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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年 10 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於聖伯多祿大

殿開幕，歷時三年；梵二的成就很多，但對呤世教

會來說，最重要的一點，莫過於 「 一 個 羊棧，一個

牧羊人 」 的大公王義 。



` ~ 碧岳七世 ( Pius VII ) 曾為拿破崙加羌，但最後因拿

破崙的野 心，使得教廷和 法國的關亻系決臬，亞將教

宗囚禁於法固，企圄使教宗屈服，好讓他能统冶奉

教的世界 ， 而在拿破崙一連串的軍事失利之後，教

宗終菸得 以 離開法固，返回教廷 。



~ 扛高爾代 (Lacordaire) 是扛梅

內的得意門生，具有過人的口

才，被祝為十九世纪最偉大的

教會演說家 。

~ 紐曼 (Newman ) 樞機原為英國

聖公會牧師，為了復興教會原

始的純潔而箸手研 究初期教會

的歷史及教 父，最後決定放棄

英團國教，並在翬馬領受鐸

品 。 因紐曼對改教的謁真以及

他的聲望 ，使得許多人也改信

天王教，史稱 「 牛津運動 」 。



~ 焙岳九世 ( Piu s I X ) 在位三 I一二年，是在位最久的教

宗，這段時間教會也元苗箸動盪不安的氣氛 ， 但碧

岳九世在位時，不但裁定了 聖灶血 染原罪的道理，

也 計 近代所產生的許多 謬淪發表通諭以示譴打 ， 逞

召開梵蒂岡 第一丿菡大公會 議~，笳在定了教冢的 「不 可

針H吳」 4寺才拉 。



~ 良十三世 ( Leo XIII ) 在位時 ， 發表了詐多和信條或

倫理有關的通諭 ， 把益音不叟的原理科原則 ， 貼合

在這個徑常旻動的世界中；並且針對這個正在要求

更多自由的世界，提出了教會的「因應之道 」 不

是一味反對接受新息想，而是要分清楚什麼是可以

接受 的，並且應把基督的精神濯，主在這些可接受的

事實 中 。



~ 聖碧岳十世 ( St.Pius X ) 在位時，除了保衛教會的獨

正自王和信仰冗整之外，也一反以往的夙氧，要本

信友多領聖髓．同時逞徂織了一個委員會 ， 縞足「聖

教法典 」 ，並恢復園瑞聖樂應有的池位 。 而碧岳十

世也是自碧岳五世以來，第一位被列入聖品的教糸· 。



' .... 聖砲息高 ( St. John Bosco ) 被

稱作 「 孤兒之父 」 ， 在杜林擔

任副本堂時，誔清了成千上 萬

被遺乗的兒童們在身 心 靈方 面

所面臨的危襪，便決心為兒受

服務 。 除了收容之外，逗創辦

了許多教育及出版事業，以埽

養兒 童 自力更生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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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用定 ( Joseph Cardijn ) 神父

出身菸勞工家庭，於是矢志為

勞工服務，創正了公教職工青

年會，在獲得教宗碧岳十 一世

的鼓勵之後，公教會有了迅速

的發展，在各種環境中 培植教

友，而這些教友也有不少後來

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 。



~ 本篤十五世 ( Benedict XV ) 在位時正值第一 次

世界大戰 ，他維致 力 提倡和平 ，卻被開戰雙方

指為桿 ；；菱對方 ， 封 他的斡旋自然也不願接受 ，

於是他便盡 力 咸扛戰爭的災禍 收容才文；；茭、說

服雙方善待戰俘、牧層饑荒 ，而即使戰爭使得

世界情勢混亂不安，本篤十五世仍然公布了自

碧岳十世起所偏可完成的 「 聖教法典 」 。



... 碧岳十一世 ( Pius XI ) 在位期間 的偉 大理想一—- 「 在

基苷 的王 國內建立碁督 的和平 」 ，而 基苷不但在個

人心中為王，也是箸世之王 。 碧岳十一世據此建 立

了 「 耶味君王瞻禮 」 ； 除 此之外，教宗科 墨 索里尼

所簽可的 「 扛特 P.t] 條約 」 ，也保障 了教廷的領土和

聖座的扁上植力，同 時解決了懸宕 已久的 革點問題 。



~ 碧岳十二世 ( Piu s X ll ) 在位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 ，

教冢不但請求 交戰園 勿 在戩乃作戰，並且開放宮殿，

牧助各地傷忠 ， 教宗呤菸烽火中領孚教會有 功 ， 更

使人領咯天王教道理的淵坪，呤了冝布聖 －母 升 天的

逼理外 ， 适藉箸四十多道通諭間明了基抒的妙身、

聖 心 、禮儀、趼冗聖綠私傳教等問題 。



~ 雷嗚遠 ( Vincent Lebbe ) 
神父為這使會會士 ， 中

國籍修會口孔漢小兄弟

會」的創辦者，在中崮

傳教時力 求「中國化」 ，

在抗戰時期逗帶領砒漢

會弟兄所维成的牧浞隊

到前愫去技浞傷 惡 ，讓

社會不再 1見教徒為「漢

奸」 ， 轉而承認他們是

真正愛園的人 。

.... 德 日 逛 ( Te ilhard de Chardin ) 神

父為耶味會會士，是一位地價

學家， 也是一位古生物學家，

不但對北京人的挖掘有特別責

獻 ， 並將科學與信仰咭合 ， 揭

諸生物 進化 的目的 ， 是把由天

王的愛所創造的宇宙，重新引

歸造物主 。



~扛维熱利王教 ( Mgr. Lavigerie ) 霄在黎巴嫩小住三個

月，因見到回教徒屠殺碁督徒，激起他傳教的熱減；

後來聖座把向撒哈拉沙、漢傳教的任務委託哈 1也，因

箸一次非 1州瘟疫模行，主教在非洲建立了收容和教

育機構，並創立非 1州傳教會，成為非刈傳教的基礎 。



~ 發 獃王教座堂為陳文六神父菸 1 877 年至 1 895 年所建，位於今日

的北越 ， 當時的越南稱為 「 柬京 」 。



~ 蒞望廿三世 ( John XX III ) 為梵蒂岡第二届 大公 會議

的發起人，性喜 簡樸，取 消了一些不合時宜的縟節

和排場，並且大幅增加樞機的人數；況聖非洲聖人

A 樞機是他的創舉，而菲律賓的第一位樞機也是由

他所況聖 。 在大公會蟻尚未洁束時即逝世，世人不

分教友、非教友，同潞哀悼 。



~保祿六世 ( Paul VI ) 壇承了若望廿三世，他樂見大公

會蟻能順利咭束 ， 同時他親自前往耶路撒冷朝聖 ，

是兩千年來第一位離開歐 1州的教宗 ， 另外逞成立了

「砥信仰者協談委員令 」， 希 望 用 一 切可能的方法，

把真理傳達哈不信天王的群眾 。



.... 伯雅樞襪 ( Card.Bea ) 為「合 一

私書處 」 的首任祕書表 。 他是

一位學養豐富 的 聖經學者 ， 並

且精通多種語言 ，由 菸他的志

力和蒞望廿三世的聲望 ， 使得

大公王義得到熱烈 的迴態 。

.A.1 964 年 l 月，教宗保祿六世前往耶路掀冷朝 聖 ， 這是伯多

祿 的 嘔承人首次返回聖城 。 启士坦丁堡宗王教阿特那哥拉

斯 ( Athenagoras ) 在知志 此 事後 ，便 表示願意到耶路撤冷

私教宗含面 ， 這是對方邁向合一之路極為重要的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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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廊
香
教
空

(
R
o
n
c
h
a
r
n
p
)

由
建
築
大
師
柯
比
意

(Le 

C
o
r
b
u
s
i
e
r
)
所
設
計
，
位
於
法
國
東
部
近
貝
爾
福

(
B
e
l
f
o
竺
的
山
丘
，
在
那
裡
原
有
一
座
朝
聖
教
生
，

日
－
一
次
世
界
大
峩
遠
摧
毀
，
戰
後
才
興
建
此
建
築
。

其
不
規
則
的
外
形
展
現
出
現
代
藝
術
，
以
表
現
救
會

更
新
的
精
神
，
但
在
雷
時
造
成
詐
多
爭
項
。
時
至
今

日
，
廊
香
教
堂
已
成
巧
柯
比
意
建
築
生
涯
中
的
代
表
作
。

前
頁
圓
片
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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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的
革
命
，
使
當
時
在
位
的
教
氰
和
教
廷
，
砥
到
意
想
不
到
的
震
驚
。
公
几
七
七
五

年
所
選
出
的
教
宗
碧
岳
六
州

(
P
i
u
s
V
I
'

在
位
期
間
一

7
7
5
'
1
7
9
9
)
，
深
乃
羅
丐
仄
眾
所
愛
戴
；
他

是
－
位
愛
好
苯
華
的
教
宗
，
大
興
—
木
，
美
化
了
羅
馬
城
；
他
也
是
二
因
的
元
閂
，
他
的
國
卜

占
據
著
我
人
利
的
整
個
中
郃
，
而
且
他
活
力
充
沛
，
奮
發
有
乃
。
自
人
面
看
來
．
池
叮
權
力
朽

定
無
慮
，
萬
想
不
到
威
脅
會
來
自
法
國
。

法
王
路
易
十
八
怛

(
L
o
u
i
s
X
V
I
'

在
位
期
間

1
7
7
4
'
1
7
9
3
)

是
＿
位
虔
戚
叭
仁
徒
＇
素
化
盛

德
之
名
，
他
得
以
繼
承
丁
位
，
人
民
甚
戚
興
奮
。
當
時
國
屮
固
叭
甚
巨
紊
亂
＇
壟
待
整
頓
的
弊

端
也
小
少
，
不
過
人
們
經
認
乃
可
以
和
平
解
決
。
當
時
政
府
所
面
臨
的
＇
是
嚴
重
的
財
政
危
機
，

但
對
幣
個
國
家
血
言
，
還
相
當
畠
裕
繁
榮
，
國

f

於
七
八
九
叮
五
月
上
日
適
時
召
集
了
一
一
級

聿
豆

革
命
的
起
源

第
一
一
十
章

法
國
大
革
命
時
的
教
會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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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
E
s
t
a
t
e
s
'
G
e
n
e
r
a
l
)

＇
神
職
界
、
貴
族
和
人
民
一
－
個
階
級
的
代
表
齊
集
於
凡
園
賽
宮
，
會
商

解
決
厄
機
的
方
～
束
。
會
議
是
以
元
教
的
儀
式
開
幕
，
代
表
們
先
遊
行
全
市
＇
繼
而
在
上
教
座
堂

參
加
人
禮
彌
撒
，
因
為
人
主
教
足
沄
國
的
國
教
＇
人
民
旳
信
仰
也
很
熱
誠
。

誰
料
想
得
到
石
年
之
後
，
法
國
的
君
主
專
制
竟
被
廢
除
，
國
［
和
王
后
都
走
土
了
斷
頭
臺
，

貴
族
非
死
即
逞
｀
教
會
的
財
產
充
公
＇
畔
職
人
員
被
捕
或
逃
亡
，
甚
全
－
個
象
徵
「
理
智
」
的

女
伶
立
被
抖

l
f

主
教
座

3

呈
的
祭
差
｀
一
級
會
議
的
訂
多
代
表
也
做
了
斷
頭
臺
上
的
拉
牲
呢
？

假
如
事
叫
有
人
昷
出
這
樣
的
預
日
，
人
必
嗤
之
以
鼻
，
決
叭
無
人
置
信
。

何
況
這
樣
慘
烈
的
暴
風
用
所
引
起
的
波
浪
＇
又
延
繪
了
那
麼
長
久
，
絶
不
可
能
飩
深
遠
的

原
因
。
悍
些
原
因
＇
聰
明
的
觀
察
豕
早
已
辨
認
出
來
：
力
面
是
由
於
當
時
法
國
的
社
會
不
安
，

另
月
面
同
足
由
於
平
川
紀
以
來
所
謂
「
析
學
家
」
所
散
布
的
自
由
思
想
。

革
命
的
社
會
原
日

自
封
建
時
期
以
來
，
上
國
的
計
會
便
分
成
，

J

一
個
階
級
：
神
職
界
、
貴
族
和
第
一
階
級
。

這
種
區
分
與
當
時
的
觀
念
相
符
合
，
止
不
顯
得
逆
且
刺
目
＇
血
人
民
所
不
滿
的
＇
是
高
級
神
職

人
員
和
貴
族
所
享
的
特
權
：
他
們
小
但
擁
仃
國
內
人
郃
分
的
土
地
，
而
且
還
不
用
納
稅
。
砷
職

界
所
領
的
國
家
公
費
固
然
由
自
動
捐
獻
去
補
助

'
f
J
I是
他
們
這
向
信
徒
收
繳
所
得
十
分
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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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捐
。
這
種
特
權
的
享
又
由
來
已
久
，
原
本
的
即
由
是
：
貴
族
須
負
擔
國
防
的
費
用
，
但
到
了

丨
八
世
紀
，
貴
族
已
佃
需
單
獨
負
擔
軍
費
[
;
全
於
紳
職
人
員
呢
，
他
們
這
能
部
分
地
自
圓
其

說
，
因
乃
他
們
的
收
入
不
但
供
給
敬
禮
天
干
的
費
用
，
還
支
持
切
的
學
校
和
慈
善
事
業
，
如

醫
院
、
救
濟
院
等
等
。
這
些
事
業
是
由
教
會
建
立
的
，
也
由
教
會
負
責
，
政
府
是
不
管
的
。
但

在
岬
職
界
本
身
，
卻
有
令
人
石
不
卜
去
的
不
平
等
。
存
革
命
時
期
，
広
國
的
工
教
都
是
貴
族
出

身
(
-
逗
不
是
教
會
的
規
定
，
血
是
逐
漸
形
成
的
慣
例
)
'
但
是
最
使
低
階
神
職
人
員
(
本
堂
和

副
本
堂
)
小
滿
的
，
是
他
們
微
薄
的
待
遇
，
和
高
級
岬
長
(
卞
教
和
修
道
院
院
長
)
無
比
的
奢

侈
富
厚
，
真
是
判
若
天
壤
。

國
工
路
易
十
六
世
同
他
的
大
臣
們
，
多
次
試
圖
改
晶
國
家
這
種
畸
重
畸
輕
的
狀
況
，
但
因

特
殊
階
級
的
盲
目
固
執
＇
始
終
反
對
削
減
他
們
的
特
權
。

特
權
階
級
的
這
種
固
執
，
經
過
半
世
紀
以
來
「
哲
學
豕
」
直
傳
反
訂
的
思
想
，
更
顯
得
不

合
估
珅
了
。
這
此
－
思
想
中

i
j
-
H
i逐
漸
贏
得

f

各
階
層
的
認
同
，
不
但
是
伏
爾
奈

(
V
o
l
t
a
i
r
e
)

和
盧
梭

(
R
o
u
s
s
e
a
u
)

的
中
產
階
級
置
者
，
連
農
民
和

I

人
也
大
爻
影
響
：
那
就
是
平
等
的
觀

含
。
人
家
討
特
權
階
級
已
加
法
容
忍
＇
認
乃
他
們
已
沒
有
存
在
的
玕
由
，
忥
欲
將
它
鏟
除
。

哲
學
患
想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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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權
的
取
直

到
此
乃
廿
，
還
沒
有
什
麼
反
宗
教
的
小
．
只
是
合
琿
地
要
水
社
會
改
革
，
而
低
階
神
職
人

員
也
只
足
發
出
小
严
之
鳴
而
已
。

一
七
八
九
年
路
易
丨
八
川
召
集
「
二
級
會
議
」
以
解
決
財
政
的
困
難
；
但
不
久
代
表
們
使

要
求
改
組
昌
「
國
民
會
議
」

(
N
a
t
i
o
n
a
l

As 

r 

e
m
b
l
y
)，給
＇
旦
－
位
代
人
個
投
票
權
，
表
不
他

們
願
音
」
參
回
＾
政
冶
，
給
法
國
制
訂
部
新
憲
法
。

事
態
很
快
地
尼
化
＇
七
月
丨
四
日
已
黎
的
民
眾
羣
起
暴
動
，
占
領
了
邡
個
象
徵
專
制
權
力

的
巴
十
底
要
寒
與
監
獄

(
B
a
s
t
i

= 
e) 

.
，
變
亂
隨
即
波
及
各
行
省
，
一
時
謠
言
四
起
，
聲
稱
有
土
匪

來
仗
，
外
寇
已
臨
境
·
，
於
是
民
眾
幻
想
大
禍
將
至
，
使
瘋
狂
地
騷
亂
起
來
，
搶
劫
、
屠
殺
、
放

火
＇
亂
成
片
。

國
民
會
議
大
乃
震
動
。
乃
了
平
息
眾
怒
，
突
有
一
貴
族
聲
言
放
棄
萁
切
特
權
，
這
樣
一

來
，
所
有
代
表
都
如
同
耿
染
了
熱
扯
二
樣
，
主
教
和
貴
族
都
在
種
帶
有
傳
染
性
的
興
奮
中
，

自
動
放
棄

f

計
會
階
級
的
區
別
：
貴
族
放
棄

f

封
建
特
權
，
砷
職
人
員
放
棄
了
十
分
之
－
的
稅

收
，
彼
此
卫
先
恐
後
地
自
我
剝
削
。
於
是
各
位
代
表
齊
集

t

宮
舉
堂
，
共
唱
了
〈
我
儕
讚
頌
吾

主
〉

(
l
eD
e
u
m
)
的
歌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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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貳

心
不
教
革
命

他
們
在
散
會
之
前
，
目
通
過
了
－
個
「
人
權
直
言
」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fthe 

Rights 

ofMan 

and 

C
i
t
i
z
e
n
)

＇
宣
稱
「
人
民
至
上
」
丶
「
所
有
國
民
皆
一
律
平
等
」
丶
「
言
論
自
由
」
丶
「
宗
教
寬
容
」
。

所
希
望
的
改
革
已
實
現
，
封
建
已
取
消
，
土
國
公
民
在
法
律
前
一
律
平
等
·
·
革
命
似
乎
已

启
結
束
。
然
血
革
命
所
激
起
的
浪
潮
，
仍
繼
續
動
盪
，
而
且
日
甚
－
日
，
馴
至
釀
成
反
對
宗
教

的
人
騷
動
。

革
命
的
箭
頭
，
到
此
乃

l
t
，
只
指
向
政
治
的
改
革
，
並
及
有
反
對
教
會
的
趨
勢
，
砷
職
人

員
且
予
以
支
持
；
此
後
便
惡
化
千
迫
害
教
會

f

。
「
人
權
宵
言
」
固
然
盲
布
了
「
人
人
有
信
仰

宗
教
的
自
由
」
，
但
寫
在
紙
上
的
自
由
，
尚
不
足
以
保
證
事
實
的
自
由
。
領
導
革
命
的
魁
首
都

浸
染
了
反
宗
教
的
思
想
，
他
們
不
信
啟
示
，
只

f
u人
類
的
理
智
；
否
認
人
主
仃
幸
制
人
良
心
的

至
上
權
威
，
而
代
之
以
「
人
民
至
上
」

1
'

事
實
J

是
掌
的
專
栱
獨
裁
，
自
以
乃
是
負
貞
領
導
人

民
臻
至
幸
福
。
他
們
的
組
織
也
很
堅
強
，
都
團
糾
在
所
謂
「
俱
樂
部
」
之
內
，
魁
首
們
的
意
見

就
是
「
公
意
」
；
他
們
發
行
日
報
，
散
布
傳
單
，
鼓
勵
選
舉
；
往
往
製
造
暴
動
，
以
使
威
脅
國

民
會
議
。
這
個
政
權
囂
張
的
頂
點
，
就
是
歷
史
上
所
稱
的
「
恐
怖
時
代
」

(
R
2gn 

of 

Terror 

, 

1
7
9
3
'
1
7
9
4
)
'

廿
＾
閂
回
旱
取
呾
啟
重
的
足
「
革
命
法
庭
」
和
羅
伯
斯
比
爾

(
R
o
b
e
s
p
i
e
r
r
e
)

的
獨
裁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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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钓
常
腎
立
若
＿
架
斷
叩
臺
(
歧
約
鈤
〔

G
三
百

i
n
c〕
)
＇
作
為
政
府
的
殺
人
利
器

O

這
個
執
政
黨
馴
至
假
借
人
民
至
上
的
名
義
，
給
法
國
加
上
了
一
個
宗
教
性
的
政
治
＇
違
反

人
郃
分
人
民
的
意
願
：
先
及
收
了
教
會
的
財
產
，
之
後
試
圖
在
広
國
造
成
裂
教
的
局
面
，
最
後

想
泊
滅
切
天
上
教
的
信
仰
。
小
過
這
此
－
努
力
，
因
砷
職
界
和
人
民
的
抵
抗
，
終
告
失
敗
，
囚

乜
他
們
大
部
分
都
平
信
天
干
教
。

砷
職
人
員
雖
然
放
棄
了
他
們
的
特
權
和
—
分
＇
／

J 

I
的
稅
收
，
但
仍
舊
保
留
著
他
們
的
財
產
。

國
家
的
財
產
卻
異
常
短
絀
。
當
旿
有
一
位
本
無
聖
召
而
貿
然
加
人
神
職
界
的
主
教
，
名
叫
戴
來

郎

(
T
a
= 
e
y
r
a
n
d
)
，
他
丁
張
將
岬
職
界
的
財
產
盡
行
沒
收
。
這
個
提
案
於
一
七
九

O
叮
十
一
月
二

日
在
議
會
投
票
通
過
，
不
久
教
會
的
財
產
便
發
交
拍
賣
。
這
項
措
施
便
直
了
以
廉
價
購
買
的
人
'

而
使
他
們
成
了
令
他
們
紋
富
的
政
權
的
掌
徒
。

沒
收
財
泮
，
不
久
便
導
致
了
修
道
院
的
關
閉
｀
因
為
修
土
們
既
喪
失
了
財
產
，
自
然
無
法

生
活
下
去
。
何
況
所
謂
「
哲
學
家
」
史
視
他
們
為
無
用
的
閒
漢
，
視
發
聖
願
乃
違
反
人
權
，
因

而
7
y
以
禁
止
。
故
此
派
員
到
各
修
道
院
去
，
詢
問
修
七
修
女
，
是
仍
願
意
留
會
內
抑
或
出
會
還

俗
。
有
許
多
冷
淡
的
修
士
放
棄
了
修
會
的
牛
活
．
，
反
之
修
女
們
，
除
少
數
的
例
外
，
大
都
忠
於

及
收
教
會
財
產
並
勒
令
修
士
修
女
還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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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們
的
聖
召
。
仍
願
作
修
士
修
女
的
，
都
被
集
中
在
幾
座
建
築
內
，
各
修
會
會
士
混
雜
在
一

字
出
來
的
會
院
仝
被
拍
賣
。

封
神
職
界
立
法

起
，

神
職
界
的
財
產
被
沒
收
，
佃
論
如
何
小
合
法
，
教
會
固
能
容
忍

'
f
H使
教
會
與
革
命
勢
不

兩
立
的
，
卻
是
所
謂
的
「
教
卜
公
民
組
織
法
」

(
C
i
v
i
l

Constitution 

of 

the 

C
l
e
r
g
y
'
1
7
9
0

，
簡
稱

教
|
法
)
。
國
會
代
表
想
改
組
教
會
，
但
最
低
限
度
，
玕
應
與
教
會
的

J
L首
教
宗
磋
商
，
何
況

一
五
－
六
年
教
宗
與
土
國
國
十
法
蘭
西
斯
一
但

(
F
r
a
n
c
i
s

一'
1
4
9
4，
一5
4
7
)
'釕
在
法
國
的
教
會
和

政
府
之
間
的
關
係
早
有
協
議
。
可
惜
國
民
會
議
的
訂
法
委
員
，
大
半
訂
教
廷
持
強
烈
對
立
的
態

度
：
他
們
原
來
都
是
上
閩
西
主
義
者
，
一
生
乃
增
強
國
家
的
權
力
、
削
弱
教
宗
的
權
力
而
奮
鬥
。

這
項
法
律
的
十
要
條
款
如
卜
：

教
區
重
行
劃
分
血
予
以
歸
併
減
少
；
這
種
改
革
還
不
算
太
嚴
重
，
如
果
能
同
聖
座
協
調
'

教
宗
逞
能
接
爻
；
然
而
其
他
條
款
則
萬
難
接
受
＇
即
：
此
後
主
教
及
本
堂
紳
父
應
由
人
民
(
包

括
基
督
新
教
和
猶
太
教
徒
)
選
舉
；
工
教
應
由
首
席

l

教
領
受
砷
權
，
血
不
再
由
教
宗
；
主
教

及
本
堂
砷
父
應
宣
誓
忠

1孑
此
一
法
令
。

這
樣
來
，
五

1
1十
耶
穌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聖
恍
便
被
推
翻
了
：
教
宗
釘
上
教
、
主
教
對
本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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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父
都
喪
失
了
權
力
，
本
堂
砷
父
勢
必
要
受
選
舉
人
的
控
制
。
這
是
輕
重
顛
倒
，
將
教
會
的
砷

權
置
於
國
家
政
治
的
權
力
之
下
，
結
果
教
會
使
成

f

國
冢
的
工
具
。

卜
過
按
昭
新
走
広
，
法
律
須
經
國
十
批
乩
後
始
能
牛
效
，
因
此
要
看
路
易
十
六
世
打
算
怎

麼
辦
f

。
他
＿
力
面
石
清

7
J

這
項
法
律
所
含
的
危
險
性
，
另
－
方
面
倘
若
他
扣
絕
批
准
，
乂
怕

恰
教
會
招
致
殘
酷
的
後
果
。
他
畏
，
自
長
尾
·
無
所
適
從
，
乃
向
教
宗
請
不
。
羅
丐
在
數
月
之
後

才
予
以
答
覆
，
內
容
是
請
他
不
要
藁
字
批
准
。
但
已
太
逞
：
國
工
因
不
堪
几
右
的
威
脅
點
迫
＇

已
轰
子
批
准

f

。

砷
職
界
對
這
項
不
義
的
法
律
，
大
都
抖
消
棒
抵
抗
的
態
度
。
國
民
會
議
對
這
無
言
的
反
對

J
I
5吊
己
怒
，
議
決
在
八
天
之
內
，
所
有
工
教
及
本
堂
砷
父
均
須
五
誓
忠
守
法
律
；
拒
絕
直
誓
者

將
遭
到
革
軌
的
處
分
，
倘
仍
繼
紹
'
U
使
職
權
，
便
以
擾
亂
社
會
秩
序
論
罪
。
這
樣
一
來
，
使
沒

有
閃
避
的
餘
池
了
。

政
府
對
教
會
這
種
越
俎
代
厄
的
拙
劣
作
風
，
給
教
會
和
國
豕
都
招
致
了
棒
殘
酷
的
後
果
：

擾
亂
人
的
思
想
，
使
國
家
分
成
兩
個
不
能
－
互
協
的
卑
壘
＇
囚
血
激
起
了
內
戰
。

1

百
三
十
什
十
教
中
，
簽
子
直
誓
的
只
白
四
名
：
其
中
有
戴
來
郎
＇
他
祝
聖

f

許
多
位

封
法
律
忠
實
的
誓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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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教
，
那
些
由
他
祝
聖
的
，
又
轉
而
祝
聖
了
其
他
主
教
；
就
這
樣
形
成
了
－
個
裂
教
的
系
統
。

神
父
中
有
半
數
以
上
拒
絕
宣
誓
；
其
他
的
，
或
由
於
怯
懦
，
或
由
於
不
忍
坐
視
自
己
的
教
友
成

為
無
牧
之
羊
，
只
好
簽
字
宣
誓
了
。
但
在
宣
誓
的
人
中
，
當
教
宗
明
令
處
罰
這
種
組
織
為
裂
教

時
，
許
多
人
又
打
了
退
堂
鼓
。

神
職
人
員
由
此
便
分
成
了
「
宣
誓
」
和
「
拒
絕
宣
誓
」
兩
個
陣
營
。
大
致
來
說
，
教
友
都

拒
絕
由
宣
誓
者
的
手
中
領
聖
事
。
幾
個
月
後
，
未
宣
誓
的
神
父
又
開
始
行
聖
事
作
彌
撒
，
但
不

敢
在
聖
堂
內
公
開
舉
行
，
而
是
在
私
人
的
宅
第
；
可
惜
不
久
他
們
便
被
視
為
國
家
的
仇
敵
，
被

判
驅
逐
出
境
了
。
毆
王
拒
絕
批
准
這
個
法
令
·
激
怒
了
教
會
仇
敵
，
於
是
一
發
不
可
遏
止
，
革

命
政
府
首
當
其
衝
。
一
七
九
二
年
九
月
，
瘋
狂
的
暴
民
闖
入
巴
黎
及
其
他
城
市
的
監
獄
，
將
被

監
禁
的
囚
犯
統
統
屠
殺
，
大
約
有
－
千
四
百
多
人
，
其
中
有
兩
百
多
位
神
父
·
，
他
們
假
如
肯
宣

誓
，
便
能
保
全
性
命
，
但
他
們
寧
死
不
屈

2
o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
法
國
西
部
的
農
民
羣
起
反
抗
，
要
保
留
他
們
的
「
好
神
父
」
(
不
肯
宣

誓
者
)
°
雖
被
革
命
軍
戰
敗
，
卻
仍
繼
續
作
游
擊
戰
，
直
至
政
府
承
認
他
們
有
權
利
保
留
他
們

所
選
擇
的
神
父
，
並
自
由
實
行
他
們
的
信
仰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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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圖
鏟
除
宗
教
信
仰

從
此
革
命
分
子
便
日
甚
一
日
地
表
示
反
對
宗
教
。
無
砷
主
義
者
決
心
領
導
實
行
，
他
們
的

目
的
顯
然
不
只
是
壓
迫
天
主
教
，
使
之
就
範
，
乃
是
根
絕
一
切
宗
教
信
仰
。
他
們
從
取
締
使
宗

教
生
活
和
日
常
生
活
打
成
一
片
的
國
瑞
曆

(
G
r
e
g
o
r
i
a
n

C
a
l
e
n
d
a
r
)

著
手
，
正
式
取
消
教
會
的
主

日
瞻
禮
·
，
為
消
滅
主
日
的
痕
跡
，
將
七
日
一
週
改
為
十
天
一
「
旬
」
。
嗣
後
又
採
取
更
加
嚴
厲

的
步
騌
：
關
閉
－
切
教
堂
，
其
中
有
些
被
徹
底
拆
毀
，
「
以
便
鏟
除
宗
教
狂
熱
和
迷
信
的
痕

跡
」
；
主
教
座
堂
及
修
道
院
自
古
以
來
所
保
存
的
藝
術
傑
作
，
皆
遭
劫
掠
，
聖
像
被
搗
碎
、
祭

器
遭
銷
毀
。
藝
術
傑
作
的
損
失
實
在
無
法
估
計
。

凡
不
願
宣
誓
守
法
的
砷
父
，
非
死
即
流
亡
，
為
數
有
三
、
四
萬
之
巨
，
他
們
由
法
國
逃
到

國
外
去
避
難
，
概
皆
生
活
非
常
困
難
。
最
堅
強
勇
毅
的
，
仍
留
居
在
自
己
的
教
友
中
間
，
銷
聲

匿
跡
，
冒
著
生
命
的
危
險
，
繼
續
照
顧
自
己
的
羊
羣
°

宣
誓
的
神
父
們
，
開
始
渥
蒙
優
待
，
但
不
久
也
身
陷
苦
境
。
在
「
哲
學
家
」
和
無
神
主
義

者
看
來
，
他
們
不
也
是
「
宗
教
狂
熱
」
和
反
動
的
支
持
者
嗎
？
他
們
不
也
是
遵
守
迷
信
的
敬
禮

嗎
？
於
是
有
人
想
強
迫
他
們
放
棄
司
鐸
品
位
，
並
勒
令
他
們
結
婚
。
有
的
由
於
懦
弱
或
因
利
誘

而
讓
步
，
其
他
則
誓
死
反
對
；
更
有
以
英
勇
的
結
局
洗
刷
他
們
已
往
的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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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被
暴
力
折
磨
得
疲
弊
不
堪
。
一
七
九
五
年
雖
獲
得
了
信
仰
的
自
由
，
但
尚
不
是
宗
教

的
全
面
和
平
，
隨
著
政
治
的
變
遷
，
還
要
經
歷
殘
酷
的
迫
害
時
期
。
一
七
九
七
年
遣
配
、
放
逐

重
新
開
始
，
許
多
神
父
被
流
放
至
圭
亞
那
(
南
美
)
二

i圣
極
惡
劣
水
土
的
折
磨
，
或
被
羈
進
骯

髒
的
監
獄
，
大
半
都
病
死
獄
中
。

新
型
的
崇
拜

法
國
有
一
句
格
言
：
「
採
用
替
代
品
是
消
除
某
事
物
的
最
好
方
法
。
」
這
是
想
消
滅
信
仰

的
人
所
熟
知
的
。
因
此
他
們
便
幻
想
用
新
型
的
崇
拜
來
代
替
天
主
教
。
在
那
些
年
中
出
現
了
六
、

七
種
替
代
品
：
有
所
謂
「
理
智
」
的
崇
拜
，
第
－
次
在
巴
黎
出
現
，
即
在
著
名
的
聖
母
大
殿
內
，

－
個
戲
院
的
女
伶
代
表
理
智
，
接
受
了
人
民
的
崇
拜
。
持
自
然
神
論
的
羅
伯
斯
比
爾
提
出
了
「
至

上
實
有
的
崇
拜
」
，
以
後
又
有
「
自
由
的
崇
拜
」
丶
「
農
業
的
崇
拜
」
等
。
為
推
行
這
種
種
的

崇
拜
，
還
聘
請
了
藝
術
家
擬
定
禮
儀
、
詩
人
撰
寫
頌
詞
。
這
些
崇
拜
雖
有
政
府
作
後
盾
，
但
像

空
中
樓
閣
一
樣
，
令
人
生
厭
、
毫
無
吸
引
力
，
不
久
便
消
滅
於
無
形
。
顯
然
這
樣
的
幻
想
，
絕

不
能
同
被
釘
死
而
復
活
的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爭
一
日
之
長
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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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
存
的
宗
教
生
活

消
除
天
主
教
的
－
切
手
段
皆
不
成
功
，
它
仍
舊
生
存
在
鄉
間
的
砷
父
身
上
，
那
些
砷
父
冒

著
生
命
危
險
，
在
地
下
執
行
他
們
的
職
務
：
有
的
藏
在
森
林
中
，
有
的
隱
身
在
枯
井
下
，
有
的

在
有
夾
板
的
櫥
櫃
內
，
有
的
在
地
窖
裡
。
他
們
利
用
干
奇
萬
妙
的
計
謀
，
逃
避
警
察
的
搜
捕
'

甚
至
有
時
佯
醉
，
有
時
挽
著
美
婦
的
臂
膊
以
便
進
入
教
友
家
中
。
城
內
的
教
會
也
暗
中
生
存
著
，

紳
父
們
有
時
喬
裝
工
人
，
甚
至
喬
裝
婦
女
，
或
者
扮
作
小
販
，
潛
入
監
獄
或
跟
著
載
運
囚
犯
去

刑
場
的
車
輛
，
以
便
給
他
們
偷
偷
地
念
最
後
的
赦
罪
經
，
教
會
在
殉
道
犧
牲
的
砷
父
、
修
士
、

修
女
和
教
友
身
上
，
可
說
仍
然
生
存
著
。

革
命
時
期
的
殉
道
者

簡
直
無
法
計
算
大
革
命
時
期
究
竟
有
多
少
人
犧
牲
了
。
就
連
神
父
、
歷
史
學
家
的
估
計
也

大
有
出
入
：
有
的
說
是
二
千
，
有
的
說
是
五
千
；
至
於
一
般
教
友
，
就
更
難
確
知
了
。
雖
然
犧

牲
的
人
未
必
都
是
為
了
宗
教
的
罪
名
，
但
真
正
堪
稱
殉
教
者
的
的
確
很
多
。
不
用
說
那
些
無
名

的
英
雄
，
只
有
天
主
知
道
，
就
連
有
名
可
考
、
有
事
跡
可
述
的
，
為
數
也
很
驚
人
。
在
此
，
我

們
只
引
證
兩
件
，
作
個
榜
樣
：
比
諾
砷
父

(
N
o
e
lP
i
n
o
t
)
正
在
準
備
作
彌
撒
時
被
捕
，
法
官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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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逃
亡
海
外
的
神
職
人
員

為
了
訕
笑
起
見
，
命
他
穿
著
祭
服
去
受
刑
；
他
一
邊
念
著
：
「
我
要
到
天
主
的
祭
壇
前
去
。
」

一
邊
走
上
了
斷
頭
臺
。
還
有
康
白
尼

(
C
o
m
p
i
e
g
n
e
)

的
十
六
位
聖
衣
會
修
女
，
她
們
因
為
在
修

道
院
查
封
以
後
還
過
著
集
體
生
活
而
被
捕
，
並
以
「
狂
熱
」
的
罪
名
被
控
告
。
其
中
－
位
質
問

法
官
「
狂
熱
」
二
字
是
什
麼
意
思
。
他
答
說
：
「
我
認
為
是
指
你
們
的
信
仰
太
幼
稚
，
你
們
宗

教
的
行
為
愚
昧
可
笑
。
」
，
她
於
是
大
聲
說
：
「
姐
妹
們
，
你
們
聽
見
了
，
我
們
是
為
了
我
們

的
信
仰
而
被
判
處
死
刑
啊
！
朽
我
們
的
天
主
而
死
是
多
大
的
幸
福
！
」
她
們
在
斷
頭
臺
下
重
發

了
自
己
的
聖
願
，
口
中
唱
著
〈
我
儕
讚
頌
吾
主
〉
和
〈
伏
求
聖
神
降
臨
〉
而
死
。

這
些
犧
牲
絕
非
毫
無
價
值
，
這
些
英
雄
支
持
了
人
民
的
信
德
，
在
灰
下
埋
藏
的
火
種
，
一

旦
信
仰
的
自
由
重
新
恢
復
時
，
將
為
之
復
燃
而
大
放
光
明
。
有
多
少
在
十
九
世
紀
光
榮
了
聖
教

會
的
神
父
不
是
在
這
時
蒙
受
天
主
的
聖
召
呢
？
只
因
他
們
尚
在
孩
童
時
，
便
曾
經
參
加
過
不
肯

宣
誓
的
砷
父
所
偷
偷
舉
行
的
彌
撒
呀
！

許
多
逃
亡
海
外
的
砷
父
、
會
士
和
非
會
士
，
為
傳
揚
聖
教
實
在
作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
他
們

為
數
有
三
、
四
萬
，
有
的
是
被
放
逐
的
，
有
的
是
自
動
逃
亡
，
但
都
在
鄰
國
找
到
了
避
難
所
。

連
基
督
新
教
的
國
家
，
像
瑞
士
、
荷
蘭
，
尤
其
是
英
國
，
對
這
些
身
無
長
物
的
不
幸
者
，
也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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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
法
國
以
外
的
革
命

樂
意
予
以
收
容
；
且
聽
英
國
首
相
威
廉
·
皮
特

(
W
i
J
I

iam 

P
i
t
t
)
怎
麼
說
：
「
誰
也
忘
不
了
那
些

可
尊
敬
的
人
們
的
無
望
，
和
長
期
而
痛
苦
的
忍
耐
，
他
們
如
今
置
身
於
信
仰
、
語
言
、
風
俗
習

慣
都
不
同
的
外
國
，
因
他
們
生
活
的
規
律
、
熱
心
和
禮
讓
，
深
得
大
家
的
敬
重
與
同
情
。
」
藉

由
這
種
接
觸
，
使
許
多
成
見
消
失
了
，
這
種
輿
論
的
改
變
，
促
使
英
國
天
主
教
的
解
放
運
動
，

又
為
十
九
世
紀
天
主
教
在
英
國
的
復
興
鋪
了
路
。

放
逐
到
圭
亞
那
的
砷
父
們
，
一
部
分
轉
入
美
國
；
他
們
同
那
裡
的
法
國
移
民
聯
合
，
對
彼

邦
天
主
教
的
發
展
，
產
生
了
很
重
要
的
作
用
。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深
恐
革
命
思
想
會
往
外
蔓
延
，
乃
於
一
七
九
二
年
進
攻
法
國
。
但
革
命
軍

也
加
以
反
攻
，
且
占
領
了
比
利
時
、
瑞
士
、
義
大
利
及
荷
蘭
。
革
命
的
思
想
和
迫
害
教
會
的
法

律
，
也
隨
著
遠
征
軍
而
流
入
那
些
國
家
。

當
時
的
情
勢
尤
其
在
羅
馬
非
常
嚴
重
。
一
七
九
六
年
，
拿
破
崙

(
N
a
p
o
l

gn 

B
o
n
a
p
a
r
t
e
)

率
軍
遠
征
義
大
利
，
教
宗
於
一
七
九
七
年
被
迫
同
法
國
訂
立
刀
蘭
弟
諾

(
T
o
l
e
n
t
i
n
o
)

條
約
，
割
讓
了
一
部
分
土
地
；
次
年
在
一
次
羅
馬
所
激
起
的
暴
動
中
，
一
位
法
國
將
官
被
害
。

法
國
政
府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
聲
言
教
宗
碧
岳
六
世
從
此
喪
失
政
權
，
羅
馬
應
改
為
共
和
國
；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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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碧
岳
六
世
逝
世
後
的
教
會
情
形

是
拘
捕
了
教
宗
＇
先
囚
禁
於
錫
耶
納

(
S
i
e
n
a
)
，
後
擄
至
法
國
。
教
宗
一
到
法
毆
，
衛
護
人
員

甚
為
驚
奇
，
他
們
萬
萬
想
不
到
一
位
解
除
武
裝
而
又
被
俘
的
人
，
在
他
的
教
友
面
前
仍
保
持
著

那
般
的
威
望
。
凡
御
駕
途
經
之
處
，
民
眾
都
趨
前
求
降
福
。
無
奈
八
十
二
高
齡
的
老
人
，
悲
傷

與
旅
途
的
勞
頓
已
使
他
心
力
交
瘁
，
乃
於
一
七
九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逝
世
於
瓦
倫
斯

(
V
a
l

g 
ce) 

; 

臨
終
前
寬
恕
了
他
的
仇
敵
，
且
為
他
們
祈
禱
。

向
法
國
政
府
報
告
教
宗
噩
耗
的
官
員
且
說
：
「
這
是
最
後
的
教
宗
，
迷
信
從
此
壽
終
正
寢
了
。
」

就
人
們
的
眼
光
來
看
，
這
個
預
言
似
乎
可
能
實
現
；
教
會
自
有
史
以
來
，
從
未
遭
遇
過
如

此
危
險
的
情
形
。
號
稱
「
教
會
長
女
」
的
法
蘭
西
已
瘡
痍
滿
目
，
政
府
淪
為
無
信
仰
·
，
砷
職
界

死
的
死
、
散
的
散
；
宗
教
的
教
育
已
徹
底
改
組
；
人
民
在
恐
怖
和
不
安
中
生
活
著
。
義
大
利
被

革
命
粉
碎
，
教
宗
的
國
土
以
及
比
利
時
都
劃
歸
片
法
蘭
西
共
和
國
的
版
圖
。
信
奉
天
主
教
的
波

蘭
，
被
基
督
新
教
的
普
魯
士
、
東
正
教
的
俄
羅
斯
和
奧
地
利
瓜
分
了
。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的
政

權
則
由
與
教
會
為
敵
的
人
掌
握
著
。
德
意
志
早
被
所
謂
「
開
明
世
紀
」
的
無
信
仰
所
污
染
。
大

不
列
顛
和
荷
蘭
的
天
主
教
也
正
受
著
壓
迫
。
遼
遠
的
傳
教
區
得
不
到
生
力
軍
的
補
充
，
亞
洲
的

天
主
教
又
遭
受
著
迫
害
，
好
像
一
切
都
坍
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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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破
崙

碧
岳
七
世
的
選
舉

碧
岳
六
世
逝
世
後
，
樞
機
主
教
齊
集
威
尼
斯
選
舉
新
教
宗
。
經
過
了
三
個
月
與
困
難
及
陰

謀
的
鬥
爭
,
-
致
(
只
有
一
票
反
對
)
選
出
了
一
位
最
謙
恭
有
禮
的
教
宗
＇
取
名
碧
岳
七
世

(PiusV 

=
'
在
位
期
間

1
8
0
0
'
1
8
2
3
)

。
新
教
宗
原
為
本
篤
會
士
，
嗣
升
伊
摩
拉

(
I
m
o
l
a
)
主
教
，

以
溫
良
和
不
知
勞
倦
的
愛
德
知
名
；
但
當
教
會
的
利
益
面
臨
危
險
時
，
他
卻
能
堅
強
不
屈
。

碧
岳
七
世
一
到
羅
馬
，
法
國
的
新
執
政
拿
破
崙
便
照
會
教
廷
，
願
與
教
廷
成
立
協
定
以
恢

復
和
平
。這

個
拿
破
崙
是
誰
？
他
原
本
是
革
命
軍
中
的
一
名
青
年
軍
官
，
以
其
義
大
利
及
埃
及
的
輝

肆
拿
破
崙
與
教
會

然
而
五
年
後
，
碧
岳
六
世
的
繼
位
人
越
過
阿
爾
卑
斯
山
，
來
到
法
國
，
這
次
並
非
俘
虜
'

乃
是
以
凱
旋
者
的
姿
態
來
到
巴
黎
，
為
給
恢
復
宗
教
敬
禮
的
拿
破
崙
一
世
行
加
冕
禮
。
但
誰
能

預
料
到
如
此
迅
速
的
變
化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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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戰
果
，
贏
得
了
無
上
的
光
榮
。
這
時
因
自
一
七
九
五
年
便
執
政
的
「
督
政
部
」

(
D
i
r
e
c
t
o
r
y
)

腐
敗
無
能
，
大
失
民
心
，
未
能
建
立
國
家
的
和
平
秩
序
，
他
乃
於
一
七
九
九
年
班
師
回
圍
，
推

翻
了
督
政
部
，
獨
攬
政
權
，
實
現
了
他
掌
握
法
蘭
西
的
夢
·
，
時
年
只
三
十
歲
。
他
打
算
復
興
法

國
的
天
主
教
，
並
不
是
由
於
熱
愛
教
會
：
他
雖
生
在
天
主
教
家
庭
，
但
自
青
年
時
已
受
了
當
時

哲
學
思
想
的
影
響
，
不
相
信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
不
過
還
沒
有
墮
落
到
否
認
砷
的
程
度
。
不
是
他

的
信
仰
在
領
導
他
的
宗
教
政
治
，
而
是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現
實
主
義
者
，
深
知
在
人
民
的
生
活
中

宗
教
的
重
要
性
，
他
曾
聲
明
說
：
「
任
何
人
，
如
果
他
不
知
道
自
己
生
從
何
來
，
死
向
何
往
，

絕
不
會
被
認
為
是
公
正
虔
誠
的
人
。
只
憑
理
智
絕
不
能
在
這
上
面
屹
立
不
搖
；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仍
舊
是
在
黑
暗
中
摸
索
。
只
有
天
主
教
對
人
的
起
源
和
最
後
歸
宿
，
能
給
予
人
確
實
而
無

誤
的
光
明
。
一
個
社
會
沒
有
宗
教
，
就
如
船
隻
沒
有
羅
盤
。
」
經
驗
啟
示
他
，
天
主
教
絕
不
如

「
哲
學
派
」
所
想
的
已
奄
奄
垂
斃
，
正
相
反
的
卻
是
生
氣
勃
勃
，
他
不
久
即
說
：

r

我
很
有
能

力
；
不
過
假
如
我
想
改
變
法
國
的
舊
宗
教
，
她
便
會
起
而
反
抗
我
，
而
且
定
要
把
我
擊
敗
：
…
．

天
主
教
是
我
們
的
國
教
。
」
所
以
他
有
意
同
教
宗
妥
協
：
「
我
的
政
治
理
念
是
治
理
人
民
，
要

照
顧
到
大
多
數
人
的
意
願
…
…
我
在
埃
及
能
立
足
，
是
因
為
我
成
了
回
教
徒
…
…
假
使
我
要
治

理
猶
太
民
族
，
我
便
要
重
建
撒
羅
滿
的
聖
殿
。
」
這
些
唯
利
是
圖
的
看
法
，
乍
看
之
下
，
似
乎

對
教
會
有
利
，
其
實
內
中
所
蘊
藏
的
，
卻
是
衝
突
悲
劇
的
種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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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破
崙
或
許
夢
想
著
，
新
教
宗
在
他
提
出
的
條
件
下
會
接
受
和
平
；
然
而
教
宗
碧
岳
七
世

表
示
反
對
：
財
產
方
面
的
問
題
可
能
和
解
，
一
旦
牽
涉
到
教
會
的
獨
立
自
主
，
他
便
堅
強
不
屈
。

談
判
延
長
了
差
不
多
一
年
，
多
次
幾
乎
瀕
於
破
裂
；
幸
賴
教
廷
國
務
卿
公
撒
味
樞
機

(
C
a
r
d

C
o
n
s
a
l
v
i
)

擅
長
外
交
，
才
獲
致
了
協
議
。

協
議
於
一
八

O

－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在
巴
黎
簽
字
。
天
主
教
並
未
定
為
國
教
，
只
認
為
是
法

國
大
部
分
人
民
所
信
仰
的
宗
教
而
已
。
舊
日
的
－
百
三
十
三
個
教
區
被
取
消
，
以
六
十
個
新
建

的
教
區
代
之
。
這
就
發
生
了
教
會
史
上
絕
無
僅
有
的
事
：
教
宗
請
舊
制
度
下
還
在
世
的
主
教
們

辭
職
；
法
國
政
府
仍
舊
保
留
著
法
國
國
王
所
獨
得
的
選
任
主
教
的
權
利
，
然
後
由
教
宗
賦
予
神

權
；
主
教
在
教
區
內
的
權
力
，
得
由
政
府
認
可
批
准
；
主
教
和
本
堂
砷
父
們
微
薄
的
待
遇
由
國

家
保
證
供
給
。
教
宗
既
接
受
了
這
項
保
證
，
便
正
式
放
棄
了
革
命
時
期
所
充
公
的
－
切
教
產
，

從
此
教
會
的
－
切
敬
禮
儀
式
可
自
由
舉
行
，
一
切
大
小
聖
堂
也
予
以
發
還
。

教
宗
和
聖
教
會
雖
作
了
不
少
讓
步
，
但
也
不
失
為
一
大
成
就
；
革
命
對
教
會
和
教
宗
十
年

的
奮
力
攻
擊
，
究
竟
得
到
了
什
麼
？
天
主
教
得
以
復
興
，
歐
洲
的
勝
利
者
同
羅
馬
暫
歸
協
調
'

教
會
組
織
的
分
裂
也
一
掃
而
空
，
法
國
重
新
獲
得
了
天
主
教
的
統
一
和
宗
教
的
平
安
。
十
八
世

政
教
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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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末
葉
昏
昏
欲
睡
的
教
會
，
得
以
重
新
振
作
起
來
．
，
聖
座
的
威
望
又
抬
起
了
頭
。

但
在
公
布
協
議
時
，
拿
破
崙
竟
加
添
了
一
個
「
根
本
條
文
」

(
O
r
g
a
n
i
c

A
r
t
i
c
l
e
s
)

，
內
容

顯
然
又
使
「
法
蘭
西
主
義
」
死
灰
復
燃
，
限
制
教
宗
在
法
國
行
使
權
力
。
碧
岳
七
世
對
此
提
出

抗
議
，
其
後
歷
代
教
宗
也
從
未
接
受
。

此
協
議
一
出
，
各
國
紛
紛
效
尤
。
不
但
拿
破
崙
為
北
義
大
利
二
品
時
隸
屬
法
國
)
與
聖
座

訂
立
了
協
議
，
西
班
牙
及
葡
萄
牙
也
同
聖
座
調
整
了
它
們
的
歧
見
。
德
意
志
的
王
侯
也
步
武
拿

破
崙
之
後
，
同
聖
座
簽
訂
了
協
議
。

拿
破
崙
的
加
晃
禮

此
後
數
年
，
拿
破
崙
一
帆
風
順
節
節
勝
利
，
乃
於
一
八

O
四
年
被
擁
立
為
皇
帝
；
於
是
趾

高
氣
揚
，
想
效
法
查
理
曼

(
C
h
a
r
l
e
m
a
g
n
e

\ 

7
6
8
'
8
1
4
)

及
德
意
志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皇
帝
們
的
前

例
，
請
教
宗
給
他
加
冕
。
這
種
加
冕
禮
能
在
信
奉
天
主
教
的
民
族
前
增
加
他
的
威
望
；
他
並
且

要
在
巴
黎
舉
行
這
次
典
禮
。
教
宗
對
此
躊
躇
多
時
，
若
拒
絕
了
，
怕
惹
惱
這
位
權
威
無
匹
的
皇

帝
；
但
若
答
應
了
，
又
認
為
這
是
破
天
荒
的
創
舉
。
樞
機
們
堅
決
反
對
教
宗
成
行
，
他
們
說
：

「
這
是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前
所
未
聞
的
事
。
查
理
曼
是
親
來
聖
城
、
跪
伏
教
宗
足
下
接
受
加
冕
禮

的
呀
！
難
道
這
位
新
興
的
圈
君
，
自
以
為
比
查
理
曼
更
％
強
大
，
竟
敢
命
令
教
宗
前
赴
巴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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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
」
然
而
為
了
教
會
著
想
，
碧
岳
七
世
竟
接
受
了
他
的
要
求
。
典
禮
於
一
八

O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隆
重
舉
行
。
最
堪
注
意
的
－
個
意
外
事
件
：
拿
破
崙
並
沒
有
按
照
傳
統
的
禮
節
等
待
教
宗

給
他
加
冕
，
竟
自
行
把
皇
冕
從
祭
壇
上
拿
起
來
，
加
在
自
己
頭
上
。
教
宗
對
這
種
傲
慢
而
有
傷

自
己
尊
嚴
的
舉
動
，
只
得
予
以
容
忍
；
這
種
舉
動
，
已
預
兆
了
將
來
在
教
宗
與
皇
帝
之
間
，
衝

突
仍
不
能
避
免
。
然
而
差
強
人
意
的
是
民
眾
對
教
宗
的
熱
烈
歡
迎
，
使
他
能
稍
稍
自
慰
：
凡
教

宗
經
過
之
處
，
民
眾
都
萬
頭
攢
動
，
夾
道
歡
呼
，
並
接
受
他
的
降
福
；
教
宗
回
羅
馬
後
曾
追
述

說
：
「
我
們
是
在
民
眾
跪
迎
中
行
經
了
法
國
。
」

教
宗
同
拿
皇
的
破
裂

拿
破
崙
作
了
皇
帝
以
後
，
野
心
更
加
毫
無
限
制
，
陶
醉
於
他
一
再
的
勝
利
，
認
為
從
此
一

往
無
阻
，
沉
溺
於
他
日
益
強
大
的
美
夢
中
，
終
致
一
蹶
不
振
。

在
他
加
冕
以
後
的
翌
年
，
衝
突
便
開
始
了
：
拿
皇
的
弟
弟
傑
倫

(
J
e
r
o
m
e
B
o
n
a
p
a
r
t
e
)

和
他

的
妻
子
宣
告
離
婚
。
拿
皇
就
想
請
教
宗
聲
明
他
弟
弟
的
第
－
次
婚
姻
無
效
，
以
便
能
在
教
會
前

與
另
一
位
新
歡
結
婚
。
教
宗
親
自
研
究
了
這
起
事
件
之
後
，
看
不
出
有
絲
毫
無
效
的
法
定
理
由
，

便
予
以
拒
絕
。

這
就
是
導
致
破
裂
的
政
治
性
事
件
：
拿
破
崙
既
以
查
理
曼
的
繼
承
人
自
居
，
便
想
把
整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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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大
利
囊
括
在
自
己
帝
國
的
版
圖
之
內
，
連
教
宗
的
領
土
也
不
例
外
．
，
他
可
以
讓
教
宗
仍
留
居

羅
馬
＇
但
教
宗
必
須
乖
乖
地
執
行
他
的
計
畫
才
成
。

這
時
拿
破
崙
正
在
對
英
國
從
事
－
次
決
死
戰
，
既
然
不
能
在
而
上
得
勝
，
他
就
決
心
用
飢

餓
使
它
投
降
，
命
令
大
陸
的
－
切
國
家
對
敵
人
實
行
經
濟
封
鎖
，
也
就
是
禁
止
一
切
船
隻
進
入

英
國
的
海
港
同
他
們
通
商
貿
易
。
然
而
這
種
措
施
除
非
－
切
國
家
同
意
參
加
，
否
則
絕
不
能
生

效
。
於
是
他
警
告
教
宗
，
要
他
封
鎖
教
宗
領
土
的
港
口
，
不
准
英
圍
船
隻
駛
入
。
他
照
會
教
宗

道
：
「
教
宗
固
然
是
羅
馬
的
元
首
，
我
卻
是
皇
帝
；
我
的
所
有
敵
人
也
應
該
是
您
的
敵
人
。
」

教
宗
卻
反
駁
他
說
：
「
世
界
性
的
神
聖
教
會
領
袖
，
不
能
介
入
各
國
彼
此
敵
對
的
世
俗
鬥
爭
，

因
為
－
切
國
家
都
是
他
的
兒
女
。
」
拿
破
崙
乃
於
一
八

O
八
年
以
軍
隊
占
領
教
宗
的
土
地
作
為

報
復
，
翌
年
並
決
心
把
它
併
入
自
己
的
版
圖
。

教
宗
對
這
種
侵
犯
自
己
權
利
的
暴
力
能
作
些
什
麼
呢
？
如
果
碧
岳
七
世
只
是
一
位
世
俗
國

家
的
君
主
，
便
可
能
如
同
其
他
國
君
一
樣
，
忍
受
這
個
強
橫
者
的
法
令
，
對
這
個
所
向
無
敵
的

霸
王
的
要
求
暫
時
低
頭
。
連
在
樞
機
中
也
有
人
向
他
建
議
採
取
這
種
行
動
：
既
然
像
奧
地
利
皇

帝
和
普
魯
士
國
王
那
樣
強
盛
的
君
主
都
讓
步
了
．
教
宗
何
必
那
麼
傻
獨
自
固
執
反
對
呢
？
但
教

宗
卻
決
心
不
讓
步
；
教
會
的
元
首
＇
不
能
聽
命
於
一
位
妨
礙
他
自
由
行
使
神
權
的
霸
君
，
什
麼

也
不
能
使
他
那
堅
強
不
撓
的
意
志
屈
服
。
他
說
：
「
我
的
前
任
碧
岳
六
世
，
平
時
暴
躁
如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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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獅
子
，
死
時
卻
如
一
隻
綿
羊
；
我
雖
為
人
處
世
猶
如
一
隻
綿
羊
，
但
卻
知
道
自
衛
，
並
願
如

獅
子
一
般
地
死
去
。
」
教
宗
對
暴
力
只
能
以
精
砷
的
武
器
來
對
付
；
六
月
十
一
日
他
對
掠
奪
者

和
他
們
的
同
路
人
，
發
出
了
一
道
開
除
教
籍
的
通
諭
；
雖
然
拿
皇
的
警
衛
森
嚴
，
勇
敢
的
人
們

還
是
把
通
諭
貼
在
了
羅
馬
各
處
的
牆
上
。

教
宗
被
俘

這
位
不
恃
武
力
的
茌
弱
老
人
，
面
對
令
歐
洲
戰
慄
強
而
有
力
的
征
服
者
，
竟
敢
不
放
在
眼

裡
。
拿
破
崙
瘋
狂
地
喊
說
：
「
他
以
為
開
除
教
籍
就
能
使
我
的
兵
士
們
拿
不
住
武
器
了
嗎
？
」

於
是
他
下
令
俘
虜
教
宗
，
並
將
他
帶
至
沙
弗
納

(
S
a
v
o
n
a
)
。

拿
皇
的
意
思
是
想
暫
時
把
教
宗
拘
留
於
沙
弗
納
，
讓
他
孑
然
一
身
的
反
省
－
下
，
之
後
再

把
他
正
式
安
置
在
巴
黎
，
因
為
他
打
算
要
教
宗
長
住
在
帝
國
首
都
。
拿
破
崙
在
等
待
教
宗
來
到

的
期
間
，
把
樞
機
和
修
會
的
首
長
們
都
召
來
．
，
他
把
巴
黎
總
主
教
公
署
大
加
裝
修
，
作
為
新
的

梵
蒂
岡
。
他
夢
想
統
治
奉
教
的
世
界
，
就
如
他
統
治
俗
世
的
世
界
一
般
，
正
如
他
所
自
稱
的
「
教

會
的
太
上
皇
」
。

拿
破
崙
妄
想
這
位
老
人
，
既
與
世
界
隔
離
，
又
不
能
同
他
的
參
謀
團
接
近
，
勢
必
要
讓
步

而
放
棄
教
會
凌
駕
國
家
的
權
力
。
教
宗
在
沙
弗
納
被
拘
留
了
三
年
之
久
(
-
八

O
九
I

－
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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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回
罹
馬

二
)
.
'
之
後
下
令
將
他
遷
至
法
國
的
楓
丹
白
露

(
F
o
n
t
a
i
n
e
b
l
e
a
u
)

，
在
那
裡
又
被
拘
留
了
兩
年
，

教
宗
始
終
不
屈
。
教
宗
用
以
自
衛
的
唯
一
方
法
，
便
是
聲
言
他
在
失
掉
自
由
和
參
謀
團
的
情
勢

下
，
不
能
行
使
自
己
的
職
權
。

然
而
有
許
多
宗
教
問
題
非
由
教
宗
解
決
不
可
。
當
一
位
主
教
出
缺
時
，
碧
岳
七
世
拒
絕
賦

予
皇
帝
所
指
派
的
繼
任
人
合
法
的
承
認

U
這
是
同
協
議
相
符
合
的
)
°
他
對
加
給
他
的
－
切
壓

力
，
只
是
溫
和
地
堅
拒
而
已
。
這
樣
的
堅
拒
激
怒
了
皇
帝
，
但
他
極
不
欲
教
會
分
裂
而
再
引
起

革
命
，
乃
試
圖
用
他
召
集
在
巴
黎
的
主
教
們
的
會
議
來
同
教
宗
對
抗
＇
但
是
仍
舊
枉
費
心
機
，

毫
無
效
力
。

拿
皇
決
心
達
成
協
議
，
試
行
最
後
的
鬥
爭
：
他
親
到
楓
丹
白
露
去
面
見
教
宗
·
，
經
過
了
五

天
的
丑
辯
，
威
脅
利
誘
輪
番
兼
施
，
老
教
宗
由
於
長
時
間
的
奮
鬥
心
力
交
瘁
，
終
於
簽
署
了
－

項
協
議
，
放
棄
了
他
那
唯
一
的
武
器
，
犧
牲
了
建
立
主
教
的
權
力
。
在
這
為
期
五
年
的
鬥
爭
中
，

拿
皇
得
到
勝
利
了
嗎
？
沒
有
。
次
日
教
宗
受
不
住
良
心
的
譴
責
，
自
承
他
失
職
；
兩
個
月
以
後

他
給
拿
皇
送
去
一
封
親
筆
函
，
聲
稱
他
在
暴
力
威
脅
下
所
作
的
－
切
，
完
全
無
效
。

拿
皇
的
軍
事
命
運
逆
轉
，
在
輝
煌
的
戰
果
後
，
繼
之
而
來
的
是
一
連
串
的
失
利
。
乃
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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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四
年
正
月
決
心
放
回
他
的
俘
虜
。
碧
岳
七
世
凱
旋
返
回
羅
馬
。
此
時
拿
破
崙
已
不
再
是
皇

帝
；
因
為
一
個
月
以
前
，
他
在
楓
丹
白
露
拘
禁
教
宗
的
同
一
大
廈
內
，
簽
署
了
退
位
的
詔
書
。

在
數
年
以
前
拿
皇
便
曾
如
此
聲
明
：
「
世
間
只
有
兩
種
權
力
：
武
力
和
精
砷
…
…
久
而
久

之
＇
精
神
終
要
戰
勝
武
力
。
」
他
竟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預
言
了
他
威
脅
教
宗
權
位
爭
鬥
的
結
局
！

碧
岳
七
世
的
以
德
報
怨
，
無
愧
於
他
基
督
徒
的
身
分
，
因
為
基
督
說
過
：
「
要
善
待
那
些

迫
害
你
們
的
人
。
」
當
英
人
將
他
們
戰
敗
的
敵
人
(
拿
破
崙
)
流
徙
到
聖
赫
勒
拿
島

(
S
a
i
n
t

H
e
l
e
n
a
)
時
，
教
宗
以
慈
愛
之
心
在
羅
馬
收
留
了
他
的
母
親
和
他
皇
族
的
家
人
，
並
請
求
英
人
對

他
們
的
俘
虜
勿
為
已
甚
。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口
號
是
「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
；
革
命
的
武
力
和
拿
破
崙
的
軍
隊
將
它

傳
遍
了
歐
洲
。
這
些
觀
念
，
尋
根
究
柢
來
說
，
本
來
都
是
源
自
天
主
教
的
觀
念
：
教
會
自
初
興

以
來
不
是
就
宣
布
一
切
人
類
均
屬
平
等
，
都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
耶
穌
基
督
的
弟
兄
嗎
？
聖
保
祿

(St. 

P
a
u
l
)也宣
稱
，
在
主
內
沒
有
希
臘
和
猶
太
或
夷
狄
、
奴
隸
和
自
由
人
的
分
別
。
教
會
在

員
失
才

伍
革
命
的
總
結



049 第二十章 法國大革命時的教會清形

舊
世
界
不
是
解
放
奴
隸
的
最
大
推
動
力
嗎
？
二
晦
參
閱
卷
－
第
四
章
肆
節
)
這
些
觀
念
，
在
革

命
的
大
動
亂
中
卻
以
暴
亂
的
姿
態
出
現
，
革
命
黨
竟
以
這
些
原
則
為
名
＇
轉
而
攻
擊
教
會
，
甚

至
想
把
天
主
教
會
完
全
消
滅
。
雖
是
枉
然
白
費
，
然
而
教
會
在
這
場
鬥
爭
中
卻
損
失
了
不
少
：

在
法
蘭
西
、
德
意
志
、
比
利
時
及
義
大
利
北
部
，
喪
失
了
許
多
財
產
和
她
那
超
然
的
地
位
；
財

物
的
損
失
，
甚
至
拖
垮
了
她
的
行
政
；
因
為
既
然
缺
乏
財
源
，
如
何
還
能
維
持
修
道
院
、
學
校

以
及
慈
善
事
業
呢
？
最
嚴
重
的
是
神
職
人
員
損
失
了
很
多
＇
修
道
院
的
修
士
也
死
亡
或
逃
散
一

空
；
堂
區
砷
父
大
戚
缺
乏
，
損
失
最
重
的
是
修
會
的
砷
父
，
尤
其
是
修
道
院
的
會
士
。
本
篤
會

在
革
命
前
有
一
千
五
百
座
修
道
院
，
現
在
已
不
超
過
三
十
座
；
這
明
會
士
如
風
掃
敗
葉
般
地
消

散
了
。
專
門
在
聖
堂
行
隆
重
典
禮
的
會
士
的
絕
跡
，
對
教
友
們
的
宗
教
生
活
有
嚴
重
的
後
果
：

十
九
世
紀
的
教
友
只
靠
個
人
所
行
的
砷
業
培
養
自
己
的
熱
誠
，
而
不
能
再
靠
聖
儀
了
＇
教
會
團

體
的
意
識
也
大
為
減
低
。

其
他
方
面
的
損
失
也
不
小
：
教
會
所
創
辦
的
大
學
，
直
至
大
革
命
時
常
是
屬
於
教
會
的
機

構
；
每
座
大
學
都
有
神
學
院
，
而
且
神
學
常
控
制
著
精
神
生
活
。
大
動
亂
時
大
學
都
行
關
閉
，

當
其
再
開
辦
時
，
已
落
於
政
府
之
手
，
只
求
人
文
知
識
而
已
。
在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期
間
，
高
等

的
宗
教
教
育
者
均
付
之
闕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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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言
說
：
「
塞
翁
失
馬
，
焉
知
非
輻
！
」
教
會
固
然
是
窮
了
，
但
也
洗
刷
乾
淨
了
。
迫
害

在
神
職
界
中
完
成
了
一
項
凈
化
的
工
作
，
良
秀
立
即
分
明
。
主
教
已
不
再
是
世
俗
的
公
卿
首
長
，

再
也
沒
有
為
度
闊
綽
生
活
而
作
砷
職
人
員
．
，
砷
職
人
員
也
一
心
獻
身
於
砷
聖
的
使
命
。
碧
岳
七

世
的
英
豪
作
風
，
雖
使
他
作
了
歐
洲
霸
主
的
犧
牲
品
，
但
在
道
德
方
面
他
卻
成
了
戰
勝
者
，
且

更
提
高
了
教
宗
的
聲
望
。
教
會
以
再
接
再
厲
的
精
神
恢
復
了
她
的
力
量
，
且
在
新
的
傳
教
區
域

比
往
日
更
乃
強
大
。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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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註

(Du 

Contrat 

S
o
c
i
a
l或
譯
《
社
會
契
約
》
)

被
革
命
黨
奉
之
為
聖
經
。
按
盧
梭
的
理
念
人
民
乃
屬
至
上
個
人
應
無
條
件
地
服
從
「
公
意
」
，

「
公
意
」
由
大
多
數
人
投
票
來
表
現
。
個
人
在
身
靈
兩
方
面
都
隸
屬
於
社
會
。
他
實
際
上
把
耶
銩
所

說
「
凱
撒
的
歸
凱
撒
夭
王
的
歸
夭
王
」
的
原
則
伶
推
統
了
。
他
把
國
家
的
主
權
推
展
到
宗
教
的

主
權
範
圍
之
內
實
際
上
毀
臧
了
良
心
的
一
切
自
由
。
盧
梭
是
一
切
極
權
制
度
的
發
明
者
列
寧

(
L
e
n
i
n
)
、
史
達
林

(
S
t
a
l
i
n
)

等
犧
牲
人
格
於
國
家
的
足
戚
之
下
都
是
他
的
忠
實
信
徒
。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
P
i
u
s
X
I

在
位
期
間

1
9
2
2
'
1
9
3
9
)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將
這
些
犧
牲
者
中
的
一
百
九

十
一
位
列
入
真
福
品
其
中
有
三
位
王
教
一
百
八
十
四
位
神
父
四
位
教
友
他
們
都
是
為
純
宗

教
的
動
機
而
遭
殺
戮
的
°

釋盧
梭
實
為
「
法
國
革
命
的
導
火
線
」

他
的
《
民
約
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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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

法
國
教
會
的
復
興

天
主
教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的
復
興

聖
教
會
在
歷
經
革
命
的
動
盪
以
後
，
於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
活
力
大
振
。
這
裡
我
們
只
把
精

砷
復
振
最
顯
著
的
幾
國
略
微
敘
述
一
些
：
受
革
命
影
響
最
大
的
兩
國
是
法
國
和
德
國
；
其
次
是

大
不
列
顛
；
之
後
再
約
略
敘
述
最
有
前
途
的
教
團
的
產
生
，
那
就
是
北
美
合
眾
國
。

法
國
是
在
拿
破
崙
當
權
時
，
自
一
八

O

－
年
同
教
廷
成
立
協
議
時
起
，
教
會
便
恢
復
了
和

平
，
也
因
而
開
始
復
興
。

遠
在
發
動
武
力
革
命
之
前
，
在
人
們
的
思
想
中
就
已
有
了
革
命
，
這
是
十
八
世
紀
的
「
哲

學
派
」
和
「
百
科
全
書
派
」
，
宣
傳
唯
理
主
義
和
唯
物
主
義
思
想
所
產
生
的
後
果
。
假
如
不
先

改
變
人
們
的
思
想
，
教
會
也
就
無
法
有
深
刻
的
復
興
。
這
種
改
變
思
想
的
工
作
，
有
賴
於
許
多

天
才
作
家
，
他
們
重
新
恢
復
了
十
八
世
紀
的
作
家
所
剝
奪
的
教
會
聲
望
。

第
一
一
十
一
·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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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時
期
最
早
的
作
家
是
夏
多
布
利
昂

(
C
h
a
t
e
a
u
b
r
i
a
n
d
.

1
7
6
8
-
1
8
4
8
)

。
當
政
教
協
議
公
布

時
，
他
即
出
版
了
《
基
督
宗
教
的
天
才
》

(
L
eGenie 

du 

C
h
r
i
s
t
i
a
n
i
s
m
e
)

一
書
，
立
刻
紙
貴
洛

陽
，
膾
炙
人
口
。
他
曾
解
釋
自
己
所
抱
持
的
目
的
：
「
此
書
證
明
在
所
有
的
宗
教
中
，
基
督
宗

教
在
文
藝
兩
方
面
是
最
富
詩
意
、
最
人
道
、
最
愛
護
自
由
的
，
近
代
世
界
的
－
切
都
沐
浴
在
它

的
恩
澤
中
；
由
農
業
以
至
形
而
上
學
，
由
救
濟
貧
老
孤
苦
的
養
育
院
以
至
米
開
蘭
基
羅

(
M
i
c
h
e
l
a
n
g
e
l
o
)

所
建
、
拉
斐
爾

(
R
a
p
h
a
e
l
)

所
裝
潢
的
大
教
堂
，
什
麼
也
比
不
上
它
的
道
德

更
神
聖
更
可
愛
，
也
沒
有
比
它
的
信
條
、
教
義
和
敬
禮
更
莊
嚴
的
，
它
促
進
天
才
、
澄
清
興
趣
、

發
展
修
德
的
情
緒
、
加
強
思
想
的
強
度
…
…
°
」

《
基
督
宗
教
的
天
才
》
一
書
並
非
純
粹
護
教
的
著
作
，
教
友
們
之
所
以
信
服
，
是
因
為
它

說
的
是
真
情
實
話
。
夏
多
布
利
昂
不
是
神
學
家
，
他
亦
無
意
辯
證
，
只
是
指
出
天
主
教
是
優
美

而
富
麗
的
＇
且
常
衛
護
文
化
和
藝
術
．
，
他
以
令
人
心
醉
神
迷
的
文
筆
＇
描
述
教
會
的
可
愛
，
也

奇
妙
地
達
到
了
他
所
期
望
的
目
的
；
此
後
具
有
文
學
修
養
的
人
，
不
但
不
再
攻
擊
宗
教
，
反
而

成
了
它
的
衛
護
者
；
宗
教
也
不
再
像
伏
爾
泰
時
那
樣
飽
受
嘲
笑
譏
諷
，
反
而
成
了
驚
奇
歆
羨
的

對
象
。
夏
多
布
利
昂
對
十
九
世
紀
的
宗
教
情
趣
貢
獻
極
大

1
o

夏
多
布
利
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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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斯
特
爾

(
J
o
s
e
p
h

de 

Maistre'1753'I 

82 

I
)
也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法
文
作
家
。
他
以
卓
越
的

文
筆
致
力
批
駁
十
八
世
紀
的
唯
理
主
義
．
，
他
恢
復
了
原
罪
的
概
念
，
救
贖
的
重
要
，
並
證
明
了

在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隱
藏
著
天
主
的
照
顧
。
他
那
本
著
名
的
《
論
教
宗
》

(
D
uP
a
p
e
)，
證
明
了

在
國
家
元
首
之
上
的
砷
權
，
實
在
是
人
民
自
由
和
利
益
的
保
障
：
那
就
是
教
會
和
教
宗
的
權
力
。

這
本
書
的
影
響
力
歷
久
不
衰

2
o

上
面
我
們
所
引
述
的
作
家
都
是
普
通
的
教
友
。
拉
梅
內

(
L
a
m
e
n
n
a
i
s
,

1782-1 

8
5
4
)則
是
一

位
神
父
。
他
對
神
父
一
職
長
期
猶
豫
不
決
，
最
後
終
於
戰
戰
兢
兢
領
受
了
神
品
。
他
拯
救
人
靈

的
心
火
非
常
熱
烈
·
，
他
的
第
一
部
著
作
《
論
對
宗
教
的
冷
漠
》

(
D
e/'indifference 

en 

matiere 

de 

R
e
l
i
g
i
o
n
)

，
情
戚
豐
富
，
頗
具
詩
意
，
因
而
咸
人
甚
深
；
人
們
甚
至
視
之
為
「
一
位
新
教
父
」
。

對
攻
斥
十
八
世
紀
的
自
然
神
教
，
誰
也
沒
像
他
那
樣
激
烈
；
提
到
人
生
唯
一
大
事
：
救
靈
＇
誰

也
比
不
上
他
更
使
人
心
震
驚
。
這
本
書
一
問
世
，
立
即
譯
成
了
多
國
語
言
，
為
教
會
爭
取
了
不

少
的
人
靈
。

拉
梅
內

邁
斯
特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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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梅
內
對
當
時
的
影
響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
他
周
圍
有
一
羣
名
弟
子
，
其
中
有
神
父
也
有
普

通
教
友
，
他
把
他
那
衛
護
聖
教
的
熱
忱
通
傳
給
他
們
。
可
惜
的
是
他
的
神
學
造
詣
不
高
，
在
他

的
護
教
教
學
內
，
摻
雜
了
些
不
甚
健
全
的
哲
學
思
想
。
他
的
確
也
有
些
誇
大
，
而
最
缺
乏
的
是

真
正
的
謙
遜
。
他
自
信
有
救
護
教
會
的
最
召
，
但
不
承
認
自
己
會
犯
錯
誤
。
這
種
傲
慢
的
心
理

最
後
竟
使
他
離
開
了
教
會
；
然
而
我
們
不
能
因
為
這
不
幸
的
結
果
，
而
將
他
對
教
會
的
所
有
輝

煌
功
勞
一
筆
勾
消
。拉

高
爾
代

拉
高
爾
代

(
L
a
g 
r
d
a
i
r
e
'
一
8
0
2, 

1
8
6
1
)是
拉
梅
內
的
得
意
門
生
。
一
八
三
五
年
的
封
齋
期

內
，
巴
黎
總
主
教
委
任
他
在
總
主
教
座
堂
聖
母
大
殿
中
，
講
述
一
連
串
護
教
的
道
理
，
成

效
卓
著
；
不
僅
因
為
拉
高
爾
代
具
有
非
凡
的
口
才
，
被
視
為
十
九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教
會
演
說
家
，

更
是
因
為
他
最
能
符
合
當
代
人
的
希
望
。
所
有
巴
黎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
都
去
聽
講
。
聽
眾
中
曾

有
一
位
作
證
說
：
「
我
們
好
像
列
席
參
加
現
代
社
會
的
宗
教
復
甦
一
樣
，
而
不
是
列
席
天
主
教

的
復
甦
，
因
為
它
是
永
不
會
死
亡
的
。
」
巴
黎
聖
母
大
殿
封
齋
期
演
講
的
創
興
裨
益
甚
大
，
直

至
今
日
仍
盛
行
不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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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議
雖
因
保
證
教
會
的
自
由
和
宗
教
文
藝
的
再
生
，
給
教
會
帶
來
了
一
種
有
利
的
氣
氛
＇

但
光
是
使
大
批
的
民
眾
恢
復
信
德
尚
嫌
不
足
；
因
為
大
革
命
之
後
，
民
眾
對
宗
教
的
道
理
多
已

生
疏
，
生
活
中
也
沒
什
麼
宗
教
活
動
了
；
所
以
為
了
使
大
批
民
眾
重
返
天
主
教
的
懷
抱
，
使
他

們
重
新
進
堂
瞻
禮
，
非
有
特
殊
的
運
動
不
可
；
於
是
不
在
修
會
或
對
此
項
工
作
專
門
的
修
會
司

鐸
，
便
肩
負
起
佈
這
的
工
作
。
他
們
在
聖
堂
中
連
續
演
講
兩
個
、
四
個
或
五
個
星
期
，
當
聖
堂

不
能
容
納
大
批
民
眾
時
，
便
在
露
天
演
講
。
當
佈
這
大
會
結
束
時
，
常
見
有
三
、
四
萬
人
前
去

領
聖
體
。
在
好
多
公
共
場
所
，
隆
重
地
豎
立
起
大
型
的
十
字
架
，
作
為
恢
復
信
仰
的
證
明
。

教
友
傳
教
運
動

此
時
教
友
的
傳
教
運
動
也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這
實
在
是
今
日
所
稱
的
「
公
教
進
行
會
」
的

前
奏
。
這
裡
我
們
只
引
證
一
位
歷
史
教
授
奧
薩
南

(
0z
a
n
a
m
'
1
8
1
3
'
1
8
5
3
)

作
為
代
表
。
在
他
一

生
中
，
常
參
加
當
時
的
一
切
宗
教
活
動
；
他
曾
創
建
一
項
慈
善
事
業
，
很
快
地
便
傳
遍
了
全
歐
，

隨
即
普
及
全
球
：
那
就
是
「
聖
文
生
善
會
」

(
P
5us 

Society 

of 

St. 

Vin 

g 
nt 

of 

P
a
u
l，
香
港
地
區

名
為
「
聖
雲
先
會
」
)
'
它
真
的
使
這
位
大
聖
多
方
面
的
愛
德
精
神
都
復
興
了
起
來
。

佈
道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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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的
復
興

貳
德
意
志
天
主
教
的
復
興

為
了
明
瞭
當
時
法
國
天
主
教
復
興
的
全
貌
＇
尚
須
一
提
各
修
會
格
外
繁
榮
的
情
形
，
以
及

他
們
對
外
方
傳
教
所
占
的
重
要
地
位
；
稍
後
我
們
再
加
以
敘
述
。

德
奧
兩
國
的
天
主
教
，
因
受
唯
理
主
義
及
若
瑟
主
義
的
影
響
，
消
沉
了
好
一
陣
子
；
但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便
重
新
振
作
起
來
。
聖
郝
夫
包
爾

(
S
t
.

Clem 

g 
t 
Hofbauer'1751 

, 

1
8
2
0
)，
被
人

們
視
之
与
贖
世
主
會
的
第
二
會
祖
，
他
在
奧
國
維
也
納
時
，
對
窮
人
和
貴
族
同
樣
具
有
吸
引
力
，

他
的
善
表
和
言
論
也
影
響
了
許
多
人
的
歸
化
。

心
靈
的
復
興
在
德
國
尤
其
顯
著
，
何
況
倡
導
者
多
非
主
教
，
而
是
普
通
教
友
或
新
歸
化
的

人
＇
更
屬
難
能
可
貴
。
他
們
組
織
了
許
多
團
體
，
把
作
家
、
詩
人
、
藝
術
家
等
團
結
在
一
起
'

共
同
討
論
教
會
的
需
要
，
於
是
最
有
價
值
的
歷
史
和
神
學
等
著
作
便
紛
紛
問
世
。
塞
勒

(
S
a
i
l
e
r
,

1
7
5
1
'
1
8
3
2
)
~
~
:
I
f
;
'

苹
百f
f
t
D
l
八
政
由
氐
汜
n
向
出
回
璋
虞
羊
大
'
i洙
四
沐
坤
心cv彰
嚮
燜·
E門代
砧
四A
'

且
引
領
了
許
多
基

督
新
教
徒
重
返
天
主
教
的
懷
抱
。
他
的
著
作
很
多
，
特
別
是
關
於
祈
禱
和
默
想
的
書
，
道
理
純

正
，
富
於
熱
情
，
而
且
文
筆
簡
潔
流
暢
＇
童
叟
皆
和
。
格
萊
斯

(
G
o
r
r
e
s
'
1
7
7
6
'
1
8
4
8
)

對
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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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的
砷
祕
學
甚
有
研
究
。
莫
勒

(
M
o
h
l
e
r
,

1
7
9
6
'
1
8
3
8
)

是
當
代
最
偉
大
的
砷
學
家
之
一
，
他
的

歷
史
著
作
，
雖
然
在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之
間
標
出
了
很
嚴
格
的
界
限
，
但
沒
有
傷
誠
情
的
辯

爭
，
因
而
引
發
了
一
個
反
正
的
運
動
，
對
天
主
教
的
立
場
賦
予
了
新
的
威
望
。
多
林
格

(
D
o
= 
inger, 

1799'I 

8
9
0
)
~
B
B祈
久
罈
頑
姊
坏
命
曰
的
古
代
歷
史
和
宗
教
改
革
的
起
源
。
以
上
這
些
思
想
家
影
響
了
整

個
天
主
教
的
歐
洲
。

德
國
性
格
的
另
一
特
色
是
組
織
精
神
。
在
天
主
教
的
生
活
中
也
很
顯
著
，
尤
其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
目
標
良
善
的
各
種
協
會
日
益
增
多
，
有
的
是
純
宗
教
或
慈
善
性
的
，
其
他
則
是
社
會

性
的
，
有
的
組
織
農
民
，
有
的
則
把
學
徒
或
工
人
聯
合
起
來
，
因
為
德
國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
有

意
把
信
仰
的
意
識
和
習
俗
灌
輸
到
整
個
生
活
當
中
，
並
解
決
當
時
龐
大
的
社
會
問
題
。
他
們
對

一
般
工
人
及
女
工
、
童
工
的
法
律
特
別
關
心
，
所
以
很
認
真
的
去
投
票
，
樹
立
了
很
好
的
榜
樣
。

自
一
八
四
八
年
起
，
一
種
名
為
「
天
主
教
日
」

(
K
a
t
h
o
l
i
k
e
n
t
a
g
)

的
盛
大
集
會
，
每
年
集
合
天

主
教
各
種
協
會
的
代
表
於
一
堂
，
開
會
討
論
有
關
教
會
生
活
的
現
實
問
題
。
這
個
運
動
的
主
要

組
織
人
員
之
一
，
是
梅
因
茲

(
M
a
i
n
z
)
的
主
教
凱
特
萊

(
K
e
t
t
e
l
e
r

, 

1
8
1
1
'
1
8
7
7
)

，
他
是
天
主
教

社
會
運
動
的
開
路
人
。

各
種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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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天
主
教
教
友
雖
然
在
德
國
居
於
少
數
，
但
因
他
們
的
活
力
和
同
心
協
力
的
精
神
＇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竟
成
了
一
股
社
會
和
政
治
的
力
量
，
足
以
抵
抗
迫
害
。

基
督
新
教
改
革
使
天
主
教
教
友
陷
於
悲
慘
的
境
地
：
他
們
被
視
為
次
等
國
民
，
排
除
於
政

冶
和
軍
事
之
外
．
，
他
們
的
子
女
沒
有
進
大
學
的
資
格
。
經
過
了
兩
個
世
紀
的
迫
害
，
只
剩
下
十

來
萬
人
，
還
有
幾
家
貴
族
信
奉
天
主
教
，
但
在
國
內
已
沒
有
什
麼
影
響
力
了
。
被
視
為
傳
教
區

的
英
國
甚
至
沒
有
主
教
，
只
有
幾
位
宗
座
代
牧
。
紐
曼

(
J
o
h
n
H g 
ry 
Newman'1801 

, 

1
8
9
0
)曾

為
他
年
輕
時
所
認
識
的
英
國
天
主
教
畫
了
－
張
驚
人
的
圖
畫
：
「
那
時
已
沒
有
天
主
教
團
了
，

只
有
－
小
撮
信
奉
舊
教
的
人
，
沉
默
而
悲
哀
，
好
像
只
能
紀
念
以
前
有
過
這
麼
－
回
事
罷
了
…
…

所
謂
『
羅
馬
天
主
教
徒
』
，
已
經
算
不
上
一
個
宗
派
，
只
是
屈
指
可
數
的
－
小
撮
人
而
已
，
好

像
大
洪
水
過
後
剩
下
的
幾
塊
碎
石
瓦
片
…
…
這
邊
有
一
夥
愛
爾
蘭
的
貧
苦
工
人
，
在
收
穫
期
或

在
首
都
的
陋
巷
中
打
點
零
工
．
，
那
邊
有
一
位
老
人
，
躊
躇
街
頭
，
與
世
隔
絕
的
態
度
只
能
在
偏

僻
處
、
陋
巷
中
或
鄉
間
才
能
顯
露
；
他
們
只
能
潛
存
在
暗
影
中
，
一
旦
出
現
在
傲
慢
的
基
督
新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的
天
主
教
情
形

4參
天
主
教
在
大
不
列
顛
的
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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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地
主
面
前
，
就
只
能
閃
躲
罷
了
。
」

愛
爾
蘭
(
那
時
尚
隸
屬
英
國
)
的
國
民
雖
然
大
多
數
都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
但
仍
不
免
被
視

為
低
級
人
民
；
英
國
的
大
資
本
家
和
大
地
主
根
本
是
在
奴
役
他
們
。
他
們
已
經
貧
困
異
常
，
卻

仍
得
負
擔
神
職
人
員
的
費
用
，
對
英
國
國
教
的
牧
師
還
得
繳
納
十
－
稅
，
對
基
督
新
教
的
主
人

則
繳
納
更
重
的
年
稅
。

天
主
教
教
友
的
解
放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期
待
的
解
放
＇
乃
來
於
自
愛
爾
蘭
；
這
是
愛
爾
蘭
的
教
友
在
奧
考
乃
爾

(O'Connell, 

1
7
7
5
'
1
8
4
7
)

的
領
導
之
下
，
掙
扎
奮
鬥
了
三
十
年
的
結
果
。
奧
考
乃
爾
是
一
位
令

人
傾
心
的
演
說
家
，
他
那
無
比
的
辯
才
喚
起
羣
眾
，
展
開
了
驚
人
的
活
動
。
他
的
策
略
很
簡
單
：

就
是
在
不
流
血
不
犯
法
的
原
則
下
，
利
用
－
切
合
法
的
方
法
：
如
開
會
、
請
願
、
抗
議
等
，
向

英
人
施
壓
力
．
＇
為
了
擴
大
活
動
，
他
組
織
了
「
天
主
教
協
會
」

(
C
a
t
h
o
l
i
c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把
愛

爾
蘭
的
教
友
聯
合
起
來
。
政
府
對
這
個
全
國
沸
騰
的
運
動
，
已
不
能
坐
視
不
管
。

奧
考
乃
爾
為
摧
毀
議
會
的
抵
制
，
決
心
採
取
一
種
大
膽
的
措
施
：
他
雖
然
明
知
自
己
身
為

天
主
教
教
友
，
在
議
員
就
職
時
不
能
宣
誓
。
但
他
仍
參
加
競
選
，
並
擊
敗
他
的
政
敵
。
他
既
獲

勝
，
便
不
顧
議
會
的
規
定
堅
持
出
席
。
議
會
在
輿
論
的
壓
力
下
不
得
不
讓
步
；
皮
爾

(
P
e
e
l
)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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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只
得
讓
「
解
放
法
案
」

(
E
m
a
n
c
i
p
a
t
i
o
n

Act, 

I 

8
2
9
)通
過
，
賦
予
了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政
治
上

的
平
等
權
利
，
除
極
少
數
的
職
權
之
外
，
並
可
擔
任
國
家
－
切
職
務
。

這
是
一
種
偉
大
的
勝
利
不
流
血
的
勝
利
，
而
且
成
果
豐
碩
。
奧
考
乃
爾
不
但
拯
救
了

愛
爾
蘭
的
教
會
同
胞
，
連
英
格
蘭
以
及
大
不
列
顛
一
切
殖
民
地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都
同
蒙
其
利
。

有
人
說
：
天
主
教
教
友
雖
然
擺
脫
了
桎
梏
，
但
長
期
的
禁
錮
所
招
致
的
痙
攣
和
麻
痺
卻
依

然
存
在
。
因
為
他
們
經
過
了
兩
個
世
紀
的
鎮
壓
和
迫
害
，
早
已
變
得
非
常
膽
怯
；
直
到
紐
曼
和

受
他
最
召
而
歸
正
的
一
羣
知
識
分
子
起
身
奮
鬥
，
才
恢
復
了
他
們
的
勇
氣
和
克
服
困
難
的
精
神
。

歸
正
的
運
動
產
生
於
著
名
的
牛
津
大
學
二
這
個
學
府
本
是
天
主
教
的
，
自
宗
教
改
革
後
始
落
於

基
督
新
教
之
手
)
'
因
此
在
歷
史
上
被
稱
為
牛
津
運
動

(
O
x
f
o
r
d

M
o
v
e
m
e
n
t
)
。

有
－
夥
英
國
青
年
牧
師
，
對
教
會
的
缺
乏
活
力
和
政
府
橫
加
干
涉
教
會
的
事
務
，
甚
誠
痛

心
。
他
們
想
：
英
國
教
會
除
非
能
擺
脫
擾
亂
它
的
－
切
惡
劣
影
響
，
恢
復
它
原
始
的
純
潔
，
否

則
無
法
復
興
。
他
們
本
著
這
個
目
標
，
去
研
究
最
初
教
會
的
歷
史
和
教
父
。
他
們
為
宣
傳
自
己

的
見
解
，
發
表
了
一
連
串
的
論
文
，
在
論
文
中
陳
述
他
們
研
究
的
結
果
。
在
這
些
牧
師
中
，
有

兩
位
最
為
傑
出
：
一
位
是
蒲
賽

(
P
u
s
e
y
'
1
8
0
0

, 

1
8
8
2
)，
他
是
一
位
學
識
豐
富
而
虔
誠
的
砷
學

綠
曼
和
牛
津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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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另
一
位
是
紐
曼
，
他
是
一
位
銀
行
老
闆
的
兒
子
，
加
入
了
修
會
，
擔
任
大
學
聖
堂
的
主
任

牧
師
．
，
他
在
教
堂
講
這
，
成
績
卓
越
。
不
久
人
們
便
懷
疑
他
們
袒
護
羅
馬
教
會
，
並
以
「
教
宗

派
」

(
P
a
p
i
s
m
)

的
罪
名
控
告
他
們
。
不
過
他
們
當
時
並
沒
有
轉
向
羅
馬
的
企
圖
。
蒲
賽
至
死
是

忠
於
英
國
教
會
的
教
徒
；
至
於
紐
曼
，
則
因
他
自
幼
便
相
信
教
宗
是
達
尼
爾

(
D
a
n
i
e
l
)

和
聖
若

望

(
S
t
.
J
o
h
n
)所
預
言
的
假
基
督
，
為
此
想
在
路
德

(
L
u
t
h
e
r
)

和
喀
爾
文

(
C
a
l
v
i
n
)

所
倡
導
的

基
督
新
教
及
羅
馬
天
主
教
之
間
，
找
出
一
個
「
中
道
」
，
一
方
面
同
天
主
教
共
同
保
存
著
教
父

的
傳
統
，
一
方
面
放
棄
他
認
為
天
主
教
在
信
條
上
所
擅
自
改
變
的
－
切
。

但
他
愈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愈
發
現
這
個
「
中
道
」
是
行
不
通
的
，
因
此
也
就
愈
加
懷
疑
他

所
生
而
信
仰
並
且
非
常
留
戀
的
英
國
教
會
是
否
是
宗
徒
們
所
傳
的
真
教
會
；
正
如
他
自
己
所
說

的
。
這
種
無
所
適
從
的
情
形
延
續
了
四
年
之
久
，
對
他
真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痛
苦
。
他
於
是
辭
去

了
牧
師
一
職
＇
以
便
退
隱
到
僻
靜
的
地
方
去
，
專
心
祈
禱
並
從
事
研
讀
。
研
究
的
結
果
，
他
看

清
了
只
有
羅
馬
教
會
是
保
存
宗
教
傳
統
的
真
教
會
。
但
最
後
一
項
困
難
在
他
心
靈
中
留
滯
不
去
，

就
是
他
所
稱
的
「
羅
馬
教
會
在
信
條
上
所
作
的
竄
改
」
，
他
總
認
為
同
耶
穌
最
初
的
門
徒
所
教

訓
的
不
符
。
然
而
不
久
他
便
瞥
見
了
光
明
：
羅
馬
在
原
始
的
「
信
經
」
上
所
加
的
，
原
來
只
是

教
會
對
二
奇
託
物
」
所
作
合
法
而
必
要
的
發
展
；
譬
如
人
的
身
體
，
雖
然
長
大
而
發
展
，
但
仍

是
原
來
的
身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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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曼
既
已
毫
不
懷
疑
，
便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十
月
八
日
放
棄
了
英
國
國
教
；
次
年
便
在
羅
馬

領
受
了
鐸
品
。

有
人
說
：
羅
馬
教
會
自
路
德
改
教
以
來
，
從
沒
有
得
到
如
此
大
的
勝
利
。
紐
曼
對
改
教
的

認
真
，
他
那
學
識
的
聲
望
，
以
及
他
對
青
年
的
影
響
力
，
在
在
都
使
羅
馬
教
會
獲
得
了
非
常
熱

烈
的
反
響
．
，
他
的
朋
友
、
門
徒
、
知
識
分
子
、
砷
學
家
及
教
授
之
中
，
有
數
百
人
步
武
了
他
的

後
塵
。
這
些
反
正
的
人
中
最
著
名
的
有
法
柏
砷
父

(
P
·
F
a
b
e
r
,

1
8
1
4
'
1
8
6
3
)

，
他
是
講
道
員
和
砷

修
的
寫
作
者
，
他
的
著
作
至
今
尚
在
廣
泛
地
傳
布
中
；
還
有
馬
寧

(
M
a
n
n
i
n
g
,

1
8
0
8
'
1
8
9
2
)

。
天

主
教
在
英
國
又
重
新
獲
得
了
它
喪
失
已
久
的
聲
望
，
從
此
更
不
停
地
繼
長
增
高
。
一
八
五

O
年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
P
i
u
s
I
X
'

在
位
期
間

1
8
4
6
'
1
8
7
8
)

認
為
時
機
成
熟
，
便
在
英
倫
重
新
建
立
了

教
會
的
聖
統
，
並
任
命
偉
斯
曼

(
W
i
s
e
m
a
n
'
1
8
0
2
'
1
8
6
5
)

為
西
敏
寺
的
總
主
教
，
且
升
他
瓦
樞

機
；
他
是
一
位
有
分
量
的
演
說
家
和
寫
作
家

3

。
他
也
是
天
主
教
方
面
擁
護
牛
津
運
動
的
人
，
以

他
的
明
智
和
練
達
，
使
新
歸
正
的
人
更
易
同
天
主
教
的
團
體
處
得
融
洽
，
因
為
許
多
英
國
老
天

主
教
教
友
對
他
們
多
不
信
任
。
他
死
後
，
馬
寧
繼
任
為
總
主
教
，
也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升
為
樞
機
。

紐
曼
升
砷
父
後
，
即
在
英
國
遵
照
聖
斐
理
．
乃
立

(
S
t
.
Philip 

N
e
r
i
)的規
範
建
立
了
祈
禱

會
．
，
他
又
活
了
三
十
年
，
繼
續
他
演
講
和
寫
作
的
生
涯
，
並
躋
身
於
英
國
偉
大
作
家
之
林
。
他

雖
然
只
是
一
位
普
通
司
鐸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
L
g
X
I
I
I，
在
位
期
間

1
8
7
8
'
1
9
0
3
)

卻
於
一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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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因
他
的
功
勳
升
他
為
樞
機
。
他
於
一
八
九

0
年
去
世
，
享
年
八
十
九
歲

4
o

在
紐
曼
行
將
去
世
的
時
代
，
有
些
人
曾
希
望
英
國
能
全
體
歸
正
，
連
在
英
國
國
教
內
也
有

許
多
人
這
樣
希
望
。
良
十
三
世
當
然
很
歡
迎
，
但
先
得
將
英
國
國
教
的
牧
師
全
部
收
為
天
主
教

的
司
鐸
，
問
題
是
他
們
的
砷
品
是
否
有
效
。
良
十
三
世
徹
底
研
究
之
後
，
雖
然
抱
著
和
解
的
熱

忱
，
但
也
不
得
不
聲
明
英
國
國
教
的
砷
品
典
禮
均
屬
無
效
二
詛
參
閱
卷
三
第
十
二
章
參
節
)

天
主
教
在
美
國

當
一
七
七
六
年
美
洲
的
英
屬
殖
民
地
宣
告
獨
立
時
，
天
主
教
在
美
洲
只
不
過
是
一
棵
嫩
弱

的
小
樹
而
已
，
教
友
的
數
目
還
不
到
兩
萬
，
紳
父
也
只
有
二
十
幾
位
。
然
而
其
中
卻
有
一
位
卓

越
的
人
物
，
名
叫
賈
勞

(
J
o
h
n
C
a
r
r
o一I
'
1
7
3
5
'
I

8
1
5
)，
既
精
於
政
治
，
又
善
於
管
理
，
他
給
了

天
主
教
一
種
決
定
性
的
鼓
勵
。
他
生
於
美
洲
，
在
歐
洲
進
了
耶
穌
會
；
在
耶
穌
會
解
散
後
，
返

回
本
國
。
在
獨
立
戰
爭
時
深
獲
華
盛
頓

(
W
a
s
h
i
n
g
t
o
n
)

的
信
任
，
他
遂
利
用
他
的
影
響
力
，
提

出
了
美
國
憲
法
的
修
正
案
，
加
入
了
保
證
信
仰
自
由
的
一
條
；
天
主
教
也
充
分
利
用
這
種
便
利
。

在
一
七
八
九
年
天
主
教
已
大
有
進
展
，
教
宗
碧
岳
六
世
給
合
眾
國
立
了
第
一
位
主
教
，
也
就
是

肆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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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命
賈
勞
為
巴
爾
的
摩

(
B
a
l
t
i
m
o
r
e
)

的
主
教
。

教
會
發
展
的
－
個
阻
礙
就
是
缺
乏
司
鐸
；
幸
好
來
了
一
批
援
軍
，
即
因
大
革
命
從
法
國
被

驅
逐
的
司
鐸
，
其
中
不
少
才
德
兼
優
之
士
．
，
他
們
的
英
語
雖
然
不
很
嫻
熟
，
但
在
指
給
他
們
安

身
的
地
方
卻
熱
心
傳
教
，
而
且
成
效
卓
著
，
其
中
六
位
被
擢
升
片
主
教
。
但
對
美
國
人
來
說
，

最
好
由
美
國
人
傳
教
。
為
了
開
辦
神
學
院
，
賈
勞
主
教
曾
從
法
國
請
來
蘇
比
斯
會
士

(
S
u
l
p
i
c
i
a
n
s
)

; 

他
們
於
一
七
九

0
年
在
巴
爾
的
摩
建
立
了
第
一
座
神
學
院
。

教
會
的
進
展
從
此
一
日
千
里
；
在
賈
勞
主
教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去
世
時
，
已
有
教
友
七
萬
名
＇

美
籍
砷
父
七
十
二
位
；
－
八
三

O
年
增
至
三
十
－
萬
名
，
一
八
五

O
年
增
至
－
百
五
十
萬
名
，

一
八
七
0
年
已
接
近
五
百
萬
名
；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
新
主
教
區
、
學
校
、
修
道
院
、
慈
善
事
業
'

都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地
日
見
繁
盛
。

這
種
繁
盛
的
原
因
，
當
然
不
只
是
基
督
教
徒
的
歸
正
＇
除
了
天
主
教
教
友
的
自
然
繁
殖
外
'

最
多
的
還
是
歐
洲
移
民
。
自
一
七
九

O
年
起
，
愛
爾
蘭
人
逃
避
迫
害
或
逃
避
天
災
，
紛
紛
前
來

美
國
尋
求
避
難
所
。
乍
看
似
乎
偶
然
的
原
因
，
增
加
了
愛
爾
蘭
移
民
的
湧
入
：
即
在
一
八
四
七

年
馬
鈴
薯
橫
遭
天
災
，
而
這
是
愛
爾
蘭
人
主
要
的
食
糧
，
結
果
釀
成
了
大
飢
荒
；
因
此
上
百
萬

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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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愛
爾
蘭
人
逃
到
了
美
洲
(
自
了
八
三

O
年
至
了
八
六

O
年
之
間
移
入
美
洲
的
五
百
萬
人
，
愛

爾
蘭
人
幾
乎
占
了
半
數
)
.
'
之
後
，
德
人
、
義
人
、
斯
拉
夫
人
等
也
接
踵
而
至
…
…
而
從
事
教

育
或
獻
身
慈
善
事
業
的
男
女
修
會
團
體
，
也
闕
移
民
俱
來
，
這
樣
一
來
，
天
主
教
的
生
活
很
快

便
組
織
了
起
來
。

信
教
自
由
雖
已
載
入
憲
法
，
但
這
並
非
說
天
主
教
便
不
會
遭
受
反
對
；
別
忘
了
這
個
新
共

和
國
是
在
基
督
新
教
的
氛
圍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所
以
英
國
移
民
的
子
孫
，
眼
看
著
美
國
東
部
的

城
鎮
，
已
被
愛
爾
蘭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淹
沒
，
戚
覺
極
度
不
滿
；
因
此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幾
個

祕
密
會
社
所
激
起
的
騷
動
，
在
「
美
圖
歸
美
國
人
」
的
口
號
下
急
遽
展
開
，
好
像
天
主
教
教
友

不
能
作
個
良
好
的
美
國
公
民
一
樣
；
於
是
暴
動
紛
起
，
許
多
修
道
院
和
聖
堂
竟
遭
焚
燬
或
搶
劫
。

不
過
這
種
越
軌
的
行
動
不
久
便
逐
漸
失
勢
，
和
平
終
究
是
恢
復
了
。

多
數
美
國
天
主
教
教
友
都
來
自
移
民
，
他
們
脫
離
祖
圈
出
外
找
工
作
，
這
可
說
明
十
九
世

紀
美
國
天
主
教
的
一
些
特
徵
：
天
主
教
教
友
大
部
分
集
中
在
東
部
的
城
鎮
和
海
口
，
那
裡
較
接

近
歐
洲
，
多
屬
中
下
階
級
，
知
識
水
準
不
高
。
這
卻
與
過
去
在
歐
洲
的
情
形
相
反
。
歐
洲
的
信

仰
，
農
民
比
工
人
保
存
得
更
為
完
整
，
而
美
國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卻
大
半
為
城
市
的
居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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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velopment 

ofChristjan 

Doctrine) 

3

偉
斯
曼
是
著
名
小
說
《
法
比
約
拉
》

理
智
能
夠
證
明
天
主
的
存
在
。

2 1 
註

夏
多
布
利
昂
是
浪
漫
派

(
R
o
m
a
n
t
i
c
i
s
m
)

文
學
運
動
的
前
塈
之
一

家
°
浪
漫
派
的
特
徵
＇
是
想
像
和
清
戍
勝
過
理
誇
頌
揚
人
對
字
教
的
嚮
往
羨
慕
中
世
纪
的
夭
王

教
風
味
便
人
心
更
接
近
夭
王
教
俚
把
信
仰
建
築
在
情
戌
上
剧
是
一
種
危
機
＇
是
給
宗
教
的
王
既

王
義
開
了
路
。

還
有
一
位
普
通
教
友
寫
作
家
名
叫
笆
茂
那

(
d
e
Bonald, 

1754'1840) 

唯
理
王
義
甚
烈
。
但
他
貶
低
人
辻
理
智
的
價
值
未
免
過
甚
＇
按
票
他
的
意
見
＇
人
光
靠
本
性
的
理
智

不
能
認
識
夭
王

t
)
對
夭
主
的
芝
識
是
由
最
初
的
啟
示
一
代
－
代
相
傳
下
來
。
這
種
理
論
就
是
所
謂
傳

统
王
義

(
T
r
a
d
i
t
i
o
n
a
l
i
s
m
)

曾
遭
到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的
屏
斥
大
公
會
議
宣
稱
本
庄
的

約
拉
》
的
一
種
又
有
光
啟
文
化
事
業
譯
為
《
碧
血
紅
顏
》
的
一
種
°

拖
曼
的
著
作
除
了
許
多
講
道
遺
稿
外
較
著
名
的
有
《
為
自
已
的
生
活
辯
護
》

Sua) 

縷
逕
他
的
歸
正
經
過
＇
甚
為
戌
人
以
及
《
試
逕
基
督
教
義
的
演
進
》

釋

(Apologia 

Pro 
Vita 

(
F
a
b
i
o
l
a
)

的
作
者
各
固
都
有
譯
本
中
文
有
直
譯
為
《
法
比

同
邁
斯
特
爾
氬
相
近
攻
擊

(An 

Essay 

On 

一
晝
綺
神
學
開
閼
了
新
途
徑
。
此
外
還
有
不
少
其
他
著
作
。

啟
發
了
十
九
世
纪
犬
部
分
的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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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一
十
－
一
章

法
國
的
革
命
，
無
論
對
思
想
或
政
治
來
說
，
都
堪
稱
是
天
翻
地
覆
，
引
起
了
深
重
的
紛
擾
。

大
亂
過
後
，
政
府
和
教
會
面
對
著
革
命
黨
所
宣
傳
的
制
度
和
思
想
，
該
要
抱
持
什
麼
態
度
呢
？

應
視
之
為
一
種
既
得
的
進
步
？
還
是
把
它
想
成
可
憎
厭
的
東
西
？

有
些
人
，
特
別
是
那
些
親
歷
革
命
血
腥
的
人
，
對
那
些
兇
暴
的
屠
殺
和
那
威
脅
教
會
生
存

的
戰
爭
，
記
憶
猶
新
；
在
他
們
看
來
，
大
革
命
簡
直
是
撒
殫
的
勾
當
，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邪
惡
，

應
當
鏟
除
淨
盡
，
不
留
絲
毫
痕
跡
，
以
防
死
灰
復
燃
，
還
要
盡
可
能
地
恢
復
已
往
的
秩
序
。
這

是
在
拿
破
崙
失
敗
之
後
的
幾
年
中
，
最
占
上
風
的
趨
勢
；
這
也
是
為
了
改
造
歐
洲
而
召
開
的
維

也
納
會
議

(
C
o
n
g
r
e
s
s

o
f
V
i
e
n
n
a
)

中
，
許
多
外
交
家
所
企
圖
激
發
起
來
的
趨
勢
。

然
而
經
過
數
世
紀
之
久
，
由
許
多
人
深
思
熟
慮
所
籌
劃
準
備
的
一
種
事
變
，
改
造
了
社
會

和
政
治
的
秩
序
，
歷
史
難
以
倒
轉
逆
流
，
革
命
黨
所
散
布
的
思
想
，
也
無
法
從
人
心
中
掃
除
。

「
自
由
」
－
詞
，
早
已
啟
發
西
方
，
成
了
－
八
三

0
至
一
八
七

0
年
之
間
，
大
部
分
政
治
鬥
爭

自
申
主
義
時
代
令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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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
一
田
心
相
心
白1
中
m

和
思
想
戰
的
口
號
。
美
洲
西
班
牙
的
殖
民
地
，
是
以
自
由
之
名
爭
得
了
獨
立
；
希
臘
人
也
是
以

自
由
之
名
，
於
一
八
二
九
年
掙
脫
了
土
耳
其
的
宰
制
；
－
八
三

O
年
在
法
毆
'
-
八
三
三
年
在

西
班
牙
，
此
後
又
於
一
八
四
八
年
在
法
國
及
歐
洲
各
國
所
發
動
的
多
次
革
命
，
都
是
以
爭
取
自

由
為
目
的
的
戰
爭
；
就
連
反
對
教
宗
世
權
的
鬥
爭
，
也
是
以
爭
自
由
為
名
；
馴
至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
也
是
因
「
自
由
經
濟
」
的
學
說
抬
頭
而
逐
漸
興
起
。

那
麼
教
會
面
對
著
「
自
由
主
義
」
採
取
了
什
麼
樣
的
態
度
呢
？

在
答
覆
這
個
問
題
之
前
，
當
注
意
「
自
由
主
義
」
四
字
有
種
種
歧
義
：
反
對
專
制
政
體
的

人
被
稱
為
自
由
主
義
者
；
擺
脫
外
族
侵
略
希
圖
獲
得
解
放
的
人
，
也
是
為
爭
取
自
由
；
思
想
自

由
的
人
攻
擊
教
會
箝
制
人
們
思
想
的
自
由
，
為
教
會
爭
取
自
由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以
及
爭
取
經
濟

和
貿
易
自
由
的
資
本
家
，
都
是
打
著
自
由
的
旗
幟
。
為
了
澄
清
問
題
，
我
們
需
要
把
思
想
自
由
、

經
濟
自
由
和
政
治
自
由
，
分
別
予
以
說
明
。
之
後
再
研
究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與
自
由
主
義
鬥
爭
所

持
的
態
度
。

思
想
自
由
的
極
端
不
是
別
的
，
原
來
就
是
啟
發
法
國
革
命
的
唯
理
主
義
的
延
續
；
它
要
為

人
類
爭
取
完
全
的
思
想
自
由
，
把
一
切
高
於
人
的
權
威
天
主
的
權
威
、
啟
示
的
權
威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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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的
權
威
統
統
加
以
揚
棄
。

顯
然
，
人
們
絕
不
能
接
受
這
種
方
式
的
自
由
主
義
而
仍
不
失
為
教
徒
；
不
過
所
謂
自
由
主

義
另
有
一
種
方
式
，
它
是
為
公
民
爭
取
最
高
度
的
自
由
：
即
言
論
自
由
、
出
版
自
由
、
集
會
結

社
自
由
等
。

法
园
自
由
主
義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一
八
三
0
年
的
法
國
七
月
革
命
，
是
由
爭
取
自
由
的
名
義
而
引
發
的
，
連
帶
也
發
生
了
許

多
反
宗
教
的
暴
行
。
我
們
前
面
已
看
到
了
拉
梅
內
對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他
願
意
保

衛
教
會
。
他
說
我
們
既
然
不
能
仰
賴
政
府
來
保
衛
，
只
好
採
行
一
種
新
的
策
略
，
就
是
利
用
－

切
現
代
的
自
由
，
使
之
有
利
於
教
會
。
他
曾
這
樣
說
過
：
「
人
一
提
到
自
由
主
義
，
便
有
些
震

驚
害
怕
，
我
們
來
使
它
宗
教
化
吧
！
那
麼
社
會
就
可
以
復
興
了
。
」
為
了
宣
傳
他
的
思
想
，
他

創
辦
了
一
份
日
報
，
名
之
為
《
展
望
》
，
這
報
紙
的
宗
旨
是
「
天
主
與
自
由
」
。
他
吸
收
了
不

少
有
才
氣
的
助
手
同
他
合
作
，
其
中
有
拉
高
爾
代
，
還
有
一
位
二
十
歲
的
青
年
，
言
辭
熱
烈
而

具
有
吸
引
力
，
他
名
叫
蒙
大
郎
白
爾

(
M
o
n
t
a
l
e
m
b
e
r
t
)

。
這
張
報
紙
聲
明
，
聖
教
會
應
擺
脫
圖

家
的
保
護
，
以
免
其
變
質
而
受
到
奴
役
；
教
會
當
以
辭
謝
所
謂
「
協
議
」
來
同
國
家
分
離
：
「
自

由
的
教
會
在
自
由
的
國
家
內
」
，
這
才
是
理
想
。
「
天
主
教
的
本
質
就
是
自
由
」
。
所
以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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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
切
自
由
：
出
版
自
由
、
教
會
自
由
、
投
票
選
舉
自
由
、
集
會
結
社
自
由
。
教
會
自
由
行

動
，
才
能
擔
當
傳
教
並
實
現
解
放
民
眾
的
使
命
，
因
為
民
眾
是
至
高
無
上
之
權
的
持
有
者
，
民

眾
向
著
民
主
發
展
，
所
向
無
敵
。

在
《
展
望
》
以
高
度
才
華
所
發
揮
的
社
論
中
，
有
的
眼
光
正
確
，
有
的
論
斷
則
未
免
過
火

而
武
斷
；
希
望
固
然
很
大
，
但
幾
近
幻
想
，
對
教
宗
儘
管
是
一
片
至
誠
，
但
對
自
己
的
思
想
卻

很
固
執
。
拉
梅
內
確
有
天
分
，
對
好
事
也
有
遠
見
．
，
後
來
的
許
多
大
事
，
都
應
驗
了
他
的
預
言
；

但
他
和
他
的
合
作
者
，
對
神
學
都
沒
有
充
足
的
修
養
，
因
此
在
正
確
的
思
想
中
往
往
摻
雜
著
過

激
的
論
斷
。
天
主
教
奠
定
了
人
們
精
砷
自
由
的
基
礎
，
那
是
干
真
萬
確
的
；
但
「
天
主
教
只
能

靠
自
由
保
全
」
，
則
顯
然
是
一
種
錯
誤
。
因
為
天
主
教
自
身
有
絕
對
的
價
值
，
並
不
是
靠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人
們
的
建
設
。
何
況
這
種
對
自
由
的
完
全
信
賴
，
是
由
誤
信
人
性
本
善
而
來
，
好
像

人
－
自
由
，
便
足
以
看
事
正
確
，
修
德
行
善
，
不
受
私
慾
偏
情
的
困
擾
了
！

自
由
主
義
遭
受
譴
責

《
展
望
》
不
但
影
響
法
國
，
還
遠
及
國
外
；
有
些
主
教
對
它
的
煽
動
作
用
深
誠
不
安
，
便

下
令
禁
止
神
職
人
員
和
修
生
們
閱
讀
。
面
對
這
種
反
對
，
拉
梅
內
、
拉
高
爾
代
和
蒙
大
郎
白
爾

決
心
向
教
宗
申
訴
。
這
幾
位
「
自
由
的
朝
聖
者
」
開
始
步
上
了
羅
馬
的
征
途
，
自
信
能
獲
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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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而
決
定
性
的
贊
同
。

他
們
這
種
行
徑
太
狂
妄
自
大
了
，
好
像
一
位
普
通
神
父
要
向
教
宗
口
授
命
令
，
教
誨
他
在

領
導
教
會
上
應
當
抱
持
什
麼
態
度
一
樣
。
很
快
地
他
們
便
發
覺
，
教
宗
國
瑞
十
六
世

(
G
r
e
g
o
r
y

X
V
I
'

在
位
期
間

1
8
3
1
, 

1
8
4
6
)雖
很
慈
祥
地
接
待
他
們
，
但
並
無
絲
毫
贊
成
之
意
。
拉
高
爾
代
明

白
了
這
種
靜
默
的
用
意
：
教
宗
不
能
表
示
贊
同
，
但
也
不
願
予
以
公
開
的
譴
責
；
於
是
他
便
離

開
了
羅
馬
。
拉
梅
內
卻
堅
持
要
等
待
決
定
；
決
定
終
於
頒
下
了
，
那
便
是
一
八
三
二
年
所
頒
《
你

們
使
我
們
驚
奇
》

(
M固
r
ivos 

a
r
b
i
t
r
a
m
u
r
)

的
通
諭
。
它
譴
責
了
極
端
的
自
由
主
義
：
所
謂
良

心
的
自
由
，
是
把
一
切
宗
教
等
量
齊
觀
，
視
同
－
丘
之
貉
，
這
會
導
向
良
萎
不
分
的
「
冷
漠
主

義
」
；
至
於
主
張
毫
無
限
制
的
出
版
自
由
，
是
對
真
理
和
錯
誤
一
視
同
仁
，
毫
無
區
別
；
教
會

與
酮
家
分
這
揚
鑣
，
僅
能
視
為
一
種
理
想
。
通
諭
雖
未
指
出
所
譴
責
的
人
名
，
但
顯
然
已
觸
及

《
展
望
》
所
標
榜
的
許
多
理
論
。

拉
梅
內
先
是
俯
首
認
錯
，
繼
而
揭
起
了
叛
旗
；
他
缺
乏
使
人
成
聖
的
那
種
謙
遜
。
一
位
曾

被
譽
為
「
教
會
新
教
父
」
的
人
，
絕
不
會
承
認
自
己
的
錯
誤
；
他
雖
直
到
此
時
仍
很
光
榮
地
衛

護
了
教
會
，
但
卻
從
現
在
起
頑
強
地
反
抗
，
社
會
主
義
和
革
命
思
想
終
於
沖
昏
了
他
的
頭
腦
。

人
們
也
漸
漸
地
離
棄
了
他
，
終
至
眾
叛
親
離
地
死
去
，
甚
至
臨
終
時
還
拒
絕
了
－
位
神
父
的
探

視
。
人
們
不
禁
要
想
：
假
如
他
謙
虛
認
錯
，
並
以
他
的
天
分
繼
續
服
務
教
會
，
那
麼
十
九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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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
治
自
由

的
教
會
歷
史
或
許
要
改
寫
了
。

雖
然
老
師
反
抗
，
他
的
門
徒
特
別
是
拉
高
爾
代
和
蒙
大
郎
白
爾
卻
謙
恭
地
屈
服

了
，
且
繼
續
慷
慨
地
散
布
由
國
瑞
十
六
世
的
堅
強
干
預
而
與
萎
草
分
離
的
良
好
種
子
；
但
他
們

仍
在
教
宗
認
可
的
尺
度
內
，
繼
續
為
自
由
而
奮
鬥
。

拿
破
崙
曾
把
教
育
權
劃
歸
國
家
，
由
政
府
獨
辦
；
君
主
復
辟
後
，
這
種
制
度
仍
舊
保
留
'

但
對
宗
教
的
教
育
卻
是
一
大
阻
礙
。
這
是
自
由
主
義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致
力
的
重
點
；
雖
然
遭

遇
了
長
期
的
反
抗
，
幸
而
在
一
八
三
三
年
獲
得
了
初
級
教
育
權
，
之
後
於
一
八
五

O
年
又
獲
得

了
中
學
教
育
權
，
最
後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又
獲
得
了
高
等
教
育
權
；
這
真
是
教
會
在
法
國
的
大
成

就
＇
嘉
惠
無
數
青
年
，
直
至
今
日
。

自
一
八
－
五
年
簽
訂
維
也
納
條
約
後
，
歐
洲
又
劃
歸
幾
個
強
權
玩
弄
，
對
人
民
合
理
的
要

求
不
大
注
意
。
然
而
在
專
制
政
體
之
下
人
民
卻
要
求
立
憲
。
從
此
為
了
爭
取
自
由
，
在
西
歐
國

家
中
又
歲
無
寧
日
了
。

被
譴
責
後
具
有
自
由
思
想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1



075 第二十二章 自由王義時代和教宗碧岳九世

這
種
騷
亂
是
由
爭
取
政
治
自
由
而
引
起
的
，
一
方
面
是
瓦
了
擺
脫
外
族
的
統
治
，
另
一
方

面
是
為
了
擺
脫
專
制
獨
裁
的
淫
威
。
就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看
二
迫
是
我
們
所
要
討
論
的
)
'
後
效

有
幸
也
有
不
幸
：
當
教
友
獲
得
實
際
的
宗
教
自
由
時
則
可
說
是
幸
；
當
所
謂

r

自
由
主
義
」
只

是
指
思
想
的
絕
對
自
由
，
對
整
個
宗
教
的
觀
念
卻
加
以
敵
視
時
，
那
就
是
大
大
的
不
幸
了
。

維
也
納
會
議
又
使
比
利
時
和
盧
森
堡
同
荷
蘭
聯
合
起
來
，
組
成
一
個
低
地
王
國

(
N
e
t
h
e
r
l
a
n
d
s
)

; 

這
樣
一
來
，
就
使
比
利
時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隸
屬
於
荷
蘭
信
奉
基
督
新
教
的
圍
王
威
權
之
下
了
。

圖
王
威
廉

(
W
i
l
l
i
a
m
)

利
用
－
切
機
會
排
斥
天
主
教
教
友
，
一
切
公
職
都
由
荷
蘭
人
擔
任
；
比

利
時
人
自
然
非
常
不
滿
。
法
國
－
八
三

O
年
的
革
命
激
勵
了
他
們
，
於
是
比
利
時
人
便
脫
離
了

荷
蘭
，
自
行
組
成
一
個
獨
立
王
國
。
國
王
黎
奧
保
－
世

(
L
e
o
p
o
l
d

I
)
公
布
了
憲
法
，
給
予
人
民

信
仰
自
由
、
教
育
自
由
和
結
社
自
由
。
比
人
善
於
利
用
賦
予
他
們
的
自
由
，
增
建
了
許
多
天
主

教
學
校
；
著
名
的
魯
汶
大
學
重
行
開
辦
，
而
且
成
了
知
識
生
活
的
中
樞
，
從
此
它
的
光
芒
不
停

地
向
比
潿
及
其
鄰
邦
放
射
。
以
後
自
由
思
想
者
雖
然
在
比
國
開
始
反
對
神
職
人
員
，
但
教
友
勇

敢
地
起
而
抵
抗
，
維
持
他
們
的
權
利
於
不
墜
。

自
比
荷
分
立
後
，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荷
蘭
只
剩
下
少
數
，
但
在
主
教
們
的
衛
護
下
堅
強
團
結
，

荷
蘭
和
比
利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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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九
五
年
波
蘭
的
三
個
強
鄰
：
基
督
新
教
的
普
魯
士
，
天
主
教
的
奧
地
利
和
東
正
教
的

俄
羅
斯
，
共
同
瓜
分
了
波
蘭
歷
經
侵
略
而
剩
餘
的
土
地
。
維
也
納
會
議
竟
批
准
這
種
罪
惡
＇
於

是
天
主
教
的
波
蘭
便
由
歐
洲
的
地
圖
上
刪
去
。
一
八
三

0
年
，
隸
屬
俄
羅
斯
的
省
分
奮
起
，
希

圖
恢
復
他
們
的
獨
立
與
信
仰
的
自
由
；
反
抗
持
續
了
兩
年
，
英
勇
的
事
蹟
雖
然
前
仆
後
繼
＇
終

因
眾
寡
不
敵
，
革
命
在
血
泊
中
淹
沒
；
－
八
六
三
年
的
二
次
革
命
，
也
未
能
成
功
。
直
至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後
，
波
蘭
始
得
恢
復
獨
立
。

奧
地
利
的
專
制
政
權
維
持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始
行
消
滅
。
若
瑟
主
義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不
停
地
影
響
政
治
；
皇
帝
將
教
會
抑
制
在
他
的
卵
翼
之
下
。
但
自
一
八
四
八
年
自
由
之
風
吹
遍

歐
陸
之
後
，
奧
皇
法
蘭
西
斯
．
若
瑟
一
世

(
F
r
a
n
c
i
s

Joseph 

I
)
終
於
在
一
八
五
五
年
同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簽
訂
了
協
議
，
教
會
從
此
恢
復
了
自
由
。

臭
地
利

波
蘭

人
數
也
逐
漸
加
增
，
至
－
八
七
五
年
已
占
全
民
的
三
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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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也
納
會
議
硬
派
給
了
瑞
士
一
種
染
有
自
由
色
彩
的
政
體
。
自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
天
主
教

教
友
連
在
日
內
瓦
居
留
的
權
利
都
沒
有
；
－
八
一
五
年
各
聯
邦
之
間
成
立
了
一
個
協
定
，
保
證

信
仰
自
由
；
直
至
一
八
四

0
年
，
天
主
教
教
友
與
基
督
新
教
徒
才
得
以
和
平
相
處
。
但
基
督
新

教
徒
的
敵
視
死
灰
復
燃
，
釀
成
了
不
少
嚴
重
事
端
；
教
廷
的
大
使
被
逐
出
，
天
主
教
的
教
友
成

了
被
攻
擊
的
對
象
。
七
個
天
主
教
聯
邦
乃
糾
織
了
同
盟

(
S
o
n
d
e
r
b
u
n
d
)
·

進
而
衍
發
內
戰
，
天

主
教
教
友
不
幸
落
敗
。
不
過
這
次
落
敗
幸
未
造
成
嚴
重
後
果
。
一
八
四
八
年
頒
布
了
新
的
憲
法
，

保
證
各
邦
的
信
仰
完
全
自
由
＇
天
主
教
從
此
亦
能
在
基
督
新
教
聯
邦
內
發
展
。
雖
然
仍
有
反
對

情
事
，
但
此
後
來
自
日
漸
變
得
容
忍
的
基
督
新
教
徒
的
反
對
，
比
來
自
反
對
宗
教
的
自
由
主
義

者
少
多
了
。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這
兩
個
國
家
為
繼
承
王
位
的
問
題
所
困
擾
，
天
主
教
教
友
卻
受
了
連
累
。
西
班
牙
圍
王
於

一
八
了
三
年
去
世
後
，
問
題
就
來
了
：
誰
是
合
法
的
繼
承
者
？
是
國
王
的
弟
弟
嘉
勒

(
D
o
n

C
a
r
l
o
s
)
呢
？
還
是
當
時
只
有
三
歲
的
國
王
的
女
兒
依
沙
貝
拉

(
I
s
a
b
e
l
l
a
)

呢
？
於
是
內
戰
遂
起
，

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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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美
洲

其
中
政
治
問
題
和
宗
教
問
題
糾
纏
不
清
。
結
果
擁
護
嘉
勒
者
戰
敗
，
自
由
黨
便
對
天
主
教
徒
施

行
強
烈
的
報
復
。
最
後
同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簽
訂
了
協
議
，
承
認
天
主
教
為
國
教
。

在
葡
萄
牙
，
兩
個
覬
覦
王
位
者
也
是
互
爭
雄
長
，
也
是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擁
護
者
戰
敗
＇
勝

利
的
自
由
黨
便
對
天
主
教
大
肆
迫
害
。
直
到
－
八
一
四
年
簽
署
了
協
議
，
和
平
才
告
恢
復
，
但

共
濟
會

(
F
r
e
e
'
M
a
s
o
n
r
y

，
也
稱
巧
人
會
或
祕
密
黨
)
在
國
內
已
根
深
柢
固
，
而
資
產
階
級
則
為

反
宗
教
的
唯
理
主
義
所
滲
透
。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的
殖
民
地
拉
丁
美
洲
＇
先
後
自
一
八
一
七
至
一
八
二
九
年
爭
得
獨
立
。

居
民
除
少
數
原
住
民
外
，
幾
乎
全
部
信
奉
天
主
教
；
可
惜
神
職
人
員
太
少
，
信
仰
摻
雜
了
許
多

迷
信
；
兼
之
共
濟
會
在
知
識
界
很
活
躍
，
也
頗
有
影
響
力
。

拉
丁
美
洲
各
國
在
十
九
世
紀
期
問
，
常
為
革
命
和
政
變
所
困
擾
，
教
會
亦
受
累
不
小
．
，
政

府
隨
著
政
治
波
動
，
時
而
傾
向
教
會
，
時
而
敵
對
，
甚
至
有
時
公
開
迫
害
，
就
如
一
八
五
九
年

在
墨
西
哥
所
發
生
的
教
難
＇
便
是
一
個
例
子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厄
瓜
多
爾
。
總
統
莫
萊
諾

(
G
a
r
c
i
a

Moreno, 

1821 

, 

1
8
7
5
)將
它
建
成

－
個
完
全
的
天
主
教
共
和
國
，
並
奉
獻
給
耶
穌
聖
心
。
他
的
政
敵
同
他
誓
不
兩
立
，
但
既
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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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 以
合
法
手
段
擊
敗
他
，
乃
於
一
八
七
五
年
予
以
謀
殺
。
他
雖
得
知
他
們
已
多
次
圖
謀
行
刺
，
但

仍
聲
明
說
：
「
天
主
和
教
會
的
仇
敵
可
能
將
我
致
死
，
但
天
主
卻
是
永
生
的
！
」

自
由
經
濟
政
策

法
匿
革
命
以
前
，
在
信
教
的
國
家
中
，
工
人
都
有
行
會

(
G
u
i
l
d
)
組
織
，
作
為
工
人
的
靠

山
，
以
防
企
業
主
獨
占
權
利
，
妨
害
同
人
。
這
種
制
度
，
自
中
世
紀
以
前
便
已
盛
行
(
請
參
閱

卷
二
第
九
章
壹
節
)
°

但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
「
自
由
經
濟
」
的
制
度
先
興
起
於
英
國
，
繼
而
傳
至
法
國
；
它

的
原
則
是
「
聽
其
自
由
！
隨
他
去
吧
！
」
的
放
任
主
義
，
也
就
是
取
消
一
切
經
濟
和
商
業
的
限

制
，
讓
工
業
領
袖
與
工
人
自
由
訂
立
合
同
，
他
們
深
信
自
由
可
產
生
繁
榮
。

這
些
原
則
同
盧
梭
的
理
論
甚
相
符
合
；
他
最
憎
恨
協
會
，
不
願
在
全
能
的
政
府
和
個
人
之

間
有
媒
介
。
大
革
命
加
速
了
這
些
原
則
的
實
施
；
它
把
工
人
的
－
切
行
會
取
消
，
建
立
了
自
由

競
爭
的
制
度
。
假
如
生
產
的
情
形
還
同
中
世
紀
一
樣
，
也
就
是
說
假
如
仍
舊
是
家
庭
手
工
業
，

這
種
制
度
或
許
能
產
生
良
好
結
果
；
然
而
當
時
正
在
進
行
產
業
革
命
，
它
對
經
濟
和
社
會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
不
亞
於
法
國
革
命
對
政
治
的
效
果
，
許
多
新
發
明
，
如
蒸
汽
機
、
紡
織
機
等
，
改

變
了
生
產
的
情
形
，
都
集
中
到
大
工
廠
去
了
。
但
機
器
的
裝
置
費
用
十
分
龐
大
，
只
有
那
些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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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
人
大
資
本
家
，
才
有
財
力
裝
置
；
手
工
業
者
不
能
同
大
工
廠
競
爭
，
只
有
關
閉
自
己

的
工
作
坊
，
改
將
自
己
的
勞
動
力
售
與
廠
主
。
產
業
革
命
在
十
八
世
紀
開
始
於
英
國
，
稍
後
便

延
伸
至
歐
洲
大
陸
。
結
果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形
成
了
資
本
社
會
，
它
的
特
徵
是
造
成
了
兩
種
社

會
階
級
：
一
種
是
擁
有
生
產
工
具
的
資
產
階
級
，
另
一
種
是
只
靠
工
資
生
活
的
無
產
階
級
。

產
業
革
命
的
好
處
是
生
產
工
廠
化
，
紡
織
品
和
金
屬
品
等
的
價
格
大
為
低
廉
，
提
升
了
大

多
數
人
的
購
買
力
。
但
這
種
制
度
的
鐵
律
「
自
由
競
爭
」
，
卻
給
工
人
帶
來
了
嚴
重
的
危

機
：
為
了
善
用
機
器
，
便
須
大
量
生
產
·
'
為
了
使
產
品
暢
銷
，
就
得
降
低
價
格
；
這
樣
一
來
便

得
壓
縮
成
本
．
＇
為
了
壓
縮
成
本
，
廠
主
們
勢
必
要
削
減
工
資
並
延
長
工
時
。
反
過
來
看
，
工
人

方
面
卻
一
點
保
障
都
沒
有
，
因
為
規
定
工
作
時
間
和
工
資
的
－
切
法
規
都
取
消
了
，
廠
主
禁
止

組
織
工
會
，
免
得
他
們
形
成
一
股
力
量
．
，
因
此
無
論
條
件
多
麼
苛
刻
，
他
們
都
只
有
接
受
工
作

一
途
，
否
則
難
以
為
生
。

從
那
時
起
，
便
不
可
避
免
地
產
生
了
嚴
重
的
流
弊
，
尤
其
是
女
工
和
童
工
；
比
如
在
英
國
，

曾
有
七
、
八
歲
的
兒
童
被
迫
每
日
工
作
十
五
小
時
，
他
們
那
纖
細
的
腿
因
工
作
乏
累
而
軟
弱
無

力
，
不
得
不
用
鐵
皮
籀
起
來
，
以
免
睡
魔
侵
犯
時
癱
倒
在
地
。

雇
工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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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迫
離
家
到
工
廠
去
勞
動
的
工
人
，
成
千
上
萬
的
集
中
在
新
興
的
城
市
內
，
他
們
的
工
作

力
就
是
他
們
的
全
部
資
產
；
工
人
的
勞
動
變
成
了
商
品
，
價
格
由
廠
主
和
工
人
雙
方
訂
定
．
，
維

持
生
計
既
已
日
益
艱
難
，
致
使
他
們
無
暇
再
顧
及
宗
教
的
義
務
。

工
資
低
廉
，
工
作
時
間
又
不
顧
人
這
地
任
意
延
長
，
不
但
男
人
，
連
婦
女
兒
童
也
被
迫
去

擔
任
這
種
過
度
的
工
作
，
結
果
是
處
處
貧
困
，
毫
無
公
道
；
這
就
是
絕
對
自
由
的
效
果
，
使
弱

者
任
由
強
者
擺
布
，
一
點
保
障
也
沒
有
。

這
種
自
由
競
爭
的
悲
慘
結
果
勢
必
會
激
起
反
戚
，
於
是
社
會
主
義
和
共
產
主
義
便
應
運
而

生
。
在
法
國
有
聖
西
門

(
S
a
i
n
t
'
S
i
m
o
n
,

1
7
6
0
'
1
8
2
5
)

和
普
魯
束

(
P
i
e
r
r
e

Proudhon, 

I 

809'1865) 

等
策
劃
了
社
會
主
義
的
理
論
，
呼
籲
友
愛
和
正
義
；
但
他
們
帶
給
人
們
的
影
響
，
卻
遠
不
及
同

樣
生
活
在
倫
敦
的
－
個
德
籍
猶
太
人
馬
克
斯

(
K
a
r
l

Marx, 

181 

8
'
1
8
8
3
)
。
他
視
法
國
社
會

學
者
所
提
供
的
解
決
辦
法
為
「
烏
托
邦
」
而
予
以
唾
棄
，
他
要
在
哲
學
和
科
學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他
的
社
會
學
說
。
他
的
哲
學
是
無
砷
唯
物
論
，
方
法
是
辯
證
法
。
據
他
所
說
，
領
導
歷
史
過
程

的
不
是
大
人
物
、
思
想
家
或
國
家
的
元
首
，
而
是
經
濟
的
事
實
·
·
產
業
革
命
產
生
了
資
本
主
義
；

資
本
主
義
過
度
發
展
，
必
然
引
起
階
級
鬥
爭
和
革
命
，
由
此
共
產
社
會
便
要
出
現
；
在
共
產
社

社
會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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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
馬
問
題

會
中
不
容
宗
教
有
立
足
之
地
，
許
定
要
被
淘
汰
。

這
種
學
說
是
徹
頭
徹
尾
反
宗
教
的
，
不
只
因
為
它
是
絕
對
的
唯
物
論
，
攻
擊
宗
教
為
「
人

民
的
鴉
片
」
，
以
期
共
產
社
會
加
速
成
功
，
而
且
也
因
乃
它
以
仇
恨
和
階
級
鬥
爭
來
代
替
友
愛
。

工
人
的
不
幸
，
也
引
起
了
有
遠
見
的
天
主
教
人
士
的
注
意
。
在
法
國
，
由
於
蒙
大
郎
白
爾

和
自
由
思
想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9
1

的
奮
鬥
，
使
限
制
女
工
和
童
工
的
初
步
法
律
得
以
通
過
。
在
德
國

奠
定
天
主
教
社
會
理
論
基
礎
的
，
則
是
梅
因
茲
主
教
凱
特
萊
；
但
一
個
具
有
權
威
的
綜
合
理
論
，

還
有
待
於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所
頒
的
《
新
事
的
》

(
R
e
r
u
m
N
o
v
a
r
u
m
)
通
諭
。

自
由
主
義
所
揭
起
的
爭
論
，
於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在
位
時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在
義
大
利
則
因

「
羅
馬
問
題
」

(
T
h
e
Roman 

Q
u
e
s
t
i
o
n
)

更
為
複
雜
。
他
在
位
的
長
久
歲
月
中
(
自
-
八
四
六
至

一
八
七
八
年
)
'
教
宗
的
世
權
逐
漸
衰
落
，
終
於
在
一
八
七

0
年
完
全
喪
失
；
但
同
時
教
宗
的

神
椎
，
則
由
於
梵
蒂
岡
第

l
屆
大
公
會
議
對
教
宗
「
不
可
錯
誤
性
」
的
判
定
，
也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所
謂
羅
馬
問
題
，
是
由
義
大
利
努
力
爭
取
統
一
所
產
生
的
。
自
羅
男
帝
國
分
裂
以
來
，
義

肆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與
羅
馬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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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利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地
理
名
詞
而
已
。
維
也
納
會
議
以
後
，
它
被
分
為
七
個
小
國
：
北
部
的
王

崮
，
包
括
米
蘭
和
威
尼
斯
，
歸
奧
地
利
統
治
；
西
北
的
皮
埃
蒙

(
P
i
e
d
m
o
n
t
)

包
括
杜
林
城

(
T
u
r
i
n
)
在
內
，
屬
薩
丁
尼
亞
；
中
部
是
教
宗
領
土
和
三
個
獨
立
的
大
公
國
；
南
部
是
那
不
勒

斯
王
國
。義

大
利
除
非
兼
併
半
島
上
所
有
的
國
家
(
連
教
宗
的
領
土
在
內
)
,
否
則
不
能
實
行
統
一

o

於
是
政
界
人
士
不
顧
宗
座
提
出
羅
馬
問
題
的
抗
議
，
而
實
行
武
力
歸
併
。

這
個
問
題
，
因
遭
遇
了
兩
個
不
容
否
認
且
又
難
以
妥
協
的
權
利
，
便
顯
得
更
形
棘
手
。

一
方
面
，
全
義
大
利
的
民
族
原
是
同
種
，
對
它
過
去
的
威
望
厭
到
驕
傲
，
亟
思
擺
脫
它
被

瓜
分
後
的
桎
梏
，
自
然
有
權
利
希
望
統
一
起
來
。
尤
其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作
家
們
便
喚
起
了

這
種
希
望
；
他
們
將
其
視
片
一
種
政
治
的
需
要
＇
這
樣
才
能
把
他
們
的
同
胞
從
奧
國
的
統
治
下

解
放
出
來
，
建
立
一
個
強
盛
的
、
足
以
與
列
強
相
抗
衡
的
國
家
。
然
而
棘
手
的
問
題
便
由
此
而

生
了
：
統
一
後
的
義
大
利
要
求
收
回
羅
馬
作
為
首
都
，
它
原
是
羅
馬
帝
國
的
首
都
，
只
有
拿
它

作
首
都
，
義
大
利
其
他
省
分
才
肯
甘
心
順
服
。

另
一
方
面
，
教
宗
不
但
有
權
利
保
衛
他
領
土
的
獨
立
自
主
，
而
且
有
不
容
推
卸
的
義
務
；

這
種
權
利
是
十
二
世
紀
合
法
取
得
的
即
始
於
丕
平
的
獻
贈

(
D
o
n
a
t
i
o
n

of 

P
e
p
i
n
，
請
參
閱
卷

二
第
六
章
)
'
且
為
其
他
國
家
所
一
致
承
認
；
何
況
對
全
球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來
說
，
有
加
以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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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的
嚴
格
義
務
，
那
麼
這
種
權
利
便
倍
戚
需
要
了
。
實
際
上
，
世
界
最
高
的
神
權
，
在
所
有
國

家
的
心
目
中
，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它
的
完
全
獨
立
自
主
，
是
極
端
重
要
的
；
不
過
除
非
它
不
隸
屬

於
任
何
政
權
之
下
，
且
在
它
所
在
的
地
方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
否
則
便
無
法
表
現
出
這
種
自
主
的

姿
態
。
妥
協
是
很
困
難
的
，
尤
其
是
在
義
大
利
民
族
主
義
黨
中
引
起
極
端
的
分
裂
，
而
嚴
重
地

敵
視
教
會
。

碧
岳
九
世
擔
任
教
宗
的
初
期

教
宗
國
瑞
十
六
世
於
一
八
四
六
年
去
世
後
，
樞
機
們
選
了
－
位
當
時
不
很
知
名
的
人
來
繼

位
，
取
名
碧
岳
九
世
。
他
的
性
情
活
潑
而
熱
烈
二
目
年
時
曾
想
當
軍
人
)
'
凡
接
近
他
的
人
，

都
被
他
和
善
愉
快
的
態
度
所
吸
引
，
此
外
他
又
非
常
虔
誠
熱
心
。

碧
岳
九
世
公
認
愛
護
自
由
思
想
，
實
際
上
自
他
即
位
以
後
，
便
大
赦
監
獄
的
囚
犯
和
他
前

任
所
流
放
的
人
。
他
施
政
的
初
步
，
表
現
出
他
很
願
以
現
代
的
方
式
治
理
他
的
國
政
：
他
在
羅

馬
的
馬
路
上
裝
置
煤
氣
路
燈
，
興
建
鐵
路
；
他
甚
至
不
顧
左
右
的
反
對
，
給
人
民
設
立
了
－
種

憲
法
和
議
會
，
對
出
版
的
檢
查
也
取
消
了
。
在
羅
馬
從
來
沒
有
過
任
何
一
位
教
宗
比
他
更
為
民

眾
所
歡
迎
擁
護
，
歐
洲
的
自
由
思
想
者
都
歡
呼
碧
岳
九
世
為
他
們
中
的
一
員
。
當
時
有
人
說
：

「
他
好
像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使
教
會
與
自
由
互
相
協
調
的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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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
世
權
力
的
告
終

假
如
義
大
利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只
期
待
教
宗
以
自
由
的
方
式
治
理
他
的
國
家
，
那
麼
他
們
算

是
如
願
以
償
了
；
但
他
們
計
畫
把
義
大
利
所
有
的
國
家
聯
合
起
來
，
以
教
宗
為
首
，
同
奧
地
利

宣
戰
，
把
它
從
米
蘭
及
威
尼
斯
驅
逐
出
境
。
如
果
教
宗
接
受
這
種
計
畫
，
一
定
要
被
尊
崇
為
義

大
利
的
解
放
者
；
但
他
絕
不
能
參
加
這
樣
的
計
畫
：
他
是
一
切
教
友
的
公
父
，
他
有
愛
護
所
有

人
民
的
天
職
，
他
絕
不
願
向
任
何
人
宣
戰
。
從
此
他
便
大
失
民
心
，
自
由
主
義
者
轉
而
撻
伐
他
，

並
煽
動
羅
馬
人
民
攻
擊
他
。
一
八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
教
宗
的
國
務
卿
羅
西

(
R
o
s
s
i
)
被
人
刺
死
；

教
宗
既
被
圍
困
在
宮
中
，
對
教
會
無
法
施
行
治
權
，
乃
喬
裝
易
容
逃
至
加
艾
大

(
G
a
e
t
a
)
，
託

庇
於
那
不
勒
斯
王
國
。
此
時
在
羅
馬
便
建
立
了
－
個
共
和
政
權
。

這
事
使
天
主
教
的
世
界
大
為
震
動
，
於
是
法
國
應
教
宗
的
呼
籲
進
軍
占
領
了
羅
馬

3
'

同
時

奧
國
軍
隊
也
占
領
了
教
宗
領
土
的
北
部
。
教
宗
於
一
八
五

O
年
返
回
羅
馬
。
但
從
此
法
國
軍
隊

便
經
常
留
駐
羅
馬
，
以
保
障
教
宗
的
獨
立
與
安
全
。
碧
岳
九
世
有
了
這
次
痛
苦
的
經
驗
，
便
對

自
由
思
想
失
去
了
信
心
，
倒
是
不
難
理
解
。

薩
丁
尼
亞
是
當
時
義
大
利
最
大
的
王
國
，
只
有
它
有
一
支
有
組
織
的
軍
隊
．
，
國
王
伊
曼
紐

爾

(
V
i
c
t
o
r

E
m
m
a
n
u
e
l
)
為
了
自
身
的
利
益
，
妄
想
統
－
義
大
利
；
又
加
上
一
位
精
明
強
悍
的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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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證
法

相
伯
爵
加
富
爾

(
C
a
v
o
u
r
)
輔
佐
著
他
，
由
一
八
五
九
至
－
八
七

O
年
逐
漸
實
現
這
個
計
畫
。
義

大
利
中
部
的
三
個
大
公
國
，
被
加
富
爾
所
派
遣
的
使
者
煽
動
，
宣
言
與
薩
丁
尼
亞
王
國
合
併
；

於
是
伊
曼
紐
爾
的
軍
隊
便
占
領
了
教
宗
的
領
土
，
只
給
教
宗
留
下
了
羅
馬
城
和
郊
區
；
另
一
方

面
，
英
勇
的
加
里
波
底

(
G
a
r
i
b
a
l
d
i
)

得
到
加
富
爾
的
祕
密
援
助
，
率
領
他
那
－
千
名
義
勇
軍

馳
名
的
「
紅
衫
軍
」
由
西
西
里
登
陸
，
占
領
了
那
不
勒
斯
。
於
是
伊
曼
紐
爾
除
羅
馬

和
威
尼
斯
外
，
已
占
領
了
義
大
利
半
島
的
全
部
，
乃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自
稱
義
大
利
王
。

教
宗
的
一
支
弱
小
軍
隊
，
雖
有
由
各
奉
教
國
前
來
的
志
願
軍
相
助
，
但
絕
非
義
大
利
軍
隊

的
敵
手
，
羅
丐
城
之
所
以
仍
能
屹
立
獨
存
，
是
靠
著
法
國
軍
隊
的
支
援
；
它
的
前
途
顯
得
非
常

黯
淡
。
事
實
上
，
當
－
八
七

0
年
法
德
開
戰
時
，
拿
破
崙
需
要
全
力
抵
抗
，
便
把
他
的
軍
隊
自

羅
馬
調
回
；
義
大
利
政
府
哪
會
輕
易
放
過
這
個
大
好
機
會
，
乃
於
一
八
七

O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派

遣
軍
隊
進
攻
羅
馬
。
碧
岳
九
世
知
道
抵
抗
已
屬
枉
然
，
乃
於
雙
方
交
鋒
未
久
時
下
令
停
戰
，
表

示
係
被
逼
處
此
；
他
只
發
表
了
－
個
嚴
重
抗
議
。

義
大
利
政
府
為
了
避
免
過
分
刺
激
全
球
教
友
的
輿
論
，
乃
自
動
聲
明
保
留
教
宗
的
獨
立
自

主
．
＇
為
此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公
布
了
《
保
證
法
》

(
L
a
w
of 

G
u
a
r
a
n
t
e
e
s
)

。
此
法
聲
明
教
宗
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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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砷
聖
不
可
侵
犯
，
保
證
梵
蒂
岡
宮
歸
教
宗
使
用
(
只
是
使
用
，
並
非
物
主
)
二

y翌
琪
立
法
;
精

著
表
面
的
尊
重
和
慷
慨
，
完
成
了
對
聖
座
的
掠
奪
：
只
是
把
梵
蒂
岡
宮
和
花
園
讓
給
教
宗
使
用
'

實
際
上
只
是
義
國
政
府
的
－
位
客
人
。
再
說
既
是
法
律
所
制
定
的
，
便
可
由
法
律
來
解
除
啊
。

教
宗
絕
不
能
接
受
這
種
隸
屬
，
他
斷
然
拒
絕
了
這
項
保
證
法
和
對
聖
座
的
施
捨
，
為
表
示
對
暴

力
的
抗
議
，
教
宗
自
動
禁
錮
於
梵
蒂
岡
宮
，
自
稱
「
梵
蒂
岡
之
囚
」

(
P
r
i
s
o
n
e
r

of 
the 

Vatican)' 

終
身
未
出
梵
蒂
岡
一
步
。

他
的
繼
位
者
也
抱
持
同
樣
的
態
度
，
持
續
了
五
十
九
年
；
直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
羅
馬
問
題

才
由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和
墨
索
里
尼

(
M
u
s
s
o
l
i
n
i
)

所
簽
訂
的
條
約
正
式
解
決
。

莘
E
岳
九
世
對
教
義
的
功
勳

碧
岳
九
世
在
位
三
十
二
年
＇
是
聖
教
史
上
最
長
久
和
最
動
盪
的
－
段
時
期
；
假
如
他
沒
有

鋼
鐵
般
的
意
志
．
早
被
摧
毀
了
。
但
那
些
困
擾
並
未
能
阻
止
他
對
教
會
完
成
無
與
倫
比
的
事
業
：

他
除
了
同
世
界
各
國
保
持
關
係
，
並
簽
訂
了
許
多
協
議
外
．
還
以
兩
則
新
信
條
充
實
了
教
會
，

並
對
當
時
的
種
種
錯
誤
予
以
嚴
正
的
批
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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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母
瑪
利
亞
始
孕
母
胎
未
染
原
罪
本
來
不
是
一
則
新
的
道
理
，
而
是
溯
自
聖
教
會
初
期
的

傳
統
信
條
。
中
世
紀
時
，
方
濟
會
會
士
曾
著
論
衛
護
；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
教
宗
思
這
四
世

(
S
i
x
t
u
s

I
V
'

在
位
期
間

1
4
7
1
'
1
4
8
4
)

建
立
了
聖
母
無
原
罪
瞻
禮
，
並
指
定
在
十
二
月
八
日
舉
行
。
從
那

時
起
，
對
聖
母
這
種
殊
恩
的
信
仰
愈
傳
愈
廣
，
教
友
們
也
非
常
愛
慕
；
不
過
教
會
還
未
聲
明
為

一
則
信
條
，
還
不
至
於
否
認
便
算
異
端
。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於
一
八
五
四
年
對
全
球
主
教
發
了
－

封
信
，
請
他
們
對
這
個
問
題
表
示
自
己
的
意
見
。
在
六
百
零
三
封
回
信
中
，
有
五
百
四
十
六
封

懇
切
請
求
他
定
為
信
條
。
碧
岳
九
世
乃
於
一
八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在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
當
著

兩
百
位
樞
機
和
主
教
的
面
裁
定
：
「
聖
母
瑪
利
亞
自
受
孕
之
初
，
便
被
保
護
絲
毫
未
染
原
罪
」

為
天
主
所
啟
示
的
真
理
。

對
宣
布
這
則
信
條
＇
教
宗
認
為
沒
有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的
必
要
．
，
他
是
以
「
宗
徒
聖
伯
多
祿
、

聖
保
祿
以
及
他
自
己
的
權
威
」
行
事
的
；
事
實
上
，
他
運
用
了
他
那
「
不
可
錯
誤
」
的
特
權
，

十
六
年
後
，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鄭
重
地
承
認
了
這
個
特
權
。

裁
定
聖
母
無
朵
原
罪
的
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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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以
後
，
即
一
八
六
四
年
，
碧
岳
九
世
在
羅
馬
問
題
所
激
起
的
混
亂
思
想
中
，
認
為
揭

發
當
代
謬
論
的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乃
以
《
多
麼
大
的
操
心
》

(
Q
u
a
n
t
a

c
u
r
a
)通諭
及
被
歷
代
教

宗
所
譴
責
的
《
錯
誤
的
提
要
》

(
S
y
l
l
a
b
u
s

e
r
r
o
r
u
m
)

正
式
加
以
譴
責
。

教
宗
確
認
反
對
教
會
的
威
脅
，
並
非
來
自
某
種
或
某
局
部
的
謬
說
，
乃
是
來
自
侵
入
人
類

腦
海
的
「
自
由
思
想
」
。
這
種
思
想
對
個
人
及
社
會
生
活
的
大
問
題
所
給
予
的
解
釋
，
與
教
會

的
信
仰
完
全
不
符
。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有
一
種
對
科
學
的
狂
熱
，
認
為
它
能
創
造
奇
蹟
，
可
以

解
釋
啟
示
所
已
解
釋
的
－
切
難
題
；
這
種
狂
熱
，
可
與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對
人
文
主
義
所
燃
起
的

狂
熱
，
以
及
十
八
世
紀
對
哲
學
的
無
限
信
賴
相
比
擬
。

教
宗
所
譴
責
的
是
：
唯
理
主
義
，
它
否
認
一
切
超
越
自
然
的
啟
示
；
自
然
主
義
，
它
認
為

社
會
的
建
立
和
治
理
不
需
要
宗
教
，
而
是
需
要
進
步
；
社
會
主
義
及
共
產
主
義
，
使
家
庭
完
全

隷
屬
於
國
家
；
無
差
別
主
義
，
則
視
一
切
宗
教
均
等
，
無
高
下
真
假
的
區
別
；
法
蘭
西
主
義
，

認
為
教
會
應
在
國
家
之
下
，
受
其
統
治
；
絕
對
的
自
由
主
義
，
認
為
無
論
何
種
主
張
，
都
應
有

言
論
或
出
版
宣
傳
的
自
由
，
不
受
教
會
或
國
家
的
限
制
。

這
份
《
錯
誤
的
提
要
》
激
起
了
嚴
重
的
動
盪
不
安
。
教
會
的
仇
敵
誣
蔑
教
會
箝
制
－
切
自

封
近
代
謬
論
的
譴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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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阻
礙
進
步
，
排
斥
近
代
的
文
明

4
'

有
些
天
主
教
教
友
也
厭
困
惑
。
奧
爾
良

(
O
r
l
e
a
n
s
)

的

主
教
杜
邦
魯

(
D
u
p
a
n
l
o
u
p

` 
1802 

, 

1
8
7
8
)乃
起
而
為
教
宗
辯
護
，
將
譴
責
的
真
確
意
義
加
以
說

明
；
他
證
明
教
宗
的
文
獻
是
給
教
友
社
會
的
理
想
定
型
，
我
們
當
向
著
這
個
理
想
去
發
展
，
但

並
不
禁
止
教
友
適
應
目
前
生
活
的
條
件
，
把
生
活
納
入
釷
會
中
，
盡
可
能
使
它
基
督
化
；
然
後

他
又
把
目
錄
每
節
的
確
實
意
義
講
得
一
清
二
楚
，
說
明
教
宗
所
譴
責
的
近
代
文
明
是
排
除
超
性

的
文
明
。
教
宗
對
他
這
種
溫
和
的
解
釋
當
然
不
會
不
贊
成
，
遂
特
別
讚
揚
他
對
自
己
的
思
想
闡

釋
得
那
般
清
晰
。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已
經
很
久
沒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了
，
最
後
一
屆
乃
是
十
六
世
紀
召
開
的
脫
利
騰
會
議
。
百
年

以
來
，
聖
教
會
備
受
種
種
教
難
，
和
侵
害
它
基
本
權
利
的
錯
謬
道
理
的
攻
擊
(
法
蘭
西
主
義
丶

若
瑟
主
義
、
圖
家
對
神
職
人
員
立
法
等
)
°
看
來
迫
切
需
要
的
是
，
澄
清
教
會
體
制
的
要
點
並

加
以
裁
定
，
庶
幾
在
天
主
教
人
士
中
，
不
至
於
對
此
再
有
爭
論
。

大
公
會
議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在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開
幕
，
與
會
的
有
七
百
四
十
七

位
樞
機
和
主
教
。
第
－
項
要
點
是
關
於
信
德
的
問
題
：
對
人
類
的
理
智
過
分
信
任
(
唯
理
主
義
)

和
信
任
不
足
的
，
都
該
加
以
譴
責
；
並
確
定
人
的
理
智
，
無
啟
示
的
協
助
，
本
身
便
足
以
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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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物
的
創
造
者
。
主
教
們
對
此
點
意
見
一
致
。

及
至
討
論
教
會
體
制
時
，
爭
辯
便
集
中
在
羅
馬
教
宗
「
不
可
錯
誤
」
的
問
題
上
了
。
憶
及

康
士
坦
斯
會
議
時
，
已
有
過
這
種
爭
辯
(
請
參
閱
卷
二
第
+
章
參
節
)
•
臼

H
教
宗
個
人
獨
享
不

可
錯
誤
的
特
權
呢
？
抑
或
歸
於
教
會
全
體
並
在
大
公
會
議
時
呢
？
自
中
古
世
紀
以
來
，
對
教
宗

個
人
不
可
錯
誤
的
信
仰
已
在
教
會
中
漸
占
優
勢
，
然
而
爭
辯
甚
烈
·
，
實
際
上
，
相
信
不
可
錯
誤

的
特
權
在
傳
統
上
無
充
足
證
據
的
主
教
，
為
數
甚
少
，
但
也
有
些
主
教
認
為
教
宗
不
可
錯
誤
的

裁
定
，
尚
非
其
時
。
有
些
主
教
(
為
數
五
+
五
)
在
辯
論
終
結
之
前
便
離
開
了
羅
馬
，
只
為
避

免
發
表
意
見
；
但
他
們
都
向
教
宗
保
證
忠
實
並
服
從
會
議
的
決
議
。
在
投
票
表
決
時
(
-
八
七

O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
'
只
有
兩
張
反
對
票
，
但
他
們
立
即
表
示
贊
成
。
碧
岳
九
世
於
是
便
聲
明
裁

定
教
宗
的
不
可
錯
誤
特
權
，
同
時
也
確
切
地
註
明
了
界
限
：
當
教
宗
「
由
職
權
」

(
E
x
Cathedra) 

即
以
全
體
教
友
的
司
牧
和
最
高
導
師
的
名
義
發
言
，
依
據
他
至
上
的
宗
徒
權
力
，
裁
定
關
於
信

理
或
倫
理
的
這
理
時
，
享
有
不
可
錯
誤
的
特
權
。

全
球
教
友
都
以
欣
悅
的
心
情
接
受
了
不
可
錯
誤
的
信
條
。
只
有
德
國
和
瑞
士
的
少
數
司
鐸

和
教
友
拒
絕
接
受
，
並
組
織
了
一
個
分
裂
的
小
團
體
，
人
們
稱
之
片
「
舊
天
主
教
徒
」
。

一
八
七
0
年
法
德
開
戰
，
法
國
軍
隊
自
羅
馬
撤
退
，
羅
馬
城
歸
併
於
義
大
利
王
國
。
這
一

連
串
的
事
變
，
迫
令
大
公
會
議
在
未
完
成
它
的
工
作
前
閉
會
。
所
以
對
教
會
的
組
織
＇
只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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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了
關
於
教
宗
本
身
的
－
章
；
其
餘
的
只
好
等
到
－
百
年
後
的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再
作
商
議
了
。

碧
岳
九
世
的
晚
年

碧
岳
九
世
在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後
又
活
了
七
年
。
他
在
痛
苦
事
變
中
的
尊
嚴
，
在

逆
境
中
的
堅
貞
，
以
及
質
樸
的
慈
祥
，
為
他
贏
得
了
普
世
教
友
日
益
增
強
的
尊
敬
。
對
教
宗
不

可
錯
誤
的
裁
定
更
加
強
了
他
的
聲
望
。

當
教
宗
在
普
世
的
教
會
中
聲
望
最
高
時
，
教
廷
的
領
土
已
完
全
喪
失
，
教
會
的
敵
人
甚
至

預
言
天
主
教
已
臨
末
日
。
如
今
我
們
回
顧
後
發
現
，
世
權
的
喪
失
，
反
倒
使
教
宗
擺
脫
了
治
理

國
事
的
煩
擾
，
對
他
的
神
權
更
為
有
利
；
但
在
一
八
七

0
年
時
，
事
態
並
未
如
此
顯
明

.. 

就
教

會
的
外
表
看
來
，
這
種
喪
失
似
乎
損
及
教
宗
的
威
望
，
各
國
政
府
也
覺
得
可
以
毫
無
顧
忌
地
髓

意
攻
擊
教
會
和
她
的
領
袖
。
在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開
會
時
，
連
在
傳
統
信
奉
天
主
教
的

國
家
像
義
大
利
和
法
蘭
西
，
這
種
攻
擊
也
有
增
無
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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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註

《
錯
誤
的
提
要
》
驃
然
只
羅
列
了
曾
吱
譴
貴
的
句
子
直
及
有
陳
明
所
以
被
譴
責
的
理
由
對
那
些

不
熟
悲
神
學
規
則
的
人
不
容
易
哨
哼
何
凡
為
了
正
確
判
斷
被
譴
責
的
內
容
必
須
翻
問
以
前
譴

責
它
們
的
教
宗
文
獻
才
成
。

的
領
土
但
璝
不
能
徹
底
作
到
。

釋極
端
的
自
由
王
義
被
譴
責
後
在
教
友
中
有
雨
種
趨
勢
一
種
擁
護
溫
和
自
由
王
義
奧
爾
良
的
王

教
社
邦
魯
可
算
是
王
要
代
表
另
一
種
對
立
趨
勢
的
代
表
則
為
普
瓦
泰

(
P
o
i
t
i
e
r
s
)

的
王
教
比
約

(
M
g
r

P5 

1
8
1
5
'
1
8
8
0
)
·
f
l
'

＾
一
i
R夭
十
勺
韓f
人
沃
婁

(
L
o
u
i
s

V
e
u
i一J
o
t

J 

1813'1883)° 

自
由
政
府
的
擁
護
者
不
二
足
主
張
自
由
經
濟
擁
護
自
由
經
濟
者
卻
往
往
對
政
冶
保
守
。

當
時
法
國
續
统
是
拿
破
崙
一
世
的
侄
子
他
於
一
八
五
二
年
帝
制
自
為
稱
拿
破
崙
三
世

(
N
a
p
o
l

gn 

=
I
)
。
他
本
人
怡
及
有
什
麼
信
仰
但
為
了
計
好
法
國
夭
王
教
徒
以
獲
得
他
們
的
支
持
他
只
得
援

助
教
宗
至
少
為
他
保
存
著
羅
馬
城
。
而
另
一
万
面
他
也
曾
應
許
過
薩
丁
尼
亞
王
助
他
统
一
義
犬

利
。
他
迫
於
這
兩
種
矛
盾
的
要
求
對
「
羅
馬
問
題
」
實
在
有
些
躊
躇
他
雖
說
派
兵
去
保
衞
教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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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一
十
三
章

現
世
主
義
時
代

一
八
七
0
年
不
但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
且
在
世
界
的
歷
史
上
，
都
是
開
啟
一
個
新
時
代
的

里
程
碑
·
，
那
時
，
一
連
串
的
事
變
和
社
會
改
造
，
終
於
導
致
了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
後
效
仍
不
停

地
發
展
著
。

這
個
時
代
比
較
重
大
的
事
件
是
：
在
政
治
方
面
有
普
法
之
戰
(
-
八
七

O

－
八
七
一
)
,

促
成
了
德
意
志
的
統
一
．
，
義
大
利
也
實
現
了
統
一
(
-
八
七

O
年
)
.
，
國
家
主
義
在
歐
洲
和
南

美
的
進
展
；
開
發
非
洲
並
建
立
殖
民
地
；
民
主
思
想
的
普
遍
抬
頭
。
在
經
濟
和
社
會
方
面
，
則

是
實
用
科
學
的
進
步
，
機
器
的
發
達
，
工
業
的
迅
速
擴
張
，
結
果
是
城
市
的
繁
榮
和
工
人
的
集

自
梵
蒂
岡
第
一
届
大
公
會
議
至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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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耆
-

現
世
主
義

中
。
何
況
由
於
交
通
工
具
的
進
步
(
汽
船
丶
鐵
路
丶
電
訊
)
,
不
但
人
及
貨
物
的
運
輸
更
乃
方

便
，
人
的
思
想
也
能
迅
速
地
由
世
界
的
－
端
傳
達
到
另
一
端
；
從
此
在
地
球
的
某
一
處
所
發
生

的
任
何
重
要
事
件
，
很
快
便
會
影
響
到
整
個
世
界
。

受
到
科
學
主
義
與
實
證
主
義
的
影
響
，
一
八
五

O
年
代
以
後
，
歐
洲
文
化
走
向

r

現
實
主

(
R
e
a
l
i
s
m
)

與
「
自
然
主
義
」

(
N
a
t
u
r
a
l
i
s
m
)

的
風
格
。

無
信
仰
的
趨
勢
日
形
猖
獗

思
想
和
信
仰
領
域
內
的
變
化
，
不
亞
於
社
會
和
政
治
，
對
教
會
(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皆

同
)
戚
染
很
深
。

十
八
世
紀
的
所
謂
「
啟
蒙
哲
學
」
，
雖
曾
反
對
啟
示
和
基
督
的
神
性
，
但
連
一
個
創
造
萬

物
的
真
砷
也
不
信
的
很
少
。
而
今
連
這
點
信
仰
也
遭
受
了
猛
烈
的
攻
擊
。
那
個
年
代
時
髦
的
學

說
，
或
是
「
不
可
知
論

J
(

即
主
張
在
經
檢
的
領
域
之
外
，
無
法
知
道
什
麼
確
實
的
事
情
)
,

或
是
「
無
神
論
」
。

對
推
翻
天
主
的
信
仰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法
國
哲
學
家
孔
德

(
A
u
g
u
s
t
e

Comte, 

1
7
9
8
-
1
8
5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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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以
為
只
有
能
直
接
觀
察
得
到
的
事
物
才
能
稱
為
科
學
。
在
思
想
的
歷
程
上
他
分
乃
三
個
連
續

的
階
段
：曰

砷
學
階
段
(
或
宗
教
階
段
)
,
認
為
二
切
現
象
都
出
於
紳
的
意
志
(
即
為
砷
所
創
造
)
°

口
哲
學
階
段
(
或
形
上
學
階
段
)
,
在
抽
象
的
概
念
中
去
尋
求
解
釋

o

口
就
是
我
們
所
進
入
的
科
學
階
段
，
不
求
認
識
世
界
的
起
源
和
歸
宿
，
只
探
討
現
象
彼
此

之
間
的
規
律
便
足
夠
了
。
他
給
這
種
哲
學
定
名
片
「
實
證
哲
學
」
，
避
開
「
神
」
丶
「
精
神
」
丶

「
靈
魂
」
等
已
往
都
視
為
哲
學
對
象
的
－
切
問
題
。
在
這
種
觀
點
下
，
對
宗
教
連
否
認
都
不
否

認
，
乾
脆
不
談
，
他
認
為
那
些
過
時
的
事
，
已
沒
有
談
論
的
價
值

1
o

「
實
證
主
義
」
主
張
，
科

學
方
法
是
唯
一
獲
得
知
識
的
方
法
。
他
們
認
片
，
運
用
觀
察
、
分
類
、
探
求
事
物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
才
是
正
確
可
信
的
。

然
而
除
非
有
替
代
品
，
否
則
無
法
把
宗
教
完
全
取
消
，
因
此
應
該
供
給
人
心
所
需
要
的
－

種
崇
拜
對
象
。
孔
德
想
用
他
所
神
化
的
人
道
來
代
替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
他
為
這
個
新
宗
教
擬

定
了
－
種
禮
儀
、
一
種
日
曆
和
許
多
節
目
，
一
切
都
模
擬
著
天
主
教
的
敬
禮
；
他
預
料
有
一
天

在
巴
黎
的
主
教
座
堂
中
，
「
人
類
的
塑
像
」
將
取
祭
臺
上
的
苦
像
而
代
之
。
這
個
新
宗
教
比
起

大
革
命
時
所
建
立
的
類
似
敬
禮
並
沒
有
更
大
的
成
就
。
但
孔
德
思
想
的
本
質
拿
人
道
來
代

替
天
主
卻
對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的
思
想
，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有
了
很
深
的
影
響
，
就
如
人
對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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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吸
的
空
氣
本
無
所
覺
一
樣
，
且
在
有
意
無
意
中
對
許
多
現
代
人
的
思
想
也
有
不
少
的
戚
染
。

還
有
其
他
思
潮
朝
著
同
樣
的
方
向
激
盪
；
許
多
人
被
科
學
驚
人
的
進
步
沖
昏
了
頭
，
以
為

科
學
是
萬
能
的
，
科
學
的
幸
福
日
子
不
久
便
可
來
臨
。
不
幸
的
，
如
所
周
知
，
物
質
愈
進
步
，

假
如
這
德
不
同
時
進
步
＇
將
帶
給
人
類
更
惡
劣
的
浩
劫
，
比
如
原
子
或
核
子
戰
爭
。
然
而
人
人

憧
憬
著
進
步
，
進
步
一
詞
真
是
漫
天
飛
，
成
了
一
種
時
髦
的
口
號
，
在
書
籍
報
章
雜
誌
上
到
處

可
見
，
人
們
甚
至
談
到
「
科
學
的
宗
教
」

對
聖
經
的
攻
擊

所
謂
哲
學
家
不
只
是
攻
擊
信
仰
，
他
們
還
攻
擊
聖
經
。
德
圍
基
督
新
教
的
解
經
者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便
以
歷
史
批
判
為
名
，
攻
擊
聖
經
。
他
們
懷
著
唯
理
主
義
的
成
見
，
認
為
奇
蹟
和

超
性
都
是
無
稽
之
談
，
凡
聖
經
中
同
他
們
的
理
論
不
相
容
的
，
都
視
為
砷
話
或
傳
奇
。
例
如
史

特
勞
斯

(
S
t
r
a
u
s
s
,

1
8
0
8
'
1
8
7
4
)

，
在
一
本
《
耶
穌
傳
》

(
D
a
s
Leben 

J
e
s
u
)內
(
自
一
八
三
五
年

出
版
後
風
行
－
時
)
'
稱
奇
蹟
和
基
督
的
復
活
是
由
祂
的
門
徒
發
揮
想
像
力
所
偽
造
的
。

這
種
思
想
，
被
一
位
天
才
作
家
勒
南

(
R
gan, 

1
8
2
3
'
1
8
9
2
)

一
講
，
便
更
加
不
脛
而
走
了
。

勒
南
原
是
巴
黎
聖
蘇
比
斯

(
S
a
i
n
t
S
u
l
p
i
c
e
)

修
會
的
一
名
修
生
，
在
二
十
歲
時
喪
失
了
信
仰

2
'

，

一
八
六
三
年
他
也
出
版
了
一
本
《
耶
穌
傳
》

(
V
i
e
de 

Jesus)· 

雖
然
有
好
些
人
對
作
者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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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嚴
加
批
評
，
但
此
書
因
不
具
學
術
理
論
且
通
俗
化
，
因
而
很
受
大
眾
歡
迎
；
兼
以
文
筆
流

俗
諧
和
，
美
妙
動
人
，
對
他
是
一
大
成
功
；
西
歐
各
國
很
快
就
有
了
譯
本
。
他
把
福
音
經
中
同

他
觀
念
不
合
的
盡
行
刪
去
，
雖
然
對
基
督
極
口
稱
讚
，
但
卻
剝
奪
了
唯
一
重
要
的
天
主
性
；
這

樣
祂
已
不
能
算
是
救
世
主
，
只
是
一
個
講
了
高
妙
道
理
的
人
，
是
人
類
的
光
榮
，
但
終
歸
還
是

人
，
「
加
里
肋
亞

(
G
a
l
i
l
e
e
)

的
溫
和
幻
想
者
」
，
一
樣
有
人
性
的
弱
點
和
幻
覺
。

資
本
主
義
的
進
展
也
助
長
了
工
人
的
無
信
仰
。
成
千
上
萬
的
無
產
階
級
放
棄
了
他
們
生
長

的
農
村
，
湧
向
大
城
市
，
同
他
們
的
長
輩
失
去
聯
絡
；
勞
工
像
商
品
一
般
的
出
賣
，
生
活
的
掙

扎
愈
來
愈
尖
銳
化
，
對
宗
教
便
無
暇
顧
及
了
。
馬
克
斯
對
民
眾
說
宗
教
是
鴉
片
，
社
會
用
以
麻

醉
人
民
以
便
奴
役
他
們
；
所
以
為
了
解
放
人
民
應
取
消
宗
教
。
這
樣
的
理
論
能
在
無
產
階
級
中

得
到
響
應
，
自
然
不
足
驚
異
，
因
為
它
許
給
他
們
在
世
上
即
可
獲
得
幸
福
的
天
堂
，
那
是
資
本

主
義
所
不
能
給
予
的
。

現
世
主
義

信
仰
無
神
共
產
主
義
的
人
當
時
尚
未
取
得
政
權
，
也
還
沒
有
對
信
仰
天
主
公
開
宣
戰
。
在

馬
克
斯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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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所
研
究
的
這
個
時
代
中
(
-
八
七

0
至
一
九
一
四
年
)
'
教
會
遭
受
政
府
不
少
的
攻
擊
，

但
除
了
幾
處
例
外
，
還
未
達
公
然
流
血
的
迫
害
；
鬥
爭
是
在
現
世
主
義
的
藉
口
下
進
行
的
(
現

世
主
義
或
稱
世
俗
主
義
，
反
對
任
何
形
式
的
宗
教
信
仰
及
崇
拜
的
主
義
和
實
踐
，
英
文
為

S
e
c
u
l
a
r
i
s
m
'
淖
i
寺
入
扛
詞I
a
i
c
i
s
m
e
)

。

現
世
主
義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十
分
風
行
，
就
如
自
由
主
義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十
分
風
行
－

樣
。
它
也
仿
照
自
由
主
義
，
用
了
各
種
曖
昧
的
說
法
。
它
本
身
只
說
是
有
意
把
俗
事
和
宗
教
的

事
分
開
。
假
如
提
倡
現
世
主
義
的
人
真
的
只
限
於
把
國
家
的
權
力
同
教
會
的
權
力
公
正
地
分
開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當
時
已
講
得
很
清
楚
他
們
何
至
同
教
會
衝
突
呢
！
但
他
們
在
現
世
主

義
的
藉
口
下
，
實
在
是
想
用
一
種
新
的
觀
念
改
變
人
的
生
活
。
許
多
現
世
主
義
的
煽
動
者
是
無

砷
派
；
無
論
如
何
，
他
們
都
同
意
這
一
點
：
宗
教
應
從
公
共
和
社
會
生
活
中
完
全
取
消
；
至
多

可
拿
它
當
私
人
事
務
而
予
以
容
忍
。
現
世
主
義
的
目
的
＇
是
建
立
－
個
無
宗
教
的
社
會
。
法
國

政
客
剛
伯
達

(
G
a
m
b
e
t
t
a
)

所
喊
出
的
「
教
權
主
義
，
那
就
是
敵
人
」

(
L
e
Clericalisme 

voila 

I'g' 

n
e
m
i
)，
成
為
現
世
主
義
的
口
號
。
「
教
權
主
義
」
這
個
名
詞
的
本
義
，
是
神
職
人
員
過
問
國

事
；
但
此
處
這
個
名
詞
所
指
的
就
是
宗
教
，
特
別
是
針
對
天
主
教
，
這
在
當
時
宗
教
鬥
爭
的
歷

程
中
極
為
顯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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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世
主
義
的
方
法

在
以
現
世
主
義
的
藉
口
攻
擊
教
會
的
各
國
中
，
戰
鬥
進
行
的
方
式
和
持
續
不
斷
的
情
形
，

顯
示
他
們
的
目
的
是
真
的
要
從
學
校
和
社
會
中
，
把
宗
教
思
想
完
全
消
滅
。
無
論
在
法
國
、
比

利
時
、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和
拉
丁
美
洲
，
都
是
用
同
樣
的
辦
法
(
正
如
同
後
來
極
權
國
家
想
消

滅
宗
教
時
所
用
的
手
段
一
模
一
樣
)
°
因
為
宗
教
的
信
仰
已
深
入
人
心
，
勢
難
正
面
攻
擊
，
所

以
他
們
才
一
步
一
步
地
慢
慢
進
行
．
，
他
們
的
戰
略
是
：

口
先
解
散
修
會
，
然
後
再
採
取
適
當
的
步
驟
逐
漸
使
神
職
人
員
的
來
源
枯
竭
；

口
從
教
會
手
中
奪
回
教
育
權
交
還
政
府
，
以
便
使
各
級
的
教
育
世
俗
化
．
，
他
們
要
求
學
校

中
立
化
，
就
是
要
以
尊
重
兒
童
的
良
心
自
由
為
名
，
使
他
們
擺
脫
宗
教
的
－
切
影
響
；
其
實
是

想
從
兒
童
的
良
心
中
把
天
主
攢
走
；

口
取
消
在
教
會
內
結
婚
的
－
切
合
法
效
力
，
必
須
在
政
府
的
官
吏
面
前
舉
行
結
婚
儀
式
；

同
時
並
制
定
保
障
離
婚
的
法
律
；

口
最
後
教
會
同
政
府
完
全
分
離
。

這
種
持
續
的
反
宗
教
行
徑
，
可
由
共
濟
會
的
活
動
來
解
釋
；
這
種
祕
密
會
表
面
雖
不
顯
著
，

卻
在
各
處
活
動
(
腈
參
閲
卷
三
第
十
七
章
壹
節

)
o
共
濟
會
於
法
國
革
命
以
前
所
鼓
吹
的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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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神
教
＇
在
法
國
這
一
支
和
由
法
國
所
分
出
的
，
已
逐
漸
消
失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
他
們
已
從
其

規
章
中
，
把
「
宇
宙
大
建
築
師
」
之
名
抹
去
，
決
心
變
成
無
砷
派
；
仇
恨
教
會
已
成
了
他
們
活

動
的
主
要
動
機
。
在
法
國
、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以
及
南
美
的
大
多
數
國
家
，
許
多
政

府
的
要
人
都
是
共
濟
會
員
，
向
來
遵
循
黨
方
的
指
示
行
事
。

這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攻
擊
教
會
的
影
響
。
慶
幸
當
時
教
會
有
一
位
見
識
特
別
高
明
的
教
宗

為
領
袖
，
就
是
良
十
三
世
，
他
是
歷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人
物
之
一
，
他
的
計
畫
後
來
又
由
教
會
尊

為
聖
人
的
一
位
教
宗
碧
岳
十
世

(
S
t
.

Pius 

X
'

在
位
期
間

1
9
0
3
'
1
9
1
4
)來
繼
續
實
行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良
十
三
世

當
良
十
三
世
在
一
八
七
八
年
被
推
選
出
來
繼
承
碧
岳
九
世
為
教
宗
時
，
已
是
高
齡
六
十
八

歲
的
老
人
，
外
表
看
似
脆
弱
，
但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是
，
他
竟
能
展
開
他
那
堅
強
的
活
動
力
達

二
十
五
年
之
久
。
他
出
身
於
羅
馬
望
族
，
曾
作
過
教
廷
駐
比
利
時
大
使
，
隨
後
在
教
廷
的
領
土

內
作
了
三
十
二
年
帕
魯
査

(
P
e
r
u
g
i
a
)

的
主
教
，
思
想
和
事
態
的
轉
變
都
是
他
所
親
身
經
歷
的
。

他
埋
頭
深
思
想
出
了
整
個
道
理
和
實
行
的
計
畫
，
在
漫
長
的
在
位
期
間
，
予
以
推
行
。
他
的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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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十
三
世
的
大
原
則

慧
晶
瑩
透
闢
，
對
教
會
忠
誠
熱
烈
，
對
政
治
有
尖
銳
的
敏
戚
度
，
能
分
辨
何
事
行
得
通
，
何
事

則
否
。

教
會
對
所
面
臨
的
暴
力
，
直
到
那
時
是
怎
樣
應
付
的
呢
？
自
革
命
以
來
，
它
只
是
保
持
消

極
自
衛
的
態
度
，
以
前
的
教
宗
為
維
護
道
理
的
純
潔
發
出
了
許
多
譴
責
和
懲
罰
。
治
理
教
會
的

砷
長
，
約
有
一
世
紀
又
三
分
之
二
的
時
間
，
都
是
在
革
命
所
激
起
的
混
亂
中
成
長
起
來
的
；
他

們
親
眼
所
見
的
患
難
，
使
他
們
對
自
由
主
義
戚
到
強
烈
的
恐
懼
，
他
們
認
為
教
會
的
－
切
災
難

都
導
源
於
自
由
思
想
，
除
了
根
絕
這
些
原
則
，
看
不
出
其
他
解
救
的
辦
法
．
，
他
們
動
輒
以
開
除

教
籍
來
攻
擊
時
髦
的
文
化
。
許
多
天
主
教
教
徒
，
與
企
圖
恢
復
舊
制
(
革
命
以
前
的
)
的
政
黨

沆
濯
－
氣
，
彼
此
聯
合
起
來
；
然
而
這
是
向
失
敗
者
表
同
情
，
因
為
愈
來
愈
明
顯
，
過
去
的
就

算
了
，
歷
史
是
不
能
逆
轉
倒
流
的
。

良
十
三
世
洞
燭
了
此
中
的
危
機
，
深
知
無
信
仰
的
浪
潮
＇
只
靠
反
對
接
受
新
思
想
是
無
法

制
止
的
。
如
果
教
會
以
反
動
的
力
量
出
現
，
民
眾
便
要
同
它
脫
離
了
。
必
須
避
免
教
會
與
現
代

的
世
界
完
全
破
裂
；
對
過
去
空
懷
悲
嘆
無
濟
於
事
，
應
該
採
取
有
建
設
性
的
態
度
。
良
十
三
世

既
公
然
揭
示
了
原
則
，
又
堅
決
地
維
護
自
己
的
前
任
們
所
持
守
的
道
理
，
盡
力
使
教
會
與
現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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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世
界
協
調
；
他
願
意
分
清
什
麼
是
原
則
，
什
麼
是
可
指
責
的
傾
向
，
什
麼
是
可
接
受
的
事
實
，

應
當
把
基
督
的
精
神
灌
輸
到
可
接
受
的
事
實
中
去
。

對
迷
信
自
由
的
人
，
教
宗
向
他
們
指
出
提
倡
自
由
所
有
的
好
處
，
並
證
明
教
會
時
常
爭
取

自
由
，
且
付
之
實
施
。
自
由
非
放
任
，
更
非
一
味
順
從
自
己
的
情
慾
，
而
是
使
自
己
的
行
為
遵

循
我
們
本
性
的
法
律
，
符
合
理
智
。
聖
教
會
固
然
屏
棄
縱
情
恣
慾
或
使
人
成
為
偏
情
奴
隸
的
無

節
制
自
由
；
但
如
果
每
日
所
產
生
的
進
步
確
實
能
增
進
此
生
的
繁
榮
幸
福
，
且
又
能
導
致
永
生
，

教
會
將
以
全
力
去
擁
護
。

教
宗
又
轉
向
公
教
教
友
，
把
初
期
教
友
的
榜
樣
指
示
給
他
們
：
他
們
不
是
藉
由
悲
嘆
當
時

的
傷
風
敗
俗
，
也
不
是
憑
靠
詛
咒
羅
馬
皇
帝
的
政
府
而
征
服
了
世
界
，
乃
是
用
自
己
的
善
表
去

滲
透
，
使
天
主
教
的
真
理
和
原
則
在
社
會
中
起
作
用
。
他
說
：
「
什
麼
也
沒
有
比
輻
音
經
的
格

言
和
倫
理
＇
同
外
教
人
的
格
言
和
倫
理
更
格
格
不
入
的
了
」
；
可
是
人
們
眼
見
教
友
「
威
武
不

能
屈
」
，
竟
勇
敢
地
踏
進
他
們
所
選
擇
的
－
切
生
活
方
式
。
他
們
對
政
府
首
長
完
全
盡
忠
，
在

許
可
的
範
圍
內
盡
力
奉
公
守
法
，
他
們
在
各
處
放
射
著
聖
德
的
美
妙
光
輝
，
努
力
服
務
他
們
的

弟
兄
姊
妹
＇
吸
引
別
人
追
隨
我
們
的
主
·
'
可
是
他
們
常
準
備
著
，
假
如
保
持
祿
位
榮
譽
或
軍
職

有
礙
他
們
的
良
心
，
他
們
便
率
然
放
棄
，
甚
至
迎
向
死
亡
亦
在
所
不
惜
。
他
們
就
這
樣
很
快
地

把
信
仰
傳
入
家
庭
、
軍
中
、
政
府
、
甚
至
「
羅
馬
的
皇
宮
」
內
了
。
現
代
的
教
友
如
能
追
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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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榜
樣
，
一
定
也
能
獲
得
同
樣
的
成
績
。
這
是
良
十
三
世
所
給
的
指
示
，
他
並
且
囑
咐
在
實

行
時
要
符
合
聖
座
和
主
教
的
規
定
。

許
多
偉
大
的
通
諭

在
良
十
三
世
以
前
，
任
何
教
宗
為
訓
誨
和
領
導
教
會
，
不
曾
公
布
過
那
麼
多
的
通
諭
，
且

都
是
有
關
信
條
或
倫
理
的
專
著
，
把
福
音
不
變
的
原
理
原
則
，
貼
合
在
世
界
經
常
變
動
的
環
境

中
。
良
十
三
世
一
連
串
的
通
諭
，
構
成
了
莊
嚴
道
理
的
整
體
，
使
繼
他
位
的
教
宗
們
仍
繼
續
予

以
發
揮
。革

命
的
騷
擾
和
戰
爭
，
大
學
的
俗
化
及
許
多
修
會
的
摧
毀
，
使
教
育
水
準
一
落
千
丈
。
良

十
三
世
願
重
新
予
以
強
力
的
推
動
。
他
深
知
沒
有
天
主
教
的
哲
學
，
便
沒
有
天
主
教
的
思
想
和

堅
固
的
神
學
，
因
此
當
從
恢
復
天
主
教
的
哲
學
著
手
。
他
並
且
在
即
位
之
初
，
便
以
《
永
遠
之

父
的
》

(
A
e
t
e
m
i

Patris, 

1
8
7
9
)的
通
諭
，
要
求
人
們
讓
出
第
一
把
交
椅
給
聖
道
茂

(
S
t
.

Thomas 

A
q
u
i
n
a
s
)

的
哲
學
。
他
並
非
輕
視
其
他
聖
師
的
道
理
，
乃
是
因
為
聖
這
茂
學
派
的
理
論
，
對
科

學
與
信
德
，
啟
示
與
理
智
，
教
會
與
國
家
等
怎
樣
調
和
的
大
問
題
，
更
容
易
解
釋
而
已
。

一
八
九
三
年
所
發
的
《
至
眷
顧
的
天
主
》

(
P
r
o
v
i
d
e
n
t
i
s
s
i
m
u
s

D
e
u
s
)通
諭
，
是
恢
復
聖
經

研
究
的
出
發
點
。
良
十
三
世
在
其
中
指
出
註
解
聖
經
的
原
則
，
並
說
聖
經
的
真
正
註
解
，
應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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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傳
統
又
符
合
批
判
的
要
求
。

為
促
進
宗
教
歷
史
的
進
步
，
良
十
三
世
毫
不
遲
疑
地
給
普
世
的
學
者
連
非
公
教
徒
也

不
例
外
打
開
了
梵
蒂
岡
的
祕
密
檔
案
室
。
有
些
人
蕻
覺
不
安
，
生
怕
被
人
發
掘
出
令
人
駭

怪
的
資
料
；
教
宗
用
下
面
的
一
句
話
杜
絕
了
悠
悠
眾
口
：
「
聖
教
會
所
需
要
的
只
是
真
理
」
。

教
宗
並
以
全
力
維
護
公
教
大
學
的
建
立
，
和
神
學
院
的
讀
書
精
砷
。

他
推
行
這
一
切
的
目
的
很
顯
明
：
教
會
在
研
讀
的
道
路
上
，
當
走
在
現
代
世
界
的
前
面
；

應
該
使
教
會
能
在
崇
尚
學
術
的
世
界
中
宣
傳
真
理
。

在
一
連
串
討
論
動
搖
人
心
之
問
題
的
通
諭
中
，
都
顯
示
出
他
見
識
的
遠
大
，
像
是
自
由
的

真
諦
＇
基
督
精
砷
的
國
家
組
織
，
基
督
精
神
的
民
主
、
政
權
、
教
友
的
婚
姻
等
問
題
。
不
過
這

些
通
諭
哪
一
道
也
趕
不
上
論
工
人
地
位
的
《
新
事
的
》
通
諭
那
樣
著
名
。

《
新
事
的
》
通
諭

無
產
階
級
所
受
的
不
公
平
待
遇
，
社
會
主
義
的
進
展
，
國
際
間
的
組
織
，
以
及
各
處
對
這

問
題
所
掀
起
的
討
論
爭
辯
，
促
使
良
十
三
世
給
全
球
的
教
友
們
，
指
出
了
指
導
勞
工
組
織
的
規
範
。

自
拉
梅
內
和
《
展
望
》
時
期
起
，
這
些
問
題
便
引
起
了
天
主
教
人
士
的
注
意
，
曾
有
不
少

人
試
圖
解
答

3

。
自
一
八
八
四
至
一
八
九
一
年
，
關
心
這
些
問
題
的
教
友
和
神
學
家
每
年
在
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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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夫
里
堡

(
F
r
i
b
o
u
r
g
)

交
換
意
見
，
策
畫
一
種
共
同
的
理
論
；
不
過
這
只
是
些
私
人
的
討
論
，

無
權
以
教
會
的
名
義
說
話
。
何
況
在
天
主
教
的
教
友
中
，
還
有
好
些
爭
論
未
決
之
點
，
比
如
：

為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應
喚
起
人
們
的
愛
德
和
慈
悲
呢
，
還
是
正
義
呢
？
應
靠
私
人
倡
導
呢
，
還
是

靠
政
府
協
助
？
抑
或
應
靠
行
會
？
資
方
與
勞
工
的
公
正
報
酬
是
什
麼
？

為
此
，
一
八
九
一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新
事
的
》
通
諭
出
現
了
，
其
中
的
問
題
和
答
案
都
是

以
高
度
的
觀
點
考
慮
而
得
，
也
表
現
了
他
的
天
分
。
教
宗
把
勞
工
不
應
得
的
悲
慘
處
境
揭
發
出

來
：
「
毫
無
保
障
地
任
由
不
人
道
的
廠
主
支
配
，
成
了
貪
得
無
厭
之
競
爭
的
犧
牲
品
；
吃
人
的

高
利
貸
，
工
商
業
集
中
在
少
數
人
手
中
經
營
，
這
一
切
都
給
無
數
勞
苦
的
大
眾
加
上
了
奴
隸
般

的
桎
梏
。
」

教
宗
拋
棄
了
自
由
經
濟
的
解
釋
，
說
那
是
使
人
與
機
器
無
別
，
視
勞
工
為
一
種
商
品
，
任

由
雙
方
指
定
的
價
格
買
賣
，
它
對
工
人
的
不
幸
和
階
級
間
的
仇
恨
，
應
負
大
部
分
的
責
任
。
然

而
共
產
主
義
不
但
不
能
改
善
這
種
情
形
，
而
且
變
本
加
厲
：
它
建
基
在
唯
物
主
義
上
，
因
此
不

承
認
人
的
真
正
命
運
；
它
否
認
人
與
生
俱
來
的
所
有
權
；
它
鼓
勵
階
級
鬥
爭
，
那
是
直
接
違
反

基
督
的
愛
德
。
釷
會
問
題
的
真
正
解
決
之
道
，
是
在
符
合
正
義
規
則
的
勞
工
界
組
織
．
，
政
府
為

保
障
勞
工
階
級
的
生
活
和
利
益
＇
有
權
利
且
有
義
務
干
涉
；
要
之
，
廠
主
和
工
人
應
成
立
協
會
，

保
障
他
們
的
利
益
，
解
決
工
人
的
生
計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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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十
三
世
與
德
國

教
宗
若
望
廿
三
世

(
S
t
.

John 

X
X
I
I
I
'
在
位
期
間

1
9
5
8
'
1
9
6
3
)

，
在
紀
念
《
新
事
的
》
通
諭

七
十
週
年
的
《
慈
母
與
導
師
》

(
M
a
t
e
r

et 

M
a
g
i
s
t
r
a
)

通
諭
中
，
有
這
樣
的
贊
辭
：
「
很
少
有
過

教
宗
的
言
詞
，
以
所
談
題
目
的
深
刻
廣
闊
和
衝
擊
的
力
量
，
比
它
更
具
有
普
遍
的
反
應
。
它
給

教
會
的
活
動
開
闢
了
－
條
新
的
這
路
。
最
高
的
牧
人
，
把
貧
賤
和
受
壓
迫
者
的
痛
苦
、
怨
嘆
和

希
望
，
當
作
自
己
的
，
再
一
次
挺
身
而
出
，
作
他
們
權
利
的
保
衛
者
。
」
說
實
在
的
，
全
世
界
，

不
只
是
教
友
，
都
很
驚
奇
通
諭
所
啟
發
的
高
貴
咸
情
，
和
它
解
釋
問
題
的
正
確
性
。
人
人
都
譽

之
為
「
勞
工
的
大
憲
章
」

(
T
h
e
Magna 

Carta 

of 
the 

W
o
r
k
i
n
g
m
e
n
)

。
它
給
天
主
教
的
教
友
布
置

了
也
擴
大
了
社
會
的
運
動
．
＇
到
處
可
見
到
社
會
事
業
熱
鬧
地
展
開
，
也
可
見
到
教
友
們
提
倡
，

使
符
合
通
諭
原
則
的
法
律
得
以
通
過
成
立
，
按
照
公
正
原
則
在
廠
主
和
勞
工
之
間
建
立
起
關
係
，

強
調
、
指
出
勞
工
的
尊
嚴
，
在
物
質
和
道
德
方
面
都
提
高
了
工
人
的
地
位
。

良
十
三
世
滿
懷
協
調
的
熱
忱
，
也
多
次
對
許
多
固
家
所
制
訂
的
反
宗
教
法
律
提
出
抗
議
。

在
這
點
上
，
他
最
關
心
的
是
三
個
新
組
成
的
政
府
：
日
爾
曼
帝
國
、
法
蘭
西
共
和
國
和
義
大
利

王
國
。
他
在
位
期
間
，
教
會
與
這
三
個
圖
家
的
關
係
就
很
緊
張
·
，
後
來
教
宗
同
德
國
建
立
了
和

平
關
係
，
可
惜
他
雖
滿
懷
善
意
，
也
擁
有
外
交
天
分
，
對
法
國
和
義
大
利
的
成
績
卻
微
乎
其
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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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奉
基
督
新
教
的
普
魯
士
，
統
一
了
各
個
獨
立
小
邦
後
，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建
立
了
日
爾
曼

帝
國
。
天
主
教
教
友
只
占
全
民
的
四
分
之
一
。
首
相
俾
斯
麥

(
B
i
s
m
a
r
c
k
'
1
8

一
5
'
1
8
9
8
)
一
方
面

因
為
崇
信
基
督
新
教
，
一
方
面
因
乃
施
行
專
制
政
體
，
所
以
對
天
主
教
強
烈
敵
視
；
他
為
反
對

聖
教
會
，
曾
進
行
歷
史
上
所
稱
的
「
文
化
鬥
爭
」

(
K
u
l
t
u
r
k
a
m
p
f
)

，
因
乃
在
他
的
心
目
中
，
打

擊
天
主
教
便
是
為
文
化
鬥
爭
！
他
採
用
一
八
七
一
至
一
八
七
五
年
間
所
通
過
的
一
連
串
法
律
，

努
力
想
把
教
會
完
全
置
於
政
府
控
制
之
下
。
他
剝
奪
了
修
會
人
員
的
教
育
權
，
把
所
有
修
會
會

士
軀
逐
出
境
，
一
開
始
先
向
耶
穌
會
開
刀
，
次
及
其
他
修
會
，
強
迫
修
生
在
國
立
大
學
攻
讀
砷

學
；
教
會
人
員
則
由
政
府
任
命
(
率
皆
基
督
新
教
)
。

主
教
們
對
這
些
剝
奪
教
會
自
由
的
措
施
自
然
是
提
出
抗
議
；
有
不
少
的
主
教
遭
受
了
禁
錮
；

數
百
位
司
鐸
遭
遇
了
同
樣
的
命
運
，
也
有
被
放
逐
的
。

俾
斯
麥
既
以
他
堅
決
的
意
志
被
人
們
賦
予
「
鐵
血
宰
相
」
的
稱
號
，
可
見
其
絕
不
讓
步
＇

非
打
倒
聖
教
會
不
可
。
他
曾
聲
明
說
：
「
我
們
絕
不
去
坎
諾
薩
堡

(
C
a
n
o
s
s
a
)

！
」
那
是
影

射
亨
利
四
世

(
H
e
n
r
y
I
V
)向
教
宗
國
瑞
七
世

(
S
t
.
Gregory 

V
I
I
)懺
佢
的
事
二
呾
參
閱
卷
二
第

七
章
貳
節
)
°
他
估
計
天
主
教
教
友
不
會
有
什
麼
了
不
起
的
反
抗
，
不
料
他
們
卻
組
織
了
－
個

政
黨
，
名
叫
「
中
央
黨
」

(
Z
e
n
t
r
u
m
)

，
在
幾
位
有
分
量
的
領
袖
領
導
之
下
，
紀
律
非
常
嚴
明
。

例
如
凱
特
萊
主
教
，
還
有
－
位
天
才
政
治
家
同
時
又
是
卓
越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
名
叫
溫
陶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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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n
d
t
h
o
r
s
t
)

，
他
們
在
國
會
中
代
表
著
一
分
力
量
，
得
不
到
它
的
支
持
，
宰
相
是
不
能
統
治

裕
如
的
。
俾
斯
麥
終
於
決
定
讓
步
，
作
了
－
次
「
小
型
的
坎
諾
薩
堡
」
。
剛
即
位
的
良
十
三
世
，

以
他
那
精
明
的
外
交
手
腕
助
了
他
一
臂
之
力
。
於
是
中
斷
了
十
年
的
外
交
關
係
又
重
新
建
立
起

來
；
反
宗
教
的
立
法
逐
漸
取
消
，
直
到
一
八
八
七
年
才
完
全
絕
跡
。
天
主
教
的
中
央
黨
愈
戰
愈

強
，
教
會
很
快
地
重
新
建
立
起
她
全
部
的
學
校
、
醫
院
、
大
學
及
無
數
的
教
育
和
社
會
協
會
，

到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已
成
了
天
主
教
世
界
的
模
範
。

一
八
八
五
年
俾
斯
麥
作
了
一
件
創
舉
，
這
對
一
位
基
督
新
教
政
府
的
人
物
來
說
，
可
算
是

驚
人
的
，
也
證
明
教
宗
的
聲
望
達
到
何
等
的
高
峰
。
當
時
對
於
太
平
洋
上
加
羅
林
羣
島

(
C
a
r
o
l
i
n
e

I
s
l
a
n
d
s
)

的
占
有
問
題
，
在
日
爾
曼
與
西
班
牙
之
間
起
了
爭
執
，
俾
斯
麥
呼
籲
由
教
宗
作
仲
裁

人
，
西
班
牙
表
示
同
意
。
良
十
三
世
所
擬
的
仲
裁
協
定
雙
方
都
接
受
了
，
這
樣
便
避
免
了
兩
國

以
兵
戎
相
見
。

良
十
三
世
與
法
蘭
西

日
爾
曼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圖
中
雖
占
少
數
，
但
服
從
他
們
的
領
袖
主
教
和
教
宗
，
由

於
他
們
出
奇
地
團
結
，
得
以
迫
使
俾
斯
麥
宰
相
讓
步
。
反
之
在
法
圈
，
天
主
教
教
友
占
著
極
大

的
多
數
，
但
在
以
現
世
主
義
為
名
攻
擊
教
會
的
鬥
爭
中
，
卻
不
能
獲
致
勝
利
，
恐
怕
人
不
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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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奇
，
這
是
由
於
環
境
不
同
。
首
先
當
說
的
是
，
反
對
宗
教
的
言
論
、
伏
爾
泰
的
譏
諷
(
他
的

著
作
在
十
九
世
紀
傳
播
得
很
廣
)
丶
實
證
主
義
、
馬
克
斯
主
義
等
，
帶
給
人
心
的
影
響
很
大
，

消
滅
了
或
者
說
是
減
弱
了
－
切
較
深
刻
的
宗
教
生
活
，
所
剩
的
只
是
天
主
教
的
外
表
儀
式
罷
了
'

如
洗
禮
、
結
婚
及
殯
葬
等
等
。
何
況
教
友
在
政
治
立
場
上
已
四
分
五
裂
。
在
六
十
年
之
間
，
國

家
經
歷
了
六
次
革
命
，
各
種
政
體
輪
流
接
替
，
每
種
政
體
都
有
自
己
的
擁
護
者
。
拿
破
崙
三
世

下
臺
以
後
，
只
以
一
票
之
差
過
了
共
和
，
在
主
教
和
神
職
人
員
中
，
許
多
人
都
希
望
政
治
的
形

勢
轉
變
，
重
建
一
個
有
利
於
教
會
的
君
主
政
體
。
他
們
對
共
和
政
體
甚
少
認
同
，
而
國
會
中
的

「
激
進
黨
」
不
久
又
占
了
多
數
，
激
進
黨
黨
員
雖
然
對
許
多
問
題
意
見
分
歧
，
但
對
仇
恨
天
主

教
這
一
點
倒
是
很
一
致
。
他
們
都
自
視
為
法
國
革
命
的
繼
承
人
，
其
中
加
入
共
濟
會
的
也
很
多
，

並
認
片
假
如
不
是
現
世
主
義
的
信
徒
，
便
不
能
作
個
良
好
的
共
和
圍
民
。
一
八
七
七
年
，
他
們

的
一
位
領
袖
人
物
甚
至
以
宣
戰
的
口
吻
說
道
：
「
教
權
主
義
，
那
就
是
敵
人
。
」

首
先
遭
受
攻
擊
的
是
學
校
。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初
級
教
育
為
義
務
教
育
，
這
本
來
是
很
可
稱

讚
的
，
但
在
一
個
大
多
數
國
民
崇
奉
天
主
教
的
國
家
可
就
大
不
相
同
了
，
因
為
已
經
規
定
教
育

不
該
具
有
宗
教
色
彩
，
表
面
上
是
中
立
，
實
際
是
反
宗
教
的
。
無
論
如
何
'
-
切
宗
教
教
育
被

屏
於
校
門
之
外
了

4
o

下
一
步
便
是
攻
擊
修
會
，
首
當
其
衝
的
是
耶
穌
會
，
之
後
便
及
於
其
他
修
會
，
他
們
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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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散
奔
逃
。
反
對
教
會
的
一
方
所
玩
的
花
樣
很
多
：
規
定
神
職
人
員
有
服
兵
役
的
義
務
，
禁
止

宗
教
性
的
遊
行
，
准
許
離
婚
的
立
法
等
。

不
難
了
解
天
主
教
人
士
對
當
政
者
以
各
種
方
法
欺
侮
他
們
是
多
麼
的
苦
悶
＇
然
而
他
們
卻

未
能
採
取
一
致
的
行
動
作
出
有
效
的
反
抗
。
良
十
三
世
密
切
觀
察
法
國
事
變
的
動
態
＇
痛
惜
國

家
對
宗
教
的
敵
視
及
由
此
萌
生
的
邪
惡
，
但
他
也
認
清
了
愈
是
拖
延
，
愈
難
恢
復
君
主
政
體
。

於
是
他
建
議
法
國
的
教
友
們
，
不
要
把
宗
教
的
問
題
同
政
體
的
形
式
問
題
連
在
一
起
。
他
說
：

在
這
方
面
目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偏
愛
，
只
不
過
法
國
選
擇
了
共
和
。
共
和
政
體
一
如
其
他
政
體

是
合
法
的
，
本
身
並
無
所
謂
好
壞
。
教
友
最
好
是
平
和
地
接
受
這
個
既
成
事
實
，
以
便
在
它
的

統
治
下
設
法
改
善
反
宗
教
的
立
法
。

為
符
合
教
宗
的
希
望
，
許
多
教
友
犧
牲
了
自
己
的
愛
好
，
對
共
和
表
示
了
贊
同
，
但
這
並

不
足
以
平
息
反
教
者
的
仇
恨
；
苟
安
了
幾
年
之
後
，
攻
擊
又
變
本
加
厲
地
死
灰
復
燃
；
這
次
攻

擊
是
由
－
名
名
叫
公
勃

(
C
o
m
b
e
s
)
的
叛
教
修
生
所
發
起
的
，
他
以
冷
酷
無
情
的
姿
態
恣
意
攻

擊
。
一
連
串
的
立
法
觸
及
殘
存
的
修
會
：
他
們
或
被
貶
至
羞
辱
而
無
法
接
受
的
地
位
，
或
者
被

迫
解
散
，
財
產
全
部
充
公
。
最
後
，
甚
至
嚴
禁
修
會
人
士
辦
理
各
級
教
育
機
構
。
這
樣
一
來
，

－
切
修
會
會
士
，
無
論
他
們
擁
有
什
麼
學
問
技
能
，
或
任
何
證
件
，
或
已
往
如
何
效
力
過
，
只

因
他
們
曾
發
過
修
會
聖
願
，
就
都
被
視
為
無
資
格
教
學
。
正
如
在
天
主
教
學
校
內
，
大
部
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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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十
三
世
與
義
大
利

教
師
不
是
修
士
便
是
修
女
，
這
條
帶
給
天
主
教
教
育
致
命
打
擊
的
法
律
，
無
疑
的
達
到
了
它
的

目
的
。
實
際
上
這
條
法
律
的
發
動
人
公
勃
誇
稱
，
將
有
－
萬
三
千
九
百
零
四
座
學
校
遭
到
關
閉
。

良
十
三
世
調
解
法
國
與
天
主
教
的
努
力
顯
然
失
敗
，
教
宗
異
常
悲
痛
；
對
教
會
的
攻
擊
在

他
死
後
又
延
續
了
數
年
，
但
良
十
三
世
長
久
的
忍
讓
，
在
教
宗
聖
碧
岳
十
世
在
位
時
＇
終
於
產

生
了
效
果
；
再
也
沒
有
善
心
人
士
，
緊
抱
天
主
教
與
舊
社
會
的
制
度
分
不
開
的
成
見
了
，
人
心

也
逐
漸
平
服
。

良
十
三
世
對
義
大
利
則
保
持
著
碧
岳
九
世
所
採
取
的
同
樣
堅
強
的
態
度
，
他
仍
堅
持
他
的

前
任
對
剝
奪
教
廷
領
土
的
抗
議
，
然
而
反
神
職
主
義
在
義
大
利
也
同
法
國
一
樣
猛
烈
。
殘
存
的

修
會
解
散
了
，
羅
馬
的
修
道
院
被
充
公
，
砷
職
人
員
也
得
服
兵
役
，
學
校
排
斥
宗
教
教
育
，
政

府
任
由
報
章
雜
誌
對
教
宗
恣
意
凌
辱
誣
衊
，
即
使
公
開
輕
蔑
教
會
與
教
宗
，
政
府
也
不
加
以
制

止
。
當
碧
岳
九
世
的
遺
骸
遷
葬
時
，
這
些
惡
行
達
於
極
點
，
無
羈
的
暴
民
險
些
將
教
宗
的
靈
柩

投
入
臺
伯
河
中
，
政
府
也
不
加
以
彈
壓
。
事
態
之
嚴
重
達
於
頂
點
，
以
至
於
教
宗
數
度
想
放
棄

羅
馬
，
避
居
國
外
。
在
這
樣
敵
對
的
情
形
下
，
羅
馬
問
題
是
無
法
解
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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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岳
十
世
與
法
國

教
宗
聖
碧
岳
十
世
在
位
期
間

良
十
三
世
於
一
九

O
三
年
以
九
十
三
歲
高
齡
去
世
，
樞
機
們
選
舉
了
－
位
出
身
微
賤
的
撒

爾
托
樞
機

(
C
a
r
d
.
S
a
r
t
o
)
繼
任
。
他
在
作
威
尼
斯
宗
主
教
以
前
，
曾
任
副
本
堂
、
本
堂
、
神
學

院
教
授
等
職
，
嗣
後
升
仟
曼
土
亞

(
M
a
n
t
u
a
)
主
教
；
所
以
他
對
牧
靈
工
作
有
過
長
期
的
經
臉
'

但
促
使
樞
機
們
選
舉
他
的
理
由
，
無
疑
地
是
他
聖
德
的
名
譽
，
凡
是
他
所
駐
留
過
的
地
方
都
是

有
口
皆
碑
的
。
他
是
一
位
非
常
慈
祥
又
極
熱
心
極
謙
遜
的
人
；
他
絕
料
不
到
他
會
膺
選
，
因
為

他
去
羅
馬
參
加
選
舉
時
買
的
是
來
回
票
，
並
且
在
戰
慄
流
涕
之
下
才
接
受
了
這
個
重
任
。
儘
管

他
賦
性
溫
良
，
卻
很
堅
決
：
當
他
認
為
天
主
的
利
益
遭
受
侵
害
時
，
總
是
百
折
不
撓
地
維
護
。

在
他
整
個
在
位
期
間
，
他
常
盡
力
實
現
他
所
選
擇
的
格
言
：
「
在
基
督
內
建
設
一
切
。
」

當
碧
岳
十
世
即
位
時
，
宗
座
與
法
國
政
府
的
關
係
已
極
度
緊
張
；
－
九

0
三
年
法
崮
政
府

同
宗
座
斷
絕
了
外
交
翡
係
，
且
把
－
世
紀
以
前
拿
破
崙
所
簽
的
協
定
取
消
，
宣
布
政
教
分
離
5
;

這
種
分
離
卻
是
在
最
嚴
酷
的
條
件
下
完
成
的
：
不
但
對
砷
職
人
員
已
商
妥
的
待
遇
被
取
消
二
這

是
一
件
顯
然
違
反
正
義
的
事
，
因
為
這
種
待
遇
是
革
命
時
被
充
公
的
教
會
財
產
的
賠
償
)
'
政

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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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並
且
聲
明
它
是
教
會
一
切
財
產
的
主
人
：
大
殿
、
聖
堂
、
學
校
、
修
道
院
、
主
教
住
所
等
都

包
括
在
內
。
專
作
敬
禮
天
主
的
建
築
(
聖
堂
)
辶
父
由
地
方
所
選
的
委
員
會
自
行
處
理
，
而
委

員
會
卻
大
都
是
由
世
俗
人
員
組
成
。
為
避
免
教
會
的
財
產
被
完
全
剝
奪
，
有
些
人
答
應
參
加
這

樣
的
委
員
會
。
碧
岳
十
世
在
深
思
熟
慮
之
後
，
拒
絕
接
受
這
種
剝
奪
教
會
合
理
的
自
由
且
能
導

致
裂
教
的
處
置
。
他
並
非
不
知
道
他
這
種
決
定
，
可
能
導
致
法
國
教
會
的
財
產
被
剝
奪
－
空
，

神
職
人
員
要
被
迫
度
赤
貧
的
生
活
；
然
而
法
國
的
全
體
主
教
對
教
宗
表
示
一
致
的
服
從
，
使
人

為
之
喝
采
稱
讚
。
始
料
未
及
的
是
，
法
國
政
府
鑑
於
天
主
教
教
友
這
般
堅
強
不
屈
的
態
度
，
竟

然
不
敢
徹
底
執
行
這
條
立
法
：
主
教
公
署
、
修
道
院
、
學
校
予
以
充
公
，
但
保
留
聖
堂
，
讓
砷

職
人
員
和
教
友
們
自
由
使
用
。

法
國
的
教
會
雖
已
一
貧
如
洗
，
卻
也
因
此
而
更
加
淨
化
，
更
堅
強
有
力
。
全
國
教
友
團
結

起
來
，
應
付
這
個
新
事
態
：
由
於
他
們
的
慷
慨
解
囊
，
使
得
新
修
道
院
、
新
醫
院
、
新
學
校
又

紛
紛
建
立
起
來
。
這
種
「
政
教
分
離
」
，
在
現
世
主
義
信
徒
的
心
目
中
，
認
為
必
使
法
國
教
會

遭
受
致
命
的
打
擊
，
不
料
卻
反
倒
成
了
它
蓬
勃
的
良
機
。

現
代
主
義

碧
岳
十
世
對
現
代
主
義

(
M
o
d
e
r
n
i
s
m
)

事
件
，
表
現
了
同
樣
的
睿
智
和
堅
決
。
這
是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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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妙
的
錯
謬
思
想
，
是
幾
位
神
學
士
和
幾
位
奉
教
的
思
想
家
所
絞
盡
腦
汁
想
出
來
的
．
，
他
們
想

使
天
主
教
教
義
同
現
代
的
思
想
協
調
，
那
也
是
教
宗
良
十
二
世
曾
嘗
試
的
一
種
思
想
方
式
，
用

意
並
非
不
善
。
但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
是
現
代
主
義
者
以
協
調
為
藉
口
，
卻
染
上
了
反
宗
教
的
毒

素
，
馴
至
要
顛
覆
信
仰
的
基
礎
；
不
但
不
能
保
衛
必
須
堅
守
的
信
條
，
反
而
想
使
信
條
遷
就
現

代
的
需
要
而
變
質
；
其
他
人
甚
至
想
否
認
福
音
經
所
記
載
事
件
的
歷
史
價
值
；
認
乃
一
切
所
謂

「
超
性
」
，
都
應
視
為
無
稽
的
神
話
，
不
足
置
信
。

堅
持
這
種
學
說
的
為
數
實
在
不
多
，
但
都
是
些
神
學
院
或
大
學
的
教
授
，
和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作
家
6
'

教
宗
深
怕
這
種
謬
論
逐
漸
滲
入
砷
職
界
和
有
知
識
的
教
友
，
最
後
傳
染
全
體
教
徒
。

何
況
那
些
現
代
主
義
者
聲
言
並
非
反
宗
教
，
乃
是
要
從
內
部
重
新
加
以
改
造
(
其
實
是
使
它
完

全
變
質
)
.
，
當
他
們
被
教
宗
譴
責
時
，
外
表
毫
不
遲
疑
地
表
示
屈
服
，
但
仍
繼
續
以
筆
名
散
布

他
們
的
邪
說
。

碧
岳
十
世
洞
燭
它
的
危
險
性
，
表
現
得
非
常
堅
強
有
力
；
乃
於
一
九

O
七
年
在
《
因
悲
嘆

的
》

(
L
a
m
e
n
t
a
h
i
/
i
)

通
諭
和
《
應
牧
放
主
之
羊
羣
的
》

(
P
a
s
c
e
n
d
i

dominici 

g
r
e
g
i
s
)

通
諭
中
，

揭
發
了
現
代
主
義
的
謬
誤
，
並
毅
然
予
以
絕
罰
。
他
們
大
都
屈
服
了
；
只
有
少
數
幾
個
表
示
反

抗
，
且
叛
離
了
聖
教
會
。
現
代
主
義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從
基
督
新
教
改
教
以
來
，
這
個
威
脅
完

整
信
仰
的
最
大
禍
害
，
便
完
全
被
屏
除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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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岳
十
世
的
革
新
工
作

以
上
是
碧
岳
十
世
朽
保
衛
教
會
的
獨
立
自
主
和
信
仰
的
完
整
所
做
的
決
定
，
但
他
建
設
和

革
新
的
工
作
也
很
重
要
。
特
別
是
對
於
教
友
生
活
中
心
的
聖
體
聖
事
，
施
行
了
顯
著
的
改
革
。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曾
經
勸
告
教
友
多
領
聖
體
；
但
十
八
世
紀
在
許
多
地
方
流
行
的
楊
森
主

義

(
J
a
n
s

g 
i
s
m
)，
沒
有
完
全
消
逝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雖
有
一
股
逆
流
推
動
人
們
每
日
領
聖
體
，

但
對
積
習
已
久
的
風
氣
難
以
扭
轉
過
來
。
碧
岳
十
世
毅
然
斬
斷
這
個
問
題
，
他
在
一
九

0
五
年

公
布
了
－
道
上
諭
，
聲
明
：
「
參
加
每
臺
彌
撒
的
教
友
＇
不
可
只
神
領
聖
體
便
認
為
已
足
，
希

望
他
們
實
領
聖
體
。
」
只
要
靈
魂
上
沒
有
重
罪
，
並
有
正
直
的
意
向
，
便
可
以
每
天
領
聖
體
。

以
前
的
習
慣
，
年
屆
十
二
歲
或
十
二
歲
以
上
的
兒
童
，
始
准
領
聖
體
。
碧
岳
十
世
規
定
：

兒
童
只
要
按
他
們
的
年
齡
知
道
此
為
救
靈
最
緊
要
的
真
理
，
並
曉
得
聖
體
與
普
通
麵
餅
不
同
，

便
該
準
備
讓
他
們
領
聖
體
。
這
兩
這
上
諭
，
對
領
聖
體
給
了
很
大
的
鼓
勵
，
至
今
不
衰
。

碧
岳
十
世
在
晉
升
教
宗
以
前
，
對
牧
靈
的
職
務
已
有
多
年
經
驗
，
對
教
會
管
理
上
的
許
多

弱
點
有
了
親
身
的
體
悟
。
當
時
教
廷
的
組
織
，
還
是
三
個
世
紀
以
前
思
道
五
世

(
S
?tus 

V
'

在

位
期
間

1
5
8
5
'
1
5
9
0
)

所
擬
訂
的
；
他
為
適
應
時
代
的
需
要
，
全
部
予
以
改
組
。
《
聖
教
法
典
》

包
括
一
大
堆
法
律
、
教
宗
的
上
諭
和
決
議
案
，
經
過
多
世
紀
以
來
的
積
累
，
已
屬
漫
無
頭
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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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以
檢
核
；
碧
岳
十
世
決
心
加
以
整
理
。
他
組
織
了
－
個
委
員
會
，
命
他
們
負
責
彙
集
整
理
'

訂
成
了
一
部
明
確
而
合
乎
邏
輯
的
《
聖
教
法
典
》
，
與
現
代
國
家
的
民
法
相
似
；
這
個
繁
鉅
的

工
作
，
直
到
碧
岳
十
世
逝
世
後
，
才
由
他
的
繼
位
人
完
成
公
布
。

碧
岳
十
世
對
禮
儀
也
有
改
革
·
，
他
是
聖
樂
的
復
興
者
＇
恢
復
了
園
瑞
聖
樂
所
應
有
的
地
位
。

一
九
一
四
年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
，
他
和
同
時
代
大
部
分
人
的
眼
光
不
同
，
早
已
看
出

那
個
醞
釀
已
久
的
戰
爭
將
特
別
慘
烈
，
且
要
禍
延
全
球
。
也
曾
呼
籲
各
國
教
友
熱
切
祈
禱
，
希

望
避
免
戰
爭
。
某
交
戰
圈
人
士
曾
請
求
他
祝
福
他
們
的
武
器
，
他
回
答
他
說
：
「
我
們
祝
福
的

是
和
平
。
」
對
這
場
人
類
自
相
殘
殺
的
悲
劇
，
他
因
未
能
阻
止
，
厰
到
非
常
痛
心
，
使
他
提
前

結
束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開
戰
後
兩
星
期
，
他
便
棄
世
了
；
舉
世
痛
失
慈
父
，
對
他
的
聖
德
備
加

欽
敬
。
四
十
年
後
，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
P
i
u
s

X 

=
'
在
位
期
間

1
9
3
9
'
1
9
5
8
)

將
他
正
式
列
入
聖

品
：
這
是
自
碧
岳
五
世
以
來
，
第
一
位
享
受
這
項
榮
耀
的
教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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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註

一
位
演
講
家
亞
爾
信

釋孔
徑
的
錯
誤
是
他
所
説
的
三
個
連
續
階
段
其
實
是
對
事
物
三
方
面
的
三
種
思
想
万
式
。
真
正
的

進
步
是
把
這
三
万
面
清
晰
地
分
閼
因
為
實
際
上
三
者
是
共
同
存
在
的
彼
此
芷
不
排
斥
。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卫
不
反
對
以
自
殃
律
宗
解
釋
宇
宙
閼
的
閂
題
只
是
進
而
把
這
些
自
紈
律
同
它
們
的
來
源
聨

繫
起
來
由
宇
宙
的
秩
庠
推
究
創
造
芷
制
定
這
鼕
律
例
的
萁
神
夭
王
而
已
(

勒
南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十
月
六
日
離
開
了
修
會
值
得
庄
意
的
－
項
巧
合
是
雨
天
後
即
十
月
八
日

讜
世
纪
最
著
名
的
一
位
坂
依
者

1

紐
曼
脫
離
英
國
皇
公
會
而
進
入
天
王
教
(
時
年
四
+
五
歲
)

因
為
他
長
點
研
究
歷
吏
的
結
果
深
償
只
有
夭
主
教
是
基
督
的
真
教
。

在
天
三
教
社
會
理
諭
的
倡
導
人
中
引
證
幾
位
如
下
使
固
有
凱
特
萊
王
教
良
十
三
世
稱
他
為
「
我

的
犬
皙
輩
」
英
國
有
馬
寧
樞
機
法
國
有
理
諭
家
「
松
樹
之
塔
」

一
位
工
業
家
良

哈
爾
美

(
L
gn 
Harmel'1825'1915) 

M
u
n
'
1
8
4
1
'
1
9

一4
)

義
犬
利
有
道
尼
奧
老

(
T
o
n
i
o
l
o
,

1845'I 

9
1
8
)教
授
奧
地
利
有
臥
各
桑

(
V
o
g
e
l
s
a
n
g
'

9, 

1
8
9
0
)瑞
士
有
代
古
爾
丹

(
D
e
c
u
r
t
i
n
s
,

1
8
5
5
'
1
9
1
6
)

和
麥
爾
米
勞
王
教

(
M
g
r
.

Mermillod'1824' 

1892)° 

(La 

Tour 

du 

Pin'1831'1924) 

得
蒙

(
A
l
b
e
r
t

de 

天
王
教
人
士
回
紈
能
閼
辦
私
立
學
校
學
校
內
也
能
教
授
宗
教
。
但
這
種
體
軒
非
常
不
公
平
因
為

這
樣
的
私
立
學
校
得
白
教
友
擔
當
仝
部
經
費
然
而
他
們
一
如
所
有
的
公
民
還
得
繳
納
維
持
公
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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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法
先
把
教
會
在
物
質
万
面
弄
垮
最
後
好
使
國
家
完
仝
俗
化
。

校
的
經
費
這
樣
為
維
持
私
立
學
校
便
得
額
外
擔
加
很
重
的
負
撞
。
為
避
免
這
種
不
公
平
的
現
象
＇

應
當
由
政
府
不
分
公
工
私
立
津
貼
所
有
學
校
式
由
政
府
津
貼
家
庭
任
由
他
們
選
擇
學
校
教
育

自
己
的
子
女
。
這
樣
的
制
度
已
在
各
國
實
行
，
例
如
比
利
時
和
荷
蘭
＇
法
國
亦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實
行
。

這
種
制
度
就
能
保
證
家
庭
有
選
擇
學
校
的
自
由
也
不
至
於
過
分
加
重
他
們
的
負
擔
°

若
按
廣
義
的
信
仰
自
由
來
說
政
教
分
離
的
制
度
對
教
會
可
能
是
一
種
完
全
自
由
發
展
的
機
會

比
如
在
美
固
便
是
如
此
但
在
法
國
制
訂
這
項
分
離
法
的
人
用
意
卻
非
如
此
他
們
是
想
用
這
種
万

三
要
的
現
代
主
義
者
在
法
國
是
羅
依
百
(
L
o
i
s
y
)
在
英
同
是
梯
瑞
爾
(
T
y
r
r
e
l
l
)
在
德
國
是
篩

肋

(
S
h
e
l
l
)
在
義
大
利
是
穆
利
(
M
u
r
r
i
)
和
小
說
家
弗
戛
匝
勞
(
F
o
g
a
z
z
a
r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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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一
十
四
章

教
會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內
部
生
活

看
了
前
面
幾
章
，
很
可
能
會
這
麼
想
：
聖
教
會
為
了
攻
斥
過
激
的
自
由
主
義
、
唯
理
主
義
、

實
證
主
義
、
馬
克
斯
主
義
、
現
世
主
義
、
現
代
主
義
等
，
採
取
防
衛
的
姿
態
，
已
筋
疲
力
盡
，

無
暇
顧
及
其
他
了
；
這
只
是
膚
淺
的
看
法
，
未
能
窺
見
其
底
蘊
。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中
，
視
線
最

先
接
觸
的
，
自
然
是
些
外
表
的
事
變
，
像
是
同
政
府
的
糾
纏
爭
辯
、
同
世
俗
權
力
的
鬥
爭
等
等
，

這
只
是
事
件
的
一
面
，
也
不
是
重
要
的
；
最
重
要
的
是
深
藏
在
內
部
的
情
形
，
也
就
是
內
部
的

生
活
和
聖
寵
在
人
靈
魂
內
的
行
動
。
想
衡
量
一
個
時
代
精
神
生
活
的
程
度
＇
絕
非
易
事
：
精
神

生
活
不
能
以
數
字
統
計
。
不
過
一
個
時
代
的
宗
教
活
力
，
也
會
把
它
的
效
果
表
現
在
外
：
我
們

在
前
面
的
幾
卷
中
也
提
出
了
證
明
，
例
如
由
砷
職
人
員
的
虔
誠
熱
心
所
表
現
的
高
度
宗
教
生
活
，

新
修
會
的
興
起
，
表
現
英
豪
德
行
的
聖
人
，
最
後
還
有
英
勇
的
傳
教
士
，
他
們
以
驚
人
的
熱
情

去
向
教
外
人
傳
布
福
音
。
這
都
是
自
法
國
大
革
命
至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這
段
時
期
，
教
會
活
力

最
顯
著
的
特
徵
，
而
且
最
應
注
意
的
是
：
教
會
奮
鬥
最
激
烈
的
地
方
，
信
德
的
表
現
也
最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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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1

聖
教
會
在
內
憂
外
患
交
迫
之
下
，
被
自
己
的
幾
個
不
肖
子
出
賣
，
面
臨
著
嚴
重
的
困
難
'

甚
至
仇
敵
聲
言
她
要
一
敗
塗
地
了
．
，
然
而
她
在
十
九
世
紀
不
但
屹
立
不
搖
，
還
產
生
了
新
的
力

量
。
說
十
九
世
紀
是
一
個
宗
教
到
處
式
微
的
世
紀
，
顯
見
是
大
錯
特
錯
的
。
在
許
多
老
教
友
的

國
家
，
無
神
論
騙
去
了
不
少
信
徒
，
很
多
領
洗
的
人
只
擁
有
教
友
的
虛
名
，
那
倒
是
不
能
否
認

的
，
然
而
另
－
方
面
它
卻
證
明
了
比
前
－
世
紀
更
大
的
活
力
。

砷
職
界
的
重
振

教
區
神
職
界

革
命
和
拿
破
崙
的
戰
禍
，
給
神
職
界
帶
來
了
嚴
重
打
擊
；
不
但
許
多
神
父
死
亡
或
逃
散
，

砷
職
人
員
的
來
源
也
幾
乎
枯
竭
。

但
和
平
－
恢
復
，
教
宗
和
主
教
們
所
關
心
的
大
事
之
一
，
即
設
法
發
展
或
創
建
砷
學
院
，

以
挽
救
這
種
情
勢
。
所
期
待
的
效
果
果
然
浮
現
；
將
近
該
世
紀
的
中
葉
時
，
神
學
院
已
告
客
滿
，

一
八
七
0
年
，
義
大
利
的
教
區
神
父
有
七
萬
名
，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法
國
有
五
萬
六
千
名
，
西

班
牙
也
是
最
多
的
時
期
。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還
是
品
質
；
但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期
，
神
職
界
砷
修
生
活
的
水
準
，
無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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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衛
雅

是
主
教
或
神
父
，
都
已
顯
然
提
高
，
這
是
那
－
時
期
教
會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
因
片
人
們
已

多
次
驗
證
，
教
友
精
神
生
活
的
水
準
，
要
看
砷
長
的
精
砷
生
活
如
何
而
定
。
每
日
的
默
禱
，
每

月
的
小
退
省
，
每
年
或
每
兩
三
年
一
次
的
退
省
，
幾
乎
普
遍
奉
行
。
愈
熱
心
的
砷
父
，
也
必
然

更
勤
勉
工
作
；
他
們
不
以
作
彌
撒
、
施
行
聖
事
、
講
解
教
義
為
已
足
，
他
們
在
自
己
工
作
的
園

地
本
堂
區
內
，
展
開
各
種
方
法
，
培
養
、
增
強
教
友
的
精
神
生
活
，
成
立
各
種
善
會
。
他

們
更
以
學
校
來
補
充
本
堂
區
的
活
動
。
如
果
信
仰
是
一
致
的
，
只
需
本
堂
神
父
監
督
公
立
學
校

便
夠
了
；
倘
若
公
立
學
校
不
講
述
或
反
對
宗
教
，
砷
父
便
籌
辦
私
立
學
校
。
為
創
辦
和
支
持
這

些
私
立
學
校
，
砷
父
必
須
不
斷
地
喚
起
教
友
們
慷
慨
捐
助
．
＇
為
建
立
佰
大
數
目
的
學
校
，
而
且

逐
漸
推
廣
到
西
歐
和
北
美
合
眾
國
＇
需
要
好
大
一
筆
經
費
。

當
碧
岳
十
一
世
願
給
所
有
的
本
堂
紳
父
提
供
一
位
模
範
時
，
便
選
擇
了
這
時
期
的
一
位
神

父
，
他
除
在
鄉
間
任
本
堂
神
父
外
，
一
生
沒
盡
過
別
的
職
務
。

若
翰
．
衛
雅

(
S
t
.

John 

Mary 

V
i
a
n
n
e
y
)

是
里
昂
教
區
熱
心
農
民
的
子
弟
，
他
同
父
親
一
齊

在
田
野
工
作
，
直
到
二
十
歲
；
他
是
在
革
命
期
間
長
大
的
。
他
在
兒
童
時
，
曾
給
被
剝
奪
人
權

的
砷
父
們
在
密
室
作
彌
撒
時
輔
過
祭
。
他
固
然
很
熱
心
，
但
他
後
來
之
所
以
能
光
芒
萬
丈
，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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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囷
其
學
識
出
眾
，
因
為
他
的
資
質
魯
鈍
，
對
升
任
神
父
所
需
要
的
拉
丁
文
和
神
學
，
他
費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
才
剛
好
及
格
；
但
比
學
問
和
書
本
更
有
價
值
的
，
是
他
賦
有
一
份
非
常
健

康
的
思
想
和
意
識
，
而
且
判
斷
力
準
確
＇
尤
其
他
的
謙
遜
和
不
平
凡
的
聖
德
格
外
輝
煌
。
時
人

常
說
：
「
只
消
一
看
他
(
作
彌
撒
)
,
便
足
以
相
信
超
性
的
事
理

0
J 

當
他
担
任
亞
爾
斯

(
A
r
s
)本
堂
時
那
只
是
一
個
三
百
七
十
人
的
農
村
，
教
友
還
十
分

冷
淡
，
上
酒
館
的
比
進
堂
的
人
多
。
他
必
須
同
對
宗
教
冷
漠
和
花
天
酒
地
的
惡
習
奮
鬥
，
是
非

常
艱
苦
的
，
然
而
幾
年
之
後
，
農
村
完
全
改
觀
了
。
那
完
全
是
他
講
解
和
說
教
的
功
效
，
不
但

是
因
為
他
的
言
詞
能
深
入
人
心
，
尤
其
是
他
的
榜
樣
，
他
那
貧
困
的
生
活
和
他
那
幾
乎
不
能
令

人
置
信
的
刻
苦
，
更
是
有
力
的
身
教
．
，
他
所
吃
的
，
只
是
幾
片
剩
的
麵
包
和
兩
個
或
三
個
星
期

煮
－
次
的
男
鈴
薯
，
還
是
只
吃
剩
的
、
冷
的
；
此
外
他
還
常
苦
鞭
自
責
。
他
自
持
愈
嚴
，
待
人

卻
愈
寬
宏
良
善
。

他
的
名
聲
愈
傳
愈
遠
；
－
開
始
是
鄰
近
的
堂
區
請
他
講
道
理
聽
告
解
，
不
久
便
有
許
多
人

自
動
來
到
亞
爾
斯
，
為
了
看
這
位
聖
人
並
聽
他
講
道
，
另
外
則
是
向
他
討
教
、
辦
告
解
．
，
因
為

人
們
都
知
道
這
位
神
父
的
學
問
雖
然
不
很
高
＇
天
主
卻
賜
予
他
非
常
的
光
明
，
他
有
識
透
人
心

祕
密
的
特
恩
，
能
揭
露
人
的
良
心
。
多
少
罪
人
從
他
那
兒
回
去
，
便
同
天
主
和
好
了
！
多
少
困

惑
不
安
的
人
獲
得
了
安
寧
！
多
少
對
自
己
的
聖
召
遲
疑
不
決
的
人
獲
得
了
光
照
和
勇
氣
！
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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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棟
修
會
的
復
興

許
多
本
來
沒
有
信
仰
，
而
只
因
好
奇
心
的
驅
使
特
來
觀
察
的
人
，
驚
奇
自
己
的
祕
密
被
揭
穿
而

產
生
了
動
搖
！
當
時
的
交
通
雖
不
甚
好
，
可
是
不
但
從
法
國
或
歐
洲
各
地
，
就
連
遙
遠
的
美
洲
'

都
有
不
少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人
，
普
通
的
人
和
重
要
的
人
物
，
知
識
階
級
的
人
，
砷
父
、
主
教
等
，

湧
向
亞
爾
斯
去
；
長
達
三
十
年
之
久
，
平
均
每
年
有
八
萬
人
。

聖
人
絕
無
求
名
之
心
，
他
為
救
人
靈
魂
甘
心
承
擔
繁
重
的
後
果
：
他
每
天
關
在
告
解
亭
裡

十
六
至
十
八
個
小
時
聽
告
解
，
冬
天
冷
得
發
抖
，
夏
天
悶
得
要
死
．
，
他
子
夜
後
不
久
便
去
告
解

亭
，
只
在
早
晨
五
點
作
彌
撒
和
十
－
點
講
教
義
時
才
出
來
，
下
午
一
直
聽
到
夜
深
才
去
睡
一
會

兒
。
這
種
累
死
人
的
工
作
，
直
到
七
十
三
歲
(
-
八
五
九
年
)
去
世
時
才
告
結
束
。

復
興
的
情
形
，
在
修
會
方
面
比
在
教
區
神
職
界
還
更
值
得
注
意
。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大

願
修
會

(
R
e
l
i
g
i
o
u
s

O
r
d
e
r
s
)
比
其
他
任
何
組
織
更
成
了
眾
矢
之
的
。
耶
穌
會
的
被
迫
解
散
，
是

這
場
鬥
爭
中
最
慘
痛
的
一
幕
，
其
他
修
會
吃
的
苦
也
不
少
。
若
瑟
二
世

(
J
o
s
e
p
h

I
I
)在
奧
地
利

－
下
子
取
消
了
六
百
座
修
道
院
。
法
國
革
命
和
戰
爭
時
期
，
把
剩
餘
的
全
部
加
以
毀
滅
，
以
致

在
天
主
教
的
歐
洲
，
修
會
幾
乎
完
全
絕
跡
。

情
勢
剛
剛
好
轉
，
復
興
工
作
便
呈
現
出
教
會
有
史
以
來
未
有
的
現
象
。
自
一
八

O
四
年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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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創
的
小
颜
修
會

宗
碧
岳
六
世
復
興
耶
穌
會
以
後
，
一
八
五

O
年
會
士
便
已
超
過
六
千
名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已
有

－
萬
二
千
餘
名
。
本
篤
會
雖
未
完
全
消
滅
，
但
在
暴
風
雨
時
修
道
院
已
所
剩
無
幾
，
而
殘
存
的

也
未
能
保
存
其
修
會
原
有
的
精
砷
。
那
時
有
一
位
偉
大
的
會
士
祁
朗
赭
砷
父

(
D
o
mGueranger, 

1
8
0
5
'
1
8
7
5
)

，
卡
仁
注3囯
國
岸
以
唧
i
^
7
J
士
平
竿
西
命
百
＇
帥
血
畑
叫
中
糸
志
不
邯
和
士
小

(
S
o
l
e
s
m
e
s
)

認
陔
溍
追
吟
沉
胆
諏
興
＾
和

J
志
不
'
z
以

後
成
了
復
興
禮
儀
和
國
瑞
聖
樂
的
中
心
。
拉
高
爾
代
在
法
國
重
建
了
道
明
會
。
除
了
已
喪
失
原

有
精
神
的
，
和
在
革
命
大
亂
時
完
全
消
滅
的
幾
個
大
願
修
會
外
，
幾
乎
所
有
的
古
老
修
會
，
都

恢
復
而
且
興
盛
起
來
。

最
具
這
時
期
特
徵
的
是
小
願
修
會

(
R
e
l
i
g
i
o
u
s

C
o
n
g
r
e
g
a
t
i
o
n
s
)

的
蜂
起
，
數
目
之
多
，
幾

乎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歷
數
十
九
世
紀
，
幾
乎
每
年
至
少
有
－
兩
種
新
的
男
或
女
修
會
產
生
。
自

一
八
O
0

至
一
九
一
四
年
這
段
時
期
，
究
竟
創
建
了
多
少
修
會
，
幾
乎
無
法
統
計

1
.

，
光
法
蘭
西

－
國
，
便
建
立
了
－
百
多
種
男
修
會
，
三
百
多
種
女
修
會
。
其
他
各
國
，
如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

比
利
時
、
愛
爾
蘭
、
加
拿
大
、
瑞
士
等
，
發
展
的
情
形
也
大
致
相
仿
，
只
是
不
及
法
國
那
樣
廣

泛
而
已
。
正
是
在
這
個
時
期
，
流
行
著
一
種
笑
話
：
連
全
知
的
天
主
也
不
曉
得
究
竟
有
多
少
女

修
會
，
更
不
曉
得
她
們
彼
此
不
同
的
服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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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新
成
立
的
修
會
，
很
少
度
默
觀
生
活
，
古
老
的
修
會
在
這
方
面
已
經
夠
多
了
；
大
多

數
是
獻
身
於
各
種
傳
教
活
動
。
有
些
是
專
門
為
了
在
外
教
地
區
宣
傳
信
仰
而
建
立
的
＇
但
多
數

是
在
奉
教
國
家
和
傳
教
區
擔
任
同
樣
的
工
作
。
產
業
革
命
所
造
成
的
新
情
勢
，
帶
給
精
砷
和
肉

體
兩
方
面
無
數
的
災
害
，
如
無
知
、
貧
窮
、
疾
病
和
兒
童
及
老
人
的
被
遺
棄
；
針
對
這
些
災
難
，

許
多
新
型
的
修
會
出
現
了
。
連
教
會
的
敵
人
，
對
這
些
為
了
愛
基
督
而
放
棄
世
俗
，
獻
身
於
一

種
忠
忱
的
生
活
，
也
禁
不
住
驚
奇
稱
讚
。

為
了
簡
便
起
見
，
這
裡
我
們
只
提
分
布
最
廣
或
最
為
熟
識
的
幾
種
修
會
：
在
法
圈
產
生
的

有
無
玷
聖
母
會

(
O
b
l
a
t
e
s

of 

M
a
r
y
)，
散
布
之
廣
，
自
北
極
至
錫
蘭
和
澳
洲
都
有
；
非
洲
有
白

衣
傳
教
砷
父

(
W
h
i
t
e
F
a
t
h
e
r
s
)

、
畢
布
斯
會

(
P
i
c
p
u
s
i
a
n
s
)

等
；
在
比
國
建
立
的
有
聖
母
聖
心

會

(
S
c
h
e
u
t

Fathers) 

；
＃
比
何
胭
囷
有
德
國
神
父
所
創
立
的
聖
言
會

(
S
o
c
i
e
t
y

of 
the 

Divine 

Word)

, 

他
們
是
在
文
化
鬥
爭
時
被
驅
逐
出
境
的
；
在
義
大
利
有
慈
幼
會

(
S
a
l
e
s
i
a
n
s

of 

St. 

J. 

Bos 

g
)

和

一
位
德
籍
砷
父
在
羅
馬
所
立
的
救
世
主
會

(
S
a
l
v
a
t
o
r
i
a
n
s
)

。
此
外
還
有
專
門
獻
身
教
育
青
年
的

聖
母
小
昆
仲
會

(
L
i
t
t
l
e

Brothers 

of 

M
a
r
y，
也
稱
M
a
r
i
s
tB
r
o
t
h
e
r
s
)

＇
在
中
圖
服
務
者
很
多
；
衛

道
會

(
C
l
e
r
i
c
s

of 

St. 

V
i
a
t
o
r
)
是
在
法
國
建
立
，
但
卻
在
西
班
牙
和
加
拿
大
最
為
興
盛

2
o

這
時
期
所
創
立
的
女
修
會
更
加
難
以
數
計
了
；
片
針
對
各
種
需
要
，
並
為
救
助
各
種
痛
苦
，

真
是
應
有
盡
有
；
有
的
獻
身
為
教
育
青
年
女
子
，
如
聖
心
會

(
S
o
c
i
e
t
y

of 

the 

Sacred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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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聖
女
德
蓮
索
非

(
S
t
.
Madeleine 

Sophie 

B
a
r
a
t
)
所
創
立
的
；
安
老
會

(
L
i
t
t
l
e

Sisters 

of 

the 

P
o
o
r
)專
門
收
容
無
依
的
老
人
；
善
牧
會

(
S
i
s
t
e
r
s

of 

the 

Good 

S
h
e
p
h
e
r
d
)

專
門
救
濟
墮
落
的
女

子
；
拯
亡
會

(
H
e
l
p
e
r
s

of 
the 

Holy 

S
o
u
l
s
'今
改
名
為
拯
望
會
)
是
以
服
侍
窮
人
所
立
的
功
勞
救

助
煉
靈
：
以
上
不
過
是
新
興
修
會
羣
中
的
幾
種
而
已
。

在
一
切
新
興
的
修
會
中
，
誰
也
比
不
上
鮑
思
高

(
S
t
.
John 

Bos 

g
'
1
8
1
5
'
1
8
8
8
)

的
慈
幼
會

傳
播
得
那
樣
快
；
在
所
有
創
立
修
會
的
會
祖
中
，
誰
也
沒
有
聖
袍
思
高
在
生
前
及
死
後
那
樣
出
名
。

聖
鮑
思
高
並
不
是
蓄
意
要
創
立
修
會
，
乃
是
在
時
勢
的
巧
合
中
看
出
了
天
主
的
聖
意
，
有

意
讓
他
創
立
一
個
修
會
，
於
是
便
創
立
了
慈
幼
會
。
這
位
有
「
孤
兒
之
父
」
之
稱
的
鮑
思
高
＇

早
年
受
了
他
母
親
的
良
好
教
育
，
自
幼
便
覺
得
天
主
在
號
召
他
·
'
為
響
應
天
主
的
號
召
，
他
必

須
辛
勤
工
作
，
以
便
掙
得
所
需
要
的
學
費
。
一
八
四
一
年
晉
升
砷
父
，
先
被
派
作
杜
林
城
的
副

本
堂
。
就
是
在
這
座
大
城
裡
，
他
開
始
認
清
了
成
干
被
遺
棄
的
兒
童
在
街
頭
閒
晃
，
所
遭
受
的

身
靈
兩
方
面
的
危
險
，
甚
且
導
致
坐
牢
。
鮑
思
高
對
人
心
，
尤
其
對
青
年
們
，
有
特
殊
的
咸
召

力
；
不
久
便
有
上
百
名
兒
童
投
奔
他
·
，
他
便
決
定
奉
獻
自
己
的
－
生
，
為
兒
童
服
務
．
，
他
戰
勝

了
種
種
困
難
和
反
對
，
終
於
找
到
了
－
個
收
容
難
童
的
地
點
。
他
隨
即
組
織
了
夜
校
；
天
資
好

聖
紇
患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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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的
，
受
過
完
全
的
栽
培
後
，
便
擔
任
老
師
教
育
其
他
兒
童
；
如
果
有
人
發
現
自
己
有
作
砷
父

的
聖
召
，
他
便
幫
助
他
們
去
完
成
。
以
後
為
了
使
兒
童
們
能
學
些
技
術
，
他
又
建
立
了
一
些
工

廠
(
他
最
愛
印
刷
術
，
因
為
他
深
知
出
版
事
業
能
有
好
影
響
，
也
能
有
壞
影
響
)
°

為
了
使
事
業
能
持
續
進
行
，
鮑
思
高
乃
建
立
了
慈
幼
會
；
在
他
去
世
時
已
有
九
百
名
會
員
，

現
在
可
說
是
會
員
最
多
的
一
個
修
會
，
有
兩
萬
－
千
多
名
會
員
，
在
全
球
各
地
從
事
教
育
事
業
'

特
別
是
在
傳
教
區
，
受
他
們
教
育
的
青
年
有
百
萬
之
多
。
他
又
創
立
了
母
佑
會

(
D
a
u
g
h
t
e
r
s

of 

Mary 

Help 

of 

C
h
r
i
s
t
i
a
n
s
)

，
以
教
育
青
年
女
子
，
現
在
也
有
－
萬
五
千
多
名
會
員
。

袍
思
高
在
教
育
上
，
嚴
格
與
慈
愛
並
施
。
他
的
教
育
方
式
，
是
預
防
邪
惡
比
糾
正
邪
惡
更

要
緊
，
盡
力
避
免
強
制
和
體
罰
，
設
法
以
善
表
和
信
任
影
響
學
生
，
努
力
用
宗
教
的
力
量
(
如

勤
領
聖
體
、
勤
辦
告
解
以
及
孝
愛
聖
母
等
)
誘
導
學
生
向
善
，
這
樣
也
容
易
使
他
們
習
修
德
行
。

鮑
思
高
不
但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教
育
家
，
也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寫
作
者
和
實
行
者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曾
請
他
斡
旋
教
會
和
義
大
利
政
府
的
衝
突
。
他
的
超
性
生
活
極
深
，
常
受
神
見
和
神
聖
顯

現
的
啟
發
及
鼓
勵
，
傳
說
他
也
行
了
不
少
奇
蹟
。
他
也
非
常
平
易
近
人
，
是
聖
人
中
最
具
吸
引

力
的
－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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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人
員
的
學
譏

十
九
世
紀
的
神
職
人
員
，
大
都
有
良
好
的
德
育
，
對
傳
教
也
表
現
得
積
極
熱
心
。
若
問
他

們
的
學
識
是
否
也
相
當
可
觀
？
那
得
承
認
，
至
少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
他
們
學
識
的
水
準
還
不

甚
高
：
這
是
受
時
勢
所
迫
，
有
不
得
已
的
苦
衷
；
因
為
當
時
缺
乏
神
職
人
員
，
乃
了
維
持
本
堂

區
的
敬
禮
和
宗
教
生
活
，
在
鄉
村
佈
道
，
給
大
眾
施
行
宗
教
的
基
本
教
育
等
，
不
得
不
採
取
救

詹
的
辦
法
，
而
執
行
這
類
的
職
務
，
砷
學
院
的
普
通
教
育
便
足
以
應
付
了
；
這
樣
一
來
，
砷
學
、

聖
經
以
及
教
會
歷
史
等
的
深
入
研
究
，
就
不
免
被
暫
時
擱
置
了
。

然
而
對
這
種
缺
陷
也
不
可
過
甚
其
詞
。
我
們
在
二
十
一
章
已
經
見
到
，
德
國
的
大
學
是
當

時
高
深
學
術
的
中
心
．
＇
我
們
也
曾
說
過
，
像
德
國
的
莫
勒
或
多
林
格
，
法
國
的
拉
高
爾
代
，
英

國
的
紐
曼
等
，
在
知
識
界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
在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當
中
，
常
有
出
色
的
護
教
者
，

不
過
就
大
體
來
說
，
他
們
只
能
盡
衛
護
的
責
任
，
未
能
將
反
宗
教
者
的
攻
擊
完
全
駁
倒
。
為
了

對
付
孔
德
、
馬
克
斯
、
勒
南
的
攻
擊
，
得
有
像
聖
這
茂
(
多
瑪
斯
)
那
樣
的
博
學
鴻
儒
才
成
；

但
那
樣
的
天
才
學
者
當
時
確
實
沒
有
。

在
該
世
紀
的
末
葉
，
教
會
的
學
術
大
有
復
興
之
勢
，
其
後
繼
續
發
展
，
直
至
二
十
世
紀
的

今
日
。
士
林
哲
學
在
良
十
三
世
的
推
動
下
有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
這
個
復
興
的
主
要
倡
導
人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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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靈
性
生
活

是
梅
謝
樞
機

(
C
a
r
d
·
M
e
r
c
i
e
r
,

1851 

, 
1926) 

代
的
科
學
相
協
調
。

教
會
學
術
復
興
的
另
－
原
因
是
天
主
教
大
學
的
重
建
：
魯
汶
大
學
於
一
八
三
四
年
重
新
建

立
以
後
，
法
國
、
瑞
士
、
北
美
合
眾
國
以
及
加
拿
大
等
國
的
大
學
，
都
在
十
九
世
紀
的
末
葉
紛

紛
建
立
起
來
。

對
於
聖
經
的
研
究
，
天
主
教
教
友
也
晚
了
－
步
。
基
督
教
徒
(
像
史
特
勞
斯
)
或
唯
理
主

義
者
(
像
勒
南
)
所
用
的
基
本
方
法
，
天
主
教
的
解
經
家
都
不
敢
信
任
而
予
以
採
用
；
他
們
深

恐
採
用
反
對
派
所
用
的
方
法
會
有
誤
入
歧
途
的
危
險
。
慶
幸
有
些
學
識
淵
博
的
人
並
不
作
如
是

想
，
他
們
認
為
：
歷
史
的
真
理
絕
不
會
同
信
德
的
真
理
相
衝
突
，
歷
史
性
的
批
判
，
如
果
不
超

越
歷
史
的
範
圍
，
應
該
有
助
於
保
衛
信
德
。
走
這
個
路
線
最
卓
越
的
，
當
推
拉
崗
熱
砷
父

(
F
r

Lagrange 

O
.
P
'
1
8
5
5
'
1
9
3
8
)

，
仙
1
是
耶
路
撒
冷
聖
經
學
會
的
創
立
者
，
並
且
一
生
領
導
該
學
會
，

栽
培
了
不
少
傑
出
的
解
經
家
。
他
不
顧
某
些
天
主
教
集
團
的
猜
疑
反
對
，
對
這
使
人
驚
奇
的
學

習
事
業
，
持
續
了
半
世
紀
之
久
。

楊
森
異
端
懸
擬
天
主
為
嚴
肅
而
高
不
可
攀
的
威
權
主
宰
，
給
十
八
世
紀
的
靈
性
生
活
烙
上

。
他
在
魯
汶
大
學
內
，
曾
致
力
使
道
茂
派
哲
學
與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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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冷
酷
嚴
峻
的
印
象
。
這
種
思
想
的
痕
跡
雖
然
持
續
了
很
久
，
但
十
九
世
紀
在
這
方
面
卻
有
鮮

明
的
反
擊
；
人
們
漸
被
引
向
熱
心
的
路
線
，
戚
情
和
外
在
的
表
現
都
活
躍
起
來
，
這
是
由
於
勤

領
聖
事
和
勤
行
正
確
的
敬
禮
的
緣
故
。
這
種
熱
心
最
突
出
的
一
點
特
色
，
就
是
以
耶
穌
為
中
心
；

也
就
是
說
，
教
友
們
的
思
想
和
祈
禱
大
都
偏
向
天
主
聖
三
的
第
二
位
，
聖
父
和
聖
神
有
時
好
像

被
忽
略
了
。
對
聖
體
和
耶
穌
聖
心
的
熱
心
敬
禮
，
就
是
這
種
傾
向
的
最
顯
著
表
現
。

封
聖
體
的
敬
禮

對
聖
體
的
熱
愛
崇
敬
＇
在
熱
心
教
友
的
生
活
中
，
地
位
愈
來
愈
重
要
，
特
別
是
朝
拜
隱
藏

在
麵
形
之
下
的
基
督
。
「
四
十
小
時
明
供
聖
體
」
和
「
無
間
晝
夜
的
陪
聖
體
」
禮
，
已
普
遍
舉

行
.. 

就
是
把
聖
體
在
教
區
的
各
大
小
堂
內
明
供
出
來
，
讓
教
友
們
輪
流
朝
拜
；
又
加
上
了
夜
間

的
朝
拜
，
目
的
是
為
賠
補
耶
穌
在
聖
體
內
所
受
的
凌
辱
。
聖
體
降
福
和
聖
體
遊
行
也
增
多
了
。

這
種
敬
禮
最
盛
大
的
表
示
是
全
國
及
國
際
的
「
聖
體
大
會
」
，
即
某
一
國
家
或
全
球
各
處

的
教
友
聚
集
在
一
處
＇
公
開
崇
拜
聖
體
內
的
耶
龢
。
發
起
這
種
敬
禮
的
並
不
是
砷
職
界
人
員
，

乃
是
一
位
名
叫
達
彌
謝

(
E
m
i
l
i
e

T
a
m
i
s
i
e
r
)

的
普
通
教
友
。
這
樣
的
大
會
，
第
一
次
是
一
八
八

－
年
在
法
國
北
部
里
耳
城

(
L
i
l
l
e
)

舉
辦
的
。
以
後
，
先
是
每
年
一
次
，
隨
後
每
兩
年
一
次
'


次
比
－
次
多
人
，
有
時
多
至
百
萬
，
成
羣
結
夥
的
去
參
加
盛
大
的
國
際
聖
體
大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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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不
勤
領
聖
體
，
算
不
上
真
正
熱
心
敬
禮
聖
體
。
在
該
世
紀
的
初
期
，
使
人
少
領
聖
體
的

楊
森
餘
毒
還
沒
有
完
全
絕
跡
；
連
在
許
多
修
道
院
中
，
普
通
的
習
慣
只
是
每
星
期
領
一
次
聖
體
。

然
而
也
有
－
個
反
對
的
潮
流
正
在
展
開
，
更
因
為
聖
碧
岳
十
世
勤
領
聖
體
和
兒
童
早
開
聖
體
的

上
諭
而
強
大
起
來
。

在
敬
禮
基
督
的
各
種
方
式
中
，
有
一
種
也
在
此
時
逐
漸
在
教
友
的
熱
心
中
取
得
了
地
位
：

那
就
是
對
聖
心
的
敬
禮
，
也
就
是
敬
禮
吾
主
對
我
們
的
愛
情
，
而
基
督
的
血
肉
之
心
，
是
這
愛

情
活
生
生
的
象
徵
。
這
種
敬
禮
本
是
教
會
早
就
有
的
，
只
是
在
給
聖
女
瑪
加
利
大

(
S
t
.

Margaret 

M
a
r
y，
請
參
閱
卷
三
第
十
五
章
貳
節
)
的
多
次
顯
現
之
後
，
才
傳
播
開
來
而
已
。
這
很
適
合
教

友
們
的
熱
望
，
且
對
楊
森
的
嚴
厲
思
想
和
該
世
紀
枯
燥
的
唯
理
主
義
，
是
一
帖
解
毒
劑
。
一
八

五
六
年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命
全
體
教
會
慶
祝
耶
穌
聖
心
瞻
禮
，
算
是
正
式
批
准
了
這
種
敬
禮
。
之

後
，
又
確
認
每
月
「
第
一
個
星
期
五
」
為
特
敬
聖
心
之
日
，
舉
行
「
聖
時
」
作
補
辱
的
工
夫
。

教
宗
聖
碧
岳
十
世
又
命
每
年
將
人
類
奉
獻
於
耶
穌
聖
心
，
這
些
都
是
這
項
敬
禮
的
顯
著
發
展
。

一
八
六
一
年
，
兩
位
法
籍
耶
穌
會
士
高
特
萊

(
F
r
.Ga
u
t
r
e
l
e
t
)

和
拉
米
耶

(
F
r
·
R
a
m
i
e
r
e
)

所
創

立
的
祈
禱
宗
會
，
也
是
受
聖
心
敬
禮
的
啟
示
，
會
員
每
月
按
照
教
宗
所
批
准
的
特
殊
意
向
，
聯

對
聖
心
的
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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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禮
聖
母

合
於
耶
穌
聖
心
祈
禱
領
主
。
這
個
善
會
已
普
及
全
球
。

假
如
十
九
世
紀
可
說
是
「
聖
心
的
世
紀

J

，
那
麼
更
正
確
的
說
法
恐
怕
是
「
瑪
利
亞
的
世

紀
」
。
虔
誦
〈
玫
瑰
經
〉
和
慶
祝
「
聖
母
月
」
(
五
月
為
特
敬
聖
母
月
)
,
已
成

f

教
友
普
遍

的
習
慣
，
此
外
聖
母
會
及
以
聖
母
為
名
的
修
會
更
如
雨
後
春
筍
，
蓬
勃
興
起
。
標
以
聖
母
聖
名

的
女
修
會
，
更
是
屈
指
難
數
。
神
學
士
們
更
專
心
研
究
天
主
之
母
的
種
種
特
恩
：
這
都
是
特
敬

聖
母
的
標
誌
。
一
八
五
四
年
＇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欽
定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乃
信
條
，
更
增
加
了
信
友

們
對
聖
母
的
孝
愛
。

天
主
又
用
聖
母
的
多
次
顯
現
，
鼓
勵
這
種
熱
心
的
運
動
，
這
帶
給
教
友
們
很
深
的
印
象
，

全
球
都
有
良
好
的
反
應
。
就
如
一
八
三

O
年
聖
母
顯
現
給
一
位
仁
愛
會
修
女
佳
琳
．
拉
布
萊

(Catherine 

L
a
b
o
u
r
e
'
1
8
0
6
'
1
8
7
6
)
'

＾
叩
訕
囤il
k八
罈
珥
一
輔
竺
即
毛
母
『
即
主
呻
五
：
顯
(
-
不
中
]
即
主
罔
一
千

J
中
上
职3屮
士
禺

道
祥
光
，
象
徵
由
她
的
轉
禱
所
獲
得
的
聖
寵
砷
恩
：
這
就
是
所
稱
的
「
聖
母
顯
靈
聖
牌

J
°

在
聲
明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為
信
條
後
四
年
即
一
八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
日
至
七
月
十
六
日

在
庇
里
牛
斯
山
一
個
叫
露
德

(
L
o
u
r
d
e
s
)

的
小
村
，
聖
母
顯
身
給
一
個
十
四
歲
名
叫
伯
爾

納
德

(
B
e
r
n
a
d
e
t
t
e

S
o
u
b
i
r
o
u
s
)

的
少
女
，
竟
達
十
八
次
之
多
。
當
少
女
問
她
是
誰
時
，
顯
身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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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說
：
「
我
是
始
孕
母
胎
未
染
原
罪
者
」
。
教
會
的
砷
長
們
一
開
始
甚
表
懷
疑
，
但
有
許
多
絕

症
的
治
療
＇
無
法
以
自
然
的
理
由
解
釋
＇
這
才
被
迫
相
信
了
顯
現
的
確
實
性
。
到
山
洞
上
所
建

的
聖
所
去
朝
聖
的
愈
來
愈
多
，
起
先
是
由
法
國
各
地
，
隨
後
由
全
球
湧
來
，
奇
蹟
不
斷
出
現

3
o

一
九
一
七
年
世
界
第
－
次
大
戰
正
在
進
行
時
，
聖
母
在
葡
國
法
蒂
瑪

(
F
a
t
i
m
a
)

顯
現
給
三

個
兒
童
，
並
通
知
他
們
耶
穌
願
在
全
球
建
立
聖
母
無
玷
聖
心
的
敬
禮
。
自
此
以
後
，
法
蒂
瑪
便

成
了
朝
聖
聖
地
，
可
同
露
德
媲
美
。

默
禱
與
禮
儀
生
活

可
別
以
為
十
九
世
紀
教
友
們
的
熱
心
，
只
限
於
外
表
的
敬
禮
，
毎
日
舉
行
默
想
砷
工
的
也

不
限
於
司
鐸
；
教
友
們
也
常
行
「
停
止
課
外
活
動
的
退
省
砷
工
」
，
安
享
默
禱
的
砷
味
，
由
此

獲
得
了
抵
抗
自
然
主
義
的
砷
力
。

這
種
深
入
的
個
人
內
修
生
活
，
是
一
種
莫
大
的
進
步
。
不
過
教
友
生
活
的
實
質
面
集

體
敬
禮
尚
未
明
朗
化
。
教
友
的
靈
性
生
活
＇
是
時
代
精
神
的
反
映
，
因
乃
那
是
自
由

E

義

和
個
人
主
義
盛
行
的
二
個
世
紀
。
培
養
教
友
熱
心
的
，
不
只
是
正
式
禮
儀
，
其
他
同
禮
儀
相
關

的
也
有
助
益
，
如
聖
體
降
幅
、
聖
體
遊
行
和
聖
心
及
聖
母
月
的
舉
行
等
。
然
而
禮
儀
的
真
正
意

義
，
尤
其
禮
儀
中
心
的
彌
撒
聖
祭

'
l

般
教
友
尚
未
完
全
了
解
：
因
此
只
見
教
友
們
望
彌
撒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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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不
顧
彌
撒
的
經
文
禮
節
，
每
人
只
管
念
〈
玫
瑰
經
〉
或
其
他
與
彌
撒
聖
祭
毫
無
關
係
的
經
文
，

也
就
不
足
為
異
了
。

但
自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後
，
在
重
整
法
國
本
篤
會
的
砷
父
祁
朗
赭
的
影
響
之
下
，
禮
儀
的

真
精
神
才
慢
慢
地
復
興
·
，
他
在
這
方
面
可
稱
開
路
先
鋒
，
他
以
半
世
紀
不
倦
不
怠
的
努
力
，
首

先
在
德
國
，
以
後
在
其
他
國
家
，
引
起
了
很
大
的
功
效
；
這
實
在
是
二
十
世
紀
展
開
的
禮
儀
運

動
的
先
河
，
直
到
碧
岳
十
二
世
及
最
近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的
大
力
推
動
，
才
達
到
了
鼎

盛
時
期
。

宗
教
藝
衙

禮
儀
生
活
是
與
宗
教
建
築
和
宗
教
聖
樂
緊
相
聯
繫
的
：
宗
教
建
築
供
給
施
行
禮
儀
的
場
所
，

聖
樂
可
使
公
共
祈
禱
和
讚
頌
天
主
的
情
緒
圓
滿
地
表
達
出
來
。
十
九
世
紀
宗
教
生
活
的
高
潮
'

本
可
使
我
們
相
信
，
這
兩
種
藝
術
將
在
十
九
世
紀
大
放
異
彩
；
豈
知
絕
非
那
麼
－
回
事
，
反
之
'

這
個
世
紀
為
對
兩
種
藝
術
卻
是
一
段
停
滯
不
景
氣
的
時
期
。

這
個
時
期
固
然
建
造
了
不
少
聖
堂
，
可
是
對
宗
教
建
築
的
獨
特
風
格
毫
無
表
現
。
在
該
世

紀
開
始
時
，
人
們
按
照
古
典
式
建
造
，
還
有
希
臘
、
羅
馬
建
築
的
風
味
。
以
後
浪
漫
主
義
使
中

古
時
期
現
代
化
，
於
是
人
們
又
欣
賞
起
中
古
建
築
藝
術
的
傑
作
了
．
，
他
們
看
出
在
羅
馬
和
哥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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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人

式
內
，
有
宗
教
建
築
不
可
超
越
的
典
範
，
只
好
從
事
模
仿
。
當
時
所
建
的
無
論
是
法
國
或
德
國

本
堂
區
的
聖
堂
、
供
人
朝
聖
的
露
德
聖
所
、
紐
約
或
北
京
的
(
北
堂
)
主
教
座
堂
等
，
都
是
模

仿
中
古
時
期
哥
德
式
的
作
品
，
而
巴
黎
致
命
山
上
的
聖
心
大
殿
等
，
卻
是
羅
馬
和
拜
占
庭
合
璧

的
作
品
。
只
是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
建
築
師
才
按
照
時
代
的
風
氣
，
用
新
的
材
料
建
造
新
式
作
品
。

聖
樂
本
來
是
協
助
禮
僙
祈
禱
的
，
而
且
國
瑞
聖
樂
已
達
到
了
黃
金
時
代
；
但
在
我
們
所
研

讀
的
這
個
時
代
卻
不
其
然
；
當
時
在
堂
內
奏
樂
很
多
，
歌
也
唱
得
不
少
，
不
過
多
次
在
舉
行
禮

儀
時
只
是
奏
些
交
響
曲
，
而
不
是
表
現
教
友
團
體
祈
禱
的
樂
曲
，
慶
幸
還
不
至
於
採
用
世
俗
樂

曲
那
最
好
是
在
戲
院
演
奏
而
不
宜
在
聖
堂
。

但
在
該
世
紀
中
葉
已
有
了
更
新
的
趨
勢
；
那
是
導
源
於
圖
瑞
(
額
我
略
)
聖
樂
的
復
興

o

這
種
決
定
性
的
推
動
也
是
由
祁
朗
赭
和
索
來
斯
木
的
本
篤
會
士
發
起
的
，
隨
後
由
當
時
在
德
國

盛
行
的
一
種
歌
詠
團
體
繼
續
推
動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
位
生
活
在
巴
黎
的
比
籍
天
才
大
風
琴

演
奏
家
佛
蘭
克

(
C
e
s
a
r
F
r
a
n
c
k
'
1
8
2
2
'
1
8
9
0
)

，
深
具
宗
教
的
靈
蕻
，
他
造
就
了
－
批
出
色
的
弟

子
。
伯
勞
西

(
P
e
r
o
s
i
)

在
義
大
利
復
興
了
古
典
合
音
曲
。

十
九
世
紀
聖
德
出
類
拔
萃
的
司
鐸
、
修
士
、
修
女
以
及
普
通
教
友
，
較
任
何
世
紀
毫
無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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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聖
教
會
對
此
雖
素
稱
穩
健
，
但
也
冊
封
了
大
批
的
真
福
品
和
聖
品
，
還
有
不
少
尚
在
教
廷

審
查
之
中
。
我
們
已
描
述
了
幾
位
大
革
命
時
的
殉
這
者
、
傳
教
士
、
修
會
的
創
立
人
，
以
及
像

衛
雅
那
樣
的
本
堂
砷
父
和
聖
碧
岳
十
世
那
樣
的
教
宗
。
此
外
還
該
一
提
愛
德
的
英
雄
，
例
如
聖

高
刀
藍
高

(
S
t
.
Joseph 

Cott 

0 
lengo, 

1
7
8
6
'
1
8
4
2
)

，
他
在
杜
林
建
立
了
「
主
顧
小
宅
」

(
P
i
c
c
o
l
a

Casa 

de 
= 
a 
Provid 

g 
z
a
)
，
是
一
間
專
靠
障
時
捐
助
來
支
持
的
收
容
所
；
最
後
竟
擴
展
成
一
座
小

城
，
收
容
了
八
千
名
病
人
、
殘
廢
者
、
老
人
和
瘋
癲
者
，
另
外
有
一
千
名
修
女
和
兩
百
位
砷
父

給
他
們
服
務
。
至
於
英
勇
的
傳
教
士
也
不
能
忽
略
不
提
，
留
待
稍
後
再
詳
述
好
了
。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聖
德
的
英
雄
，
不
只
是
神
職
人
員
或
修
女
中
才
有
，
普
通
教
友
中

也
不
少
；
只
就
教
會
已
正
式
列
品
的
人
中
引
證
幾
位
：
真
輻
塔
伊
基

(
A
n
n
a
Taigi 

, 
1769'1837) 

是
一
位
家
庭
主
婦
；
聖
沙
維
豪

(
S
t
.

Dominic 

Savio, 

J 

8
4
0
'
1
8
5
7
)

，
是
聖
鮑
思
高
的
－
個
學
生
，

去
世
時
才
十
七
歲
；
聖
熱
瑪

(
S
t
.

Gemma 

Galgani, 

1
8
7
8
'
1
9
0
3
)

是
一
位
藥
劑
師
的
貧
窮
女
傭
'

卻
修
到
了
砷
祕
生
活
的
最
高
峰
；
聖
高
萊
第

(
S
t
.

Maria 

Goretti, 

l 
8
9
0
'
1
9
0
2
)

是
一
位
為
保
全
自

己
的
貞
潔
而
致
命
的
十
二
歲
少
女
，
兇
手
想
姦
污
她
，
她
抵
死
抗
拒
，
兇
手
遂
以
匕
首
將
她
刺

死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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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些
聖
人
聖
女
中
，
誰
也
沒
有
聖
女
小
德
蘭

(
S
t
.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1873'1897) 

出
名
。
這
位
於
一
八
九
七
年
在
法
國
西
部
－
個
無
名
的
小
城
里
修

(
L
i
s
i
e
u
x
)

隱
修
院
中
逝
世
的

二
十
四
歲
聖
衣
會
青
年
修
女
，
誰
能
想
到
二
十
八
年
後
，
便
在
全
球
的
歡
呼
聲
中
由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列
入
了
聖
品
呢
？
這
般
迅
速
而
又
輝
煌
的
榮
耀
＇
真
是
史
無
前
例
。

德
蘭
出
生
於
中
產
階
級
的
家
庭
＇
世
代
宗
教
氣
氛
極
為
濃
厚
。
她
四
歲
喪
母
，
自
幼
受
四

位
姐
姐
和
極
虔
誠
的
父
親
撫
育
。
十
五
歲
時
，
戰
勝
一
切
反
對
和
阻
撓
，
進
入
了
聖
衣
會
；
她

的
兩
位
姐
姐
已
先
她
而
進
入
該
會
，
第
三
位
也
隨
後
進
入
。
她
矢
發
聖
願
後
，
恪
守
聖
衣
會
的

規
矩
，
度
了
九
年
另
幾
個
月
的
靜
默
、
祈
禱
和
苦
修
的
生
活
。
最
後
因
結
核
症
棄
世
；
葬
禮
不

用
說
極
簡
樸
，
伴
她
入
土
的
只
有
幾
位
親
友
。
在
隱
修
院
的
幾
年
中
，
外
表
同
其
他
修
女
毫
無

特
異
之
處

.. 

沒
什
麼
顯
著
的
作
為
，
也
沒
顯
過
奇
蹟
；
她
的
同
會
姊
妹
們
(
有
三
位
是
她
的
同

胞
姊
姊
)
'
至
少
直
到
她
臥
病
不
起
時
，
好
像
並
未
猜
想
她
有
什
麼
卓
越
的
聖
德
。

然
而
她
剛
一
去
世
，
便
開
始
在
里
修
城
由
近
及
遠
地
紛
紛
傳
說
，
－
位
聖
衣
會
的
小
聖
女

去
世
了
。
她
死
後
一
年
，
她
的
－
本
自
傳

(
H
i
s
t
o
i
r
e

d
、un
e

l
i
m
e
)便出
而
問
世
．
，
數
月
之
後
，

便
有
成
千
上
萬
的
人
索
閱
，
不
久
便
譯
成
了
三
十
五
種
文
字

5

。
這
樣
－
來
，
這
位
里
修
的
小
德

聖
女
耶
穌
聖
嬰
德
蘭
小
德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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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嬰
小
道

蘭
和
她
給
世
人
帶
來
的
天
上
消
息
，
便
風
行
全
球
了
。
她
在
死
前
曾
說
：
「
我
願
以
施
惠
於
地

來
過
我
在
天
的
生
活
。
」
實
際
上
，
由
她
的
轉
禱
而
獲
得
的
砷
恩
異
寵
和
奇
蹟
，
的
確
是
指
不

勝
屈
。
教
宗
應
大
眾
的
請
求
，
縮
短
了
以
前
為
列
品
所
要
求
的
延
遲
：
碧
岳
十
一
世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宣
布
了
她
的
真
福
品
；
又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當
著
空
前
眾
多
的
民
眾
，
將
她
列
入
聖
品
。

這
位
聖
女
雖
然
－
生
未
出
隱
修
院
一
步
，
卻
在
兩
年
後
被
立
為
傳
教
區
的
主
保
，
與
聖
方
濟
·

薩
威

(
S
t
.

Francis 

X
a
v
i
e
r
)
並
列
。

小
德
蘭
給
世
人
所
帶
來
、
世
人
也
踴
躍
奉
行
的
信
息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她
在
去
世
前
曾
聲

明
說
：
「
我
知
道
我
的
使
命
就
要
開
始
了
，
我
的
使
命
是
使
人
愛
天
主
如
同
我
那
樣
愛
祂
，
要

把
我
的
小
道
送
給
人
靈
。
」
她
所
賴
以
成
聖
的
「
小
道
」
，
是
「
神
嬰
小
道
」
；
她
曾
這
樣
描

繪
說
：
「
就
是
使
我
們
在
天
主
懷
中
成
為
謙
卑
渺
小
的
一
種
心
情
；
深
知
自
己
的
軟
弱
，
卻
大

膽
地
依
恃
著
天
父
的
大
慈
愛
。
」
這
個
方
式
，
是
由
生
活
中
的
無
數
小
事
實
，
提
取
進
步
的
持

久
方
法
。
謙
遜
誠
實
地
接
受
與
時
俱
來
的
歡
樂
和
痛
苦
，
完
全
盡
好
自
己
的
責
任
，
無
論
怎
麼

困
難
，
也
要
尋
覓
各
種
機
會
，
對
人
表
示
愛
情
和
幫
助
，
加
給
自
己
惟
求
天
主
知
道
的
小
克
己

犧
牲
：
這
一
切
都
要
以
愛
心
去
實
行
，
就
是
愛
慕
愛
我
們
如
子
女
的
天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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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不
要
因
朽
她
的
名
字
和
她
的
道
路
上
所
標
的
這
個
「
小
」
字
(
小
德
蘭
，
神
嬰
小
道
)
,

以
及
她
文
筆
的
天
真
誠
樸
和
她
那
美
麗
的
比
喻
「
玫
瑰
花
雨
」
等
，
而
使
我
們
誤
解
，
以
為
紳

嬰
小
這
只
是
些
幼
稚
好
玩
的
玩
意
兒
，
不
需
要
多
作
努
力
；
反
之
＇
這
種
不
斷
的
犧
牲
克
己
'

比
有
時
作
件
輝
煌
的
大
事
所
需
要
的
毅
力
還
要
大
。
小
德
蘭
不
但
常
以
微
笑
擔
承
嚴
厲
的
會
規

和
長
期
病
痛
所
加
給
她
的
痛
苦
，
還
甘
心
樂
受
公
共
生
活
所
有
的
衝
擊
，
和
上
司
們
對
她
的
誤

解
；
這
一
切
都
是
她
擁
有
真
正
英
雄
氣
魄
的
明
證
。
但
最
驚
人
的
還
是
她
所
受
的
考
驗
，
連
她

的
姊
姊
們
都
不
曉
得
，
那
就
是
多
年
困
擾
她
的
心
靈
黑
夜
和
疑
慮
。
然
而
小
德
蘭
深
明
「
諸
聖

相
通
功
」
的
道
理
，
她
進
會
修
這
就
是
為
了
拯
救
人
靈
。
天
主
使
她
明
白
唯
有
痛
苦
才
能
實
現

她
的
願
望
；
她
也
了
解
十
字
架
的
真
諦
，
因
此
特
別
愛
慕
而
把
它
們
奉
獻
給
耶
穌
。

小
德
蘭
曾
寫
道
：
「
我
戚
覺
天
主
號
召
我
作
使
徒
、
聖
師
和
殉
道
者
。
」
她
雖
從
未
出
離

過
隱
修
院
一
步
，
卻
以
祈
禱
和
犧
牲
拯
救
了
無
數
靈
魂
；
這
就
是
碧
岳
十
－
世
立
她
為
傳
教
區

主
保
的
原
因
。
她
對
吾
主
所
說
：
「
你
們
除
非
變
得
相
似
孩
童
，
不
能
進
天
國
」
這
句
話
，
恐

怕
比
任
何
聖
師
都
了
解
，
也
最
能
使
世
人
了
解
其
真
意
。
她
將
全
部
生
命
獻
為
愛
情
的
犧
牲
，

證
實
了
她
臨
終
前
所
說
的
這
句
話
：
「
只
有
愛
情
算
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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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史
〉
〉

啟
文
化
事
業
巳
股
)
°

教
廷
年
鑑

(
A
n
n
u
a
r
i
o

Pontific 

5
)
上
所
耷
戴
的
慘
會
(
教
區
的
修
會
不
包
括
在
內
)

以
上 (

光

半
數
是
十
九

衞
之
會
的
創
立
入
該
爾
懦
裨
父

(
F
r
_
Q
u
e
r
b
e
s
)聖丑
司
鐸
會

(
M
a
r
i
s
t

Fathers) 

ii; 

創
二
4
人
高
林
神

父

(
F
r
.
C
o
l
i
n
)聖
毋
小
昆
仲
會
的
創
工
人
直
＾
褔
尚
巴
拿

(
B
·
C
h
a
m
p
a
g
n
a
t
)

乜
們
三
位
都
是
聖
酊

雅
在
偉
道
院
的
同
窗
。
臺
中
的
「
街
道
中
學
」
即
是
街
道
儔
會
的
加
拿
犬
籍
會
士
所
創
辯
的
之
今

校
譽
卓
著
。

伯
爾
萃
笆
後
入
修
會
在
修
道
院
中
隱
罟
了
一
生
於
一
八
七
九
年
去
世
一
九
三
三
年
由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列
入
聖
品
開
於
露
德
的
師
現
和
奇
蹺
請
參
閆
詐
保
龔
所
絹
著
的
《
霹
使
之
罄
》

高
萊
第
在
一
九
五

0
年
襪
門
入
翌
品
她
的
丑
親
曾
參
加
列
品
血
、
禮
這
是
史
興
芷
例
的
。
盯
瑴
她

的
兇
手
已
經
懺
悔
改
過
卫
在
一
里
佟
道
院
中
參
加
了
他
那
位
珝
牲
品
的
光
榮

堊
女
的
行
傳
是
她
本
人
奉
長
上
的
命
令
分
三
期
所
宣
的
自
傳
她
的
長
茹
在
她
菟
後
將
那
三
段
自

逕
彙
集
在
一
起
把
敘
這
的
語
氧
稍
加
修
攷
命
名
為
《
某
人
的
心
史
》
氰
決
便
不
吐
而
走
傳

遍
了
全
球
。
直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翌
女
的
手
稿
才
印
剧
行
世
中
文
脱
最
旱
有
馬
相
伯
譯
的
《
靈
、
｀

釋

(
上
海
土
山
灣
昭

A
)
和
蘇
雪
林
女
士
譯
的
《
一
朵

L

白
花
》

世
玘
所
創
立
的
。

(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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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始
請
張
秀
亞
女
士
根
據
聖
女
的
手
稿
重
譯
一
遍
名
二
為
《
回
憶
錄
》

兩
朕
都
是
根
據
她
長
姊
所
潤
飾
的
底
稿
骺
譯
的

e

一
九
六
三
年
(
艮
國
五

+
1
\
.
\
千
)
光
啟
艾
几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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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一
十
五
章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
九
一
四
一
九
-
八
)
顯
示
了
人
類
矛
盾
衝
突
的
開
始
，
但
戰
後

並
未
結
束
·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間
，
只
是
暫
時
停
戰
，
而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結
束
＇
卻
埋
下

了
「
冷
戰
」
的
種
子
。

結
束
第
－
次
大
戰
的
和
約
，
使
歐
洲
的
版
圖
大
為
改
觀
。
奧
匈
帝
圍
被
分
裂
為
四
個
獨
立

國
家
：
奧
地
利
共
和
國
大
都
為
天
主
教
教
徒
，
已
淪
為
次
等
國
；
匈
牙
利
本
為
天
主
教
國
家
，

基
督
新
教
徒
比
較
少
些
；
捷
克
斯
拉
夫
的
國
民
大
多
數
為
天
主
教
教
徒
，
但
也
有
少
數
基
督
新

教
或
裂
教
徒
，
政
府
則
為
共
濟
會
所
操
縱
；
南
斯
拉
夫
則
熔
東
正
教
、
天
主
教
和
回
教
於
一
爐
'

由
東
正
教
徒
掌
握
著
政
權
。
此
外
自
一
七
九
五
年
便
喪
失
獨
立
的
波
蘭
，
又
復
興
了
起
來
。

大
戰
以
後
，
歐
洲
無
論
戰
勝
國
或
戰
敗
國
，
均
已
力
盡
筋
疲
；
北
美
合
眾
國
的
經
濟
卻
反

自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至
梵
蒂
岡

第
一
一
届
大
公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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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豆

而
大
見
繁
榮
，
世
界
的
領
導
權
也
自
歐
洲
移
到
美
國
；
束
方
的
日
本
也
躋
身
世
界
強
圖
之
林
。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間
最
堪
注
目
的
一
點
，
是
極
權
政
府
的
產
生
：
俄
國
革
命
推
翻
了
沙
皇

的
統
治
，
列
寧
的
布
爾
什
維
克
黨

(
B
o
l
s
h
e
v
i
k

，
亦
名
激
進
黨
)
戰
勝
，
建
立
了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義
大
利
的
墨
索
里
尼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取
得
政
權
，
建
立
了
法
西
斯
黨
；
德
國
不
肯

接
受
凡
爾
賽
條
約
，
希
特
勒

(
H
i
t
l
e
r
)

組
織
了
國
社
黨
，
也
稱
納
粹
黨

(
N
a
z
i
)。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本
篤
十
五
世
與
世
界
大
戰

大
戰
爆
發
後
數
星
期
，
碧
岳
十
世
便
與
世
長
辭
；
他
已
盡
力
避
免
戰
爭
，
及
見
警
告
雙
方

無
效
，
極
誠
痛
心
，
遂
加
速
了
他
的
離
世
。
在
這
混
亂
時
期
統
治
教
會
的
重
任
遂
落
在
了
本
篤

十
五
世

(
B
gedict 

X
V
'

在
位
期
間

1
9
1
4
'
1
9
2
2
)

肩
上
.. 

他
本
是
外
交
出
身
．
外
表
瘦
小
，
但

極
為
聰
明
。

本
篤
十
五
世
深
為
此
次
戰
爭
的
蹂
躪
和
災
難
所
震
懾
，
何
況
對
將
來
的
慘
痛
後
果
，
他
比

從
事
戰
爭
的
人
看
得
更
清
晰
，
因
此
便
決
心
設
法
使
戰
事
結
束
，
最
低
限
度
也
要
盡
力
阻
止
擴

大
。
提
倡
和
平
，
努
力
重
建
秩
序
，
顯
然
是
教
宗
的
職
責
；
以
他
為
教
友
公
父
的
身
分
來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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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篤
十
五
世
與
和
平

他
自
然
當
不
偏
不
倚
地
嚴
守
中
立
，
但
他
這
種
態
度
，
卻
招
來
交
戰
國
雙
方
無
理
的
對
待
，
雙

方
都
誣
他
袒
護
對
方
，
所
以
對
他
的
斡
旋
，
雙
方
都
不
願
接
受
。

他
對
和
平
的
看
法
既
不
為
人
所
重
視
，
他
便
盡
力
減
輕
戰
爭
的
災
禍
；
於
是
不
分
國
籍
和

信
仰
，
對
交
戰
國
的
傷
患
＇
一
視
同
仁
地
予
以
收
容
救
護
；
他
說
服
了
雙
方
優
待
俘
虜
，
遣
送

傷
號
回
鄉
，
搜
尋
失
蹤
者
，
救
濟
飢
荒
者
…
…
他
又
籌
畫
了
倍
大
數
目
的
金
錢
，
或
取
諸
私
囊
，

或
來
自
教
友
的
捐
獻
，
以
便
贍
養
由
戰
事
所
蹂
躪
的
地
區
收
容
來
的
兒
童
，
並
在
戰
爭
結
束
後

救
濟
俄
羅
斯
和
中
歐
的
難
童
。
至
少
這
種
宗
教
博
愛
的
輝
煌
表
現
，
為
他
贏
得
了
普
遍
的
稱
讚
。

戰
事
終
了
時
，
既
然
教
宗
一
貫
的
主
張
是
重
建
和
平
，
在
決
定
世
界
命
運
的
和
平
會
議
中
，

不
就
應
該
要
邀
請
他
為
仲
裁
人
才
對
；
不
料
義
大
利
政
府
竟
反
對
教
宗
參
加
會
議
，
以
後
成
立

「
國
際
聯
盟
」

(
L
e
a
g
u
e

o
f
N
a
t
i
o
n
s
)

時
，
也
拒
絕
教
廷
派
代
表
參
加
。
殊
不
知
他
對
正
義
及
平

等
的
和
平
呼
籲
，
在
當
時
是
最
重
要
不
過
的
，
因
其
衝
突
雖
已
中
止
，
但
一
方
面
只
圖
滿
足
他

們
的
貪
慾
，
另
一
方
面
民
族
主
義
的
宣
傳
卻
未
能
平
服
，
教
宗
已
預
料
到
，
凡
爾
賽
和
約
不
但

不
是
真
正
和
平
的
開
始
，
且
是
再
一
次
浩
劫
的
前
奏
曲
。

不
過
本
篤
十
五
世
雖
處
在
這
般
困
難
的
環
境
中
，
卻
不
停
止
奮
鬥
；
在
他
最
後
三
年
的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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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中
，
展
現
了
他
偉
大
外
交
家
的
天
分
，
同
新
興
的
國
家
達
成
了
一
連
串
的
協
議
，
同
斷
絕
外

交
關
係
的
國
家
又
恢
復
了
邦
交
，
比
如
瑞
士
，
就
是
因
為
教
宗
在
戰
時
的
博
愛
行
動
，
使
許
多

人
放
棄
了
他
們
的
成
見
。
在
法
國
也
是
一
樣
，
他
們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葉
所
懷
的
那
種
反
神
職
界

的
清
緒
，
在
大
戰
期
間
也
逐
漸
消
弭
了
。
驅
逐
會
士
的
法
律
雖
未
正
式
撤
銷
，
重
返
祖
國
的
會

士
們
卻
沒
有
再
被
騷
擾
。
法
國
在
一
九

O
四
年
同
教
廷
中
斷
的
外
交
關
係
，
終
於
在
一
九
二

0

年
得
以
恢
復
。

對
義
大
利
的
關
係
，
也
有
了
鬆
弛
的
跡
象
。
本
篤
的
幾
位
前
任
，
自
羅
馬
被
占
領
以
來
所

宣
布
的
禁
止
參
加
政
治
活
動
的
命
令
，
他
也
予
以
取
消
，
並
為
解
決
羅
男
問
題
開
始
談
判
。
可

惜
困
難
重
重
，
在
他
生
前
談
判
仍
未
能
成
功
，
但
已
給
他
的
繼
任
者
打
開
了
應
走
的
路
線
。

有
一
個
數
字
足
以
證
明
本
篤
十
五
世
在
位
時
，
教
廷
的
聲
望
不
斷
地
上
漲
；
在
他
就
職
時

與
教
廷
通
使
的
國
家
只
有
十
五
個
，
在
他
逝
世
時
已
增
至
二
十
七
個
。

對
教
義
的
活
動

本
篤
十
五
世
的
活
動
並
不
限
於
外
交
方
面
。
他
本
是
一
位
教
育
程
度
很
高
的
人
，
因
此
對

教
會
的
學
術
，
尤
其
對
聖
經
的
研
究
，
常
盡
力
推
動
。
他
建
立
了
統
攝
修
道
院
和
大
學
的
聖
部
。

雖
有
大
戰
的
紛
擾
，
卻
未
能
阻
止
他
公
布
《
聖
教
法
典
》
，
那
是
他
的
前
任
所
開
始
編
輯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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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
宗
對
全
聖
教
會
普
遍
關
懷
：
他
特
別
掛
慮
的
有
兩
大
目
標
：
即
束
方
教
會
和
傳
教
區
域
。

他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公
布
的
《
夫
至
大
》
通
諭

(
M
a
x
i
m
u
m
J
l
l
u
d
)
，
是
近
代
教
宗
對
傳
教
所
發
偉

大
通
諭
中
的
第
一
道
；
他
以
一
種
強
大
的
魄
力
強
調
培
植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的
重
要
性
。
相
傳
他

在
臨
終
時
所
念
念
不
忘
的
仍
是
「
傳
教
」
一
詞
。

本
篤
十
五
世
在
位
七
年
，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
月
十
四
日
去
世
，
一
種
輕
微
的
病
症
便
結
束

了
他
六
十
八
歲
的
生
命
。
假
如
他
在
位
更
久
，
而
又
遭
逢
太
平
的
時
節
，
無
疑
會
成
為
一
位
極

偉
大
的
教
宗
。
可
惜
天
不
假
年
，
致
使
他
沒
有
時
間
實
行
他
的
抱
負
，
但
在
許
多
方
面
他
已
採

取
了
步
驟
，
使
他
的
繼
位
者
有
蕭
規
曹
髓
的
便
利
。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就
身
體
方
面
來
說
，
碧
岳
十
一
世
不
像
他
的
前
任
那
樣
羸
弱
，
因
為
他
出
身
義
大
利
北
部

中
產
階
級
的
家
庭
，
比
較
健
壯
。
他
以
前
的
生
涯
，
不
像
是
做
大
事
經
大
陣
的
準
備
。
一
直
到

六
十
歲
，
他
完
全
是
過
著
學
者
的
生
活
，
先
是
在
砷
學
院
作
教
授
，
後
三
十
年
則
在
圖
書
館
擔

任
館
長
，
先
在
米
蘭
，
後
在
梵
蒂
岡
·
，
他
在
盡
這
些
職
務
和
著
作
之
暇
，
會
到
一
所
修
女
所
辦

的
學
校
，
為
兒
童
們
講
解
要
理
；
暑
假
期
間
，
則
是
到
阿
爾
卑
斯
山
最
險
峻
的
山
峰
去
爬
山
。

然
而
本
篤
十
五
世
卻
能
識
英
雄
，
一
九
一
八
年
遴
選
他
為
宗
座
巡
閱
使
，
派
他
到
新
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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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蘭
去
視
察
。
三
年
之
後
果
然
脫
穎
而
出
，
顯
示
出
他
的
外
交
才
能
和
在
艱
苦
環
境
中
的
魄
力
；

於
是
升
他
為
樞
機
並
委
任
他
為
米
蘭
總
主
教
。
他
在
總
主
教
任
內
只
五
個
月
，
便
膺
選
為
教
宗
。

如
果
說
良
十
三
世
的
特
徵
是
天
縱
聰
明
，
碧
岳
十
世
的
特
徵
是
聖
德
超
羣
，
那
麼
碧
岳
十

一
世
的
特
徵
無
疑
是
大
無
畏
的
精
砷
了
。
他
的
智
慧
當
然
也
不
低
，
尤
其
因
為
經
常
鑽
研
歷
史
，

顯
得
更
為
尖
銳
；
不
過
在
他
身
上
最
顯
著
的
，
還
是
由
他
人
格
所
流
露
出
的
權
威
，
和
他
那
百

折
不
撓
的
堅
強
魄
力
。
在
次
要
的
事
件
上
他
能
妥
協
讓
步
，
但
當
天
主
和
教
會
的
利
益
受
到
威

脅
時
，
任
何
事
情
都
不
能
使
他
避
開
他
所
畫
出
的
路
線
，
任
何
威
脅
都
不
能
使
他
戰
慄
，
世
界

上
的
任
何
力
量
都
不
能
使
他
退
縮
。
他
在
位
的
十
七
年
期
間
，
這
種
不
屈
不
撓
的
精
砷
未
曾
削
減
。

「
在
基
督
的
王
國
內
建
立
基
督
的
和
平
」
，
這
是
碧
岳
十
－
世
在
位
期
間
的
偉
大
理
想
，

也
是
他
在
第
－
道
通
諭
《
天
主
的
奧
祕
》

(
A
r
c
a
n
o
D
e
i
)內
所
揭
櫫
的
：
在
人
心
、
在
家
庭
、

在
社
會
內
建
立
和
平
。
為
此
他
藉
由
公
教
進
行
會
和
傳
教
［
作
，
在
世
上
推
廣
天
主
的
國
，
因

片
只
有
在
天
主
內
才
有
真
正
的
和
平
。
碧
岳
十
一
世
雖
堅
持
教
會
不
干
預
俗
事
，
那
是
國
家
的

領
域
，
他
卻
攻
擊
無
神
的
現
世
主
義
，
聲
言
政
府
也
應
遵
守
道
德
和
精
砷
的
原
則
，
人
在
公
共

和
私
人
的
活
動
中
，
都
有
遵
守
天
主
永
久
法
律
的
義
務
。

在
基
督
的
王
國
內
建
立
基
督
的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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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不
但
該
在
個
人
心
中
為
王
，
祂
且
是
全
人
類
的
主
宰
；
碧
岳
十
一
世
就
是
根
據
這
端

真
理
建
立
了
「
耶
穌
君
王
瞻
禮
」
，
命
令
普
世
每
年
在
十
－
月
最
後
的
主
日
舉
行
慶
祝
。

本
篤
十
五
世
雖
然
在
位
不
久
，
卻
表
示
有
意
恢
復
教
廷
與
各
國
的
邦
交
。
碧
岳
十
－
世
繼

續
這
個
政
策
，
在
樞
機
加
斯
巴
利

(
G
a
s
p
a
r
r
i
)

襄
助
之
下
(
他
於
本
篤
在
位
時
已
是
教
廷
的
國

務
卿
)
'
不
但
努
力
與
政
府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且
欲
簽
訂
協
議
，
以
保
證
教
會
行
使
其
權
力
的

自
由
，
調
整
有
關
教
會
和
政
府
的
各
項
問
題
，
如
關
於
任
命
主
教
，
及
教
育
和
婚
姻
等
。
歷
代

教
宗
，
誰
也
沒
有
比
他
簽
訂
的
這
類
協
定
更
多
，
也
沒
有
－
項
協
定
比
得
上
「
拉
特
朗
條
約
」

那
般
響
亮
。

教
宗
的
領
土
被
剝
奪
，
碧
岳
九
世
和
他
的
繼
任
者
提
出
抗
議
而
構
成
「
羅
馬
問
題
」
，
已

經
歷
時
半
世
紀
以
上
了
。
本
篤
十
五
世
曾
與
義
國
政
府
談
判
，
但
未
成
功
；
碧
岳
十
一
世
繼
續

談
判
；
－
九
二
六
年
談
判
進
入
決
定
時
期
；
此
時
墨
索
里
尼
已
取
得
政
權
，
且
實
行
獨
裁
。
他

本
人
雖
無
信
仰
，
但
願
結
束
這
困
擾
義
國
國
民
的
尷
尬
局
面
；
他
深
知
如
能
同
宗
座
達
成
協
議
'

定
可
名
垂
千
古
。
他
－
再
地
重
複
著
這
句
話
：
「
能
解
決
羅
馬
問
題
的
人
，
定
是
最
偉
大
的
政

治
家
。
」
困
難
的
確
很
大
，
致
令
他
們
在
極
度
的
機
密
中
談
判
了
三
年
，
終
於
在
一
九
二
九
年

和
解
的
教
宗
：
拉
特
朗
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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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十
一
日
於
拉
特
朗
宮
簽
訂
了
兩
項
協
定
。
因
為
教
宗
願
就
簽
訂
此
條
約
之
便
，
將
聖
座
與

義
國
政
府
間
的
其
他
政
治
問
題
，
也
一
併
解
決
。

教
宗
深
知
在
這
經
濟
和
軍
事
的
強
權
時
代
，
教
宗
的
獨
立
和
聲
望
，
與
教
廷
領
土
的
大
小

無
關
；
最
重
要
的
是
教
宗
不
能
作
任
何
世
權
的
附
庸
，
他
應
享
有
－
國
元
首
的
獨
立
自
主
之
權
。

但
聖
座
的
無
上
權
力
不
能
只
是
虛
擬
的
，
須
有
領
土
為
根
據
，
領
土
的
大
小
倒
沒
什
麼
關
係
。

條
約
承
認
聖
座
對
梵
蒂
岡
所
包
括
的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
以
及
教
宗
的
宮
殿
和
毗
連
的
花
園
(
面

積
有
四
十
四
公
頃
)
'
有
絕
對
的
最
高
主
權
；
此
外
還
有
阿
道
爾
夫
別
墅

(
C
a
s
t
e
l

(iandolfo) 

和
羅
冉
城
中
的
幾
座
建
築
，
都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
在
這
樣
的
條
件
下
，
教
宗
毅
絪
決
定
永
久
洎

除
羅
丐
問
題
，
並
承
認
義
大
利
王
國
以
及
羅
馬
為
首
都
的
事
實
。
實
際
上
，
碧
岳
十
一
世
是
「
為

了
精
神
的
最
大
利
益
，
而
滿
足
於
物
質
的
最
小
利
益

1
o

」

教
宗
願
使
協
議
與
條
約
緊
緊
連
在
一
起
，
這
使
聖
教
會
在
各
方
面
都
獲
得
了
滿
意
的
秸
果
：

他
不
但
聲
明
天
主
教
為
義
大
利
的
國
教
，
且
規
定
凡
涉
及
政
治
和
宗
教
的
事
項
，
均
應
遵
照
教

會
的
法
例
調
整
；
作
為
天
主
教
教
友
，
由
教
會
締
結
的
婚
姻
享
有
一
切
法
律
上
的
效
果
，
故
須

受
《
聖
教
法
典
》
的
管
制
。
一
切
小
學
和
中
學
都
須
教
授
宗
教
科
。

這
種
協
議
的
締
結
，
在
義
大
利
獲
得
了
狂
熱
的
接
受
，
在
全
球
提
高
了
聖
座
的
聲
望
。



153 第二十五章 自第一次世界大籤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公
教
進
行
會

碧
岳
十
－
世
有
「
公
教
進
行
會
的
教
宗
」
之
稱
，
實
際
上
，
在
他
的
言
論
和
公
文
內
，
這

個
問
題
出
現
過
百
次
以
上
，
足
以
證
明
他
是
多
麼
重
視
這
個
問
題
。

自
教
會
開
始
以
來
，
教
友
便
參
加
了
傳
播
福
音
的
工
作
；
其
實
那
就
是
實
行
人
人
有
責
的

基
督
愛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
教
友
熱
望
衛
護
並
擴
展
教
會
的
團
體
，
在
各
國
增
多
起
來
。
良
十

三
世
深
知
這
個
教
友
使
徒
的
工
作
，
為
了
獲
致
圓
滿
的
效
果
，
必
須
統
一
指
導
才
成
。
這
個
在

主
教
們
領
導
之
下
的
教
友
使
徒
工
作
，
聖
碧
岳
十
世
將
它
命
名
為
「
公
教
進
行
會
」

(
A
c
t
i
o

C
a
t
h
o
l
i
c
a
，
簡
稱
公
進
會
)
°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位
的
初
年
，
已
有
－
個
公
進
會
在
本
堂
區
和
主
教
區
工
作
，
可
說
已
經
有

追
求
這
類
目
的
的
分
會
，
不
過
彼
此
各
不
相
屬
，
以
致
力
量
分
散
。
再
說
這
些
團
體
似
乎
不
能

把
握
住
日
益
增
多
的
勞
工
羣
眾
，
原
因
是
工
人
大
都
不
願
加
入
公
進
會
的
組
織
，
他
們
認
為
接

觸
一
些
教
育
程
度
比
自
己
高
、
生
活
也
和
本
身
完
全
不
同
的
人
，
戚
覺
不
大
舒
服
。

碧
岳
十
一
世
明
察
幾
微
，
認
片
對
公
進
會
有
自
行
處
理
和
予
以
發
展
的
必
要
。
首
先
得
將

一
切
活
動
加
以
整
理
，
使
它
們
從
事
最
緊
急
的
事
項
·
'
為
此
當
在
教
宗
的
最
高
指
導
之
下
·
歸

主
教
們
管
理
。
尤
須
加
強
教
友
們
的
使
徒
工
作
，
不
可
只
作
神
父
們
職
務
上
的
補
充
或
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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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
爾
定
神
父
創
建
公
教
職
工
青
年
會

因
為
教
友
自
有
其
重
要
的
角
色
，
不
能
由
神
父
代
替
；
倘
引
用
福
音
的
比
喻
＇
可
說
只
有
教
友

能
發
揮
酵
母
的
作
用
，
以
便
使
整
個
麵
團
發
酵
起
來
；
只
有
他
們
能
使
基
督
的
精
砷
浸
入
他
們

的
周
圍
尤
其
是
工
人
的
核
心
，
因
為
他
們
已
被
馬
克
斯
的
思
想
所
浸
透
，
眼
看
著
神
父
對

他
們
已
不
能
產
生
作
用
了
。

然
而
怎
樣
才
能
具
體
實
現
這
項
計
畫
呢
？
教
宗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確
耿
到
困
惑
，
不
曉
得
該

怎
麼
解
決
。
恰
巧
碰
上
一
位
比
國
副
本
堂
砷
父
賈
爾
定

(
J
o
s
e
p
h

C
a
r
d
i
j
n
)

，
給
他
帶
來
了
－
線

曙
光
。賈

爾
定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生
於
比
利
時
的
工
人
家
庭
。
當
少
年
賈
爾
定
表
示
有
志
作
神
父
時
'

他
父
親
(
本
是
/
位
虔
誠
的
教
友
)
為
了
讓
兒
子
能
進
修
道
院
，
於
是
又
多
接
了
－
份
額
外
的

工
作
。
及
至
這
位
青
年
暑
假
回
家
，
他
傷
誤
地
看
出
往
日
的
同
學
都
在
迴
避
他
，
因
為
他
既
準

備
去
作
神
父
，
工
人
階
級
便
視
他
為
叛
徒
了
。
他
絕
不
願
同
勞
工
羣
眾
絕
緣
，
乃
於
一
九

O
四

年
在
他
父
親
臨
終
的
床
前
，
誓
許
要
為
工
人
階
級
奉
獻
一
生
。
他
被
委
任
到
布
魯
塞
爾
郊
區
作

副
本
堂
時
，
便
先
把
青
年
女
工
團
結
起
來
，
隨
後
又
把
青
年
男
工
團
結
起
來
．
，
他
就
這
樣
創
立

了
公
教
職
工
青
年
會
，
他
所
揭
櫫
的
目
標
是
「
觀
察
、
審
斷
、
力
行
」
．
，
他
教
給
那
些
青
年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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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
業
化
的
公
進
會

先
認
清
有
什
麼
當
糾
正
的
弊
端
，
無
論
是
物
質
方
面
、
道
德
方
面
或
宗
教
方
面
；
然
後
訓
練
他

們
如
何
審
斷
是
非
，
當
用
什
麼
方
法
約
束
自
己
的
行
為
。

賈
爾
定
的
作
風
不
久
便
博
得
了
人
們
的
同
情
；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有
人
加
以
批
評
，
說
他
在

教
友
中
製
造
分
裂
，
引
起
階
級
鬥
爭
。
他
被
這
些
批
評
激
怒
了
＇
遂
去
見
他
的
總
主
教
二
品
時

是
梅
謝
樞
機
)
'
向
他
陳
明
自
己
的
情
況
。

梅
謝
樞
機
告
訴
他
：
「
對
這
個
問
題
我
不
十
分
清
楚
，
你
最
好
去
見
教
宗
，
他
必
能
給
你

清
楚
的
指
示
。
」
於
是
他
便
去
晉
謁
教
宗
。
教
宗
問
他
究
竟
想
做
什
麼
。
他
答
說
：
「
為
了
拯

救
勞
工
階
級
，
即
使
犧
牲
性
命
也
在
所
不
辭
。
」
這
無
疑
是
教
宗
當
時
最
關
心
的
問
題
。
於
是

教
宗
戚
慨
地
說
：
「
啊
！
終
於
有
人
來
同
我
談
起
羣
眾
，
想
拯
救
羣
眾
了
！
…
…
這
是
你
所
能

給
教
會
做
的
最
大
服
務
，
把
她
所
失
掉
的
羣
眾
再
還
給
她
…
…
十
九
世
紀
最
大
的
恥
辱
，
是
教

會
失
掉
了
勞
工
羣
眾
啊
！
」
於
是
賈
爾
定
砷
父
便
把
自
己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和
計
畫
草
案
＇
向
教

宗
詳
述
了
一
遍
。
最
後
教
宗
結
論
說
：
「
我
不
但
要
祝
福
你
的
運
動
，
而
且
這
正
是
我
的
宿
願
，

我
會
把
它
視
如
己
出
。
」

這
次
晉
謁
教
宗
的
效
果
之
重
大
用
不
著
多
加
渲
染
。
賈
爾
定
神
父
這
項
看
似
平
凡
的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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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教
宗
這
一
鼓
勵
，
獲
得
了
迅
速
的
進
展
。
由
比
利
時
至
法
蘭
西
，
之
後
隨
即
傳
到
了
歐
美
和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2

。
因
為
這
項
運
動
的
成
功
，
更
激
起
了
一
連
串
的
反
應
：
在
其
他
的
社
會
階
級

中
，
適
合
各
個
環
境
的
各
種
特
殊
協
會
，
也
相
繼
組
織
起
來
，
如
公
教
農
民
青
年
會
，
公
教
學

生
青
年
會
等
，
每
種
都
有
男
女
個
別
的
分
支
。
教
宗
在
他
的
通
諭
中
，
對
這
種
專
業
化
的
運
動

不
但
表
示
贊
成
，
還
極
力
推
薦
，
並
聲
明
這
是
各
種
傳
教
方
式
中
最
適
合
時
代
潮
流
的
：
「
為

了
把
否
認
基
督
的
各
個
階
層
重
新
引
向
基
督
，
當
務
之
急
便
是
在
各
階
層
中
，
把
那
些
明
瞭
他

們
的
思
想
和
願
望
，
並
曉
得
以
友
愛
的
精
神
同
他
們
談
心
的
助
手
，
徵
集
而
組
織
起
來
。
工
人

的
直
接
使
徒
該
是
工
人
，
商
業
界
的
使
徒
則
是
商
人
」
(
《
在
第
四
+
週
年
》
通
諭
〔

Q
釒

d
r
a
g
e
s
i
m
o

A
n
n
o
〕
)
。

專
業
化
公
教
進
行
會
的
產
生
，
是
聖
教
會
歷
史
上
在
二
十
世
紀
最
大
的
成
就
之
一
，
即
使

公
進
會
未
能
完
全
實
現
它
使
羣
眾
再
基
督
化
的
目
的
，
但
至
少
帶
給
教
會
新
的
精
神
；
首
先
是

它
還
給
了
教
友
他
們
應
有
的
位
置
，
也
在
各
個
環
境
中
培
植
出
精
英
，
其
中
不
少
人
成
了
社
會
、

理
智
和
政
治
生
活
的
領
袖
。
十
九
世
紀
的
公
教
教
友
，
面
對
著
不
信
和
現
世
主
義
的
攻
擊
＇
只

知
保
持
消
極
的
防
衛
姿
態
；
現
在
公
進
會
卻
啟
示
並
給
了
他
們
興
奮
劑
、
創
造
性
和
征
服
力

3
o



157 第二十五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戳至梵蒂岡第二屆犬公會議

碧
岳
十
－
世
追
隨
良
十
三
世
的
芳
蹤
，
他
在
位
期
間
所
公
布
的
通
諭
，
都
是
些
有
價
值
的

專
著
。
他
以
遠
大
的
眼
光
，
將
教
會
不
變
的
道
理
，
貼
合
在
這
世
間
千
變
萬
化
的
環
境
上
。
幾

乎
沒
有
－
個
題
目
是
他
未
曾
談
及

.. 

例
如
耶
穌
聖
心
、
基
督
君
王
、
司
祭
職
、
〈
玫
瑰
經
〉
、

砷
修
訓
練
(
或
稱
神
操
)
等
…
…
但
最
著
名
的
通
諭
辶
返
是
那
些
討
論
與
社
會
生
活
有
關
的
道

德
問
題
的
通
諭
。
在
《
那
神
聖
導
師
的
》

(
D
i
v
i
n
i

illius 

Magistri, 

1
9
2
9
)通
諭
中
，
他
面
對
著

企
圖
壟
斷
青
年
教
育
的
厥
家
，
爭
取
了
家
庭
和
教
會
的
權
利
。
在
《
貞
潔
婚
姻
的
》

(
C
a
s
t
i

c
o
n
n
u
b
i
,
'
1
9
3
0
)

通
諭
中
，
他
面
對
著
腐
化
的
風
氣
和
家
庭
的
解
體
，
闡
明
了
教
友
婚
姻
的
道

理
。
在
論
重
建
社
會
秩
序
的
《
在
第
四
十
週
年
》
通
諭
中
(
是
在
《
新
事
的
》
通
諭
的
四
十
週

年
公
布
的
，
即
一
九
三
一
年
)
'
教
宗
針
對
經
濟
的
發
展
，
表
達
了
教
會
對
社
會
的
期
許
·
，
因

為
自
良
十
三
世
以
來
，
資
本
主
義
有
了
顯
著
的
進
展
，
這
種
主
義
並
非
不
善
，
但
過
分
發
展
，

便
不
免
發
生
流
弊
。
自
由
競
爭
的
結
果
，
是
使
經
濟
大
權
集
中
在
少
數
人
手
中
，
方
便
他
們
對

政
府
施
加
壓
力
；
於
是
經
濟
的
鬥
爭
，
便
演
變
成
無
法
抑
制
地
嚴
酷
了
。
當
粗
糙
的
原
料
由
工

廠
一
變
而
為
精
緻
的
工
業
品
時
，
人
工
的
價
值
便
一
落
千
丈
，
道
德
自
然
也
墮
落
得
不
堪
設
想
了
。

為
救
治
這
種
情
形
＇
教
宗
強
調
了
兩
點
：
應
絕
對
廢
止
以
利
潤
為
經
濟
活
動
的
最
高
規
律
，

碧
岳
十
一
世
的
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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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
九
三

0
年
去
世
，
而
非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
則
他
在
歷
史
上
留
給
後

人
的
，
當
是
一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面
目
：
人
都
知
道
他
是
一
位
懷
柔
的
教
宗
、
公
進
會
的
教
宗
、

傳
教
的
教
宗
、
偉
大
通
諭
的
教
宗
，
但
他
還
沒
有
機
會
顯
示
他
對
衛
護
信
德
不
屈
不
撓
的
精
神
；

他
此
時
就
要
在
抗
拒
極
權
國
家
的
侵
犯
上
亦
即
是
義
大
利
的
法
西
斯
、
德
國
的
納
粹
和
無

4參 當
代
之
以
公
共
利
益
；
建
立
職
業
制
度
以
及
國
家
和
國
際
聞
的
機
構
，
目
的
是
要
使
經
濟
活
動

受
公
共
利
益
的
制
衡
約
束
。

傳
教
的
教
宗

碧
岳
十
－
世
不
但
堪
稱
「
公
教
進
行
會
的
教
宗
」
，
實
在
也
稱
得
上
是
「
傳
教
的
教
宗
」
。

對
教
會
的
傳
教
活
動
，
我
們
要
以
專
章
討
論
，
暫
且
不
多
談
這
個
課
題
，
不
過
若
一
點
也
不
提

那
占
據
他
大
部
分
思
想
的
傳
教
事
業
，
對
碧
岳
十
一
世
的
偉
大
人
格
便
不
能
有
完
全
的
概
念
。

為
了
避
免
重
複
起
見
，
仍
以
留
待
後
續
詳
論
為
佳
。
這
裡
只
提
幾
個
數
字
以
概
其
餘
便
了
。

這
種
活
動
的
果
實
，
在
數
字
上
顯
然
易
見
：
傳
教
區
在
他
在
位
期
間
，
由
三
百
三
十
個
增

至
五
百
四
十
－
個
，
其
中
三
十
七
個
教
區
是
委
任
本
地
的
主
教
或
監
牧
治
理
的
。

蹈
有
丘
屮
十
一
卅
」
的
字
里
面
女
奎
暠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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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岳
十
一
世
與
法
西
斯

砷
派
的
共
產
黨
－
顯
身
手
了
。
教
宗
對
這
些
權
力
從
事
鬥
爭
，
並
非
如
他
的
敵
人
所
誣
指

的
是
為
了
政
治
的
理
由
，
乃
是
因
他
要
衛
護
「
信
仰
的
寶
庫
」
，
同
時
他
也
自
認
是
人
類
尊
嚴

和
文
化
的
保
護
者
。

天
主
教
與
德
國
的
納
粹
和
無
砷
派
的
共
產
主
義
根
本
不
能
並
立
，
那
是
很
明
顯
的
。
但
對

法
西
斯
也
不
能
相
容
嗎
？
法
西
斯
的
創
始
人
墨
索
里
尼
固
然
是
一
名
無
信
仰
者
，
但
他
不
也
是

共
產
主
義
的
死
對
頭
嗎
？
實
在
說
來
，
墨
索
里
尼
對
宗
教
，
不
像
馬
克
斯
那
樣
有
清
晰
的
認
識
；

他
對
聖
教
會
的
態
度
，
完
全
是
站
在
直
接
利
益
上
著
想
。
然
而
有
一
點
，
遲
早
要
導
致
法
西
斯

主
義
與
教
會
不
可
避
免
的
衝
突
，
就
是
它
極
權
的
特
質
。
照
他
來
說
：
國
家
的
形
成
不
是
為
了

保
障
人
民
的
公
共
利
益
，
個
人
乃
是
為
了
國
家
而
生
存
，
因
此
墨
索
里
尼
的
口
號
是
：
「
一
切

都
在
國
家
之
內
，
國
家
之
外
什
麼
也
沒
有
，
反
對
國
家
的
－
切
均
屬
無
效
。
」
碧
岳
十
一
世
反

駁
他
說
：
「
倘
若
一
個
城
市
或
國
家
只
認
自
身
是
它
存
在
的
目
的
'
-
個
國
民
只
以
國
家
乃
他

的
目
的
'
-
個
城
市
只
認
為
該
給
它
貢
獻
一
切
，
它
該
吸
收
一
切
：
那
都
不
是
天
主
教
的
思
想
。
」

恐
怕
有
人
要
問
：
在
這
樣
的
情
形
下
，
教
宗
乃
什
麼
答
應
同
法
西
斯
政
權
談
判
，
而
簽
訂

拉
特
朗
條
約
呢
？
若
認
朽
教
會
同
某
政
權
簽
訂
協
議
，
便
是
表
示
承
認
那
個
政
權
的
政
治
原
則
＇



夭王教吏 卷四 160 

那
就
大
錯
特
錯
了
．
，
實
際
上
，
教
會
或
因
希
望
和
平
相
處
，
或
為
了
明
哲
保
身
，
常
設
法
同
任

何
政
權
建
立
關
係
。
對
當
前
這
種
情
形
，
碧
岳
十
－
世
雖
然
明
知
困
難
重
重
，
卻
認
為
解
決
「
羅

馬
問
題
」
，
才
是
極
關
重
要
的
大
事
。

事
實
上
順
利
的
議
程
片
時
甚
短
；
對
於
無
關
輕
重
的
爭
執
，
教
宗
片
了
顧
全
大
局
，
寧
可

隱
忍
丕
言
；
但
當
法
西
斯
政
權
對
主
要
問
題
所
持
的
態
度
令
教
會
為
難
時
，
教
宗
即
打
破
他
一

向
的
隱
忍
緘
默
，
毅
然
予
以
反
擊
。

當
法
西
斯
黨
攻
擊
公
進
會
，
尤
其
攻
擊
青
年
會
時
，
衝
突
便
更
形
嚴
重
了
。
政
府
想
把
教

育
青
年
的
權
利
逐
漸
歸
政
府
壟
斷
。
教
宗
則
嚴
肅
的
表
明
：
侵
犯
公
進
會
便
是
侵
犯
聖
教
會
，

「
也
就
是
侵
犯
教
宗
的
眼
珠
子
。
」
他
在
《
那
砷
聖
導
師
的
》
通
諭
中
，
對
政
府
壟
斷
教
育
，

曾
予
以
毫
不
留
情
的
譴
責
。

一
九
三
0
年
年
尾
，
情
勢
緊
張
了
起
來
：
他
們
開
始
對
公
進
會
散
布
謠
言
，
不
久
且
以
暴

力
相
向
，
許
多
公
進
分
會
被
搶
劫
一
空
＇
公
教
青
年
遭
受
毆
辱
。
墨
索
里
尼
公
開
聲
明
：
「
兒

童
到
了
入
學
年
齡
，
便
隸
屬
於
國
家
，
且
是
完
全
隷
屬
於
國
家
，
絕
不
能
分
屬
於
別
人
。
」
政

府
甚
至
命
令
所
有
兒
童
和
青
年
皆
應
入
黨
，
絕
無
例
外
；
其
他
一
切
青
年
組
織
都
應
解
散
。
這

明
明
是
違
反
了
協
議
。

於
是
《
我
們
不
需
要
》
通
諭

(
N
o
n
abbiamo 

b
e
s
o
g
n
o
'
1
9
3
1
.
6
.
2
9
)

便
如
青
天
霹
靂
般
地
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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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特
勒
與
納
粹

吼
了
，
那
是
教
宗
在
極
端
祕
密
中
親
手
撰
寫
，
而
交
由
外
圍
通
訊
社
發
表
的
，
只
為
給
全
世
界

作
證
。
教
宗
在
通
諭
中
，
對
攻
擊
公
進
會
的
調
言
逐
一
駁
斥
，
證
明
它
沒
有
絲
毫
政
治
作
用
。

這
是
他
再
一
次
爭
取
教
會
陶
冶
青
年
的
權
利
，
他
說
：
「
我
們
從
未
否
認
過
，
政
府
有
教
育
國

民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但
說
國
民
自
幼
至
長
毫
無
例
外
地
隸
屬
於
國
家
，
同
聖
教
會
的
道
理
絕
不

能
相
容
，
也
違
反
家
庭
的
天
賦
權
利
。
」
碧
岳
十
一
世
也
起
而
攻
擊
那
些
武
斷
的
根
由
，
稱
之

為
「
異
教
對
國
家
偶
像
的
崇
拜
」
，
對
國
家
過
分
崇
拜
，
便
是
推
翻
社
會
的
秩
序
．
，
因
為
社
會

是
為
人
而
設
，
人
非
為
社
會
而
生
。

面
對
這
種
不
屈
不
撓
的
態
度
，
墨
索
里
尼
深
知
一
意
孤
行
將
有
損
無
益
；
而
且
同
教
宗
衝

突
，
會
在
義
大
利
和
全
球
的
輿
論
前
造
成
重
大
的
錯
誤
；
於
是
不
得
不
開
始
和
平
商
榷
，
數
月

之
後
終
於
達
成
了
協
議
。
這
次
風
暴
的
結
果
，
慶
幸
還
不
算
太
壞
，
並
引
起
了
全
球
對
公
進
會

一
致
的
注
意
。

羅
馬
與
納
粹
的
衝
突
，
遠
比
同
法
西
斯
的
衝
突
更
為
嚴
重
也
更
為
持
久
。
義
大
利
人
民
幾

乎
全
是
天
主
教
徒
，
墨
索
里
尼
深
知
有
他
絕
不
能
逾
越
的
界
限
；
但
在
德
國
卻
不
同
，
天
主
教

教
友
只
占
少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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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岳
十
－
世
在
位
的
前
平
期
，
正
值
納
粹
藏
和
它
的
領
袖
氣
焰
高
張
的
時
期
。
希
特
勒
出

身
奧
地
利
，
曾
在
德
軍
中
充
當
過
排
長
打
過
仗
。
他
究
竟
是
個
傑
出
的
梟
雄
，
抑
或
是
一
個

瘋
子
，
還
頁
是
很
難
說
．
＇
不
過
不
能
否
認
的
一
點
是
，
他
那
帶
有
毒
素
且
具
煽
惑
性
的
雄
辯
'

對
民
眾
有
一
種
強
烈
的
吸
引
力
；
在
外
人
的
眼
中
，
希
特
勒
好
像
是
一
個
毫
無
前
途
的
煽
動
者
，

但
在
被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失
敗
所
屈
辱
、
被
失
業
和
窮
困
所
激
怒
的
德
國
人
看
來
，
希
特
勒

因
乃
許
給
人
麵
包
和
強
盛
，
好
像
天
生
此
人
，
是
乃
了
拯
救
德
國
脫
離
共
產
的
赤
禍
，
使
它
得

以
王
新
躋
身
於
強
國
之
林
的
人
物
。
一
九
一
－
二
年
希
特
勒
正
式
掌
握
了
全
權
，
使
他
成
乃
德
國

的
獨
裁
者
；
納
粹
以
外
的
其
他
政
黨
全
被
解
散
，
前
．
世
紀
抗
拒
俾
斯
麥
勝
利
的
中
央
黨
，
也

毫
無
抵
抗
地
無
形
消
滅
了
。

在
反
對
天
主
教
這
點
上
，
納
粹
和
法
西
斯
是
一
丘
之
貉
，
這
兩
者
一
致
認
乃
國
家
至
上
，

也
就
是
「
元
首
」
至
上
。
希
特
勒
和
墨
索
里
尼
一
樣
，
認
為
每
個
人
都
隸
屬
於
國
家
。
但
在
許

多
點
上
，
納
粹
主
義

(
N
a
z
i
s
m
)
卻
攻
擊
天
上
教
的
道
理
。
希
特
勒
毫
不
掩
飾
地
想
在
新
的
面
具

卜
恢
復
日
爾
曼
人
已
往
的
異
教
。
納
粹
黨
最
突
出
的
一
點
，
是
種
族
主
義
：
希
特
勒
聲
稱
，
人

的
－
切
理
智
和
道
德
的
優
長
，
都
由
血
統
和
種
族
而
來
。
因
此
國
家
當
以
法
律
和
一
切
現
代
的

醫
學
方
法
，
保
衛
種
族
的
純
粹
。
世
間
的
種
族
絕
不
是
平
等
的
，
最
優
秀
的
種
族
則
為
印
歐
語

系
的
亞
利
安
族
，
只
有
他
們
才
是
人
類
文
明
的
創
造
者
．
，
德
意
志
則
是
這
個
種
族
最
純
粹
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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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
所
以
它
應
該
宰
制
世
界
；
全
世
界
的
資
源
和
機
連
，
都
應
由
這
個
種
族
的
領
袖
來
支
配
。

最
受
德
國
民
族
憎
恨
的
種
族
是
猶
太
人
，
硬
說
他
們
好
批
評
、
擁
護
無
政
府
的
自
由
和
資
本

L

義
，
所
以
德
意
志
的
一
切
災
禍
都
應
由
他
們
負
責
。

這
種
主
張
，
一
方
面
勢
必
粉
碎
人
格
的
尊
嚴
，
使
它
成
為
萬
能
政
府
的
犧
牲
品
；
另
－
方

面
則
對
所
謂
低
等
民
族
輕
視
而
憎
恨
：
這
顯
然
與
天
主
教
的
教
義
格
格
不
入
，
因
為
天
主
教
既

尊
重
人
格
的
尊
嚴
，
又
主
張
人
皆
平
等
，
而
且
命
令
人
實
行
博
愛
。
對
此
誰
也
不
可
心
存
幻
想
，

希
特
勒
曾
親
自
聲
明
：
「
德
國
人
信
奉
宗
教
根
本
是
笑
話
；
人
或
是
作
基
督
徒
＇
或
是
作
德
國

公
民
，
二
者
絕
不
能
得
兼
。
」
在
希
特
勒
攫
得
政
權
以
前
，
德
國
主
教
們
已
清
楚
地
警
告
過
教

友
，
在
納
粹
的
黨
綱
中
有
些
錯
謬
的
思
想
，
天
主
教
教
友
如
果
接
受
，
便
算
否
認
信
德
，
教
宗

也
批
准
了
這
項
警
告
。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協
議

為
什
麼
希
特
勒
－
取
得
政
權
，
便
和
宗
座
謀
致
協
議
？
因
乃
他
是
由
選
舉
得
到
的
政
權
'

因
此
不
能
輕
忽
輿
論
對
大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同
樣
有
所
顧
忌
。
正
是
莒

f

這
個
目
的
，
他

才
保
留
．
位
有
影
響
力
的
天
主
教
教
友
巴
本

(
v
o
nP
a
p
e
n
)
作
副
總
珅
，
而
且
在
議
會
中
聲
明
：

「
他
願
同
宗
座
繼
續
且
發
展
友
好
關
係
，
因
乃
基
督
宗
教
是
民
眾
道
德
生
活
的
基
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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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杵
對
教
會
的
迫
害

碧
岳
十
一
世
對
希
特
勒
的
真
正
意
向
絕
不
心
存
幻
想
，
不
過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之
後
，
為
了

使
德
國
教
會
避
免
痛
苦
的
折
磨
，
也
為
了
給
所
有
的
人
證
明
聖
教
會
並
不
拒
絕
與
人
和
好
，
所

以
對
希
特
勒
的
建
議
沒
有
掉
頭
不
顧
。
他
說
：
「
在
有
關
救
人
靈
的
問
題
上
，
即
使
同
魔
鬼
交

涉
，
我
們
也
不
怕
。
」
實
際
上
，
教
廷
國
務
睏
巴
塞
里
樞
機

(
C
a
r
d
.

Pace 

=
I
，
未
來
的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
和
巴
本
之
間
的
談
判
，
很
快
便
簽
訂
了
一
項
對
教
會
很
有
利
的
協
議
。
碧
岳
十
一
世

預
先
看
出
這
項
協
議
日
後
必
遭
破
壞
，
但
幸
賴
有
這
個
正
式
承
認
教
會
權
利
的
協
定
，
教
友
們

的
抵
抗
才
有
法
律
的
根
據
。

果
然
，
簽
約
之
墨
瀋
未
乾
'
-
連
串
對
教
會
敵
視
的
措
施
便
接
踵
而
至
，
有
的
暗
藏
陰
謀
，

有
的
顯
然
粗
野
；
有
些
是
表
示
對
神
職
人
員
和
修
會
的
不
信
任
，
那
是
對
品
行
的
惡
意
誣
陷
；

其
他
的
則
是
企
圖
逐
漸
窒
息
天
主
教
的
生
命
，
例
如
：
封
閉
天
主
教
的
報
館
、
解
散
職
工
青
年

會
和
天
主
教
的
學
校
等
．
＇
同
時
也
建
立
了
第
一
座
集
中
營
，
把
猶
太
人
、
天
主
教
教
友
和
共
產

黨
徒
禁
閉
起
來
，
神
父
被
逮
捕
的
有
數
百
位
。
這
種
暴
力
的
手
段
，
表
面
上
看
來
，
雖
似
比
蘇

聯
或
西
班
牙
的
為
輕
，
但
若
延
續
下
去
，
恐
怕
危
險
性
更
大
。

主
教
們
首
先
起
而
反
抗
暴
政
，
這
是
天
主
教
的
光
榮
。
慕
尼
黑
的
總
主
教
弗
海
伯
爾
樞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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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 

F
a
u
l
h
a
b
e
r
)

和
明
司
特

(
M
u
n
s
t
e
r
)

主
教
賈
藍

(
v
o
nG
a
l
e
n
)，
他
們
英
勇
的
態
度
最
為

突
出
。
教
宗
對
這
些
破
壞
協
議
和
有
意
使
德
國
擺
脫
基
督
宗
教
而
重
返
野
蠻
異
教
的
行
為
，
提

出
了
嚴
重
的
抗
議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一
項
法
律
，
通
過
了
國
家
對
青
年
的
統
治
，
那
項
法
律
規
定
：

「
德
國
所
有
的
青
年
，
除
家
庭
及
學
校
的
教
育
外
，
無
論
在
物
質
、
道
德
和
精
神
方
面
，
都
得

按
照
國
社
黨
的
精
砷
，
為
服
務
民
眾
和
公
益
接
受
『
希
特
勒
青
年
』
的
教
育
。
」
這
條
法
律
，

把
所
有
的
德
國
青
年
，
自
十
歲
至
服
兵
役
的
年
齡
，
都
掌
握
在
政
府
手
中
，
政
府
可
任
意
塑
造

他
們
。教

宗
為
反
對
這
種
政
策
，
發
表
了
《
極
度
關
切
》

(
M
i
t
Brennender 

S
o
r
g
e
)
通
諭
。
這
道

通
諭
是
在
極
度
祕
密
中
用
德
文
書
寫
＇
避
過
警
察
的
監
視
，
在
德
國
全
境
傳
播
開
去
，
並
且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聖
枝
主
日
，
在
德
國
所
有
的
天
主
堂
，
都
聽
到
了
由
講
這
臺
所

宣
布
的
這
項
教
宗
批
駁
的
言
論
：
這
下
子
可
把
納
粹
黨
人
氣
炸
了
。
碧
岳
十
一
世
把
衝
突
的
責

任
完
全
放
在
納
粹
政
府
身
上
，
說
它
「
把
種
族
、
國
家
的
人
民
及
掌
權
者
都
予
以
砷
化
而
加
以

崇
拜
，
把
一
個
人
同
基
督
並
列
，
向
宗
教
學
校
公
開
宣
戰
。
這
是
一
種
新
的
侵
略
性
的
異
教
思

想
，
被
有
勢
力
的
人
以
種
種
方
式
推
進
。
以
隱
祕
的
或
公
開
的
強
制
手
段
，
以
恐
嚇
和
利
誘
(
許

以
經
濟
的
利
益
或
政
府
的
職
位
，
或
以
褫
奪
公
民
權
相
恫
嚇
)
'
企
圖
使
德
國
人
民
叛
離
教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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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切
都
是
侵
犯
天
賦
的
人
權
。
」
最
後
教
宗
對
自
詡
武
力
及
勇
武
善
戰
的
納
粹
黨
人
嘲
笑
說
：

「
教
會
不
需
要
由
任
何
人
接
受
英
雄
主
義
的
教
訓
。
這
種
革
新
者
惹
人
憎
恨
的
傲
慢
，
以
可
憐

的
方
式
譏
諷
教
友
的
謙
虛
，
認
為
是
自
貶
人
格
，
其
實
他
們
本
身
才
真
正
是
自
找
無
趣
呢
…
…
」

教
宗
乃
了
證
明
他
這
種
譴
責
並
非
出
自
政
治
動
機
，
同
時
也
準
備
了
抨
擊
無
神
派
共
產
主

義
的
－
這
偉
人
通
諭
，
是
在
論
種
族
主
義
通
諭
的
前
四
天
公
布
的
。
但
他
除
了
自
己
的
權
利
外
＇

沒
有
其
他
武
器
，
所
以
向
德
國
政
府
提
出
對
違
反
協
議
的
－
再
抗
議
，
也
就
得
不
到
什
麼
結
果

了
。
攻
擊
教
會
和
神
職
界
的
新
暴
力
浪
潮
接
踵
而
至
；
誣
衊
砷
職
人
員
和
修
會
會
士
的
蓮
動
＇

更
加
尖
銳
化
．
，
成
百
成
干
的
教
友
被
送
進
集
中
營
。
一
九
三
八
年
希
特
勒
將
奧
地
利
併
入
德
意

志
版
圖
．
於
是
又
一
個
天
主
教
國
家
墜
入
了
納
粹
虐
政
宰
制
之
下
。
墨
索
里
尼
數
年
前
尚
稱
種

族
主
義
為
「
愚
昧
無
知
的
怪
論
」
，
現
在
也
進
而
同
希
特
勒
結
成
同
盟
；
這
樣
一
來
，
教
宗
遂

無
法
阻
止
這
些
謬
論
浸
入
義
大
利
了
，
這
對
教
宗
而
言
當
然
楠
苦
更
甚
；
他
遂
利
用
各
種
機
會

在
全
人
類
面
前
展
開
了
他
痛
苦
的
呼
聲
，
及
反
對
迫
害
和
虐
待
猶
太
人
的
抗
議
＇
甚
至
喚
起
人

們
記
住
基
督
也
是
一
名
猶
太
人
…
…
當
－
九
一
八
年
希
特
勒
正
式
訪
問
羅
男
時
，
碧
岳
十
一
世

離
開
了
羅
馬
，
他
說
：
「
為
了
避
免
眼
見
那
已
準
備
好
的
＇
與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為
敵
的
另
－
種

十
字
架
的
崇
拜
儀
式
，
非
關
我
的
老
邁
…
…
這
裡
的
氣
氛
使
我
們
難
受
。
」

當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一
九
三
九
年
去
世
時
·
納
粹
的
報
祇
尚
在
侮
辱
他
。
但
在
歷
史
上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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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月

4

禾
4
名
i
,

將
永
遠
是
一
位
面
對
種
族
的
謬
論
毅
然
呼
籲
的
教
宗
：
「
人
的
尊
嚴
就
在
乎
此
：
所
有
的
人
共

屬
一
個
人
家
庭
'
-
個
共
同
的
人
類
。
」

碧
岳
十
一
世
與
法
西
斯
、
衲
粹
極
權
政
治
的
鬥
爭
雖
然
極
戚
痛
苦
＇
但
他
深
知
最
嚴
重
和

最
普
遍
的
危
險
，
還
是
一
九
一
七
年
在
俄
國
獲
得
勝
利
的
共
產
極
權
政
治
：
排
除
其
他
一
切
形

式
之
共
產
主
義
的
男
列
主
義
，
是
徹
底
的
無
神
論
者
，
它
的
企
圖
無
非
是
想
赤
化
仝
世
界
。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位
時
，
已
有
三
個
公
教
國
家
遭
受
共
產
黨
的
迫
害
：
即
俄
羅
斯
、
墨
西
哥
和
西
班

牙
，
教
宗
稱
它
們
乃
「
恐
怖
和
血
腥
的
紅
一
－
角
形
」
。

在
蘇
聯
，
大
部
分
人
民
屬
東
正
教
；
天
主
教
教
友
只
占
極
少
數
，
約
二
百
萬
名
左
右
。

碧
岳
十
一
世
即
位
後
發
現
，
他
的
前
仟
本
篤
十
五
世
雖
然
沒
有
正
式
承
認
蘇
維
埃
政
府
，

卻
和
它
有
往
來
，
即
幫
助
它
在
戰
丑
所
引
起
的
嚴
重
飢
饉
中
奮
鬥
。
碧
岳
十
－
世
繼
續
著
這
項

政
策
，
派
遣
了
十
二
位
神
父
到
蘇
聯
，
把
全
世
界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捐
贈
的
救
濟
品
不
分
宗
教
，

發
放
給
所
有
飢
民
。
這
項
使
命
在
兩
年
期
間
(
-
九
二
二
一
九
二
四
)
完
成
了
驚
人
的
工
作
，

每
天
供
給
十
八
萬
六
千
人
食
糧
。
蘇
聯
的
公
教
教
友
雖
然
遭
受
共
產
黨
人
的
迫
害
，
教
宗
也
不

願
中
斷
這
項
救
濟
工
作
，
直
至
蘇
聯
政
府
拒
絕
莒
止
：
蘇
聯
最
後
寧
願
千
萬
無
辜
的
人
餓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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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願
再
接
受
天
主
教
的
救
濟
。

其
實
，
在
蘇
維
埃
政
權
開
始
的
幾
年
，
已
表
現
出
反
宗
教
的
政
策
＇
視
宗
教
為
「
人
民
的

鴉
片
」
而
加
以
取
締
，
教
會
的
－
切
財
產
均
被
充
公
，
隱
修
院
和
修
這
院
也
遭
到
查
封
，
聖
堂

大
多
數
改
為
電
影
院
或
博
物
館
，
祭
器
和
聖
像
被
沒
收
拍
賣
，
許
多
神
父
和
修
會
會
士
遭
受
逮

捕
，
禁
閉
在
集
中
營
；
同
時
「
否
認
誹
」
的
組
織
展
開
了
大
規
模
的
反
宗
教
活
動
：
利
用
種
種

方
法
嘲
笑
、
侮
辱
砷
父
、
會
士
和
教
友
，
極
力
使
人
憎
恨
他
們
。

這
些
迫
害
，
首
先
是
向
堅
信
東
正
教
的
民
眾
發
動
，
天
主
教
的
教
友
自
然
也
包
括
在
內
。

－
九
三
二
年
有
三
位
主
教
、
十
二
位
神
父
和
－
名
教
友
被
鬥
爭
：
一
位
主
教
飽
受
嚴
刑
後
於
耶

穌
受
難
日
被
處
死
。
在
那
年
年
終
，
連
一
位
執
行
職
務
的
主
教
也
沒
有
了
。
為
補
救
這
個
缺
陷
'

教
宗
派
遣
了
兩
位
巡
閱
使
，
以
便
伺
機
祝
聖
新
主
教
，
但
不
到
三
年
，
他
們
都
遭
到
逮
捕
關
進

集
中
營
。
一
九
三

0
年
，
在
全
蘇
聯
剩
下
不
到
三
十
位
天
主
教
神
父
。

墨
西
哥
自
一
八
二
一
年
擺
脫
西
班
牙
的
統
治
而
獨
立
後
，
一
直
動
盪
不
寧
。
該
酮
人
民
幾

乎
都
受
過
天
主
教
的
洗
禮
。
但
「
自
由
黨
人
」
取
得
政
權
後
，
因
為
他
們
已
浸
染
了
法
國
革
命

的
思
想
，
便
在
十
九
世
紀
通
過
了
反
對
宗
教
的
立
法
，
且
曾
多
次
發
動
真
正
的
教
難
。
自
一
九

墨
西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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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年
起
，
墨
西
哥
首
長
在
反
宗
教
的
鬥
爭
中
，
且
仿
效
了
蘇
維
埃
的
方
式
：
軀
逐
外
籍
砷
父
'

取
消
修
會
，
禁
止
矢
發
聖
願
，
限
制
執
行
聖
職
的
神
父
人
數
，
甚
至
有
些
地
方
在
十
萬
教
友
中

只
剩
下
一
位
神
父
。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位
時
，
墨
西
哥
的
總
統
賈
萊

(
C
a一J
e
s
)執
政
(
自
了
几
二

六
至
一
九
二
九
年
)
'
教
難
達
到
了
慘
烈
的
高
潮
。
在
那
幾
年
中
，
政
府
為
鏟
除
墨
西
哥
的
天

主
教
，
想
盡
了
各
種
方
法
：
對
砷
父
和
重
要
的
教
友
進
行
逮
捕
、
軀
逐
，
甚
至
殺
戮
。
學
校
中

所
有
的
兒
童
，
都
應
接
受
無
砷
和
性
教
育
。
甚
至
還
曾
試
圖
製
造
一
個
與
教
廷
分
裂
的
教
會
，

但
完
全
失
敗
。
未
遭
禁
錮
的
忠
實
主
教
和
神
父
，
常
被
跟
蹤
追
逐
；
他
們
留
居
國
內
不
走
，
便

是
該
死
的
罪
名
．
＇
為
了
繼
續
執
行
任
務
，
不
使
教
友
完
全
喪
失
行
敬
禮
和
領
聖
事
的
機
會
，
他

們
只
好
轉
入
地
下
。
有
幾
百
位
神
父
不
顧
死
亡
的
威
脅
，
化
裝
為
工
人
、
小
販
甚
至
憲
兵
，
巡

迴
全
國
各
地
，
在
穀
倉
或
牛
馬
棚
中
舉
行
彌
撒
。
這
些
地
下
工
作
的
砷
父
當
中
最
有
名
的
－
位
，

是
耶
穌
會
士
普
勞
砷
父

(
M
i
g
u
e
l

P
r
o
)。
他
有
數
月
之
久
，
化
裝
為
各
式
各
樣
的
人
，
避
過
了

所
有
的
警
察
密
探
，
甚
至
在
警
察
守
門
的
家
庭
裡
作
彌
撒
，
到
監
獄
去
給
被
判
死
刑
的
人
行
聖

事
。
但
他
最
終
還
是
被
發
現
逮
捕
，
和
他
的
－
個
弟
弟
同
遭
槍
斃
。
他
在
臨
刑
時
請
求
解
縛
，

一
手
持
著
苦
像
一
手
拿
著
念
珠
，
大
喊
著
「
基
督
君
王
萬
歲
」
而
殉
教
。

碧
岳
十
－
世
對
這
些
暴
行
提
出
了
嚴
重
的
抗
議
，
迫
害
才
暫
時
停
止
。
賈
萊
的
繼
任
者
雖

骨
子
裡
同
樣
敵
視
天
主
教
，
但
手
段
稍
微
緩
和
。
此
時
期
中
墨
西
哥
五
千
三
百
名
殉
這
者
的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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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班
牙

血
(
其
中
有
三
百
位
神
父
)
＇
沒
有
白
流
；
教
友
們
的
抵
抗
顯
示
天
主
教
在
墨
西
哥
已
根
深
柢

固
，
絕
難
消
滅
。
反
對
天
主
教
的
立
法
雖
然
尚
未
正
式
取
消
，
但
已
逐
漸
失
效
；
為
使
教
會
重

獲
完
全
的
自
由
，
仍
須
長
期
奮
鬥
·
，
儘
管
困
難
重
重
＇
墨
西
哥
的
人
民
依
舊
保
持
著
活
潑
的
信
德
。

列
寧
曾
經
聲
明
，
歐
洲
首
先
要
「
解
放
」
的
國
家
，
當
是
西
班
牙
。
他
相
信
西
班
牙
雖
然

信
仰
最
深
，
但
終
有
一
天
要
被
共
產
政
權
控
制
。
他
這
項
預
言
幾
乎
真
要
實
現
了
呢
！

－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
西
班
牙
國
王
亞
爾
豐
索
十
三
毌

(
A
l
f
o
n
s
o

X 

=
I
)
被
迫
讓
位
亡
命
，
西

班
牙
遂
建
立
了
共
和
國
。
這
是
一
場
不
流
血
的
革
命
，
天
于
教
的
教
友
以
樂
觀
的
態
度
接
受
了

共
和
政
體
，
但
不
久
便
覺
悟
了
。
在
新
的
政
府
中
反
神
職
的
人
員
眾
多
，
他
們
煽
起
了
反
對
教

會
的
怒
火
。
共
和
國
成
立
未
及
滿
月
，
便
有
亂
黨
起
而
突
擊
聖
堂
和
隱
修
院
，
加
以
搶
掠
焚
燒
'

而
政
府
竟
坐
視
不
管
。
一
九
三
－
年
的
新
憲
法
不
但
規
定
政
教
分
離
，
且
是
一
種
真
正
反
宗
教

的
勾
當
：
教
育
完
全
世
俗
化
，
離
婚
定
為
合
法
，
禁
止
會
士
任
教
，
解
散
耶
穌
會
，
並
將
其
財

產
充
公
。
碧
岳
十
一
世
對
這
些
措
施
，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所
發
的
《
我
們
極
可
愛
的
》

(
D
i
l
e
c
t
i
s
s
i
m
a

N
o
b
i
s
)
通
諭
中
，
提
出
了
嚴
重
抗
議
。
經
過
了
兩
年
緩
和
時
期
'
-
九
三
六
年
的
選
舉
，
導
致

了
「
人
民
陣
線
」

(
F
r
e
n
t
e

P
o
p
u
l
a
r
)

的
勝
利
，
也
就
是
左
派
政
黨
的
聯
合
；
這
是
爆
發
狂
暴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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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的
信
號
＇
不
但
通
過
了
驅
逐
會
士
，
關
閉
天
主
教
學
校
，
禁
止
公
開
舉
行
敬
禮
的
立
法
，

而
且
放
任
暴
行
，
不
加
制
止
：
上
百
的
教
堂
和
隱
修
院
慘
遭
焚
燬
，
許
多
砷
父
、
會
士
被
殘
殺
。

天
主
教
的
領
袖
索
特
婁

(
C
a
l
v
o

Sote 

=
o
)在
國
會
中
對
放
任
暴
行
提
出
了
抗
議
，
次
日
(
-
九

三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他
本
人
也
被
殘
殺
。
四
天
後
，
佛
朗
哥
將
軍

(
F
r
a
n
c
o
)

所
領
導
的
革
命

軍
便
在
西
屬
摩
洛
哥
出
現
，
立
即
贏
得
了
全
國
的
響
應
，
於
是
慘
烈
的
內
戰
便
開
打
了
＇
－
直

持
續
了
兩
年
半
，
造
成
了
百
萬
人
的
死
亡
，
西
班
牙
也
從
此
一
蹶
不
振
。
在
政
府
軍
所
控
制
的

地
區
內
，
天
主
教
教
友
遭
受
了
－
種
難
以
形
容
的
迫
害
與
恐
懼
；
成
干
的
教
會
建
築
被
焚
毀
或

搶
劫
，
多
少
世
紀
以
來
所
積
蓄
的
珍
寶
，
毀
於
一
旦
；
神
父
、
修
士
、
修
女
慘
遭
有
計
畫
的
屠

殺
；
有
時
看
見
砷
父
的
屍
體
被
掛
在
屠
戶
的
鐵
鉤
上
，
修
女
們
的
屍
體
被
從
墳
墓
裡
挖
掘
出
來

任
人
褻
瀆
。
在
這
個
時
期
被
殺
害
的
神
父
及
修
士
、
修
女
，
實
在
無
法
予
以
正
確
的
統
計
，
但

肯
定
有
七
千
五
百
位
以
上
，
其
中
有
十
二
位
主
教
。

《
天
主
噴
世
主
的
》
通
諭

蘇
聯
、
墨
西
哥
和
西
班
牙
這
些
暴
亂
事
件
，
使
碧
岳
十
一
世
相
信
，
已
經
到
了
嚴
正
譴
責

共
產
邪
說
的
時
候
，
尤
其
是
因
為
在
其
他
國
內
，
共
產
的
危
險
尚
蒙
著
假
面
具
，
其
實
更
加
陰

險
。
例
如
在
法
國
'
-
九
三
六
年
的
選
舉
，
已
使
一
個
「
人
民
陣
營
」
的
政
府
得
勢
；
共
產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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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雖
未
入
閣
，
但
對
園
家
的
影
響
力
卻
很
大
。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教
友
所
持
的
態
度
，
由
他
們
在

各
處
所
張
貼
的
標
語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
天
主
教
教
徒
，
我
們
向
你
們
伸
出
了
友
誼
之
手
！
」

有
些
教
友
幾
乎
要
和
他
們
握
手
了
，
誤
認
在
不
接
受
他
們
唯
物
無
神
論
的
條
件
下
，
可
以
同
他

們
攜
手
合
作
，
以
便
建
立
一
個
比
資
本
主
義
更
公
正
的
秩
序
。
碧
岳
十
一
世
以
他
那
《
天
主
贖

世
主
的
》

(
D
i
v
i
n
i
R
e
d
e
m
p
t
o
r
i
s
)

通
諭
，
昭
示
這
種
天
真
的
幻
想
應
當
及
早
截
止
。

教
宗
雖
已
多
次
向
全
世
界
控
訴
，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蘇
聯
、
墨
西
哥
和
西
班
牙
所
受
的
無
理

虐
待
，
但
這
次
他
則
是
把
那
些
悲
慘
結
果
的
惡
毒
根
源
揭
發
出
來
：
馬
列
主
義
成
了
蘇
維
埃
政

權
的
聖
經
，
他
們
竟
想
用
它
來
赤
化
全
世
界
。
通
諭
上
說
：
「
這
種
學
說
聲
稱
只
有
一
種
實
在

的
東
西
，
就
是
物
質
和
它
那
盲
目
的
能
力
；
植
物
、
動
物
和
人
，
都
是
它
進
化
的
結
果
；
連
人

類
的
社
會
，
也
只
是
按
照
進
化
律
演
進
的
一
種
物
質
姿
態
，
以
一
種
不
可
抗
拒
的
需
要
，
經
過

無
數
的
力
量
衝
突
，
向
著
最
後
無
產
階
級
的
社
會
邁
進
。
在
這
樣
的
一
種
學
說
內
，
顯
然
砷
的

觀
念
毫
無
生
存
的
餘
地
，
並
且
在
精
神
與
物
質
、
靈
魂
和
肉
體
之
間
也
無
分
別
可
言
了
：
人
一

死
便
了
事
，
談
不
上
靈
魂
的
存
在
，
那
麼
也
就
毫
無
來
世
的
希
望
了
。
」
據
馬
克
斯
所
說
，
砷

和
宗
教
的
觀
念
是
「
人
民
的
鴉
片
」
，
無
產
階
級
的
社
會
一
實
現
，
這
些
幻
想
便
要
自
行
消
滅
。

人
唯
一
的
神
，
就
是
人
自
己
。
此
外
，
正
如
人
的
行
動
能
加
速
社
會
的
進
化
，
共
產
黨
徒
也
獎

勵
楷
級
鬥
爭
、
仇
恨
和
破
壞
；
認
為
煽
動
階
級
鬥
爭
，
便
是
促
進
人
類
的
進
步
。
反
之
，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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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岳
十
一
世
約
和
平
所
作
的
奮
鬥

一
切
反
對
暴
力
的
勢
力
二
不
教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
無
論
如
何
，
都
必
須
視
同
人
類
的
仇
敵
予

以
消
滅
。面

對
著
這
個
黑
暗
的
版
圖
，
教
宗
重
申
教
友
對
人
和
社
會
的
觀
念
，
是
與
一
切
極
權
對
立

的
：
按
照
天
主
的
肖
像
所
造
的
人
，
就
有
他
天
賦
的
權
利
，
任
何
人
不
能
剝
奪
；
社
會
為
人
而

存
在
，
人
非
為
社
會
而
存
在
；
他
隨
即
指
出
了
挽
救
時
弊
的
處
方
：
階
級
鬥
爭
和
恐
怖
政
策
，

絕
不
能
挽
救
時
弊
，
更
不
用
說
濫
用
專
制
政
權
了
；
只
有
按
照
社
會
正
義
和
宗
教
友
愛
的
精
砷

所
建
立
的
經
濟
秩
序
，
才
是
挽
救
時
弊
的
真
正
處
方
。
假
如
人
民
以
前
未
曾
忽
視
教
會
的
教
訓

和
告
誡
，
今
天
共
產
主
義
便
絕
對
不
會
產
生
；
教
宗
對
有
些
人
妄
用
資
本
的
權
利
，
剝
奪
工
人

公
正
的
薪
金
和
他
們
合
法
的
社
會
權
利
，
深
表
惋
惜
。

由
此
可
見
，
聖
教
會
之
所
以
根
本
反
對
共
產
主
義
，
是
認
為
它
本
質
邪
惡
，
徹
底
否
認
砷

和
反
宗
教
。
當
共
產
黨
徒
還
未
抓
到
政
權
時
，
常
以
各
種
謊
言
欺
騙
爭
取
民
眾
，
在
外
表
良
善

且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掩
護
下
，
把
它
真
正
的
企
圖
隱
蔽
起
來
，
請
大
家
千
萬
不
要
上
它
的
當
，
它

的
真
實
面
目
遲
早
是
要
揭
穿
的
。

碧
岳
十
一
世
自
即
位
以
來
，
便
不
停
地
憂
慮
行
將
來
臨
的
戰
爭
，
他
對
「
建
立
在
祇
二
式



夭王教史 卷四 174 

不
自
然
利
平
」
絕
不
心
存
幻
想
；
自
．
九
三

0
年
開
始
，
法
西
斯
的
進
展
、
納
粹
黨
的
升
高
和

共
產
黨
的
增
強
，
更
加
深
了
他
的
恐
懼
。
他
對
所
接
見
的
政
府
首
長
，
以
及
政
治
或
外
交
人
員
，

曾
一
再
重
複
他
的
建
議
；
他
譴
責
對
軍
備
競
爭
所
耗
損
的
巨
大
花
費
，
聲
明
普
遍
裁
軍
的
重
要
；

戰
雲
愈
濃
厚
，
他
的
呼
聲
愈
悲
痛
。
一
九
三
四
年
他
當
著
齊
集
御
前
的
樞
機
們
預
言
：
誰
發
動

戰
爭
，
誰
便
是
將
自
己
的
國
家
和
全
體
人
類
社
會
，
交
付
於
殘
殺
滅
亡
。
五
年
後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行
將
證
實
他
的
預
言
時
，
他
說
：
「
倘
有
人
敢
首
先
發
難
，
那
時
我
們
要
被
迫
向
天
主

這
樣
呼
求
：
請
你
驅
散
那
些
好
戰
的
民
族
吧
！
」

一
九
三
六
年
教
宗
患
病
，
人
都
以
為
他
將
臥
病
不
起
，
他
也
曾
向
左
右
的
人
聲
明
，
他
願

奉
獻
自
己
的
生
命
以
求
換
得
和
平
，
並
且
在
病
榻
上
用
廣
播
發
表
了
那
篇
悲
壯
的
聖
誕
獻
辭
＇

為
和
平
作
了
最
後
的
呼
籲
。
但
不
久
他
痊
癒
了
，
不
過
從
此
他
眼
見
墨
索
里
尼
愈
來
愈
同
希
特

勒
緊
密
聯
繫
，
把
義
大
利
拖
向
毀
滅
的
浩
劫
，
戚
覺
異
常
悲
痛
。
在
拉
特
朗
條
約
的
十
週
年
紀

念
日
，
教
宗
為
了
作
出
最
後
的
指
示
，
並
再
次
譴
責
導
致
民
族
浩
劫
的
瘋
狂
獨
裁
，
因
而
召
集

了
全
義
大
利
的
主
教
。
他
為
了
準
備
將
要
宣
布
的
演
講
稿
，
弄
得
心
力
交
瘁

4

。
他
自
覺
終
期
已

經
來
臨
，
乃
懇
求
天
主
假
以
時
日
，
只
為
能
宣
讀
他
那
篇
演
辭
；
他
本
來
計
畫
於
－
九
三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演
講
，
不
料
因
力
盡
筋
疲
，
於
十
－
日
清
晨
便
與
世
長
辭
。

這
位
不
知
倦
怠
的
鬥
上
，
正
如
他
所
希
望
的
，
竟
在
全
面
鬥
爭
中
棄
世
，
享
年
八
十
有
．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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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碧
岳
十
二
世
與
和
平

這
時
，
世
界
正
以
焦
急
的
心
情
注
視
著
戰
雲
密
布
的
嚴
重
事
態
，
對
教
宗
的
逝
世
，
都
認
為
是

全
世
界
的
不
幸
。
碧
岳
十
一
世
真
可
說
是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已
。
所
幸
繼
起
有
人
，
能
以
同

樣
的
精
神
完
成
他
未
竟
之
業
：
那
就
是
他
最
親
信
的
合
作
者
教
廷
國
務
卿
巴
塞
里
樞
機
。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當
巴
塞
里
樞
機
於
－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二
日
被
選
片
碧
岳
十
一
世
的
繼
任
者
時
，
他
早
已
是

全
球
教
友
家
喻
戶
曉
的
人
物
了
；
他
朽
表
示
對
前
任
的
作
風
蕭
規
曹
髓
，
遂
取
名
碧
岳
十
二
世
。

他
在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曾
仟
教
廷
駐
德
大
使
；
也
曾
以
教
宗
代
表
的
身
分
，
正
式
視
察
過

法
蘭
西
、
阿
根
廷
和
匈
牙
利
等
國
，
並
以
私
人
身
分
訪
問
過
北
美
，
最
後
九
年
間
，
他
又
以
教

廷
國
務
卿
的
身
分
，
輔
佐
了
碧
岳
十
一
世
，
他
對
外
交
固
然
是
科
班
出
身
，
但
對
祈
禱
和
神
修

生
活
也
十
分
卓
著
；
他
對
聖
母
瑪
利
亞
的
虔
誠
孝
愛
，
更
是
眾
所
周
知
。
他
具
有
語
言
的
天
分
，

嫻
熟
多
種
語
言
。

碧
岳
十
一
世
的
身
體
和
氣
質
，
好
像
生
來
便
是
為
了
戰
鬥
；
碧
岳
十
二
世
呢
，
卻
好
像
是

天
主
要
他
作
一
位
和
平
的
教
宗
。
他
賦
性
溫
和
，
更
精
確
地
說
是
膽
怯
，
愛
好
平
靜
獨
處
，
他



夭王教史 卷四 l~o 

的
溫
和
使
他
以
堅
忍
來
克
服
困
難
。
為
此
他
選
擇
了
「
正
義
的
工
作
是
和
平
」
作
為
他
徽
章
的

題
詞
。然

而
這
位
和
平
的
人
士
，
卻
作
了
戰
爭
時
期
的
教
宗
，
以
一
種
和
平
而
不
屈
不
撓
的
毅
力
，

面
對
著
最
困
難
的
情
勢
，
全
靠
他
那
熱
烈
的
信
德
和
負
責
的
決
心
予
以
撐
持
。

他
在
即
位
之
初
便
見
戰
雲
密
布
，
他
盡
一
己
之
所
能
，
不
顧
世
人
的
誤
解
，
設
法
使
聖
教

會
和
人
類
避
免
這
世
界
浩
劫
的
恐
怖
：
他
用
盡
一
切
外
交
手
法
，
企
圖
召
開
一
次
國
際
會
議
，

以
便
抑
制
情
賦
的
衝
動
。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他
藉
廣
播
電
臺
向
全
世
界
呼
籲
說
：
「
正
義
之
路
不

是
以
武
力
開
闢
的
，
乃
是
以
理
智
。
非
建
立
在
正
義
上
的
帝
國
，
不
能
得
到
天
主
的
降
福
…
…

用
和
平
的
手
段
什
麼
也
喪
失
不
了
，
戰
爭
卻
能
喪
失
一
切
。
」

教
宗
的
呼
聲
無
人
聽
取
；
幾
天
之
後
，
德
國
和
蘇
聯
便
侵
入
波
蘭
而
將
它
瓜
分
。
碧
岳
十

二
世
努
力
使
義
大
利
不
加
入
戰
團
，
但
愈
來
愈
傾
向
希
特
勒
的
墨
索
里
尼
，
對
教
宗
嚴
酷
地
責

難
；
教
宗
率
直
地
答
覆
他
說
：
「
與
其
對
職
守
有
缺
，
我
寧
可
準
備
進
集
中
營
。
」

碧
岳
十
二
世
既
不
能
阻
止
戰
爭
的
浩
劫
，
便
設
法
減
輕
其
災
害
：
他
先
組
織
了
俘
虜
營
的

服
務
隊
，
罽
後
又
組
織
了
調
查
失
蹤
者
的
機
構
，
以
便
使
無
數
失
散
在
世
界
各
處
的
家
庭
，
得

以
重
新
團
聚
；
他
又
組
織
了
一
個
救
濟
會
，
以
便
在
各
交
戰
國
內
救
助
種
種
貧
困
災
難
。
當
義

大
利
淪
為
戰
場
，
羅
馬
也
被
德
軍
占
領
時
，
他
請
求
交
戰
國
勿
在
這
全
球
教
會
的
京
城
作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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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對
圍
困
在
城
中
的
人
民
施
以
救
濟
，
因
此
被
譽
為
「
羅
馬
的
保
障
」
。
有
人
勸
他
離
開
羅
馬

以
策
安
全
，
他
不
但
不
聽
，
反
在
空
襲
之
後
，
立
即
親
身
組
織
救
護
隊
，
營
救
傷
患
。
他
曾
從

納
粹
的
魔
掌
下
救
出
了
數
百
名
猶
太
人
，
免
遭
屠
殺

o
'

打
開
他
的
宮
殿
，
收
容
難
民
。
他
節
省

飲
食
，
雖
在
嚴
冬
，
室
內
也
不
生
火
，
以
便
節
省
銀
錢
多
行
救
濟
；
以
致
戰
爭
結
束
時
，
他
已

瘦
弱
不
堪
，
醫
生
對
他
的
健
康
很
是
擔
心
。

墨
索
里
尼
和
希
特
勒
既
被
打
倒
，
日
本
也
陪
之
戰
敗
投
降
，
美
國
和
蘇
聯
閶
的
冷
戰
便
由

此
展
開
．
，
空
前
猛
烈
並
具
毀
滅
性
之
武
器
的
製
造
，
使
各
民
族
深
戚
焦
慮
不
安
，
倘
若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戰
來
臨
，
其
慘
烈
將
遠
較
第
二
次
大
戰
為
甚
。
教
宗
也
不
停
地
祝
禱
著
國
際
間
能
協
調
'

有
效
地
消
除
原
子
、
核
子
、
細
菌
和
化
學
的
戰
爭
，
他
請
求
善
意
的
人
們
將
這
些
驚
人
的
發
明
，

用
在
和
平
之
途
，
給
人
類
的
繁
榮
和
幸
福
，
貢
獻
新
的
源
泉
。

共
產
主
義

中
歐
和
東
歐
國
家
，
好
不
容
易
擺
脫
了
納
粹
的
壓
迫
，
卻
又
淪
入
更
殘
暴
、
更
仇
視
宗
教

的
政
權
宰
制
之
下
，
那
就
是
共
產
主
義
；
鐵
幕
低
垂
，
將
天
主
教
教
徒
占
大
多
數
的
三
個
國
家
：

波
蘭
、
匈
牙
利
和
捷
克
斯
拉
夫
圈
入
其
內
，
其
他
天
主
教
教
徒
雖
占
少
數
，
然
而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國
家
，
如
東
德
、
南
斯
拉
夫
、
羅
丐
尼
亞
、
保
加
利
亞
教
友
總
共
有
五
至
八
千
傌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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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被
迫
生
活
在
暴
力
政
權
之
下
'
-
切
宗
教
的
生
活
和
情
緒
，
政
府
要
逐
漸
使
它
窒
息
。
在
東

亞
，
北
韓
和
中
國
大
陸
也
遭
受
著
同
樣
的
命
運
(
見
第
二
十
六
章
和
第
二
+
七
章

)
o
在
以
上

這
些
圖
家
，
共
產
政
權
所
用
的
方
法
千
篇
一
律
，
只
是
按
照
當
地
的
情
形
，
加
減
施
行
而
已
：

雖
盛
倡
信
仰
自
由
＇
在
教
堂
以
內
有
時
也
准
許
一
些
敬
禮
的
儀
式
，
但
其
他
一
切
宗
教
活
動
概

行
取
締
，
或
加
以
嚴
格
的
限
制
；
比
如
修
道
院
、
教
授
宗
教
教
義
、
公
教
進
行
會
以
及
出
版
事

業
等
，
一
概
不
准
舉
辦
，
以
「
間
諜
」
或
「
反
動
」
的
罪
名
，
打
擊
神
職
人
員
尤
其
是
最

能
起
作
用
的
領
袖
人
物
，
在
教
友
中
挑
撥
離
間
，
製
造
分
裂
，
訓
練
所
謂
「
愛
國
」
教
士
，
煽

惑
他
們
組
織
與
羅
馬
教
廷
斷
絕
關
係
的
獨
立
教
會
。

－
九
四
六
年
，
南
斯
拉
夫
的
狄
托
將
軍

(
T
i
t
o
)
取
得
政
權
後
，
有
數
百
名
砷
父
遭
逮
捕
'

或
禁
閉
在
集
中
營
或
被
殺
。
札
格
拉
布

(
Z
a
g
r
e
b
)

的
總
主
教
斯
代
比
納
克

(
S
t
e
p
i
n
a
c
)

，
以
南

國
被
德
軍
占
領
時
與
侵
略
者
合
作
的
罪
名
，
遭
到
逮
捕
(
事
實
上
他
拯
救
了
許
多
猶
太
人
和
束

正
教
的
人
)
'
被
罰
十
六
年
強
迫
勞
動
；
－
九
五
－
年
好
不
容
易
被
釋
放
，
但
政
府
不
准
他
復

職
，
被
貶
謫
到
他
出
生
的
鄉
村
，
幾
年
後
便
去
世
了
；
教
宗
卻
升
他
為
樞
機
。

一
九
四
八
年
，
全
世
界
對
匈
牙
利
的
樞
機
閔
真
諦

(
M
i
n
d
s
z
e
n
t
y
)

橫
遭
逮
捕
和
被
審
判
的

情
形
，
一
致
表
示
憤
慨
；
他
那
種
不
屈
不
撓
的
毅
力
和
反
對
政
府
仇
教
措
施
的
勇
敢
，
贏
得
了

r

鐵
人
」
的
徽
號
。
為
摧
毀
他
的
抗
拒
，
法
官
曾
用
疲
勞
審
訊
希
圖
給
他
洗
腦
；
以
賣
國
的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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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被
判
監
禁
。
教
宗
除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外
，
別
無
他
法
，
他
在
某
次
演
講
中
，
曾
將
這
種
迫
害

比
之
於
尼
祿

(
N
e
r
o
)的教
難
：
在
尼
祿
時
教
友
便
被
控
以
種
種
罪
行
而
稱
之
片
人
類
的
仇
敵
。

一
九
五
六
年
匈
牙
利
人
民
革
命
時
，
閔
真
諦
樞
機
被
人
民
從
監
牢
中
救
出
，
隨
即
到
美
國
大
使

館
中
尋
求
避
難
，
無
法
行
使
他
教
會
的
職
權
。

波
蘭
在
納
粹
占
領
期
間
，
受
過
嚴
酷
的
迫
害
。
及
至
被
關
進
鐵
幕
以
後
，
政
府
也
不
能
無

視
於
人
民
的
情
咸
，
因
為
他
們
幾
乎
全
都
是
天
主
教
教
徒
，
乃
此
教
會
比
其
他
鐵
幕
內
的
國
家

享
有
較
多
的
自
由
有
限
度
的
自
由
。
政
府
也
曾
企
圖
建
立
一
個
同
羅
馬
分
離
而
獨
立
的
教

會
。
維
辛
斯
基
樞
機

(
W
y
s
z
i
n
s
k
i
)

對
這
種
企
圖
堅
強
反
對
，
曾
一
度
下
獄
(
-
九
五
三
年
)
°

但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匈
牙
利
發
生
革
命
之
後
，
政
府
的
嚴
厲
稍
微
減
低
，
樞
機
也
獲
得
釋
放
，
並

曾
參
加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共
產
主
義
連
在
西
歐
也
獲
得
了
進
展
，
尤
其
是
在
義
國
和
法
國
，
不
少
的
人
連
天
主

教
教
徒
都
在
內
輕
信
他
們
謊
言
的
宣
傳
，
加
入
了
共
產
黨
；
教
宗
為
喚
醒
教
徒
的
迷
夢
，

曾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公
布
了
一
道
上
諭
，
對
加
入
共
黨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擁
護
共
黨
的
人
都
予
以
絕
罰
。

同
時
，
在
西
德
、
義
大
利
、
法
國
，
民
主
黨
特
別
發
達
，
服
膺
天
主
教
社
會
主
義
的
原
則
；

大
戰
以
後
，
這
類
的
政
黨
在
上
述
這
些
國
家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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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教
會
的
至
公

碧
岳
十
二
世
最
具
革
命
性
的
行
動
之
一
，
是
給
樞
機
團
增
加
了
各
國
的
人
選
。
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
他
宣
布
了
三
十
二
位
新
樞
機
，
其
中
只
有
四
位
是
義
大
利
人
，
西
歐
十
一
位
，
美
國

四
位
，
拉
~
美
洲
六
位
，
波
蘭
、
匈
牙
利
、
亞
美
尼
亞
、
澳
洲
、
中
國
(
田
樞
機
)
和
非
洲
各

以
前
義
籍
的
樞
機
常
在
半
數
以
上
，
但
如
今
卻
一
反
既
往
：
義
籍
者
只
有
二
十
八
位
，
屬

其
他
國
籍
者
則
有
四
十
二
位
之
多
，
而
且
東
亞
的
樞
機
則
是
破
天
荒
首
次
出
現
。
教
宗
此
舉
，

是
明
顯
地
表
示
教
會
是
所
有
民
族
的
母
親
，
對
任
何
地
域
也
不
見
外
；
當
他
在
傳
教
區
任
命
許

多
本
地
主
教
時
，
這
種
大
公
的
精
神
更
為
顯
著
了
。

碧
岳
十
－
一
世
在
道
理
方
面
的
成
就

碧
岳
十
二
世
不
只
是
在
混
亂
時
期
有
領
導
教
會
之
功
，
他
還
使
人
領
略
了
天
主
教
道
理
的

淵
博
。他

徵
詢
了
全
球
所
有
主
教
的
意
見
之
後
，
於
一
九
五

O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在
五
十
餘
萬
名

主
教
和
教
友
面
前
，
隆
重
地
宣
布
瑪
利
亞
離
世
不
久
，
便
身
靈
一
起
被
提
升
到
天
國
了
。
這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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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一
則
新
的
信
條
；
自
很
早
以
來
，
天
主
教
便
在
八
月
十
五
日
慶
祝
聖
母
升
天
的
節
日
，
先

是
在
西
方
教
會
，
以
後
則
普
及
到
全
教
會
，
這
是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便
深
信
這
端
道
理
的
明
證
。

這
次
的
宣
布
，
不
僅
符
合
全
球
信
眾
的
期
望
，
也
是
全
教
會
欣
然
接
受
的
。

他
還
藉
四
十
多
道
通
諭
＇
發
表
了
他
的
教
訓
，
闡
明
了
基
督
的
妙
身
、
聖
心
、
禮
儀
、
研

究
聖
經
和
傳
教
等
大
問
題
。
他
還
用
通
訊
、
廣
播
、
著
作
和
許
多
訓
話
的
方
式
，
講
解
了
各
種

道
理
。
碧
岳
十
二
世
發
言
不
少
，
比
任
何
一
位
前
任
發
表
的
言
論
都
多
(
他
的
論
集
出
刊
了
二

十
卷
)
°
在
羅
馬
召
開
的
全
國
或
國
際
會
議
不
計
其
數
，
幾
乎
所
有
參
加
會
議
的
人
，
都
願
晉

見
教
宗
，
聆
聽
他
的
言
論
。
對
每
批
晉
見
的
人
，
無
論
他
們
是
作
家
或
律
師
、
醫
生
或
助
產
士
、

警
察
或
消
防
人
員
、
新
聞
記
者
或
科
學
家
，
教
宗
總
有
針
對
他
們
職
業
的
一
套
言
論
，
表
示
他

常
汪
意
科
學
的
最
新
發
展
．
，
使
他
的
聽
眾
驚
奇
地
貳
到
科
學
與
天
主
教
的
這
理
和
諧
無
間
，
並

由
他
們
每
人
的
職
業
，
引
伸
他
們
所
負
宗
教
和
道
德
上
的
義
務
。
由
於
科
學
尤
其
是
醫
藥

的
進
步
，
在
教
友
們
的
良
心
上
所
產
生
的
各
種
問
題
，
教
宗
總
是
如
此
處
理
。

每
天
乃
了
仔
細
準
備
針
對
各
種
問
題
的
談
話
，
可
以
想
見
他
的
工
作
該
是
多
麼
繁
重
，
他

往
往
要
犧
牲
夜
間
的
部
分
時
間
。
再
加
上
私
人
或
團
體
的
接
見
，
各
國
、
各
階
層
、
各
教
派
的

人
都
有
，
有
政
治
人
士
、
公
教
進
行
會
的
青
年
、
國
家
元
首
和
民
族
領
袖
、
名
人
博
士
等
等
；

他
的
慈
祥
，
尤
其
他
那
具
有
高
度
宗
教
修
養
的
人
格
，
令
所
有
蒙
他
接
見
的
人
，
都
留
下
了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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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o 

2人
a兩

碧
岳
十
二
世
去
世

碧
岳
十
二
世
的
身
體
雖
然
看
似
脆
弱
，
竟
因
責
任
舷
的
支
持
，
孜
孜
不
倦
地
工
作
了
近
二

十
年
。
一
九
五
四
年
患
病
時
，
人
皆
料
他
將
從
此
不
起
；
但
他
休
息
了
－
段
時
期
，
竟
又
開
始

工
作
，
直
至
他
去
世
的
前
夕
為
止
：
時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九
日
，
享
年
八
十
二
歲
。

全
球
各
圍
，
無
論
政
治
人
士
或
普
通
工
人
，
信
徒
或
非
信
徒
，
對
這
位
在
大
戰
及
戰
後
的

動
盪
時
期
堅
強
站
在
崗
位
上
的
教
宗
，
一
致
地
讚
揚
他
的
智
慧
和
道
德
。

自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來
，
歷
任
所
有
教
宗
，
都
是
才
德
兼
優
的
偉
大
人
物
。
他
們
在
這

段
特
別
混
亂
的
時
期
，
不
但
向
教
友
，
而
且
向
全
世
界
，
經
常
討
論
著
有
關
人
類
全
體
的
大
問

題
，
例
如
：
和
平
、
人
格
的
尊
嚴
和
他
對
國
家
的
權
利
等
。

據
說
在
一
次
國
際
會
議
上
，
有
人
在
史
達
林
面
前
提
到
了
教
宗
，
史
達
林
表
示
不
屑
地
說
：

「
教
宗
，
他
有
多
少
兵
力
？
」
二
十
世
紀
的
教
宗
不
以
武
力
作
為
權
威
的
後
盾
，
他
們
所
依
恃

的
只
是
精
神
的
力
量
；
恐
怕
他
們
的
言
論
之
受
人
尊
重
，
是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比
擬
的
，
即
便
在

深
刻
的
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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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非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二
十
世
紀
教
會
的
內
在
生
活
(
-
九
一
四
—
一
九
六
二
)

天
主
教
以
外
，
所
有
具
有
善
意
的
人
，
凡
相
信
世
界
不
能
專
靠
武
力
征
服
的
人
，
莫
不
尊
重
教

宗
的
意
見
。

十
九
世
紀
出
現
了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所
稱
該
世
紀
的
「
奇
恥
大
辱
」
，
即
由
工
業
的
突
飛

猛
進
所
產
生
的
無
產
階
級
羣
眾
，
愈
來
愈
與
教
會
脫
離
。
浩
成
這
種
趨
勢
的
原
因
很
多
，
不
僅

是
受
共
產
主
義
無
神
思
想
的
影
響
，
現
世
主
義
的
影
響
也
很
大
，
他
們
想
把
宗
教
排
除
於
公
共

生
活
之
外
，
只
准
它
留
在
人
的
內
心
深
處
。
在
公
開
宣
稱
無
砷
的
羣
眾
中
，
仍
有
許
多
人
對
教

會
保
持
著
眷
戀
·
，
他
們
接
受
洗
禮
，
並
給
自
己
的
子
女
付
冼
，
在
砷
父
跟
前
結
婚
，
遵
守
著
宗

教
的
葬
儀
。
不
過
在
幾
代
之
後
，
這
些
由
傳
統
保
存
的
禮
節
，
已
成
了
空
洞
的
虛
禮
＇
喪
失
了

宗
教
的
意
義
，
於
是
逐
漸
自
行
放
棄
了
。
二
十
世
紀
的
非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D
e
c
h
r
i
s
t
i
a
n
i
z
a
t
i
o
n
)

日
益
發
展
，
不
受
洗
的
人
數
日
增
；
但
除
了
共
產
黨
徒
外
，
對
教
會
還
沒
有
公
開
的
敵
對
情
事
，

只
是
表
現
得
漠
不
關
心
而
已
＇
大
體
上
來
說
，
是
思
想
的
趨
勢
，
使
人
擺
脫
宗
教
的
影
響
．
＇
不

只
是
天
主
教
，
乃
是
世
間
的
－
切
宗
教
。
過
去
人
們
認
為
宗
教
思
想
是
一
種
天
賦
的
傾
向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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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好
像
千
百
萬
人
已
不
作
如
是
想
了
。
不
久
以
前
，
人
們
還
猜
想
是
因
片
生
活
極
度
貧
困
，
以

致
無
暇
關
心
宗
教
，
把
精
神
的
熱
望
完
全
窒
息
了
；
但
生
活
的
水
準
已
經
提
高
，
資
源
也
有
了

更
公
平
的
分
配
，
西
方
教
會
的
情
形
並
沒
有
好
轉
。
為
了
追
求
生
活
的
舒
適
，
反
而
使
人
心
對

超
性
的
事
情
更
加
淡
漠
了
。

這
種
情
勢
＇
假
如
只
看
陰
暗
面
，
將
令
人
十
分
悲
觀
，
聖
教
會
的
前
途
也
將
暗
淡
不
安
：

其
實
有
些
地
方
，
有
些
國
家
，
比
如
愛
爾
蘭
，
信
仰
仍
舊
很
活
潑
。
此
外
，
不
用
說
傳
教
區
，

就
連
英
、
荷
等
國
，
教
友
的
數
目
也
是
有
增
無
減
；
北
美
合
眾
國
，
自
二
十
世
紀
初
葉
至
一
九

六
O
年
．
已
由
－
千
二
百
萬
增
至
四
千
萬
名
，
當
然
除
了
出
生
和
歸
正
者
外
，
尚
有
移
民
的
原

因
。
須
特
別
汪
意
的
是
：
由
於
環
境
的
影
響
，
教
友
崮
然
有
消
減
的
現
象
，
但
是
固
守
信
仰
的

人
，
卻
愈
加
堅
強
。

前
途
最
樂
觀
的
是
，
眼
見
知
識
界
的
優
秀
分
子
紛
紛
歸
正
。
在
十
八
世
紀
時
，
有
許
多
作

家
髓
著
潮
流
放
棄
了
信
仰
，
對
一
般
民
眾
也
逐
漸
起
了
影
響
。
反
之
，
二
十
世
紀
期
間
，
在
各

種
學
術
領
域
內
，
無
論
是
文
學
、
歷
史
、
哲
學
或
科
學
，
都
有
天
主
教
教
友
的
出
現
。
就
他
們

個
人
的
價
值
和
信
心
的
熱
烈
來
說
，
都
是
非
常
卓
越
的
；
在
大
學
和
科
學
研
究
院
內
，
到
處
可

優
秀
分
子
的
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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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他
們
那
不
可
否
認
的
價
值
和
公
開
的
堅
強
信
仰
，
在
在
都
證
明
那
些
聲
言
科
學
與
宗
教
互

不
相
容
的
武
斷
妄
言
，
是
多
麼
荒
誕
不
經
。

不
是
只
在
知
識
界
出
現
這
樣
的
優
秀
分
子
，
在
工
農
羣
眾
中
也
不
乏
其
人
，
這
大
都
得
力

於
公
教
進
行
會
。
由
於
他
們
人
格
的
卓
越
，
儼
如
職
工
會
的
領
導
人
物
，
因
而
培
植
了
工
農
大

眾
的
堅
實
信
仰
·
，
他
們
深
信
不
但
應
保
持
個
人
信
德
的
完
整
，
還
應
作
酵
母
，
使
整
個
麵
團
發

酵
起
來
，
在
他
們
的
周
圍
重
建
起
信
仰
的
氣
氛
。

神
學
的
緩
興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已
開
始
復
興
的
教
會
學
科
，
現
在
已
全
面
展
開
，
欣
欣
向
榮
。
聖
教
會

傳
統
的
道
理
，
自
數
世
紀
以
來
逐
漸
晦
暗
不
明
，
砷
學
家
們
又
使
它
重
放
光
明
，
那
就
是
基
督

砷
妙
身
體
的
道
理
，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曾
以
《
基
督
奧
體
的
》

(
M
y
s
t
i
c
i

corporis 

Christi'1943) 

通
諭
大
加
闡
明
。
這
端
道
理
強
調
，
所
有
教
友
藉
著
同
基
督
聯
合
的
彼
此
關
係
，
給
傳
教
職
務

建
立
了
砷
學
的
基
礎
，
而
且
適
逢
其
時
地
使
教
會
藉
公
進
會
在
傳
教
上
得
到
了
新
的
進
展
。

另
一
方
面
，
砷
學
家
努
力
答
覆
唯
物
哲
學
的
問
題
，
使
人
們
得
以
看
出
天
主
教
的
信
仰
'

雖
然
主
要
目
標
是
救
人
靈
魂
，
但
對
人
世
間
的
困
苦
艱
難
，
並
非
漠
不
關
心
。

在
教
會
學
科
的
各
個
領
域
內
，
如
聖
經
學
、
哲
學
、
教
會
歷
史
和
社
會
學
等
，
硏
究
者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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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一
致
努
力
，
使
與
現
代
科
學
和
歷
史
批
判
的
發
明
融
會
貫
通
＇
毫
無
牴
觸
；
為
了
填
平
知
識

分
子
與
神
學
家
之
間
所
自
掘
的
鴻
溝
，
他
們
盡
量
用
現
代
知
識
界
所
易
領
會
的
語
言
，
闡
明
信

仰
不
變
的
信
條
。

最
大
膽
的
嘗
試
之
一
，
是
耶
穌
會
士
德
日
進

(
T
e
i
l
h
a
r
d

de 

Chardin 

S. 

J
.，
1
8
8一
'
1
9
5
5
)
在
這

方
面
所
作
的
綜
合
。
他
是
一
位
地
質
學
和
古
生
物
學
家
，
他
以
在
山
國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
獲
得

了
世
界
性
的
聲
譽
；
他
在
中
國
度
過
了
二
十
三
年
的
生
涯
之
後
，
前
往
中
亞
、
南
亞
和
非
洲
各

地
研
究
，
對
周
口
店
所
發
掘
的
「
北
京
人
」
有
特
別
的
貢
獻
。
他
的
著
作
有
許
多
在
他
死
後
才

刊
行
問
世
。
他
曾
在
其
中
陳
述
了
他
對
世
界
的
偉
大
看
法
。
以
他
那
博
學
和
在
聖
保
祿

(
S
t

P
a
u
l
)的思
想
中
所
養
成
的
砷
學
家
的
知
識
，
描
述
了
世
物
的
進
化
．
，
他
揭
露
了
個
超
自
然
的

意
義
：
即
進
化
的
目
的
是
把
由
天
主
的
愛
所
創
造
的
宇
宙
，
重
新
引
歸
造
物
主
。
這
種
科
學
和

信
仰
論
據
的
綜
合
，
連
在
無
信
仰
的
人
中
也
激
起

f

活
躍
的
興
趣
，
對
德
日
進
著
作
的
廣
事
翻

譯
和
出
版
便
是
明
證
，
評
論
的
文
字
尤
其
多
得
不

U
J勝
數
。

在
這
思
想
混
亂
的
時
代
，
神
學
家
對
科
學
的
新
進
步
所
提
出
的
許
多
問
題
，
有
時
解
答
得

未
免
太
大
膽
了
些
。
有
幾
位
神
學
士
一
味
地
想
陳
明
天
主
教
的
道
理
同
這
個
時
代
的
精
神
並
沒

有
牴
觸
，
立
論
未
免
偏
頗
。
碧
岳
十
二
世
洄
燭
了
其
中
的
危
險
，
便
於
－
九
五

O
年
發
出
了
《
人

類
的
》
通
諭

(
H
u
m
a
n
i
g
e
n
e
r
i
s
)

，
對
危
害
天
主
教
教
義
基
礎
的
幾
種
意
見
，
略
加
指
責
。
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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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諭
雖
未
指
名
譴
責
任
何
人
，
但
總
算
收
到
了
防
患
未
然
的
作
用
，
免
得
形
成
一
種
新
的
現
代

主
義
。聖

教
會
常
鼓
勵
人
研
讀
聖
經
；
但
在
宗
教
改
革
時
代
，
對
偏
激
的
解
釋
不
得
不
加
以
防
範
'

免
得
誠
樸
的
教
友
誤
信
違
反
傳
統
的
解
釋
。
於
是
天
主
教
人
士
為
反
對
基
督
教
徒
自
由
解
釋
聖

經
，
未
免
矯
枉
過
正
，
索
性
對
聖
經
拋
棄
不
讀
了
；
這
樣
一
來
，
許
多
教
友
除
了
主
日
在
彌
撒

中
所
聽
到
的
部
分
聖
經
以
外
，
對
聖
經
的
其
他
部
分
幾
乎
茫
然
無
知
。

但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砷
學
家
又
燃
起
了
深
研
聖
經
的
心
火
，
這
對
反
駁
唯
理
派
所
散
布

的
謬
說
，
實
在
非
常
需
要
。
一
八
九
二
年
這
明
會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創
辦
的
聖
經
學
院
，
以
及
稍

後
一
九

O
九
年
教
宗
碧
岳
十
世
在
羅
馬
所
立
的
聖
經
研
究
院
，
對
學
者
們
研
究
聖
經
又
給
予
一

種
新
的
鼓
勵
。
碧
岳
十
二
世
在
他
那
《
由
聖
砷
虛
氣
》

(
D
i
v
i
n
a

afl7anle 

S
p
i
r
i
t
u
'
1
9
4
3
)

通
諭

內
，
邀
請
聖
經
註
釋
家
利
用
批
評
學
、
考
古
學
等
的
進
步
所
提
供
的
－
切
新
方
法
，
並
充
分
研

究
語
言
及
東
方
文
字
，
以
便
對
聖
經
達
成
更
止
確
的
了
解
。

然
而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工
作
的
結
果
，
已
不
限
於
學
者
們
的
圈
內
，
許
多
通
俗
的

著
作
也
源
源
問
世
，
適
合

l

般
人
理
解
；
聖
經
的
譯
本
也
逐
漸
增
多
，
教
友
們
也
把
在
聖
經
中

聖
經
學
的
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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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儀
的
復
興

教
友
們
多
讀
聖
經
聖
傳
，
使
他
們
對
禮

f
l中
的
詞
句
更
加
了
解
，
也
促
進
了
禮
僙
生
活
的

再
度
繁
榮
。
十
九
世
紀
由
祁
朗
赭
和
本
篤
會
士
所
發
起
的
禮
儀
運
動
，
直
至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還
只
限
於
少
數
的
範
圍
內
；
禮
儀
的
復
興
，
卻
成
了
現
代
天
主
教
最
顯
著
的
特
點
。
彌
撒

經
書
的
多
種
譯
本
，
已
散
布
在
教
友
之
中
，
他
們
望
彌
撒
時
已
不
再
念
〈
玫
瑰
經
〉
或
其
他
經

文
了
，
卻
利
用
彌
撒
經
書
來
追
隨
主
祭
所
念
的
經
文
，
這
還
只
是
初
步
；
以
後
片
表
示
彌
撒
已

不
單
是
司
祭
個
人
的
事
，
乃
是
教
友
同
司
祭
所
共
同
奉
獻
的
祭
祀
，
於
是
大
家
二
齊
同
司
祭
應

和
，
而
不
限
於
輔
祭
，
並
且
同
司
祭
共
念
〈
榮
福
經
〉
、
〈
信
經
〉
和
〈
天
主
經
〉
。
為
了
使

教
友
們
更
易
於
參
加
彌
撒
，
多
數
祭
臺
也
改
為
面
向
信
眾
。
好
多
事
情
，
在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批
准
和
普
遍
實
行
以
前
，
都
是
先
由
地
方
教
會
所
發
起
的
：
先
是
在
德
國
，
隨
即
推
展
到
比
利

時
和
法
國
，
然
後
逐
漸
推
展
到
全
教
會
，
禮
儀
的
氣
氛
為
之
一
變
。
這
樣
更
表
現
出
教
友
們
的

聚
會
，
這
才
真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教
會
，
同
元
首
共
同
祈
禱
的
基
督
妙
身
。

教
友
們
也
更
為
明
白
＇
領
聖
體
是
參
加
祭
祀
的
標
準
方
式
，
而
由
碧
岳
十
二
世
所
放
寬
的

聖
體
齋
，
使
教
友
們
參
加
任
何
時
刻
的
彌
撒
時
，
都
能
領
聖
體
。

尋
求
精
砷
食
糧
的
習
慣
，
重
新
拾
取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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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職
界
對
無
產
階
級
大
眾
的
非
基
督
宗
教
運
動
，
不
能
容
忍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後

的
歲
月
中
，
司
鐸
們
特
別
是
在
法
國
試
圖
用
種
種
方
法
，
在
非
基
督
宗
教
的
環
境
中
，

重
新
建
立
宗
教
的
氣
氛
；
因
此
在
盡
可
能
不
損
傷
司
鐸
身
分
的
條
件
下
，
去
和
他
們
宣
傳
福
音

的
對
象
採
取
同
樣
的
生
活
。
這
種
傳
福
音
方
式
最
出
名
的
例
子
，
是
法
圖
勞
工
司
鐸

(
W
o
r
k
e
r
s
'

p
r
i
e
s
t
s
)

所
作
的
試
驗
。
為
了
盡
量
深
入
無
產
階
級
的
圈
子
，
有
許
多
修
會
會
士
和
司
鐸
去
作
礦

工
、
碼
頭
工
人
以
及
冶
金
工
人
等
等
。
他
們
度
著
工
人
的
生
活
，
同
時
還
盡
司
鐸
的
職
務
，
真

是
弄
得
力
盡
筋
疲
；
在
一
天
的
勞
作
結
束
之
後
，
又
去
念
日
課
經
、
作
彌
撒
和
其
他
司
鐸
的
職
務
。

這
種
試
驗
，
固
然
是
由
於
熱
心
傳
教
的
厭
召
，
不
過
也
得
承
認
，
他
們
並
沒
有
全
部
採
取

適
當
的
防
範
，
以
杜
流
弊
。
所
有
勞
工
司
鐸
，
對
這
種
艱
巨
的
傳
教
方
法
，
並
非
都
有
同
樣
充

足
的
準
備
；
有
些
人
在
共
產
思
想
浸
潤
的
環
境
中
住
久
了
，
自
己
便
逐
漸
染
上
了
這
樣
的
思
想
。

一
九
五
三
年
，
羅
馬
聖
座
認
為
這
種
試
險
，
在
那
樣
的
情
形
下
，
既
未
能
達
到
他
們
所
預
期
的

目
的
，
便
不
可
再
繼
續
實
行
。
勞
工
司
鐸
，
必
須
經
由
他
們
的
主
教
特
別
遴
選
，
還
當
接
受
道

理
和
砷
修
方
面
的
適
當
訓
練
；
並
且
每
天
只
能
作
有
限
度
的
勞
作
，
避
免
參
加
－
切
政
治
和
工

會
的
活
動
才
成
。
但
在
勞
工
之
中
的
傳
教
工
作
，
在
羅
馬
所
批
准
的
方
式
下
，
仍
在
繼
續
進
行
。

勞
工
司
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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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高
生
於
法
國
勃
艮
地
的
－
個
富
厚
家
庭
，
前
半
生
放
蕩
不
羈
，
不
足
為
法
．
，
他
自
幼
便

眾
人
的
弟
兄
富
高
神
父

在
這
世
紀
的
過
程
中
，
雖
然
沒
有
像
十
九
世
紀
那
樣
增
加
新
創
的
修
會
，
但
已
有
的
修
會

尤
其
在
歐
洲
以
外
，
人
員
卻
有
大
暈
的
增
進
；
這
是
歐
洲
迫
害
會
士
始
料
未
及
的
效
果
。

他
們
由
歐
洲
大
量
地
被
逐
出
，
卻
在
他
們
所
託
庇
的
地
域
內
繁
衍
起
來
，
特
別
是
在
美
國
更
見

顯
著
。本

篤
會
士
在
一
八
八

0
年
只
有
二
千
七
百
名
，
到
一
九
六
二
年
卻
增
至
一
萬
－
千
名
；
慈

幼
會
會
士
同
時
也
增
至
二
萬
－
千
名
；
方
濟
會
的
三
個
分
支
，
共
有
四
萬
七
千
名
；
耶
穌
會
士

由
－
九

O
O

年
的
一
萬
六
千
名
，
增
至
－
九
六
五
年
的
三
萬
六
千
名
。

聖
教
歷
史
的
每
一
時
期
，
都
曾
產
生
特
別
適
合
時
代
需
要
的
修
會
生
活
方
式
；
在
我
們
這

否
認
砷
存
在
的
共
產
時
代
和
落
後
的
國
家
內
也
不
例
外
。
在
這
裡
我
們
只
提
出
由
某
人
的
咸
召

而
產
生
的
修
會
；
此
人
生
活
的
時
期
雖
大
部
分
在
十
九
世
紀
，
但
在
他
去
世
後
卻
發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響
：
此
人
就
是
富
高

(
C
h
a
r
l
e
s

de 

Foucauld, 

1858'1916) 

叉
多

,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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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
失
了
信
仰
，
二
十
三
歲
時
曾
任
騎
兵
中
尉
，
因
生
活
奢
靡
，
行
為
不
檢
，
為
人
所
不
齒
。
但

在
一
次
非
洲
戰
役
中
，
卻
愛
上
了
非
洲
的
空
曠
和
安
靜
；
幻
想
著
在
那
裡
人
展
雄
圖
。
他
喬
裝

成
一
名
猶
太
人
，
冒
著
生
命
危
險
，
去
摩
洛
哥
探
險
二
品
時
對
歐
洲
人
是
禁
地
)
°
在
那
裡
待

了
－
年
＇
嚴
厲
的
生
活
把
他
煉
凈
了
，
因
見
回
教
徒
很
深
的
信
仰
，
使
他
作
了
－
次
認
真
的
反

省
，
天
主
的
聖
寵
又
來
幫
助
他
，
因
此
他
就
回
頭
了
。
從
此
以
後
，
他
便
以
鋼
鐵
般
的
意
志
，

向
著
聖
德
邁
進
，
他
曾
寫
這
：
「
當
我
相
信
有
－
個
天
主
時
，
我
立
刻
便
曉
得
我
只
能
為
祂
而

活
。
」
實
際
上
，
他
除
了
效
法
隱
居
的
耶
穌
外
，
別
無
所
求
。
他
徘
徊
了
十
五
年
，
尋
求
他
應

走
的
路
；
起
先
加
入
了
熙
篤
會
，
但
又
離
開
，
認
為
當
去
尋
找
更
貧
窮
、
更
謙
卑
、
更
隱
晦
的

生
活
。
他
在
納
匝
肋
過
了
三
年
隱
晦
的
生
活
，
在
一
座
隱
修
院
內
當
一
名
工
人
。
他
在
一
九

O

一
年
領
受
鐸
品
後
，
竟
得
到
一
種
號
召
，
叫
他
去
非
洲
，
幾
乎
令
他
無
力
拒
絕
；
但
不
是
號
召

他
去
用
言
語
傳
福
音
，
而
是
以
陪
伴
聖
體
、
祈
禱
刻
苫
、
實
行
福
音
的
勸
諭
，
去
對
任
何
人
普

遍
地
友
愛
，
甚
至
把
他
僅
能
蝴
口
的
食
物
也
分
施
給
最
貧
窮
的
人
。
他
作
這
些
善
工
，
都
盡
量

不
使
人
知
，
人
只
知
道
他
是
位
善
良
的
人
而
已
。
他
深
怕
日
久
會
被
人
發
覺
而
讚
美
他
，
便

到
撒
哈
拉
沙
漠
與
摩
洛
哥
交
界
的
地
力
去
，
混
在
最
貧
窮
最
不
受
重
視
的
人
中
，
度
貧
窮
獨
修

的
生
活
，
在
那
裡
實
現
了
他
的
理
想
：
「
我
願
用
我
全
部
的
牛
活
官
傳
輻
音
，
我
是
眾
人
力
－
《

兄
。
」
以
後
他
得
知
在
很
遠
的
撒
哈
拉
沙
漠
的
心
臟
地
區
有
一
個
遊
牧
民
族
，
從
沒
聽
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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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為
被
人
遺
棄
的
羊
羣
。
他
便
移
居
到
他
們
中
間
去
，
過
著
最
貧
窮
的
生
活
．
除
了
祈
禱
之
外
，

便
是
學
習
他
們
的
語
言
，
編
輯
文
法
和
字
典
，
以
便
給
將
來
的
傳
教
士
鋪
路
。
他
的
善
良
和
不

知
疲
倦
的
愛
德
，
不
但
贏
得
了
那
些
野
蠻
遊
牧
民
族
的
尊
重
＇
且
成
了
他
們
最
愛
戴
的
朋
友
。

不
幸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
被
一
羣
強
盜
慘
殺
而
死
。

富
高
砷
父
本
想
招
收
門
徒
，
他
寫
了
好
幾
種
修
會
會
規
的
草
案
，
只
有
－
個
報
名
加
入
，

但
不
幸
在
到
達
撒
哈
拉
找
到
富
高
神
父
之
前
，
便
因
患
病
而
中
途
放
棄
。
他
在
這
方
面
的
企
圖

顯
然
是
完
全
失
敗
了
。
但
在
他
去
世
之
後
，
他
的
精
紳
咸
召
卻
日
見
增
長
，
且
影
響
到
非
洲
以

外
；
他
那
生
活
的
榜
樣
和
著
作
，
啟
發
了
許
多
嚮
往
完
善
和
渴
慕
拯
救
人
靈
的
人
；
今
日
已
有

三
個
修
會
和
許
多
非
神
職
人
員
的
團
體
，
私
淑
著
他
的
精
砷
。
他
去
世
後
十
七
年
，
有
五
位
神

父
在
阿
爾
及
利
亞
南
部
，
創
立
了
第
一
座
「
兄
弟
會
」
「
耶
穌
小
昆
仲
會
」
便
是
由
它
產

生
的
。
一
九
六
三
年
，
耶
穌
小
昆
仲
會
士
已
在
二
十
三
個
國
家
工
作
，
也
有
九
百
五
十
名
「
耶

穌
的
小
姊
妹
」
分
發
到
四
十
五
個
國
家
去
工
作
，
其
中
歐
、
亞
、
美
三
洲
的
人
都
有
。
他
們
來

自
社
會
的
各
階
層
，
全
都
散
布
在
工
人
和
窮
人
之
間
，
同
他
們
度
一
樣
的
生
活
；
在
工
人
中
作

工
人
，
在
農
人
中
作
農
人
，
在
遊
牧
民
族
中
作
遊
牧
人
，
完
全
靠
自
己
的
工
作
所
得
生
活
。
凡

有
窮
人
和
尚
未
認
識
或
不
承
認
基
督
的
人
的
地
區
，
如
香
港
的
船
戶
和
澳
門
的
難
民
中
，
歐
洲

或
日
本
各
大
城
市
的
勞
工
中
，
撒
哈
拉
的
帳
幕
和
比
利
時
的
煤
礦
中
，
到
處
都
有
基
督
的
小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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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和
小
姊
妹
。
他
們
用
自
己
祈
禱
和
勞
作
的
生
活
作
乃
榜
樣
，
用
他
們
對
人
的
友
愛
，
使
基
督

的
愛
發
射
光
明
，
給
輻
音
的
傳
布
鋪
路
。

大
公
主
義
(
至
若
望
廿
三
世
止
)

在
全
球
三
十
億
人
口
中
，
有
九
億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
然
而
卻
彼
此
分
裂
著
：
其
中
五
億
四

千
萬
朽
天
主
教
徒
，
一
億
五
千
萬
為
東
正
教
徒
，
一
億
七
千
五
百
萬
為
基
督
新
教
徒
，
基
督
新

教
又
分
乃
兩
百
多
個
教
派
；
此
外
還
有
四
千
三
百
萬
英
國
聖
公
會
教
徒
。
這
種
情
形
，
顯
然
違

反
基
督
「
使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的
旨
意
，
也
使
基
督
徒
誠
覺
痛
心
。

在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我
們
已
經
見
到
，
或
同
束
正
教
會
，
或
同
基
督
新
教
，
曾
多
次
試
圖
接

近
，
但
總
未
達
到
決
定
性
的
效
果
。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新
教
在
教
義
上
的
衝
突
最
大
，
尤
其
對
他

們
自
樹
－
幟
的
觀
念
。
至
於
東
正
教
，
可
說
這
理
上
的
歧
見
微
乎
其
微
，
由
於
信
仰
的
一
致
，

應
該
很
容
易
聯
合
起
來
，
無
奈
彼
此
的
不
諒
解
和
分
裂
一
千
年
來
所
積
累
的
成
見
，
礙
難
消
除

人
事
的
阻
礙
而
重
歸
於
好
。
兩
方
面
分
裂
得
愈
久
，
愈
難
接
近
。
許
多
基
督
的
信
徒
都
認
為
分

裂
是
一
件
極
可
惋
惜
的
事
，
但
實
際
上
又
很
難
解
救
。

已
經
有
過
許
多
人
，
對
這
種
顯
然
違
反
天
主
聖
意
的
情
勢
，
厭
覺
無
法
再
忍
受
下
去
＇
像

是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
在
他
整
個
在
位
期
間
常
設
法
同
其
他
教
派
接
近
；
尤
其
是
向
東
正
教
呼
籲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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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
可
惜
不
但
得
不
到
同
情
的
反
應
，
有
時
還
遭
受
斷
然
的
拒
絕
。
教
宗
卻
保
持
他
那
一
貫

的
和
善
態
度
，
他
曾
說
：
「
我
們
所
嚮
往
的
教
會
合
－
，
恐
不
能
及
身
見
到
其
實
現
，
但
對
所

不
斷
嚮
往
的
事
實
，
我
們
卻
不
認
片
它
是
『
烏
托
邦
』
的
幻
想
。
在
輻
音
經
上
明
明
有
吾
主
甜

美
而
不
容
否
認
的
許
諾
：
『
使
他
們
成
一
個
羊
棧
＇
歸
一
個
牧
人
。
』
基
督
的
代
表
，
怎
能
不

繼
續
努
力
使
其
實
現
呢
？
天
主
也
不
許
可
呀
！
」
就
是
這
種
精
岬
推
動
著
良
十
三
世
，
試
圖
同

英
國
國
教
謀
取
合
一
之
路
。

同
英
國
國
教
和
解
的
試
探

蒲
賽
和
紐
曼
由
牛
津
大
學
所
發
起
的
運
動
(
請
參
閱
第
「
+
二
早
參
節
)
,
在
英
國
敎
會

內
喚
起
了
同
羅
丐
合
併
的
有
利
思
想
。
英
國
望
族
哈
利
法
克
司
爵
十

(
L
o
r
d
Halifax, 

1839 

, 
1934) 

-
牛
致
力
於
英
國
國
教
和
羅
男
的
協
調
；
他
同
－
位
法
國
遣
使
會
士
包
爾
達

(
P
o
r
t
a
l
)

志
同
道

合
，
結
片
朋
友
．
，
他
們
倆
自
·
八
九
四
年
使
發
動
了
一
個
和
解
運
動
，
從
事
研
究
兩
個
教
會
具

體
合
併
的
問
題
。
他
們
特
別
努
力
闡
明
「
英
國
園
教
的
聖
秩
」
這
個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
即
主
教

砷
父
在
英
國
教
會
所
領
受
的
聖
秩
是
否
有
效
(
請
參
閱
卷
二
弟
+
二
章
註
6
)
o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命
人
搜
查
歷
史
事
實
深
人
研
究
之
後
，
乃
於

1

八
九
六
年
正
式
裁
定
英
國
教
會
的
聖
秩
無
效
。

這
樣
一
聲
明
，
合
併
的
問
題
便
更
加
困
難
了
，
因
為
加
入
羅
男
教
會
的
主
教
、
牧
師
＇
必
須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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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他
們
實
際
並
未
領
受
聖
秩
紳
權
，
應
該
重
領
聖
秩
聖
事
。
於
是
會
談
便
暫
行
擱
置
了
。

二
十
五
年
之
後
，
在
男
連

(
M
a
l
i
n
e
s
)

總
主
教
梅
謝
樞
機
的
主
持
之
下
，
問
題
又
提
出
來

討
論
；
－
方
面
是
樞
機
和
包
爾
達
，
另
一
方
面
是
哈
利
法
克
司
，
另
有
幾
位
砷
學
專
家
參
加
。

這
是
歷
史
卜
出
名
的
「
馬
連
會
談
」
．
，
雖
經
教
宗
認
可
，
但
非
正
式
談
判
，
不
過
因
梅
謝
樞
機

的
特
殊
身
分
，
自
屬
非
常
重
要
，
那
是
盡
人
皆
知
的
。
他
們
共
同
討
論
雙
方
爭
執
之
點
，
雙
方

的
發
言
人
都
嶢
得
他
們
不
能
止
式
解
決
問
題
，
但
他
們
實
行
了
梅
謝
樞
機
所
提
出
的
大
公
的
金

科
玉
律
：
「
為
實
現
合
併
，
必
須
彼
此
先
親
陸
·
'
為
能
親
睦
，
先
得
彼
此
認
識
．
＇
為
能
彼
此
認

識
，
必
須
會
面
商
談
。
」

梅
謝
樞
機
不
幸
於
九
二
六
年
棄
世
，
遺
囑
將
自
己
的
主
教
戒
指
贈
送
給
哈
利
法
克
司
，

作
朽
希
望
合
－
的
象
徵
。
包
爾
達
不
久
也
相
繼
去
世
，
會
談
便
從
此
結
束
。
雖
然
未
達
成
具
體

成
就
，
但
對
雙
方
的
接
近
，
的
確
有
了
相
當
的
貢
獻
。

基
督
新
教
的
合
一
運
動

在
二
十
世
紀
開
始
以
前
，
天
主
教
同
分
裂
的
教
會
東
正
教
或
英
國
國
教
試
探
過
的
合
併
'

還
不
算
是
「
大
公
」
意
義
全
部
的
精
砷
；
「
大
公
」
的
真
正
意
義
，
是
把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合
而

為
一
。
對
基
督
新
教
徒
來
說
，
他
們
以
前
對
各
教
派
分
歧
還
不
認
為
是
悸
現
象
；
不
少
的
人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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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此
自
豪
＇
認
為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方
式
下
表
現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
是
寬
宏
容
忍
的
表
現
。

然
而
新
事
態
卻
改
變
了
這
種
想
法
。
基
督
新
教
的
各
教
派
，
直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
從
未
有

過
到
異
教
國
家
去
傳
教
的
活
動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
才
積
極
展
開
傳
教
活
動
。
這
樣
一
來
，
往

往
幾
個
教
派
對
立
起
來
，
因
傳
教
心
盛
而
競
爭
，
惹
起
了
非
基
督
徒
的
詫
異
：
「
他
們
既
然
都

自
稱
是
同
一
救
主
的
門
徒
，
怎
麼
分
門
別
戶
的
對
立
起
來
呢
？
」

一
九
－
O
年
基
督
新
教
在
英
國
愛
丁
堡
開
國
際
佈
道
大
會
時
，
有
一
位
來
自
遠
東
的
代
表
，

在
全
體
與
會
人
員
的
面
前
提
出
：
教
徒
的
分
裂
，
使
該
地
區
的
佈
道
工
作
完
全
喪
失
了
效
力
。

這
句
話
使
美
國
聖
公
會
的
主
教
布
倫
特

(
C
h
a
r
l
e
s

Br 

g

亡

8
6
9
'
1
9
2
9
)

深
受
觸
動
，
從
此
他
便
時

常
關
懷
，
必
須
除
去
這
個
絆
腳
石
。
於
是
所
謂
「
大
公
運
動
」
便
應
運
而
生
。

一
九
二
0
年
左
右
另
－
位
大
公
的
先
驅
出
現
了
，
此
即
瑞
典
烏
普
沙
拉
市

(
U
p
p
s
a
l
a
)

的

路
德
教
派
主
教
蘇
德
布
隆

(
N
a
t
h
a
n

Soderblom, 

1
8
6
6
'
1
9
3
1
)

，
他
是
一
位
學
識
淵
博
的
人
，
且

與
基
督
教
各
教
派
，
如
路
德
教
派
、
束
正
教
、
英
國
國
教
、
天
主
教
往
來
頻
繁
。
他
雖
然
深
知

不
易
使
各
教
派
的
不
同
教
義
聯
合
一
致
，
可
是
他
試
圖
使
大
家
至
少
在
行
為
方
面
聯
合
起
來
。

他
為
此
創
建
了
－
個
委
員
會
，
名
「
世
界
生
行
大
會
」

(
L
i
f
e

and 

W
o
r
k
)，
提
出
社
會
、
倫
理

和
經
濟
等
問
題
；
並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斯
德
哥
爾
摩
集
會
：
六
百
位
各
教
派
的
正
式
代
表
，
及

代
表
三
十
－
個
不
同
名
稱
的
教
徒
團
體
和
三
十
七
個
國
家
的
受
邀
列
席
人
，
在
上
帝
跟
前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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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遜
認
罪
，
懇
求
祂
賜
給
合
併
統
－
的
助
佑
。

這
種
「
世
界
生
行
大
會
」
運
動
，
很
快
便
獲
得
了
布
倫
特
所
創
立
的
「
世
界
信
禮
大
會
」

(Faith 

and 

O
r
d
e
r
)
委
員
會
的
讚
譽
。
束
正
教
和
英
國
國
教
也
自
行
加
入
。
這
個
委
員
會
專
心
致

志
地
研
究
教
義
問
題
，
一
九
二
七
年
在
瑞
士
洛
桑
集
會
，
在
教
義
的
基
本
重
點
：
教
會
、
聖
寵
、

聖
事
和
聖
體
上
，
尋
求
協
調
。

這
兩
種
運
動
本
是
殊
途
同
歸
，
於
是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荷
蘭
的
烏
特
勒
支

(
U
t
r
e
c
h
t
)

集
會

時
，
大
家
同
意
把
它
們
合
成
－
個
新
的
機
構
，
稱
為
「
世
界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

(
W
o
r
l
d

Council 

of 

C
h
u
r
c
h
e
s
)

。
伯
盅
弟
一
一
次
毌
戶
衷
力
大
胭
泅
迫
使
這
項
計
畫
延
期
實
施
。
直
至
－
九
四
八
年
才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召
開
第
一
屆
大
會
。
一
九
四
八
年
有
一
百
五
十
個
教
派
加
入
了
「
世
界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
；
－
九
六
五
年
加
入
的
教
派
已
有
二
百
一
十
四
個
。
第
二
屆
大
會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在
芝
加

哥
附
近
艾
凡
斯
頓

(
E
v
a
n
s
t
o
n
)

召
開
。

第
三
屆
全
體
大
會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在
新
德
里
召
開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鐵
幕
後
的
東
正
教
也

加
入
了
該
協
會
。
大
會
曾
用
下
面
的
詞
句
說
明
了
協
會
的
性
質
：
「
世
界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是
凡

依
據
聖
經
承
認
主
耶
鯀
基
督
為
上
帝
和
救
主
的
教
會
的
聯
誼
會
，
努
力
同
聲
響
應
上
帝
對
他
們

的
共
同
號
召
，
為
了
唯
一
的
上
帝
父
、
子
及
聖
靈
的
光
榮
。
」

6

在
同
一
機
構
內
，
存
在
著
對
教
會
的
基
本
概
念
意
見
分
歧
的
教
派
，
勢
必
引
起
緊
張
和
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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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
領
導
運
動
的
人
們
曉
得
這
些
困
難
，
但
他
們
對
祈
禱
懷
有
信
心
，
希
望
獲
得
上
帝
的
助
佑
'

以
便
排
除
一
切
困
難
，
共
同
向
著
合
－
邁
進
。

天
主
教
的
態
度

天
主
教
釘
它
以
外
的
大
公
運
動
當
然
高
興
，
認
乃
這
是
聖
砷
的
屈
召
．
使
人
嚮
往
基
督
向

祂
門
徒
所
要
求
的
統
一
，
也
有
意
參
加
．
，
它
視
那
共
由
洗
禮
而
復
義
成
乃
基
督
神
妙
身
體
的
人

乃
在
主
內
的
弟
兄
，
希
望
天
主
教
教
友
跟
分
離
的
弟
兄
合
在
一
起
，
懇
求
天
主
賞
賜
聖
寵
，
以

使
能
實
現
基
督
所
願
望
的
致
；
它
也
叮
囑
大
家
對
分
離
弟
兄
們
的
處
境
加
強
認
識
．
，
應
該
站

在
平
等
的
吉
場
，
並
存
主
教
們
的
領
導
下
，
請
專
家
們
開
會
討
論
，
在
謙
誠
和
愛
德
內
共
同
尋

求
合
的
途
徑
．
，
它
邀
請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合
作
，
以
推
動
和
平
，
同
人
類
的
災
難
奮
鬥
，
或
在

信
徒
的
氣
氛
內
發
展
技
術
和
科
學
。

卜
過
在
現
在
的
情
形
下
，
天
主
教
還
沒
有
參
加
這
個
協
會
；
它
曾
給
在
新
德
里
召
開
的
大

會
派
去
了
觀
察
員
，
不
過
不
是
代
表
。
恐
怕
有
人
評
判
這
種
態
度
朽
高
傲
的
不
容
忍
＇
不
過
凡

是
充
分
認
識
天
主
教
所
處
的
地
位
的
人
，
都
曉
得
它
不
能
採
取
其
他
態
度
；
合
一
絕
不
能
建
築

在
模
稜
兩
可
之
上
。
天
主
教
相
信
只
有
一
個
建
基
在
磐
石
上
(
伯
多
祿
)
的
基
督
教
會
＇
那
就

是
羅
馬
的
天
主
教
，
在
它
內
從
來
沒
有
喪
失
過
統
一
和
一
致
。
天
主
教
按
人
事
的
機
構
說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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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在
風
化
和
紀
律
上
常
需
要
革
新
，
對
以
前
因
不
夠
容
忍
而
導
致
的
分
裂
謙
遜
認
錯
，
並
向
天

主
和
分
離
的
弟
兄
們
請
求
寬
恕
和
諒
解
，
並
願
站
在
平
等
的
地
位
十
與
分
離
的
弟
兄
們
商
談
合

＾
的
途
徑
。
天
主
教
以
外
的
許
多
教
派
，
尋
求
他
們
所
喪
失
的
一
致
，
天
主
教
在
這
方
面
只
有

贊
成
並
盡
力
幫
忙
，
但
它
不
能
承
認
也
不
能
表
示
承
認
，
外
表
聲
稱
是
個
教
會
，
卻
具
有
不

同
教
義
的
分
子

l
,

。

朽
合
一
祈
禱

合
－
的
實
現
，
好
像
遇
上
了
不
能
克
服
的
陌
礙
；
不
過
人
所
作
不
到
的
，
對
天
主
而
言
卻

毫
無
困
難
。
倘
若
信
徒
們
遍
地
虔
誠
祈
禱
＇
救
主
所
叮
囑
的
「
使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

1正
會
實
現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早
已
倡
行
了
自
耶
穌
升
天
到
聖
砷
降
臨
的
九
日
祈
禱
。

一
九
O
九
年
，
教
宗
碧
岳
十
楫
又
批
准

f

自
月
八
日
聖
伯
多
祿

(
S
t
.Pe
t
e
r
)
首
庫
至

l

十
五
日
聖
保
祿
歸
化
，
舉
行
八
天
的
祈
禱
。
這
個
八
天
的
祈
禱
，
本
是
紐
約
聖
公
會
的
牧
師
瓦

特
牛

(
W
a
t
t
s
o
n
)

和
他
的
朋
友
倫
敦
的
牧
師
瓊
斯

(
S
p
e
n
c
e
r

J
o
n
e
s
)
所
首
倡
的
，
目
的
是
為
了

使
英
國
聖
公
會
重
歸
羅
馬
的
懷
抱
。
瓦
特
生
本
人
於
一
九
－

O
年
皈
依
了
羅
馬
聖
教
會
。
這
種

祈
禱
，
已
有
二
十
五
年
之
久
很
少
在
天
主
教
以
外
進
展
了
，
因
為
我
們
分
離
的
弟
兄
們
很
難
接

受
它
。
實
際
上
，
他
們
既
然
自
信
是
基
督
的
真
教
會
，
怎
能
為
他
們
的
教
會
被
天
卞
教
吸
收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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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
而
祈
禱
呢
？

最
後
還
得
耿
激
里
昂
－
位
名
叫
柯
圖
烈

(
P
a
u
l

Couturier, 

1881 

, 

1
9
5
3
)的
神
父
，
他
終
於
找

到
了
大
家
都
能
接
受
的
祈
禱
方
式
，
就
是
「
為
了
使
所
有
的
基
督
信
徒
，
恢
復
祂
所
希
望
的
－

致
」
或
「
企
望
基
督
所
願
望
的
一
致
，
依
照
祂
所
願
望
的
方
法
和
時
聞
，
早
日
實
現
」
。
對
此

誰
也
不
能
反
對
；
因
為
有
哪
個
信
徒
敢
反
對
完
全
服
從
天
主
聖
意
的
措
置
呢
？

柯
圖
烈
砷
父
是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想
出
了
這
個
傑
出
的
觀
念
，
立
即
獲
得
了
東
正
教
、
聖
公

會
和
基
督
新
教
很
多
領
袖
們
興
高
采
烈
的
同
意
，
稍
後
不
久
也
得
到
了
「
世
界
信
禮
大
會
」
的

贊
同
。
自
此
以
後
，
基
督
徒
合
－
的
「
祈
禱
週
」
便
普
遍
地
展
開
了
。

大
公
運
動
的
進
展

特
別
是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後
，
大
公
運
動
才
逐
漸
展
開
，
這
是
因
為
有
好
幾
種
有
利

的
形
勢
：
如
無
神
論
的
日
漸
擴
展
，
迫
使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同
舟
共
濟
、
同
仇
敵
鼠
，
尤
其
是
不

斷
舉
行
聯
合
祈
禱
，
砷
學
家
們
的
研
究
也
促
使
彼
此
更
常
接
觸
；
此
外
天
主
教
徒
對
研
究
聖
經

的
復
興
，
也
使
他
們
同
基
督
教
徒
更
形
接
近
，
而
基
督
教
徒
對
「
聖
傳
」
也
有
了
新
的
認
識
；

禮
儀
的
復
興
，
也
使
我
們
同
最
重
視
禮
儀
生
活
的
束
正
教
更
接
近
了
。
不
過
這
種
有
利
的
形
勢

只
是
這
近
十
年
以
來
的
事
，
可
說
運
動
的
潮
流
還
未
觸
及
信
徒
羣
眾
。
乃
了
使
合
－
的
希
望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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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在
內
一
九
五
三
年
已
瑨
至
六
十
五
個
回
家
。

自
王
的
利
益
。

到
像
今
日
這
樣
的
高
潮
，
還
有
待
非
常
人
物
若
望
廿
三
世
和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這
節

留
待
下
章
再
為
詳
述
。

釋猛
一
看
恐
怕
人
們
會
以
為
碧
岳
十
一
世
所
要
求
的
芷
不
比
一
八
七

O

「
保
障
法
」
所
哈
予
碧
岳

九
世
而
被
他
拒
絕
接
受
的
為
多
。
恒
實
際
上
卻
有
實
質
的
區
別
曰
保
障
法
是
由
義
國
國
會
投
票
表

決
的
單
万
百
工
法
＇
並
耒
徵
詢
翌
皇
的
意
見
所
以
能
由
該
國
會
取
消
拉
特
朗
條
約
則
是
雨
万
酉

簽
訂
的
條
約
由
雙
万
在
乎
等
的
立
場
上
談
判
卫
在
教
宗
所
指
定
的
條
件
下
由
教
宗
接
受
的
。
二

保
蟑
法
只
准
教
宗
享
用
梵
蒂
岡
宮
拉
特
朗
條
約
則
承
認
教
宗
有
完
備
的
王
權
且
由
此
崖
生
了
一

個
真
正
獨
工
自
王
的
圍
家
擁
有
最
寄
王
槿
的
一
切
屬
性
即
工
法
權
警
察
權
制
定
圍
旗
、
錢

幣
、
郵
政
以
及
與
各
國
交
換
使
節
的
全
槿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充
分
表
現
了
這
種
獨
立

一
九
三
九
年
箔
二
次
世
界
大
戳
開
始
哮
有
十
九
伺
國
家
成
立
了
公
教
職
工
青
年
會
中
國
也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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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
有
人
控
訴
碧
岳
十
二
世
祝
他
對
絪
琫
黨
人
慘
贊
猶
太
人
立
未
提
出
拭
議
可
見
是
何
等
的
註

衊
了
。
他
因
氧
闕
溫
和
旳
閭
係
匡
衹
、
未
曾
抗
顏
百
詩
犬
罄
疾
吁
…
…
即
使
他
那
樣
做
也
於
事

氫
君
。
當
希
特
勒
氛
启
正
盛
時
提
出
嚴
重
的
抗
議
不
訌
不
能
使
他
停
止
遣
害
反
會
便
他
變
本

加
厲
結
果
但
那
不
聲
不
響
拯
救
千
百
人
的
生
命
和
救
濟
笠
數
難
民
的
工
作
反
倒
受
阻
而
不
篦
官
叮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世
界
基
督
字
教
協
會
」
與
「
犬
公
會
議
」
的
基
本
區
別
世
只
基
賛
孛
教

身
不
是
一
信
教
會
是
各
教
立
的
恥
誆
會
由
於
共
信
基
督
救
王
和
三
氬
－
禮

3
7上
音
〒
訌
合
超
寀

但
各
教
立
對
教
義
的
基
本
要
點
各
自
分
歧
各
侗
獨
立
自
冶

它
只
能
建
議
和
提
供
協
商
。
反
之
犬
公
會
議
的
是
由
信
信
一
致
卫
與
瓘
巴
教
宇
相
連
的
王
教

1
8
5
所

地
目
睹
它
若
合
符
節
地

孔
言
靠
訂
謹
人
敘
逕

合
本

一
九
六
五
年
教
字
保
祿
六
世

(
P
a
u
l
V
I

在
位
問
間

1
9
6
3
'
I
9
7
8
)升
賈
爾
定
神
父
為
樞
機
這
對
一

位
及
冇
王
教
品
叮
普
逞
裨
父
是
一
種
罕
有
的
榮
呂
。
教
字
且
聲
稱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做

在
這
閂
一
戸
土
享
教
會
和
人
正
工
作
最
好
的
人
表
示
歉
意
」

「
是
對
一
位

教
宗
在
去
世
訂
數
日
曾
接
見
雨
位
義
大
利
的
政
冶
人
員
向
他
們
説
明
義
犬

,
E

可
芒
因
併
冒
作
戰
實
屬
瘋
狂
卫
説
義
犬
利
二
足
會
戰
敗
卫
向
他
們
描
這
戰
敗
和
敵
人
進
占
的

非
J

思
門
形
歷
歷
如
數
家
吟
他
詞
法
門
斯
王
義
定
將
一
蹏
不
振
而
法
芭
麝
黨
人
亦
將
直
亢
成
刀
。

荳
雨
人
視
這
预
言
為
老
人
的
幻
覺
項
語
毫
不
予
以
重
視
。
叭
而
數
年
之
後
他
們
才
氧
慄
冇
喪
檐

一
實
現
了
＾
)

工
及
有
一
信
统
冶
各
教
斤
＂
的
楊
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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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成
的
它
是
天
王
教
的
最
罔
權
戚
。

教
會
的
危
度
巳
由
梵
蒂
岡
第
－
一
居
犬
公
會
議
在
「
大
公
王
義
法
令
」
內
蔬
閂
。
我
門
犬
鄧
分
分
裂
的

弟
兄
對
這
項
土
令
都
很
滿
意

c

雷
痔
位
得
庄
意
的
是
大
會
非
夭
王
教
的
觀
窣
負
能
藉
合
一
茯
書
處

的
轉
達
貢
獻
自
己
的
意
見
實
畀
上
他
們
也
多
次
提
供

'
J

意
見
卫
且
發
生
了
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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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世
紀
的
傳
教
歷
史
，
可
用
兩
句
話
總
括
：
十
七
世
紀
所
獲
得
的
－
切
，
到
十
九
世
紀

之
初
幾
乎
全
部
喪
失
；
傳
教
的
事
業
，
好
像
已
接
近
垮
臺
、
壽
終
正
寢
的
地
步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十
字
架
又
在
全
球
豎
立
起
來
；
兩
個
新
的
大
陸
澳
洲
和
非
洲
給
輻
音
敞
開
了
大
門
。
傳
教

士
比
以
前
任
何
時
期
都
來
得
多
。

十
六
和
十
七
兩
個
世
紀
，
傳
教
的
情
形
可
說
飛
躍
發
展
，
而
十
八
世
紀
卻
開
始
低
落
。
在

亞
洲
、
中
國
、
日
本
、
安
南
、
暹
羅
等
國
對
傳
教
士
的
敵
視
，
固
然
是
一
種
原
因
，
但
癥
結
還

是
在
歐
洲
·
·
諸
如
楊
森
主
義
的
騷
擾
，
加
上
對
禮
儀
的
紛
爭
，
揚
言
為
了
宗
教
觀
念
的
合
理
和

耆
1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的
傳
教
情
形

概
觀 第

一
一
十
六
章
十
九
與
一
一
十
世
紀
的
傳
教
情
形



天王教史 卷四 206 

進
步
所
激
起
的
戰
爭
，
伏
爾
泰
對
傳
教
士
的
嘲
笑
，
耶
穌
會
橫
遭
取
締
(
-
七
七
三
年
)
…
…
°

這
一
切
都
是
造
成
傳
教
衰
落
的
原
因
。
此
外
法
國
革
命
和
它
的
後
果
也
是
重
要
因
素
：
由
於
取

消
修
會
和
關
閉
修
道
院
，
使
傳
教
士
的
來
源
無
著
．
，
因
教
會
財
產
的
充
公
和
教
友
捐
獻
的
減
少
'

使
財
源
枯
竭
；
為
了
政
治
的
紛
亂
，
無
暇
顧
及
傳
教
事
業
．
，
因
教
宗
碧
岳
六
世
和
碧
岳
七
世
被

俘
及
傳
信
部
被
拿
破
崙
查
封
，
使
得
教
宗
喪
失
了
活
動
的
自
由
；
還
有
歐
洲
國
家
二
十
年
的
陸

海
戰
爭
，
導
致
奉
教
國
家
同
傳
教
區
的
聯
絡
時
斷
時
續
。

十
九
世
紀
最
初
三
十
年
的
傳
教
區
情
形
，
也
使
我
們
沮
喪
。
在
隸
屬
傳
信
部
的
整
個
區
域

內
，
只
剩
下
二
百
五
十
名
歐
洲
傳
教
士
，
二
百
七
十
名
本
地
砷
父
；
聖
堂
大
邰
分
都
已
玘
毀
；

老
傳
教
士
相
繼
死
去
又
不
見
年
輕
人
來
接
手
；
本
地
的
神
職
人
員
又
因
教
難
而
死
傷
極
多
；
於

是
教
友
日
益
削
減
，
信
心
委
靡
，
以
致
在
日
本
、
高
麗
、
中
亞
細
亞
、
澳
洲
、
馬
達
加
斯
加
和

衣
索
比
亞
等
地
，
連
一
位
神
父
也
沒
有
。

然
而
由
這
時
期
起
，
也
正
醞
釀
著
來
日
的
復
興
：
天
主
教
於
十
九
世
紀
初
，
在
歐
洲
又
興

盛
起
來
，
修
會
復
振
(
尤
其
是
耶
穌
會
和
遺
使
會
)
,
新
的
修
會
二
冉
創
立
＼

h
翌
郁
是
復
興
的

前
奏
。
十
九
世
紀
也
是
大
量
發
現
新
地
的
時
期
。
英
、
俄
、
法
、
德
、
奧
、
美
等
國
的
探
險
家
，

＇苟亻久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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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
熱
心
深
入
尋
覓
澳
非
兩
洲
和
南
北
兩
極
尚
未
為
人
所
知
之
地
，
這
樣
也
給
傳
教
事
業
開
關

了
新
的
工
作
領
域
。
傳
教
士
追
隨
在
探
險
家
之
後
，
有
時
還
走
在
他
們
前
頭
。
不
但
是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
就
連
基
督
新
教
也
前
去
尋
覓
待
救
的
人
靈
，
使
他
們
皈
依
基
督
。

基
督
新
教
徒
開
始
傳
教

直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
幾
乎
只
有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到
遠
方
去
宣
傳
福
音
；
東
正
教
沒
有

顯
示
過
遠
征
的
精
砷
。
至
於
基
督
新
教
徒
；
自
他
們
改
教
後
兩
個
世
紀
以
來
，
為
著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或
彼
此
之
間
的
神
學
論
爭
，
已
弄
得
筋
疲
力
盡
，
不
但
沒
有
時
間
到
歐
洲
以
外
的
地
區
傳

佈
福
音
，
也
沒
有
那
樣
的
精
神
和
毅
力
。
在
十
七
世
紀
，
甚
至
十
八
世
紀
，
在
德
國
有
些
基
督

新
教
的
砷
學
士
，
倡
言
信
徒
並
沒
有
到
圍
外
去
傳
教
的
義
務
：
據
他
們
所
說
，
吾
主
使
福
音
傳

到
天
下
各
國
去
的
命
令
＇
只
是
向
十
二
位
使
徒
說
的
。
何
況
，
基
督
新
教
的
君
主
，
同
天
主
教

的
君
主
正
相
反
，
對
向
異
教
人
宣
傳
信
仰
不
貳
興
趣
。

但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
小
批
的
基
督
新
教
牧
師
，
也
開
始
向
歐
洲
以
外
的
民
族
傳
輻
音
了
，

但
那
只
不
過
是
少
數
人
單
獨
的
嘗
試
。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
基
督
新
教
對
傳
教
才
普
遍
發
生
了
興

趣
。
隨
著
英
國
的
殖
民
和
美
國
的
勢
力
發
展
，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事
業
才
格
外
興
盛
起
來
，
傳

教
的
機
構
也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地
增
多
了
；
可
說
哪
裡
有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
哪
裡
也
必
有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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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教
的
傳
教
士
。
我
們
雖
然
不
準
備
寫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史
，
不
過
應
該
說
，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
尤
其
是
最
初
，
彼
此
不
大
和
諧
，
那
是
早
已
料
得
到
的
，
並
且
很
可
惜
也
有

過
十
分
惡
劣
的
衝
突
。
即
使
沒
有
發
生
過
什
麼
不
幸
事
件
的
地
方
，
信
徒
間
的
不
和
(
不
只
是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新
教
，
即
在
基
督
新
教
各
教
派
之
間
也
是
如
此
)
'
給
非
教
徒
留
下
不
良
的
印

象
，
對
福
音
的
傳
播
自
然
不
無
妨
礙
。

在
這
個
對
傳
教
有
決
定
性
的
時
期
，
選
一
位
有
毅
力
積
極
推
動
傳
教
的
教
宗
，
對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事
業
而
言
，
自
然
是
一
種
幸
運
。

因
乃
國
瑞
十
六
世
本
身
作
過
傳
信
部
長
，
完
全
明
瞭
傳
教
的
各
種
問
題
，
因
此
把
向
異
教

人
傳
教
，
視
乃
他
作
教
宗
的
第
一
要
務
，
對
傳
教
修
會
和
新
舉
辦
的
傳
教
事
業
，
盡
力
予
以
鼓

勵
；
派
遣
樞
機
主
教
去
巡
視
傳
教
區
，
改
組
修
這
院
，
劃
分
傳
教
區
域
(
教
區
)
,
並
委
任
最

好
的
人
選
去
管
理
。

他
使
全
球
各
傳
教
區
，
藉
著
傳
信
部
，
直
接
隸
屬
於
教
宗
。
再
加
上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已

無
力
像
十
六
世
紀
那
樣
，
擔
保
供
給
傳
教
士
和
為
傳
教
需
要
的
費
用
，
自
然
也
不
能
視
他
們
所

壟
斷
的
保
教
權
為
合
法
特
權
了
。
除
了
葡
國
的
屬
地
：
亞
洲
的
臥
亞

(
G
o
a
)和
澳
門
，
非
洲
的

教
宗
國
瑞
十
六
世
的
作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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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哥
拉
和
莫
三
比
克
等
地
仍
有
屬
保
教
權
的
教
區
外
，
其
他
傳
教
區
已
一
律
隸
屬
傳
信
部
。
這

樣
幾
世
紀
以
來
有
傷
信
德
光
輝
的
亂
源
才
消
失
了
。
從
此
以
後
，
何
處
需
要
傳
教
士
，
便
由
傳

信
部
指
令
各
修
會
派
遣
。
它
也
鼓
勵
在
歐
洲
所
產
生
的
輔
助
傳
教
事
業
，
把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集

中
於
羅
男
。
對
傳
教
士
，
它
也
時
常
提
醒
他
們
牢
記
，
作
為
他
們
行
動
準
繩
的
規
矩
和
原
則
，

即
：
不
得
干
預
有
政
治
性
的
事
項
，
禁
止
經
商
謀
利
，
尊
重
當
地
的
文
化
和
民
族
＇
盡
速
培
植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等
。

傳
信
部
既
已
行
動
自
主
，
便
給
傳
教
區
立
定
了
法
律
的
規
章
：
當
某
地
傳
播
輻
音
的
工
作

收
到
相
當
的
成
效
時
，
便
把
它
委
託
給
一
位
宗
座
監
牧
主
持
；
及
至
教
友
的
數
目
增
至
相
當
的

規
模
時
，
便
把
教
區
的
主
任
升
為
宗
座
代
牧
；
如
果
他
還
沒
有
主
教
的
聖
秩
，
便
予
以
祝
聖

1
o

最
後
，
如
果
該
處
教
會
已
根
深
柢
固
，
擁
有
相
當
好
的
地
方
組
織
，
如
教
育
和
慈
善
事
業
、
公

教
進
行
會
和
修
道
院
等
，
教
宗
便
可
能
建
立
教
會
組
織
的
正
統
，
將
該
傳
教
區
劃
分
為
總
主
教

和
主
教
區
．
＇
至
於
幅
音
的
傳
播
尚
不
普
遍
的
地
域
，
可
能
仍
由
宗
座
監
牧
管
理
。

自
十
八
世
紀
傳
播
事
業
開
始
衰
落
，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才
逐
漸
恢
復
了
生
氣
，
認
真
地

向
前
進
行
起
來
；
自
一
八
五

0
至
一
八
八

0
年
，
傳
教
士
才
真
正
又
布
滿
了
全
球
各
地
，
不
過

人
數
還
不
十
分
充
足
。
但
全
球
在
此
時
期
的
進
步
卻
甚
為
可
觀
，
真
可
稱
十
九
世
紀
為
「
傳
教

的
世
紀
」
．
，
實
際
上
這
裡
所
說
的
十
九
世
紀
，
是
涵
蓋
由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到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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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
時
期
。

假
如
不
是
奉
教
的
世
界
共
同
協
力
的
話
，
教
宗
和
傳
信
部
絕
不
能
實
現
他
們
改
組
及
擴
展

的
計
畫
。
法
國
在
十
八
世
紀
和
大
革
命
時
期
，
曾
領
導
反
宗
教
運
動
，
現
在
卻
首
倡
復
興
宗
教

和
傳
教
的
運
動
了
。
所
以
最
早
的
傳
教
事
業
也
是
在
法
國
產
生
，
目
的
是
提
醒
教
友
羣
眾
關
心

傳
教
之
事
，
鼓
勵
他
們
為
異
教
歸
化
祈
禱
，
並
募
集
金
錢
。

這
些
事
業
中
產
生
最
早
、
傳
布
最
廣
的
－
種
是
「
傳
信
會
」
，
那
是
一
八
二
二
年
在
里
昂

產
生
的
。
提
倡
者
是
一
位
年
僅
二
十
三
歲
的
女
子
，
名
札
里
高

(
P
a
u
l
i
n
e

Jaricot 

, 
1799'1862)

, 

她
完
全
獻
身
給
天
主
和
愛
人
事
業
。
她
由
她
的
哥
哥
(
也
是
神
父
)
介
紹
，
得
識
外
方
傳
教
會

的
神
父
，
說
明
自
己
願
幫
忙
他
們
，
但
不
知
他
們
特
別
需
要
的
是
什
麼
；
他
們
答
以
需
要
經
費
。

為
了
給
傳
教
事
業
募
捐
，
她
根
據
三
個
原
則
擬
具
了
－
項
簡
便
而
有
效
的
方
法
：
一
、
把
善
心

人
士
聯
合
起
來
專
為
傳
教
事
業
普
遍
捐
款
，
免
得
零
星
分
散
。
二
、
分
頭
負
擔
收
集
捐
款
，
一

名
會
員
負
責
收
集
十
名
捐
戶
，
每
十
名
會
員
將
百
人
捐
款
交
給
另
一
階
層
的
會
員
，
如
此
層
層

轉
交
上
去
。
三
、
應
捐
的
數
目
規
定
得
極
低
一
法
郎
的
五
分
之
一
，
約
合
臺
幣
五
角
，
這

樣
誰
也
能
捐
獻
，
毫
無
困
難
。
所
謂
匯
流
成
川
，
集
腋
成
裘
；
不
到
幾
年
，
傳
信
會
便
收
到
了

傳
教
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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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目
可
觀
的
捐
款
。
這
個
善
會
由
法
國
傳
播
到
其
他
奉
教
國
家
。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為
表
明
它

是
全
教
會
而
非
－
國
一
地
的
善
會
，
乃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將
會
址
遷
至
羅
馬
，
以
便
統
籌
分
配
。

傳
信
會
的
影
響
極
大
，
不
只
是
因
它
對
傳
教
事
業
每
年
能
捐
很
多
的
金
錢
，
也
是
因
為
它

引
起
了
千
百
萬
名
教
友
輔
助
傳
播
福
音
的
興
趣
。
自
該
會
成
立
以
來
，
便
刊
行
了
一
份
雜
誌
'

名
《
傳
信
會
年
鑑
》
，
不
久
便
發
行
了
各
種
語
文
版
本
，
把
那
些
新
的
輻
音
使
徒
和
殉
道
者
的

冒
險
精
神
及
犧
牲
，
公
布
給
全
世
界
，
庶
幾
使
讀
者
聞
風
興
起
，
慷
慨
響
應
傳
教
的
聖
召
。
這

份
雜
誌
可
稱
為
傳
教
雜
誌
的
先
河
，
現
在
這
類
刊
物
已
有
多
種
，
散
布
在
全
球
各
酮
。

傳
信
會
產
生
後
二
十
年
，
在
法
圖
又
創
興
了
「
育
嬰
會
」
。
這
是
由
－
位
滿
懷
傳
教
熱
忱

的
主
教
福
庇
詹
森

(
M
g
r
.Fo
r
b
i
n
'
J
a
n
s
o
n
)

所
創
立
的
．
，
他
因
未
能
實
現
去
中
國
傳
教
的
夢
想
，

便
獻
出
了
他
演
講
的
天
分
和
力
量
，
去
為
傳
教
事
業
作
宣
傳
。
育
嬰
會
是
向
各
國
奉
教
的
兒
童

呼
籲
，
請
他
們
祈
禱
並
捐
款
，
以
拯
救
教
外
棄
嬰
的
靈
魂
。
它
也
和
傳
信
會
一
樣
，
所
要
求
的

捐
款
數
目
不
大
，
但
當
按
時
繳
納
；
它
也
刊
行
了
一
份
雜
誌
，
以
支
持
傳
教
的
熱
忱
。

一
八
八
九
年
，
法
國
諾
曼
第
的
－
位
少
女
讓
·
比
加

(
J
e
a
n
n
e
B
i
g
a
r
d
)
和
她
的
母
親
，
共

同
創
立
了
「
聖
彼
得
會
」
，
目
的
是
為
了
協
助
在
傳
教
區
建
立
砷
學
院
，
培
植
當
地
的
砷
職
人

員
，
並
支
持
修
生
的
生
活
費
。

一
九
一
五
年
有
一
位
米
蘭
外
方
傳
教
會
的
神
父
，
名
保
祿
·
瑪
納

(
P
a
o
l
o
M
a
n
n
a
)，
鼠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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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砷
職
界
也
有
許
多
人
對
傳
教
漠
不
關
心
，
乃
創
立
了
「
神
職
傳
教
協
會
」

M
i
s
s
i
o
n
i
b
u
s
)

＇
以
激
勵
神
父
們
為
傳
教
祈
禱
，
並
使
他
人
祈
禱
。

該
世
紀
所
產
生
的
協
助
傳
教
的
無
數
善
會
中
，
我
們
只
引
證
這
四
個
，
是
因
為
它
們
的
性

質
最
普
遍
，
也
被
聖
座
特
別
列
在
自
己
的
保
護
之
下
，
而
封
之
為
二
示
座
傳
教
事
業
」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的
作
約

國
瑞
十
六
世
以
後
所
有
的
教
宗
，
對
傳
教
都
非
常
關
心
。
碧
岳
九
世
和
良
十
三
世
對
新
興

的
傳
教
修
會
都
加
以
鼓
勵
，
並
扶
助
他
們
的
事
業
，
就
如
栽
培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等
。
碧
岳
十
世

改
組
了
傳
信
部
，
為
了
使
它
能
產
生
更
大
的
效
力
，
給
傳
信
部
長
樞
機
的
權
力
格
外

廣
泛
，
以
致
人
們
稱
他
為
「
紅
衣
教
宗
」
呢
！

然
而
真
正
給
「
偉
大
的
傳
教
教
宗
們
」
開
路
的
，
卻
是
本
篤
十
五
世
，
繼
位
的
幾
位
教
宗

直
至
現
在
還
遵
循
著
這
條
路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不
幸
阻
礙
了
傳
教
飛
躍
前
進
的
路
程
；
戰
事

結
束
的
次
年
，
他
馬
士
便
公
布
了
《
夫
至
大
》
通
諭
，
那
真
稱
得
上
是
傳
教
的
「
大
憲
章
」

o

他
以
遠
大
的
眼
光
討
論
近
代
傳
教
的
各
種
問
題
，
他
的
繼
位
者
們
只
是
將
那
道
通
諭
所
定
的
原

則
，
予
以
擴
大
、
確
定
和
實
施
而
已
。
在
奉
教
國
家
因
狹
隘
的
國
家
主
義
剛
剛
結
束
衝
突
之
後
，

教
宗
便
強
調
教
會
應
超
越
國
界
的
種
種
分
歧
，
他
向
傳
教
士
說
：
「
你
們
要
牢
記
，
你
們
絕
不

(Unio 

Cieri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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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為
擴
張
人
類
的
國
家
而
工
作
，
而
是
乃
擴
展
基
督
的
砷
國
；
也
不
是
為
祖
圈
徵
募
擁
護
的
人

民
，
而
是
乃
天
國
。
」
倘
若
傳
教
士
忘
記
了
這
條
金
科
玉
律
，
那
便
成
了
瘟
疫
，
一
切
努
力
都

將
虛
擲
白
費
。

教
宗
又
說
·
·
輻
音
已
傳
入
了
幾
世
紀
的
地
域
，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只
是
盡
些
次
要
的
職
務
，

連
一
位
主
管
級
的
人
物
也
沒
有
，
這
其
中
必
定
有
應
行
糾
正
的
錯
誤
。
當
為
神
學
院
致
其
全
力
，

以
便
培
植
可
以
領
導
其
本
地
教
會
的
人
才
。

這
道
通
諭
不
但
是
對
傳
教
士
發
的
，
更
是
對
整
個
奉
教
世
界
，
它
邀
請
所
有
的
教
友
關
心

傳
教
工
作
，
為
之
祈
禱
，
培
養
傳
教
的
聖
召
，
對
傳
教
事
業
表
示
慷
慨
大
量
。

人
稱
碧
岳
十
－
世
為
「
傳
教
的
教
宗
」
，
真
是
名
副
其
實
。
他
承
認
，
一
想
及
世
間
還
有

十
億
以
上
的
人
不
認
識
基
督
，
便
睡
不
著
覺
；
他
職
掌
教
會
時
雖
在
亂
世
，
使
他
不
得
不
顧
慮

許
多
問
題
，
但
他
從
未
忽
視
有
關
傳
播
福
音
的
事
。

教
宗
在
他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所
公
布
的
《
中
國
傳
教
》

(
R
e
r
u
m
E
c
c
l
e
s
i
a
e
)

那
道
通
諭
中
，

提
醒
傳
教
士
不
要
忘
記
，
傳
教
並
不
是
終
點
，
乃
是
建
立
本
地
教
區
而
委
之
於
本
籍
人
員
的
過

程
。
他
也
把
這
些
原
則
付
之
實
行
。
他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祝
聖
了
第
一
位
現
代
拉
丁
禮
的
印
度
主

傳
教
的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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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三
年
之
後
，
為
表
示
事
態
的
重
要
，
他
以
最
隆
重
的
禮
節
，
在
羅
丐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中
，

親
身
祝
聖
了
六
位
近
代
的
首
批
中
國
主
教

2
o

這
在
傳
教
史
上
實
在
是
一
個
大
轉
變
：
教
宗
指
明
這
是
一
次
大
躍
進
＇
播
種
之
後
需
要
繼

之
以
培
植
·
，
應
該
把
人
們
誤
信
天
主
教
為
外
國
販
來
的
商
品
或
歐
美
勢
力
侵
略
中
國
的
工
具
之

調
言
消
除
，
給
世
人
證
明
教
會
實
在
是
各
個
民
族
、
各
個
國
家
的
公
教
。

這
種
運
動
並
非
一
發
即
止
：
碧
岳
十
一
世
又
繼
續
委
任
了
許
多
位
本
地
主
教
，
到
他
去
世

時
已
有
二
十
八
位
，
他
的
繼
位
者
仍
照
著
這
個
路
線
繼
續
前
進
。

碧
岳
十
一
世
還
實
現
了
本
篤
十
五
世
所
擬
定
的
另
外
一
項
計
畫
：
就
是
使
奉
教
的
整
個
世

界
參
加
傳
教
工
作
。
他
邀
請
所
有
的
修
會
派
人
到
傳
教
區
去
，
連
那
此
原
本
不
是
為
了
傳
教
的

修
會
，
亦
即
連
專
務
默
觀
天
主
的
隱
修
會
和
女
修
會
也
不
例
外
。
他
願
使
所
有
的
教
友
醒
悟
，

人
人
對
傳
播
福
音
有
責
，
他
願
喚
起
羣
眾
的
大
規
模
運
動
，
幫
忙
傳
教
。
他
曾
為
這
個
目
標
建

立
了
「
傳
教
日
」
，
每
年
在
耶
穌
君
王
瞻
禮
以
前
的
主
日
在
全
球
各
堂
口
舉
行
。
祈
禱
宗
會
每

月
的
傳
教
意
向
，
也
是
按
照
他
的
希
望
加
派
的
。

為
了
使
傳
教
的
思
想
深
入
人
心
，
他
曾
號
召
使
用
現
代
的
宣
傳
技
術
：
他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羅
馬
組
織
了
一
次
大
規
模
的
傳
教
展
覽
會
，
並
為
了
使
這
項
舉
動
永
留
人
心
，
翌
年
還
在
拉

特
朗
建
立
了
－
個
傳
教
人
種
博
物
館
，
不
但
將
－
切
有
助
於
傳
教
以
及
它
的
進
步
和
它
的
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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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報
導
彙
集
一
處
，
還
搜
集
了
－
切
有
助
於
認
識
各
民
族
和
他
們
文
化
的
檔
案
文
獻
。
為
了
使

全
世
界
獲
得
正
確
的
報
導
，
他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創
立
了
「
信
德
通
訊
社
」
，
給
各
報
館
傳
遞
有

關
傳
教
的
消
息
。

這
種
多
方
面
作
為
的
效
果
，
在
數
字
上
很
顯
著
：
歷
經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位
的
十
七
年
，
天

主
教
教
友
在
傳
教
區
的
數
目
，
自
一
千
二
百
萬
達
到
了
二
千
二
百
萬
；
教
區
由
三
百
一
十
五
達

到
了
五
百
二
十
六
，
其
中
四
十
個
是
委
任
本
地
主
教
管
理
的
。

碧
岳
十
二
世
和
若
望
廿
三
世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和
若
望
廿
三
世
都
是
蕭
規
曹
隨
。
世
界
大
戰
雖
已
爆
發
，
碧
岳
十
二
世

施
政
的
第
一
步
，
便
是
親
身
祝
聖
國
籍
不
同
的
十
二
位
傳
教
區
主
教
，
其
中
有
德
籍
者
一
位
，

法
籍
者
_
位
(
他
們
的
祖
國
正
在
彼
此
交
戰
)
'
印
度
一
位
，
中
國
-
位
(
就
是
陽
穀
的
代
牧
，

後
升
樞
機
的
田
耕
莘
)
'
和
非
洲
兩
位
首
批
主
教
。
這
在
各
民
族
彼
此
廝
殺
的
同
時
，
對
教
會

的
超
國
籍
性
，
可
說
是
再
好
不
過
的
證
明
了
。
為
了
更
便
利
傳
教
起
見
，
他
毫
不
遲
疑
地
同
非

天
主
教
國
家
建
立
了
外
交
關
係
，
如
中
國
、
印
度
、
印
尼
、
巴
基
斯
坦
、
日
本
等
國
，
並
在
傳

教
區
大
事
增
添
了
本
地
主
教
的
數
目
。

最
後
幾
位
教
宗
，
也
公
布
了
重
要
的
傳
教
通
諭
：
如
碧
岳
十
二
世
的
《
致
中
國
教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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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i 

Praecones, 

195 

I)~ 

《
匡m
f
C
P
的
口
因
心
市
志
》(F
i
d
e
i
D
o
n
u
m
'
1
9
5
7
'

這
這
是
特
別
給
非
洲

傳
教
區
寫
的
)
.
，
若
望
廿
三
世
在
《
牧
羊
人
的
領
袖
》

(
P
r
i
n
c
e
p
s

P
a
s
t
o
r
u
m
'
1
9
5
9
)

通
諭
內
，

特
別
強
調
教
友
參
加
傳
教
的
義
務
，
公
進
會
、
學
校
、
出
版
以
及
慈
善
和
社
會
事
業
的
重
要
，

並
強
調
應
尊
重
非
基
督
宗
教
民
族
在
風
俗
習
慣
上
未
沾
染
異
端
的
文
化
。

歷
經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
法
國
在
供
給
傳
教
士
方
面
可
說
常
占
第
一
位
。
一
九

O
O

年
間
，

在
全
球
各
地
從
事
傳
教
的
六
千
人
中
，
有
四
千
五
百
位
是
法
國
人
，
可
說
占
了
全
部
人
數
的
二

分
之
二
，
此
外
還
有
二
千
六
百
名
從
事
教
育
的
修
士
和
－
萬
名
修
女
。

從
那
時
以
來
，
尤
其
從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和
碧
岳
十
一
世
鼓
勵
傳
教
以
來
，
傳
教
士
的
數

目
增
加
了
三
倍
以
上
，
而
其
來
源
也
很
廣
泛
；
以
前
總
不
派
遣
傳
教
士
或
派
遣
很
少
的
國
家
，

也
加
入
了
傳
教
的
陣
營
。
若
要
細
較
他
們
的
數
目
來
自
哪
國
最
多
，
則
還
是
以
小
國
較
多
：
荷

蘭
可
占
首
位
，
它
所
有
神
父
的
五
分
之
一
在
傳
教
區
工
作
，
其
次
是
愛
爾
蘭
、
比
利
時
、
瑞
士
，

然
後
才
是
法
國
、
英
國
、
加
拿
大
、
德
國
、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和
美
圖
。

現
在
我
們
巡
視
世
界
每
一
角
落
，
概
括
地
看
一
看
這
一
系
列
傳
教
英
雄
事
跡
的
發
展
，
以

及
他
們
的
成
績
和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傳
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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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和
北
非
在
教
會
初
興
時
是
教
友
生
活
氣
氛
最
濃
厚
的
地
方
。
人
不
免
要
驚
奇
，
這
個

奧
力
振

(
O
r
i
g
e
n
)

、
聖
西
彼
連

(
S
t
.Cy
p
r
i
a
n
)

和
聖
奧
斯
定

(
S
t
.Au
g
u
s
t
i
n
e
)

等
教
父
的
鄉

土
，
廣
袤
的
非
洲
大
陸
，
離
歐
洲
那
麼
近
，
何
以
在
近
代
卻
是
最
後
接
受
輻
音
的
地
方
？
那
是

因
片
自
回
教
的
浪
潮
湮
沒
北
非
以
來
，
天
主
教
便
逐
漸
消
滅
了
；
以
後
上
耳
其
人
(
他
們
也
是

回
教
徒
)
在
十
六
世
紀
征
服
了
這
些
地
區
，
將
其
作
為
海
盜
的
大
本
營
，
嚴
禁
天
主
教
的
船
隻

靠
岸
。
自
一
四
九
七
年
達
伽
馬

(
V
a
s
c
o

da 

G
a
m
a
)繞
過
好
望
角
之
後
，
非
洲
的
地
形
已
為
人
所

知
；
於
是
葡
萄
牙
人
，
繼
而
法
人
、
英
人
、
荷
人
都
在
非
洲
海
岸
建
立
了
商
站
。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雖
於
十
六
世
紀
在
各
處
有
短
暫
的
成
績
，
但
從
未
有
一
位
歐
洲
探
險
家
深
入
過
非
洲
：
森
林

無
法
穿
越
，
廣
漠
無
邊
的
沙
漠
乾
燥
異
常
，
氣
候
惡
劣
，
可
怕
的
瘧
疾
在
當
時
還
無
法
醫
治
，

再
加
上
勇
武
善
戰
的
阿
拉
伯
人
的
敵
視
，
比
洶
湧
的
海
洋
更
難
穿
越
；
因
此
非
洲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地
圖
，
中
央
只
是
空
白
，
標
以
「
不
知
之
地
」
而
已
。
直
至
一
八
一

1
1
0年
法
圍
征
服
阿
爾

及
利
亞
時
，
回
教
的
銅
牆
鐵
壁
才
被
推
倒
；
以
後
大
膽
的
探
險
家
才
逐
漸
揭
穿
了
非
洲
大
陸
的

砷
祕
。

貳
非
洲
傳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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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民
政
策
與
傳
教

歐
洲
的
資
本
主
義
正
在
發
展
時
，
各
國
政
府
認
為
占
領
新
地
，
是
銷
售
大
量
工
業
品
的
最

好
辦
法
。
於
是
英
、
法
、
德
、
義
等
國
都
銳
意
盡
速
占
領
更
廣
大
的
殖
民
地
。
列
強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在
柏
林
開
會
，
劃
分
了
非
洲
大
陸
的
勢
力
範
圍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
只
有
衣
索
匹
亞
、
賴

比
瑞
亞
和
摩
洛
哥
仍
保
持
獨
立
，
其
他
幾
乎
都
成
了
列
強
的
屬
地
。
會
中
曾
經
議
定
，
原
住
民

的
信
仰
自
由
應
予
以
保
證
；
列
強
應
不
分
信
仰
胆
國
籍
，
努
力
發
展
宗
教
、
科
學
和
慈
善
等
建
設
。

這
些
原
則
，
雖
不
能
說
履
行
於
各
時
各
處
，
但
大
致
尚
被
尊
重
；
實
際
上
非
洲
的
殖
民
政

策
是
和
傳
播
輻
音
平
行
並
進
的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實
行
殖
民
的
國
家
常
關
心
致
力
傳
教
．
，
他
們

為
了
經
濟
或
政
治
的
利
益
，
有
時
竟
阻
礙
傳
教
(
比
如
在
北
非
，
法
國
政
府
竟
不
怕
妨
礙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事
業
，
而
遂
行
遷
就
回
教
的
政
策
)
.
，
但
因
列
強
打
開
人
陸
，
和
平
、
秩
序
和
經
濟

的
發
展
，
有
利
於
傳
教
工
作
則
是
事
實
；
殖
民
與
傳
教
齊
頭
並
進
，
有
時
互
相
利
用
，
有
時
彼

此
掣
肘
。十

六
屆
紀
非
洲
海
岸
各
處
所
建
立
的
那
此
－
教
團
，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
幾
已
消
滅
無
餘
；

傳
教
事
業
重
整
旗
鼓
雅
物
艾
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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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個
非
洲
不
足
五
萬
名
天
主
教
教
徒
，
砷
父
也
只
剩
下
六
十
來
位
。

－
八
一
七
年
有
－
個
新
修
會
的
幾
位
修
女
，
在
西
海
岸
的
塞
內
加
爾
登
陸
，
五
年
以
後
，

她
們
的
創
立
人
也
追
蹤
而
至
。
這
雖
算
不
上
什
麼
驚
人
的
大
事
，
但
卻
可
說
是
非
洲
再
度
傳
教

的
開
始
。
這
個
區
域
傳
教
希
望
極
微
，
連
該
處
的
宗
座
監
牧
都
因
灰
心
而
離
去
了
呢
。
這
些
冒

險
進
入
回
教
城
市
的
大
膽
女
子
是
些
什
麼
人
？
她
們
是
聖
若
瑟
會
的
修
女

(
S
i
s
t
e
r
s

of 

Saint 

J
o
s
e
p
h
)
'
曰
走
咩
邙
鉫
切
丑
乂
(
A
n
n
e
Marie 

Javouhey'1779 

, 
1851) 

.
J
t
]

古
兀
角
口
匡](
C
l
u
n
y
)
的
四
祐
戸
闆
U
認
眨
藍
匹

附
近
所
創
立
的
；
她
真
是
二
位
奇
女
子
，
尚
在
童
年
時
，
便
在
大
革
命
時
因
掩
護
被
軀
逐
的
砷

父
表
現
出
她
的
勇
敢
。
她
一
心
想
獻
身
給
天
主
，
只
是
躊
躇
不
知
該
用
何
種
方
式
。
某
日
忽
得

砷
見
：
見
她
的
房
間
內
滿
是
黑
面
孔
的
兒
童
，
向
她
伸
手
喊
著
：
「
親
愛
的
媽
媽
。
」
，
乂
見

聖
女
大
德
蘭

(
S
t
.

Teresa 

of 

A
v
i
l
a
)
顯
身
向
她
說
：
「
這
是
我
給
你
的
孩
子
，
我
要
作
你
所
立
修

會
的
保
護
人
。
」
她
在
塞
內
加
爾
找
到
了
這
些
孩
子
。
她
一
抵
達
，
便
顯
示
了
她
的
祖
織
天
分
，

巡
視
農
村
，
奠
下
了
天
主
教
的
基
礎
：
使
兒
童
們
得
以
受
教
育
，
病
人
們
得
到
昭
顧
＇
開
闢
了

模
範
農
場
；
從
一
開
始
她
便
認
定
了
非
洲
人
的
靈
魂
必
須
由
非
洲
人
去
拯
救
＇
於
是
準
備
培
植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
她
選
拔
了
一
些
兒
童
，
送
到
法
國
栽
培
；
於
一
八
四

0
年
，
她
見
到
了
其
中

三
名
領
受
了
鐸
品
，
那
是
近
代
第
一
批
里
人
神
父
。
兩
年
以
後
，
因
操
勞
過
度
，
使
她
的
健
康

不
支
，
不
得
不
回
到
法
國
休
養
。
然
而
，
她
所
創
立
的
修
會
，
也
需
要
她
親
自
照
料
；
修
會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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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得
很
快
，
聖
召
源
源
而
來
，
全
球
各
處
都
邀
請
她
們
前
去
。
雅
物
艾
會
長
雖
然
沒
有
重
返
非

洲
，
但
她
仍
不
停
地
為
她
的
黑
人
孩
子
工
作
。
有
人
請
她
到
圭
亞
那
去
接
收
被
救
出
的
黑
奴
'

施
以
教
育
，
她
便
率
領
了
三
十
六
位
修
女
前
去
。

當
她
鞠
躬
盡
瘁
而
死
時
(
-
八
五
－
年
)
'
聖
若
瑟
會
修
女
已
有
－
千
二
百
名
；
今
日
散

處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已
有
三
千
五
百
。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於
一
九
五

O
年
將
這
位
英
豪
的
女
子
列

入
了
真
福
品
，
她
真
是
近
代
傳
教
史
上
一
位
出
類
拔
萃
的
女
性
。

新
興
的
傳
教
修
會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產
生
了
三
個
獻
身
傳
教
(
特
別
是
非
洲
傳
教
)
的
新
修
會
:
即
聖
神
會
紳

父

(
F
a
t
h
e
r
s

of 
the 

Holy 

G
h
o
s
t
)、里
昂
非
洲
傳
教
會

(
A
f
r
i
c
a
n

Missions 

of 

L
y
o
n
)和白
衣
砷
父

(White 

F
a
t
h
e
r
s
)
·

，
他
們
對
非
洲
的
傳
教
史
占
著
重
要
的
一
頁
，
使
福
音
打
入
了
大
陸
中
心
。

其
實
聖
神
會
自
十
八
世
紀
初
葉
即
已
存
在
，
只
是
大
革
命
時
受
到
打
擊
之
後
幾
乎
不
能
復

振
，
而
且
會
員
存
在
的
也
只
有
少
數
；
當
它
和
一
歸
化
之
猶
太
人
黎
伯
滿

(
L
i
b
e
r
m
a
n
'

一
8
0
2
'
1
8
5
2
)

所
創
立
的
新
修
會
於
一
八
四
八
年
合
併
後
，
才
恢
復
了
生
氣
。
黎
伯
滿
健
康
欠
佳
，
他
本
人
從

未
去
傳
教
，
但
他
對
拯
救
非
洲
人
的
靈
魂
懷
有
甚
大
的
雄
心
。
他
被
選
為
總
長
之
後
，
便
成
了

該
會
的
靈
魂
而
賦
予
它
精
砷
聖
保
祿
那
樣
的
精
神
：
他
叮
囑
他
的
砷
子
們
要
為
非
洲
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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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維
熱
利
樞
機

自
成
非
洲
人
＇
且
要
培
植
一
個
本
地
的
神
職
班
和
精
華
團
。
他
的
事
業
開
始
受
考
驗
：
一
八
四

四
年
派
往
西
非
的
第
一
批
十
名
傳
教
士
，
數
月
之
間
即
被
病
魔
攫
去
；
殘
存
的
三
人
乃
遷
往
加

彭
。
黎
伯
滿
一
方
面
不
願
放
棄
那
些
從
未
聽
過
福
音
的
人
'
-
方
面
又
怕
遣
派
自
己
的
砷
子
前

去
是
送
死
，
於
是
躊
躇
不
決
；
但
他
的
門
徒
卻
堅
決
願
意
出
發
前
去
，
於
是
他
讓
步
了
。
第
二

批
傳
教
士
乃
於
一
八
四
六
年
成
行
．
，
他
們
建
立
了
－
個
傳
教
站
，
以
後
發
展
成
了
達
喀
爾
市

(
D
a
k
a
r
)

。

一
八
五
六
年
馬
立
雍
主
教

(
M
g
r
.

de 

M
a
r
i
o
n
'
B
r
e
s
i
l
l
a
c
)

在
里
昂
創
辦
了
非
洲
傳
教
修
道
院
；

一
八
五
八
年
聖
座
委
任
他
去
獅
子
山
開
教
；
他
立
即
同
五
位
同
伴
動
身
。
這
次
仍
是
一
樣
，
將

來
的
進
展
，
又
是
以
開
荒
者
的
犧
牲
換
來
的
，
因
為
在
他
們
登
陸
後
六
星
期
，
創
辦
人
和
四
位

同
伴
，
便
被
瘧
疾
攫
去
了
；
然
而
緝
任
的
首
長
仍
再
接
再
厲
地
衝
鋒
。

一
八
六
八
年
又
有
－
個
非
洲
傳
教
會
誕
生
了
(
公
稱
白
衣
紳
父
)
;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稱
創

建
人
為
天
主
所
喚
起
的
一
位
最
卓
越
的
人
，
不
但
非
洲
，
連
整
個
文
明
世
界
都
應
對
他
永
懷
紀
念
。

起
先
誰
也
沒
想
到
拉
維
熱
利
主
教

(
M
g
r
.
Lavigerie, 

一
8
2
5
'
1
8
9
2
)

要
投
身
傳
教
事
業
．
，
他

本
是
巴
黎
大
學
的
一
位
卓
越
教
授
，
後
升
南
錫
主
教
，
在
任
時
顯
示
了
非
常
的
組
織
能
力
，
有

升
任
里
昂
或
巴
黎
總
主
教
的
希
望
。
當
他
還
是
一
位
普
通
神
父
時
，
曾
在
黎
巴
嫩
住
過
三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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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時
同
教
徒
屠
殺
了
二
十
萬
名
基
督
徒
，
他
是
被
派
去
放
賑
的
．
，
他
當
時
見
到
了
回
教
的
影
響
，

而
激
起
f

傳
教
的
熱
忱
。
為
此
，
－
八
六
七
年
有
人
建
議
他
去
接
受
阿
爾
及
利
亞
首
都
的
主
教

任
時
，
他
立
即
接
受
了
．
，
聖
座
又
把
向
撒
哈
拉
沙
漠
傳
教
的
任
務
也
委
託
給
他
。
撒
哈
拉
地
區

本
已
極
廣
，
但
尚
不
能
滿
足
他
的
傳
教
熱
忱
。
他
有
更
廣
泛
的
計
畫
：
阿
爾
及
利
亞
是
兩
億
人

口
大
陸
的
－
個
門
戶
，
從
那
裡
可
進
入
廣
漠
無
垠
的
撒
哈
拉
沙
漠
，
他
要
把
福
音
的
光
明
帶
到

這
個
真
相
不
明
的
大
陸
心
臟
去
。

這
個
偉
大
的
計
畫
遇
到
了
阻
礙
：
因
為
自
一
八
三

O
年
法
國
占
領
阿
爾
及
利
亞
以
來
，
政

府
的
政
策
便
是
禁
止
一
切
向
回
回
傳
教
的
工
作
；
當
權
人
曉
諭
他
＇
當
滿
足
於
教
化
阿
爾
及
利

亞
二
十
萬
名
天
主
教
教
友
的
職
務
。
但
拉
維
熱
利
主
教
絕
不
甘
心
只
作
移
民
的
司
祭
，
福
音
應

向
所
有
的
民
族
傳
播
。
他
於
是
上
書
法
皇
拿
破
崙
三
世
堅
決
請
求
，
並
向
他
陳
明
：
如
果
他
這

種
行
使
職
權
的
自
由
被
拒
絕
，
他
便
要
設
法
自
動
爭
取
。
法
皇
對
他
這
種
百
折
不
撓
的
意
志
終

究
讓
了
步
。

拉
維
熱
利
主
教
曉
得
使
回
回
接
受
福
音
絕
非
易
事
．
，
他
要
仰
仗
愛
德
的
力
量
去
著
手
，
不

久
便
抓
住
了
實
行
愛
德
的
機
會
。
當
時
瘟
疫
大
作
，
有
十
萬
人
作

f

犧
牲
品
，
遺
下
了
大
批
的

孤
兒
。
拉
維
熱
利
主
教
便
收
養
了
那
些
孤
兒
，
建
立
了
育
幼
院
、
職
業
學
校
，
並
開
墾
農
場
；

將
他
精
心
栽
培
起
來
的
兒
童
充
實
其
中
，
組
成
了
奉
教
農
村
的
核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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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的
心
臟
：
烏
干
達
的
殉
道
者

苴
實
現
他
肛
些
偉
大
計
畫
，
自
然
需
要
助
手
：
他
便
創
立
了
非
洲
傳
教
會
，
教
他
們
同
非

洲
人
相
處
，
仿
效
非
洲
人
的
生
活
．
，
他
們
的
會
衣
便
是
襲
寬
大
的
白
袍
，
如
同
回
教
徒
一
樣
，

這
就
是
人
們
稱
之
為
「
白
衣
神
父

J

的
原
因
；
不
久
又
創
立
了
－
個
女
修
會
，
稱
乃
「
白
衣
修
女
」
。

拉
維
熱
利
主
教
一
有
了
所
需
要
的
人
，
便
派
他
們
穿
過
撒
哈
拉
大
沙
漠
向
蘇
丹
進
發
，
不

幸
首
兩
批
遠
征
隊
都
遭
屠
殺
。
既
然
此
路
不
通
，
他
便
須
尋
找
別
的
通
路
。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李
文
斯
頓

(
L
i
v
i
n
g
s
t
o
n
e
)

和
探
險
家
斯
坦
萊

(
S
t
a
n
l
e
y
)

於
一
八
七

O
年
所
走
的
路
線
，
引

起
了
歐
洲
對
非
洲
心
臟
尚
不
為
人
知
的
地
帶
汪
意
的
大
潮
。
拉
維
鄄
利
認
為
那
是
他
傳
教
士
傳

布
福
音
的
場
所
。
一
八
七
八
年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把
向
這
些
地
帶
傳
教
的

J

作
都
託
給
了
他
·
，
他

立
即
籌
組
了
遠
征
隊
。
這
次
的
出
發
點
是
在
東
岸
桑
吉
巴
島

(
Z
a
n
z
i
b
a
r
)

釘
岸
的
巴
加
莫
約

(
B
a
g
a
m
o
y
a
)

，
聖
神
會
的
紳
父
們
十
九
世
紀
在
那
裡
建
立
了
－
個
教
區
，
作
乃
那
一
帶
各
傳

教
區
的
出
發
基
地
。

白
衣
神
父
們
走
了
年
半
，
有
些
中
途
死
了
，
其
他
到
達
了
烏
十
達
的
首
都
。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已
先
他
們
到
達
。
起
先
國
王
待
他
們
很
好
，
皈
依
的
不
少
，
尤
其
是
國
王
的
扈
從
，

但
回
教
徒
反
對
＇
逼
迫
他
們
退
走
。
及
至
四
年
後
他
們
返
回
時
，
卻
見
他
們
最
初
受
冼
的
教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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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自
己
的
同
胞
一
百
七
十
七
人
授
了
洗
，
且
吸
引
了
六
百
名
望
教
者
，
他
們
真
是
喜
出
望
外
。

但
首
相
是
一
名
回
教
徒
，
仇
恨
天
主
教
甚
烈
，
且
激
起
了
一
次
教
難
，
有
－
百
多
名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徒
被
害
，
其
中
包
括
國
王
宮
中
的
扈
從
。
國
王
曾
一
再
勸
他
們
背
教
，
他
們
都
拒
絕
，

遂
壯
烈
殉
教
。
有
二
位
青
年
，
深
怕
被
人
遺
忘
或
忽
略
，
大
聲
高
呼
自
己
信
仰
天
主
。
他
們
用

蘆
葦
把
他
們
裹
起
來
送
上
刑
臺
，
其
中
－
名
十
二
歲
的
童
子
前
一
天
才
受
洗
；
當
火
焰
升
起
時
，

他
們
不
但
不
痛
哭
喊
叫
，
反
而
以
清
晰
熱
情
的
聲
音
朗
誦
經
文
，
痛
苦
愈
大
，
誦
經
的
聲
音
愈
高
。

國
王
的
侍
從
長
路
昂
加

(
C
h
a
r
l
e
s

L
w
a
n
g
a
)
是
首
相
特
別
切
齒
痛
恨
的
對
象
，
被
交
付
文

火
焚
死
。
刑
役
譏
諷
他
說
：
「
祈
求
你
的
天
主
，
教
祂
從
刑
臺
上
救
你
下
來
吧
！
」
他
從
容
回

答
說
：
「
你
在
我
腳
下
點
燃
的
火
，
像
涼
水
一
般
的
爽
快
。
你
侮
辱
天
主
可
要
小
心
哪
！
假
如

你
不
悔
改
，
恐
怕
天
主
有
朝
－
日
要
把
你
投
入
永
不
熄
滅
的
火
中
呢
！
」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在
參
加
大
公
會
議
的
全
體
主
教
面
前
，
將
這

批
英
雄
中
的
二
十
二
位
列
入
聖
品
，
並
立
路
昂
加
乃
非
洲
黑
人
的
主
保
。
在
參
加
列
品
典
禮
的

主
教
中
，
有
近
代
的
第
－
位
非
洲
主
教
吉
瓦
奴
加

(
K
i
w
a
n
u
k
a
)
，
他
是
烏
干
達
人
，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經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祝
聖
的
。
「
殉
教
者
的
血
是
教
友
的
種
子
」
一
語
，
又
得
到
了
一
次

證
明
．
，
因
為
烏
干
達
的
教
會
，
成
了
非
洲
二
十
世
紀
最
繁
榮
的
－
個
．
，
現
在
教
友
二
百
萬
名
，

分
為
七
個
教
區
，
有
本
籍
神
父
二
百
五
十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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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奴
禁
運
動

自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
西
方
列
強
即
已
禁
止
在
他
們
的
殖
民
地
內
販
賣
黑
奴
，
但
在
非
洲
內

地
，
阿
拉
伯
的
商
人
仍
在
繼
續
作
著
虜
賣
黑
奴
的
勾
當
。
非
洲
東
岸
桑
吉
巴
便
是
主
要
的
人
市
，

被
虜
的
可
憐
黑
人
，
成
羣
的
被
運
到
那
裡
裝
船
，
賣
到
土
耳
其
和
其
他
回
教
徒
的
國
家
去
。

拉
維
熱
利
樞
機
從
他
那
些
傳
教
士
們
的
信
中
得
知
虜
賣
黑
奴
的
詳
情
；
據
說
被
阿
拉
伯
商

人
牽
至
市
場
販
賣
的
不
幸
者
，
如
果
連
被
打
或
因
病
死
亡
在
中
途
者
計
算
在
內
，
每
年
竟
有
四

十
萬
名
。
許
多
區
域
完
全
慘
遭
蹂
躪
＇
幾
至
淪
片
廢
墟
，
有
些
部
落
因
常
受
這
樣
的
威
脅
，
已

陷
於
悲
慘
的
絕
境
。

拉
維
熱
利
樞
機
決
心
終
止
這
種
獵
人
的
醜
劇
，
「
把
這
些
用
黑
奴
的
骨
骸
所
製
造
的
這
路

洗
刷
乾
淨
。
」
但
一
位
七
十
五
高
齡
的
老
人
能
做
什
麼
呢
？
首
先
當
向
歐
洲
揭
發
這
種
殘
虐
的

罪
行
，
並
向
全
世
界
的
輿
論
控
訴
。
為
此
，
這
位
老
人
用
盡
了
他
所
有
的
力
量
：
到
歐
洲
各
大

城
去
巡
迴
演
講
，
激
起
聽
眾
的
義
憤
；
將
所
得
的
報
告
通
知
各
國
政
府
，
警
告
全
世
界
應
負
起

良
心
的
責
任
；
他
也
盡
力
募
集
金
錢
去
贖
回
黑
奴
，
籲
請
志
願
者
去
非
洲
，
用
各
種
方
法
阻
止

這
類
可
恥
的
交
易
，
在
各
處
掀
起
反
奴
隸
運
動
。
他
的
熱
情
和
激
昂
的
演
說
除
去
了
－
切
的
阻

礙
和
反
對
。
一
八
八
九
年
列
強
的
代
表
在
布
魯
塞
爾
集
會
，
採
取
具
體
的
辦
法
，
中
止
了
販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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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麼
多
傳
教
的
英
豪
表
現
中
，
我
們
只
撰
寫
了
幾
個
。
他
們
不
怕
忍
受
人
所
罕
見
的
疲

倦
，
不
怕
冒
著
人
所
罕
閼
的
危
險
，
甚
至
不
惜
犧
牲
生
命
，
把
幅
音
傳
入
弄
洲
。
對
耶
穌
會
士

進
入
男
拉
加
西
島
，
遣
使
會
及
嘉
布
遣
會
士
進
人
衣
索
比
亞
，
無
玷
聖
母
會
士
之
在
南
非
等
，

都
當
敘
述
一
下
．
＇
至
於
公
保
尼
主
教

(
C
o
m
b
o
n
i
'
1
8
3
1
'
1
8
8
1
)

對
反
奴
隸
的
奮
鬥

'
U
I與
拉
維
熱

利
樞
機
媲
美
，
他
是
義
國
威
洛
納

(
V
e
r
o
n
a
)
非
洲
傳
教
會
的
創
立
者
，
他
的
門
徒
在
蘇
丹
，
聖

母
聖
心
會

j

在
剛
果
，
都
值
得
一
提
。
非
洲
大
陸
的
探
索
愈
進
步
，
傳
教
的
事
業
愈
發
展
，
聖

座
割
分
教
區
愈
多
，
各
修
會
的
傳
教
士
去
得
也
愈
多
：
現
在
遣
派
砷
父
到
非
洲
去
的
已
有
六
十

個
修
會
，
非
砷
職
界
的
修
十
和
修
女
會
尚
未
計
算
在
內
。

傳
教
的
阻
礙

這
一
川
紀
以
來
，
非
洲
變
化
很
大
，
最
初
傳
教
士
工
作
的
情
形
，
今
日
幾
乎
已
無
法
想
像
。

除
了
北
非
的
回
教
國
外
，
傳
教
士
當
日
所
遇
到
的
不
是
些
統
－
的
國
家
，
而
是
按
種
族
、
語
言

和
習
俗
的
差
別
聚
居
的
民
族
和
部
落
·
，
沒
有
文
字
＇
更
談
不
到
成
文
法
律
，
只
有
其
約
定
俗
成

其
他
地
方
傳
教
的
情
形

黑
奴
的
勾
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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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傳
統
規
律
，
血
且
往
往
異
常
複
雜
。
非
洲
固
然
也
有
實
在
的
文
化
，
不
過
隨
地
域
的
不
同
而

有
高
低
之
別
罷

f

。
有
些
野
蠻
的
習
俗
＇
同
教
友
的
逍
德
大
相
逕
庭
，
例
如
酋
長
的
暴
虐
、
各

部
落
不
停
的
戰
鬥
、
啖
食
人
肉
、
巫
術
、
殺
人
祭
神
、
剝
削
弱
小
、
輕
視
工
作
，
只
有
婦
女
和

奴
隷
才
工
作
，
因
此
一
夫
多
妻
的
甚
多
。

何
況
由
於
交
通
的
困
難
和
危
險
，
沿
著
不
明
底
細
的
小
徑
或
整
天
整
夜
地
划
著
獨
木
舟
'

對
地
勢
的
探
測
難
以
正
確
；
再
加
上
水
土
的
惡
劣
，
原
住
民
的
懐
疑
和
敵
視
，
就
更
無
法
探
測
了
。

不
過
時
間
＿
久
，
傳
教
士
便
獲
得
了
經
驗
．
，
他
們
是
首
先
研
究
非
洲
語
言
、
書
寫
、
整
珅

文
法
、
編
輯
字
典
、
編
寫
教
義
的
人
。
語
言
是
開
啟
非
洲
人
心
門
的
鎖
匙
，
能
同
他
們
講
話
，

便
能
得
到
他
們
的
信
任
，
明
白
他
們
的
思
想
，
也
就
能
正
確
蓮
用
傳
教
的
方
法
。

傳
教
的
方
法

普
通
傳
教
士
到
了

1

處
＇
便
先
開
一
座
學
校
；
因
乃
成
年
人
多
半
狐
疑
，
只
好
先
從
年
輕

人
著
手
。
所
以
歷
經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
幾
乎
只
有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擔
任
教
育
工

作
，
即
在
今
日
，
非
洲
許
多
地
方
，
半
數
以
上
的
學
校
，
還
都
是
傳
教
士
開
辦
的
。
同
時
還
應

該
栽
培
傳
道
員
，
以
便
派
往
各
傳
教
站
去
；
這
此
「
傳
道
員
小
但
負
責
二
個
學
校
，
教
授
教
義
，

傳
教
十
不
存
時
，
還
得
領
導
新
生
教
團
的
切
宗
教
活
動
。
傳
教
士
的
中
心
住
所
包
括
一
座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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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
傳
教
士
和
修
女
們
的
住
宅
、
男
女
學
校
、
一
個
診
所
和
幾
個
小
作
坊
；
附
近
有
一
菜
園
和

培
植
樹
木
的
區
域
。
正
如
中
世
紀
歐
洲
的
隱
修
院
一
樣
，
傳
教
的
中
心
不
但
分
施
宗
教
教
育
'

並
以
慈
善
事
業
散
布
基
督
之
愛
的
光
芒
；
它
也
是
－
個
文
化
中
心
，
傳
教
士
們
很
快
就
曉
得
了
，

除
非
先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文
化
，
否
則
天
主
教
是
接
不
上
枝
的
；
尤
其
是
因
為
原
住
民
輕
視
工
作
，

遂
致
閒
懶
無
事
，
這
在
很
長
的
時
期
內
對
宗
教
的
陶
冶
是
一
大
阻
礙
。
所
以
為
培
植
教
友
，
先

該
培
植
他
作
人
。
為
此
必
須
先
使
他
們
以
工
作
為
榮
，
訓
練
他
們
耕
田
學
藝
，
修
女
們
陶
冶
家

庭
主
婦
，
教
給
她
們
縫
紉
或
烹
調
，
這
都
是
將
來
成
立
教
團
的
基
礎
。

第
一
次
尤
其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
傳
教
區
不
但
初
級
教
育
的
機
構
增
加
了
，
還
增

設
了
中
等
和
技
術
學
校
。
一
九
四
八
年
在
剛
果
創
辦
了
第
一
座
非
洲
公
教
大
學
。
這
樣
一
來
，

教
友
不
但
能
得
到
更
高
的
宗
教
栽
培
，
生
活
水
準
也
隨
之
提
高
，
對
公
共
的
管
理
和
私
人
的
事

業
，
也
有
了
較
高
的
能
力
，
培
植
了
不
少
社
會
的
優
秀
分
子
。
因
有
這
些
重
大
的
變
化
，
城
市

也
飛
速
地
繁
盛
起
來
，
傳
教
的
方
法
自
然
也
得
革
新
，
已
經
和
歐
洲
的
情
形
很
接
近
了
．
，
此
外

公
教
進
行
會
、
基
督
宗
教
工
會
、
印
刷
事
業
、
圖
書
館
等
，
都
逐
漸
建
立
起
來
。

以
上
是
對
黑
人
的
傳
教
情
形
。
至
於
回
教
徒
呢
，
因
他
們
的
信
仰
已
根
深
柢
固
，
且
對
傳

教
的
試
探
極
為
仇
視
，
唯
一
能
同
他
們
接
近
的
方
法
，
是
施
行
照
顧
病
患
和
教
育
兒
童
的
博
愛

工
作
，
富
高
神
父
的
作
風
便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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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世
紀
傳
教
的
進
展
最
快
的
是
在
非
洲
，
由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的
五
萬
名
教
友
增
到
了
二

千
二
百
萬
名
，
砷
父
由
六
十
位
增
至
二
禺
五
千
位
，
其
中
二
千
位
是
本
地
人
；
此
外
還
有
四
千

七
百
名
修
士
和
兩
萬
一
千
名
修
女
。

因
為
此
一
進
步
，
聖
座
將
許
多
地
區
提
升
為
正
式
聖
統
(
自
了
九
五
二
至
了
九
六
一
)
。

一
九
三
九
年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祝
聖
了
兩
位
非
洲
首
批
主
教
；
二
十
三
年
以
後
，
已
有
四
十
四

位
參
加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
其
中
還
有
一
位
樞
機
。

成
績
雖
很
可
觀
，
但
不
能
認
為
已
臻
滿
意
，
應
努
力
之
事
尚
多
；
天
主
教
教
友
只
有
人
口

的
十
分
之
一
，
而
且
分
配
得
極
不
勻
稱
。
大
湖
－
帶
，
喀
麥
隆
、
剛
果
、
奈
及
利
亞
等
國
，
在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後
有
戲
劇
性
的
進
展
．
＇
至
於
其
他
地
區
不
只
是
回
教
國
則
仍
邁

著
牛
步
。
就
大
體
來
說
，
回
教
比
天
主
教
進
展
得
更
快
。

最
後
這
十
年
，
非
洲
大
部
分
的
國
家
已
由
殖
民
地
進
而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國
家
。
由
於
聖
教

會
進
行
教
育
和
社
會
的
活
動
，
並
使
他
們
認
識
人
格
的
尊
嚴
和
權
利
，
可
說
是
這
種
進
展
的
部

分
原
因
；
但
同
時
它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同
殖
民
地
的
制
度
，
多
少
連
結
在
一
起
。
教
會
從
自
己
這

一
方
面
，
自
反
殖
民
政
策
以
前
，
業
已
對
非
洲
人
的
獨
立
，
清
楚
地
表
明
了
贊
成
的
態
度
，
並

－
一
十
世
紀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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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雖
然
一
直
到
－
九

O
八
年
仍
隸
屬
傳
信
郃
，
但
天
主
教
已
不
像
十
九
毌
紀
只
是
少
數

的
信
徒
了
．
，
他
們
乃
戰
勝
多
數
的
基
督
新
教
徒
以
爭
取
社
會
地
位
，
奮
鬥
多
年
。
現
在
天
主
教

在
美
國
已
茁
壯
起
來
，
有
自
己
的
砷
職
人
員
、
學
校
、
大
學
、
慈
善
事
業
＇
而
且
組
織
也
非
常

進
步
。
一
八
八

0
年
天
主
教
徒
只
三
百
萬
名
'
-
九

0
0

年
已
超
過
了
一
千
萬
名
，
一
九
三

O

年
有
兩
千
萬
名
；
－
九
六

0
年
在
一
億
八
千
萬
人
口
中
，
天
主
教
徒
已
有
四
千
二
百
萬
名
，
自

此
在
國
內
便
有
了
「
人
數
最
多
的
教
會
」
之
稱
(
基
督
新
教
各
教
派
分
別
來
說
＇
哪
個
也
比
不

參
美
洲
傳
教
情
形

多
次
對
新
獨
立
的
政
府
表
明
合
作
的
真
摯
願
望
；
新
政
府
大
致
也
應
許
教
會
仍
享
有
和
往
日
同

樣
的
自
由
。
可
是
在
剛
果
，
傳
教
事
業
已
籠
罩
在
它
獨
立
後
政
治
的
苦
難
之
下
，
它
這
次
的
獨

立
使
得
國
家
非
常
混
亂
。
有
百
位
以
上
的
傳
教
士
和
修
女
在
混
亂
中
被
慘
殺
而
死
。
在
其
他
地

方
如
衣
索
比
亞
、
幾
內
亞
，
宗
教
的
自
由
已
受
法
律
的
限
制
。
在
蘇
丹
＇
回
教
徒
占
絕
對
的
多

數
，
少
數
的
天
主
教
徒
受
著
胝
迫
，
並
將
外
籍
教
士
驅
逐
出
境
。

教
會
在
非
洲
應
積
極
栽
培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
教
友
既
然
迅
速
增
加
，
本
籍
砷
父
相
對
便
顯

得
太
少
了
．
，
也
該
培
植
一
些
優
秀
的
教
友
＇
庶
幾
希
望
他
們
能
抵
制
共
黨
的
滲
透
和
反
神
職
的

宣
傳
，
其
實
那
對
非
洲
濃
厚
的
宗
教
思
想
也
是
格
格
不
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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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眾
國
的
印
第
安
人

一
了
三
正
二
競
十
年
前
，
一
位
天
主
教
徒
競
選
總
統
，
基
督
新
教
方
面
的
輿
論
竟
誓
死
反
對
；

紙
而
一
九
六

0
年
甘
迺
迪

(
J
.
F. 

K
e
n
n
e
d
y
)
的
膺
選
，
證
明
了
天
主
教
在
美
國
已
和
其
他
教
派

融
洽
無
間
。

因
有
少
數
民
族
印
第
安
人
尚
未
奉
教
，
北
美
合
眾
國
和
加
拿
大
還
算
是
傳
教
區
，

他
們
的
部
落
在
廣
漠
的
西
部
和
加
拿
大
的
北
部
漂
泊
無
定
。
卜
七
世
紀
所
建
立
的
教
團
，
早
已

消
滅
無
餘
。
原
住
民
和
與
他
們
文
化
不
同
的
人
格
格
不
入
，
有
被
消
滅
的
危
險
；
傳
教
士
(
其

中
也
有
基
督
新
教
的
)
常
盡
力
予
以
保
護
，
免
得
他
們
受
到
白
人
的
迫
害
；
佃
奈
臼
人
愈
前
進
，

印
第
安
人
愈
被
迫
向
西
退
，
傳
教
士
也
無
力
阻
止
。

但
在
印
第
安
人
中
，
還
一
代
傳
代
地
對
「
里
袍
人
」
(
耶
穌
會
上
)
留
有
紀
念
,
因
乃

那
些
人
在
一
百
五

l

年
前
曾
給
他
們
傳
過
福
音
＇
他
們
也
多
次
派
代
表
來
要
求
傅
敎

t

回
去
。

在
華
盛
頓
附
近
正
有
一
批
耶
穌
會
士
，
是
兩
年
前
從
比
利
時
來
的
；
他
們
使
動
身
到
原
住
民
中

去
傳
福
音
(
-
八
二
一
－
年
)
'
同
時
也
教
給
他
們
初
步
的
文
化
，
如
耕
田
牧
畜
了
。
在
這
批
耶

穌
會
上
中
，
有
號
稱
印
第
安
人
摯
友
的
斯
麥
特

(
d
eSmet 

, 
1801 

, 

1
8
7
3
)，
他
不
久
便
對
他
們
有

了
非
常
人
的
影
響
．
，
他
給
許
多
部
落
傳
福
音
＇
連
最
剽
悍
的
蘇
族

(
S
5u
x
)
都
很
歡
迎
他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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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中
只
有
他
能
進
入
最
野
蠻
的
民
族
部
落
而
無
恙
歸
來
。
政
府
也
多
次
請
他
去
同
印
第
安
人
商

洽
和
平
相
處
之
道
，
他
利
用
這
些
機
會
替
原
住
民
辯
護
，
也
為
他
們
跑
了
不
少
路
．
只
為
徵
求

新
傳
教
士
來
加
強
傳
教
．
，
他
曾
十
九
次
渡
過
大
西
洋
，
進
謁
教
宗
和
各
國
國
王
，
幾
乎
走
遍
了

歐
洲
各
國
。
如
果
說
，
他
的
奔
走
並
沒
有
得
到
人
們
所
期
待
的
廣
大
效
果
，
那
是
因
為
白
人
西

侵
，
印
第
安
人
已
所
剩
無
幾
的
緣
故
。
今
日
在
美
國
的
二
十
三
萬
名
印
第
安
人
中
，
有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是
天
主
教
徒
。

至
於
大
部
分
仍
為
奴
隸
、
為
數
幾
百
萬
的
南
部
黑
人
，
雖
經
主
教
們
大
聲
疾
呼
，
但
歷
經

十
九
世
紀
的
期
間
，
對
他
們
的
幸
福
很
少
有
所
建
樹
；
大
部
分
雖
在
天
主
教
內
領
受
了
洗
禮
，

但
對
教
義
所
知
無
幾
。
及
至
南
北
戰
爭
以
後
奴
隸
制
度
取
消
(
-
八
六
五
年
)
'
基
督
新
教
各

派
也
急
起
直
追
地
仿
效
天
主
教
佈
道
，
他
們
便
改
奉
了
基
督
新
教
。
不
過
從
此
以
後
，
傳
教
修

會
(
像
彌
勒
．
希
爾
〔

M

一
一H
=
U
的
聖
若
瑟
會
等
)
更
加
努
力
傳
教
，
聖
言
會
的
神
父
們
也
專

心
致
力
給
黑
人
傳
教
，
還
有
幾
個
女
修
會
特
別
針
對
這
個
目
的
創
建
了
起
來
。
根
據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統
計
＇
在
美
國
的
－
千
八
百
萬
名
黑
人
中
，
天
主
教
徒
只
有
五
十
萬
。

對
黑
人
傳
教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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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一
如
美
國
，
直
至
－
九

O
八
年
仍
隸
屬
傳
信
部
，
不
過
沒
信
仰
的
人
從
來
便
占
極

少
數
，
絕
大
多
數
的
居
民
都
是
歐
洲
移
民
，
不
是
基
督
新
教
徒
便
是
天
主
教
徒
。
一
七
六
三
年

法
國
將
加
拿
大
讓
渡
給
英
圍
，
從
那
時
以
後
，
天
主
教
徒
便
須
為
保
障
自
己
的
權
利
而
奮
鬥
；

一
八
五
二
年
法
律
才
承
認
各
教
派
享
有
平
等
的
地
位
。
根
據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統
計
'
-
千
八
百

萬
的
居
民
中
，
天
主
教
徒
占
八
百
五
十
萬
，
一
九
六
五
年
兩
教
的
信
徒
已
平
分
秋
色
；
大
部
分

的
天
主
教
徒
是
法
國
移
民
的
後
裔
，
散
居
在
東
部
各
省
。

加
拿
大
北
部
，
廣
漠
無
垠
，
終
年
積
雪
，
人
煙
稀
少
，
只
有
些
印
第
安
人
和
白
種
或
混
血

的
獵
人
住
居
其
間
；
起
先
是
由
加
拿
大
的
神
職
人
員
開
教
，
一
八
四
一
年
，
新
創
立
的
無
玷
聖

母
會
傳
教
士
便
來
增
援
。
在
這
些
荒
涼
的
曠
野
中
，
幾
乎
只
有
傳
教
站
是
同
定
的
機
關
，
許
多

地
方
，
或
是
湖
及
村
莊
的
名
稱
，
還
都
是
最
早
的
傳
教
士
名
字
，
例
如
比
臺
灣
大
五
十
倍
的
代

牧
區
格
魯
阿
爾
村
，
便
是
宗
座
代
牧
格
魯
阿
爾
主
教

(
G
r
o
u
a
r
d
)

的
名
字
．
，
他
在
加
拿
大
北
部

奔
走
傳
教
達
七
十
一
年
之
久
，
是
一
位
不
知
勞
瘁
的
傳
教
士
、
航
海
家
、
地
理
學
者
、
探
險
家
、

城
池
的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
畫
家
、
作
家
、
印
刷
工
人
、
農
民
，
簡
直
是
無
所
不
通
。
他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去
世
，
享
年
九
十
一
歲
；
他
是
最
勇
敢
的
開
荒
者
之
一
，
也
是
一
位
愛
祈
禱
的
砷
修

加
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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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他
能
說
印
第
安
人
的
各
種
語
言
，
他
們
稱
他
為
「
花
白
鬍
子
的
偉
大
祈
禱
者
」

這
些
開
荒
者
中
有
－
位
曾
寫
道
：
「
我
們
從
事
傳
教
的
地
區
，
不
像
中
國
那
樣
人
煙
稠
密
'

自
然
也
沒
有
成
羣
歸
化
的
人
．
＇
我
們
可
能
因
飢
餓
或
凍
餒
而
死
＇
但
沒
有
殉
這
的
幸
運
；
我
們

這
些
貧
困
的
傳
教
區
，
沒
有
像
你
們
那
樣
富
有
詩
意
的
生
活
，
我
們
的
生
活
只
是
長
期
的
殉
道

而
已
，
平
淡
無
奇
，
只
有
天
主
知
道
。
」
固
然
有
兩
位
被
人
收
殺
的
殉
道
者
，
不
過
最
大
的
危

機
還
是
酷
寒
，
在
犬
拖
的
雪
橇
上
無
盡
無
休
地
東
奔
西
跑
，
以
及
令
傳
教
士
們
最
大
的
痛
苦
是

長
期
的
孤
獨
。

－
九
－
二
年
，
有
兩
位
無
玷
聖
母
會
士
越
過
印
第
安
人
的
地
區
北
七
行
駛
，
直
到
北
極
的

冰
帶
，
在
那
裡
找
到
了
另
一
種
愛
斯
基
摩
人
＇
乃
數
不
過
幾
千
，
他
們
在
那
廣
漠
無
垠
的
冰
帶

流
浪
著
。
傳
教
士
工
作
了
四
年
，
幾
乎
沒
有
人
肯
信
教
．
，
他
們
的
宗
座
代
牧
正
決
定
將
他
們
召

回
時
，
奇
蹟
出
現
了
：
皈
依
者
忽
然
增
多
起
來

3

，
此
後
教
務
一
直
順
利
進
行
。

恐
怕
有
人
要
問
，
為
什
麼
這
樣
浪
費
精
力
？
既
然
神
父
這
般
缺
乏
，
值
得
讓
幾
十
位
傳
教

士
，
在
那
樣
艱
苦
的
情
形
下
＇
為
了
－
兩
萬
人
的
靈
魂
費
那
麼
大
的
力
氣
嗎
？
理
由
是
他
們
聽

見
了
基
督
的
命
令
：
「
你
們
去
教
誨
萬
區
萬
民
！
」
仟
何
困
難
都
不
能
阻
止
他
們
響
應
這
個
號

召
。
傳
教
的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曾
談
及
這
個
加
拿
大
北
部
的
傳
教
事
業
說
：
「
那
實
在
是
最
美

麗
、
最
艱
苦
也
最
有
功
績
的
傳
教
事
業
，
為
此
我
們
特
別
愛
護
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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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世
紀
初
葉
，
除
了
幾
個
印
第
安
人
的
部
落
仍
信
守
著
它
們
祖
先
的
偶
像
，
還
有
些
未

開
化
的
民
族
退
居
在
深
山
野
林
外
，
原
則
上
可
說
在
拉
丁
美
洲
已
沒
有
不
信
仰
基
督
的
人
了
。

印
第
安
人
和
里
奴
都
領
受
了
洗
禮
，
而
且
許
多
國
家
都
以
天
主
教
為
圈
教
。

實
際
上
這
些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
摻
雜
了
好
多
迷
信
。
神
父
為
數
很
少
＇
多
次
連
起
碼
的
宗

教
栽
培
都
沒
有
接
受
過
，
也
無
法
參
加
宗
教
敬
禮
，
領
受
聖
事
。

雖
然
如
此
，
傳
教
的
活
動
卻
從
未
中
斷
過
；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耶
穌
會
被
取
締
，
雖
然
帶
給

他
們
嚴
重
的
打
擊
，
但
方
濟
、
道
明
和
奧
斯
定
等
會
七
相
繼
而
來
，
負
起
了
給
印
第
安
人
傳
播

福
音
和
教
育
他
們
的
責
任
；
並
且
建
立
了
學
校
，
和
培
植
傳
教
士
等
工
作
。

自
一
八
－

O
年
至
一
八
二
五
年
間
的
獨
立
戰
爭
，
固
然
使
拉

J

美
洲
脫
離
了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的
統
治
，
產
生
了
現
在
的
共
和
國
，
卻
也
造
成
了
很
大
的
混
亂
，
教
會
也
蒙
受
了
重
大
損

失
，
新
政
府
滲
入
了
自
由
革
命
和
坊
人
黨
(
或
稱
共
濟
會
)
的
反
紳
職
思
相

3
＼

h
譬
就
是
在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期
間
，
幾
乎
所
有
的
天
主
教
國
家
都
遭
受
教
難
的
原
因
。
玻
利
維
亞
、
赤
道
、
秘
魯
、

墨
西
哥
等
國
，
哪
怕
只
是
－
時
，
都
曾
驅
逐
過
會
上
；
修
道
院
空
無
一
人
，
砷
父
們
照
顧
教
友

的
需
要
還
不
充
足
，
更
不
能
致
力
歸
化
異
教
徒
了
，
所
以
自
－
八
一
五
至
一
八
二

0
年
，
傳
教

拉
丁
天
囯
十
九
世
纪
的
情
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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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完
全
停
頓
。

慶
幸
歐
洲
的
教
會
復
興
使
它
有
餘
力
派
遣
傳
教
士
；
方
濟
、
這
明
、
耶
穌
等
會
士
捲
土
重

來
，
不
久
其
他
修
會
的
會
士
也
接
踵
而
至
。
不
過
在
許
多
地
方
，
向
本
地
人
展
開
傳
教
工
作
以

前
，
得
先
在
天
主
教
徒
中
從
事
佈
道
工
作
，
因
為
他
們
太
需
要
了
。

聖
座
在
同
拉
丁
美
洲
新
政
權
簽
訂
協
議
時
，
加
入
了
在
異
教
徒
中
保
護
傳
教
的
條
件
；
所

以
拉
1

美
洲
的
國
家
儘
管
政
治
不
安
，
時
起
革
命
，
但
傳
教
士
在
一
切
尚
未
歸
化
的
地
區
，
自

冰
天
雪
地
的
火
地
島

(
T
e
r
r
a

de! 

F
u
e
g
o
)
和
巴
塔
哥
尼
亞
高
原

(
P
a
t
a
g
o
n
i
a
)

的
大
陸
尖
端
(
慈

幼
會
會
士
在
那
裡
工
作
)
'
直
至
亞
馬
遜
河
熱
帶
森
林
的
心
臟
，
已
有
方
濟
、
這
明
和
聖
神
會

十
接
觸
到
從
未
同
外
人
來
往
過
的
部
落
。
對
他
們
傳
教
的
詳
情
我
們
無
法
細
述
＇
不
但
多
采
多

姿
，
而
且
常
相
機
變
化
，
各
修
會
幾
乎
都
有
代
表
性
的
表
現
。

拉
丁
美
洲
在
二
十
世
紀
是
一
個
正
在
改
變
的
世
界
。
給
人
印
象
最
深
的
現
象
是
人
口
額
外

的
增
加
：
一
九

O
O

年
有
人
口
六
千
三
百
萬
，
一
九
五

O
年
已
增
至
一
億
六
千
三
百
萬
，
一
九

六
五
年
則
有
二
億
二
千
五
百
萬
，
預
料
一
九
七
五
年
將
增
至
三
億
。
另
外
一
種
現
象
是
社
會
的

改
造
。
以
前
居
民
只
有
兩
類
：
一
類
是
少
數
的
知
識
階
級
，
他
們
非
常
富
有
而
保
守
，
另
一
類

拉
丁
美
洲
二
十
世
紀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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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鄉
村
大
眾
＇
槁
貧
窮
的
印
第
安
人
、
混
血
種
和
里
人
。
由
於
移
民
和
工
業
的
發
展
，
社
會
也

隨
之
改
變
：
因
城
市
增
長
得
特
別
迅
速
，
結
果
造
成
羣
眾
貧
困
，
居
處
惡
劣
，
飲
食
菲
薄
，
教

育
更
形
落
後
。
中
層
階
級
很
少
。

但
這
些
貧
苦
羣
眾
卻
占
大
多
數
(
有
些
地
區
是
百
分
之
八
十
＇
有
些
地
區
是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
'
他
們
都
是
天
主
教
徒
：
拉
丁
美
洲
的
一
億
八
千
萬
名
受
冼
者
，
實
占
全
球
天
主
教
徒
的

三
分
之
一
。
他
們
的
信
仰
真
誠
，
而
且
根
深
柢
固
＇
對
聖
母
的
敬
禮
非
常
普
遍
；
可
惜
真
正
的

宗
教
栽
培
人
都
太
缺
乏
，
以
致
摻
雜
了
許
多
迷
信
的
成
分
；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神
職
人
員
太
少
'

這
是
拉
丁
美
洲
教
會
的
最
人
缺
點
。
本
堂
區
的
教
友
太
多
，
平
均
每
個
本
堂
有
一
萬
五
千
名
教

友
，
城
市
甚
至
有
的
六
萬
以
上
，
而
且
鄉
村
本
堂
所
轄
的
地
區
，
簡
直
是
大
得
彆
人
。
試
想
在

這
樣
的
情
形
下
，
神
父
如
何
能
接
觸
自
己
所
有
的
教
友
呢
？
他
們
除
了
爻
冼
以
外
，
自
然
無
法

領
受
其
他
聖
事
了
！

徵
召
修
生
的
運
動
雖
然
積
極
，
效
果
也
很
可
觀
，
但
終
屬
杯
水
車
薪
，
難
以
應
急
：
教
友

數
字
的
增
長
，
比
砷
父
增
加
的
數
字
快
得
多
呀
！

砷
職
人
員
的
缺
乏
，
造
成
了
喪
失
信
仰
的
危
機
。
當
人
民
安
居
在
農
村
時
，
信
仰
固
然
能

代
代
相
傳
下
去
；
但
當
他
們
湧
向
城
市
謀
生
時
，
遠
離
了
傳
統
的
氛
圍
，
切
斷
了
家
庭
親
屬
的

來
往
，
便
漸
漸
忘
記
了
他
們
是
教
友
，
對
其
他
教
派
的
宣
傳
，
也
很
容
易
聽
信
，
以
致
淪
為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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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的
異
教
徒
，
或
是
通
靈
術
的
迷
信
者
了
(
在
巴
西
尤
其
顯
正

E
)
o

某
督
新
教
尤
其
自
第

：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來
，
派
遣
了
許
多
傳
教
士
，
爭
取
到
不
少
信
徒
：
一
九
五
一
年
有
三
百
三
十

八
萬
＇
至
一
九
六
一
年
已
增
至
七
百
七
十
萬
。
唯
物
和
共
產
主
義
似
乎
影
響
青
年
很
深
。

自
一
九
五

O
年
以
來
，
教
會
當
局
已
警
覺
事
態
的
嚴
重
，
他
們
呼
籲
大
規
模
的
協
助
＇
否

則
教
友

I
J
J能
淪
乃
無
信
仰
者
，
或
轉
入
其
他
教
派
，
那
麼
所
謂
大
主
教
拉
丁
美
洲
的
美
名
也
要

媯
之
喪
失
。
－
九
五
五
年
巴
西
里
約
熱
內
盧
舉
行
圍
際
聖
體
大
會
，
該
洲
各
國
的
主
教
參
加
者

不
少
；
雖
叭
按
照
地
域
有
重
大
的
歧
異
，
卻
仍
表
現
出
拉
丁
美
洲
大
致
都
信
奉
天
主
教
，
並
且

決
定
祖
織
－
個
拉
丁
美
洲
的
主
教
團

(
C
o
n
s
e
j
o

Episcopal 

L
a
t
i
n
o
'
A
m
e
r
i
c
a
n
o

簡
稱
C
·
EL.A.M.)

, 

目
的
是
乃
了
研
究
有
關
拉
丁
美
洲
教
會
的
問
題
，
尋
求
解
決
的
方
案
＇
促
進
並
協
助
天
主
教
事

業
，
安
排
它
們
的
活
動
。
在
這
個
機
構
推
動
之
下
，
無
數
的
工
作
著
手
興
辦
起
來
。
何
況
人
家

都
明
白
，
成
敗
利
鈍
在
此
一
舉
，
於
是
在
教
宗
鼓
勵
之
下
，
歐
洲
和
北
美
對
拉

J

美
洲
都
燃
起

了
極
大
的
關
心
，
並
願
予
以
兄
弟
般
的
協
助
：
除
金
錢
的
援
助
外
，
且
派
遣
了
宗
教
社
會
學
的

專
家
，
尤
其
是
傳
教
士
；
於
是
會
內
會
外
的
砷
父
(
以
西
班
牙
和
比
利
時
為
最
多
)
丶
修
女
和

在
俗
教
友
，
源
源
而
來
，
聽
候
拉
丁
美
洲
的
七
教
們
隨
意
安
置
。
一
九
六

0
年
＇
這
些
外
來
的

傳
教
士
有
－
萬
二
千
位
神
父
，
三
千
位
修
士
，
一
萬
七
千
位
修
女
。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從
未
見

過
這
樣
龐
大
的
兄
弟
般
的
通
力
合
作
。
至
論
效
果
的
統
計
，
尚
嫌
太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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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洋
區
域
，
如
澳
洲
、
紐
西
蘭
、
新
幾
內
亞
和
散
布
在
太
平
洋
中
的
無
數
島
嶼
＇
在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
尚
未
給
傳
教
士
打
開
門
戶
。

－
七
七
0
年
英
國
探
險
及
航
海
家
庫
克

(
C
o
o
k
)發現
了
澳
洲
東
海
岸
，
立
即
將
它
劃
歸

大
不
列
顛
版
圖
。
不
管
散
居
在
這
廣
漠
大
洲
上
的
原
住
民
或
石
器
時
代
的
部
落
，
英
國
人
便
把

這
新
占
領
之
地
作
莒
放
逐
犯
人
的
處
所
了
。
在
被
放
逐
的
人
中
，
有
愛
爾
蘭
的
天
主
教
徒

包
括
兩
位
神
父
是
以
背
叛
英
國
國
教
的
罪
名
被
放
逐
的
，
他
們
便
成
了
澳
洲
教
會
的
先
河
。

起
先
政
府
不
准
他
們
舉
行
天
主
教
的
敬
禮
儀
式
，
那
兩
位
神
父
又
被
遣
送
回
籍
；
但
英
國
的
天

主
教
徒
，
以
信
仰
自
由
的
名
義
提
出
抗
議
，
終
於
獲
得
勝
利
，
於
是
砷
父
又
返
回
澳
洲
，
定
居

在
天
主
教
徒
中
間
。
一
八
三
三
年
，
他
們
已
有
－
萬
七
千
名
，
羅
馬
且
委
任
了
－
位
宗
座
代
牧

來
管
理
。
一
八
五
－
年
發
現
了
金
礦
，
於
是
移
民
大
量
湧
來
。
從
此
教
會
便
不
停
地
增
長
，
教

區
也
加
多
了
：
現
在
有
二
十
九
個
教
區
。
天
主
教
教
徒
已
超
過
兩
百
萬
即
全
體
居
民
的
五

分
之
一
，
他
們
很
活
躍
且
很
有
組
織
。
教
會
在
澳
洲
可
說
沒
有
經
過
傳
教
的
階
段
，
而
是
由
歐

澳
洲

肆
太
平
洋
區
的
傳
教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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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幾
內
亞

紐
西
蘭

洲
教
會
移
植
長
大
起
來
的
。
原
住
民
的
殘
餘
是
世
界
上
最
原
始
的
民
族
之
一
，
不
過
並
未
被
教

會
忽
視
；
自
一
八
四
五
年
以
來
，
傳
教
士
特
別
是
本
篤
會
士
，
便
開
始
接
觸
這
些
野
性
未

馴
的
民
族
，
成
績
還
很
可
觀
。

紐
西
蘭
的
教
會
也
是
來
自
移
民
。
首
批
派
遣
來
的
傳
教
士
，
光
是
照
顧
白
人
的
宗
教
事
宜
，

無
暇
給
原
住
民
傳
教
。
原
住
民
在
開
始
時
很
受
威
脅
，
幸
賴
他
們
有
組
織
，
而
且
意
志
堅
強
，

未
被
白
人
消
滅
；
近
來
他
們
且
大
有
起
色
，
傳
教
士
向
他
們
傳
福
音
；
－
九
四
四
年
居
然
祝
聖

了
－
位
本
地
神
父
，
看
來
本
籍
的
教
會
是
大
有
希
望
的
。
天
主
教
徒
的
數
目
雖
較
澳
洲
略
有
遜

色
，
也
有
三
十
多
萬
，
全
民
二
百
五
十
萬
，
大
部
分
是
基
督
新
教
徒
。

新
幾
內
亞
位
於
澳
洲
以
北
，
在
政
治
上
分
為
兩
部
：
東
部
屬
澳
洲
，
西
部
以
前
是
荷
蘭
的

殖
民
地
，
一
九
六
三
年
已
劃
歸
印
尼
。
這
個
世
間
最
大
的
島
嶼
，
因
為
山
高
，
雖
在
赤
道
下
仍

長
年
積
雪
，
而
且
森
林
茂
密
，
因
此
極
難
穿
越
，
幾
十
年
來
，
內
部
尚
有
許
多
人
跡
未
到
之
處
。

全
島
居
民
大
概
有
－
百
五
十
萬
。
巴
布
亞
人
源
出
某
種
黑
人
，
已
不
可
考
，
是
石
器
時
代
的
最



241 第二十六章 十九與二十世纪的傳教惰形

後
遺
跡
。
自
一
八
四

0
年
基
督
新
教
的
教
士
登
陸
以
後
，
不
久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便
接
踵
而
至
。

這
樣
的
佈
道
，
真
是
在
痛
苦
中
下
種
：
處
處
荊
棘
、
水
土
惡
劣
、
沼
澤
的
蚊
蟲
、
殺
人
的
瘧
疾
、

飢
荒
、
高
山
峻
嶺
、
無
隙
的
密
林
、
嗜
食
人
肉
的
原
住
民
。
聖
母
司
鐸
會
的
神
父
自
一
八
四
五

年
便
在
此
地
工
作
，
而
依
蘇
丹
的
聖
心
會
神
父

(
M
i
s
s
i
o
n
a
r
i
e
s

of 
the 

Sacred 

Heart 

oflssoudun) 

則
自
一
八
八
一
年
；
聖
言
會
的
砷
父
自
一
八
九
六
年
，
他
們
都
表
現
了
英
豪
的
精
砷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將
傳
教
事
業
摧
殘
殆
盡
，
不
談
物
質
的
損
失
，
只
在
新
幾
內
亞
和
附
近
的
各
島
上
，

即
有
－
百
八
十
八
名
神
父
和
修
士
，
七
十
八
位
修
女
被
慘
殺
。
但
經
過
這
次
戰
災
以
後
，
巴
布

亞
人
由
於
交
戰
國
的
人
男
－
再
侵
入
、
撤
退
，
不
再
像
以
前
那
樣
孤
獨
、
逃
避
人
了
；
傳
佈
福

音
，
也
不
再
像
首
批
傳
教
士
那
樣
困
難
。
新
幾
內
亞
連
同
附
近
的
俾
斯
麥
和
所
羅
門

(
S
o
l
o
m
o
n
)

羣
島
，
共
有
五
十
萬
名
天
主
教
徒
，
占
全
人
口
的
四
分
之
一
。
一
九
五
三
年
祝
聖
了
首
批
兩
位

巴
布
亞
神
父
。
目
下
傳
教
最
大
的
難
題
，
是
最
原
始
的
民
族
遽
然
接
觸
了
原
子
時
代
的
文
化
；

最
時
髦
的
機
械
到
處
可
見
，
而
所
用
的
工
人
則
是
剛
由
石
器
時
代
走
出
；
這
種
缺
乏
過
渡
階
段

的
衝
突
，
處
處
造
成
了
混
亂
，
將
原
住
民
的
社
會
湮
滅
；
進
步
不
能
與
時
代
脫
節
，
教
育
事
業

也
占
據
今
日
新
幾
內
亞
傳
教
的
重
要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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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幾
個
重
要
的
以
外
，
太
平
洋
中
還
散
布
著
成
千
上
萬
的
島
嶼
＇
這
些
大
小
烏
嶼
大
約

共
有
－
百
－
十
五
萬
居
民

5
o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
歐
洲
才
開
始
對
這
些
遙
遠
的
島
嶼
產
生
興
趣
·
，
經
過
了
探
險
家
如
詩
如

畫
的
描
述
，
便
成
了
殖
民
國
家
競
相
爭
奪
的
對
象
，
尤
其
是
英
法
兩
國
。
距
離
的
遙
遠
、
居
民

的
散
處
、
民
族
和
語
言
的
紛
歧
、
原
住
民
的
蠻
野
，
冉
加
上
西
方
國
家
互
相
的
敵
視
，
對
傳
教

士
而
言
在
在
都
是
難
題
。
加
上
歐
美
的
捕
晾
者
、
從
事
各
種
貿
易
和
投
機
的
人
，
常
在
那
些
島

嶼
的
四
周
徘
徊
，
他
們
所
尋
求
的
絕
不
是
人
靈
，
因
而
更
增
加
困
擾
。
發
現
大
洋
洲
和
開
始
傳

教
的
時
期
，
正
是
天
主
教
傳
教
事
業
衰
退
而
基
督
新
教
興
起
傳
教
的
時
候
·
，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也
往
往
比
天
主
教
捷
足
先
登
幾
年
，
所
以
他
們
先
定
居
的
地
方
，
也
不
願
見
到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的
蹤
跡
，
於
是
便
起
了
劇
烈
的
衝
突
。

最
初
開
教
是
當
時
新
創
立
的
兩
個
修
會
著
手
辦
理
的
：
聖
母
司
鐸
會
的
神
父
在
大
洋
洲
西

部
，
畢
布
斯
聖
心
會
的
砷
父

(
F
a
t
h
e
r
s

of 
the 

Sacred 

Hearts 

of 

P
i
c
p
u
s
)

在
大
洋
洲
東
部
。
這
次

開
教
的
代
價
著
實
不
小
，
犧
牲
了
許
多
砷
父
，
有
的
被
原
住
民
慘
殺
＇
有
的
死
於
瘧
疾
和
覆
舟
；

然
而
教
會
卻
因
此
生
了
根
。
教
會
得
以
傳
遍
大
洋
洲
，
許
多
代
牧
區
的
居
民
幾
乎
全
都
是
天
主

太
平
洋
其
他
各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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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徒
，
這
－
切
都
得
歸
功
於
這
些
開
路
先
鋒
。

既
然
不
能
把
那
些
英
雄
一
一
介
紹
出
來
，
我
們
只
好
引
證
人
所
周
知
的
兩
位
作
為
象
徵
：

一
位
已
被
聖
教
會
列
入
聖
品
，
就
是
伯
鐸
·
尚
耐

(
S
t
.
Peter 

C
h
a
n
e
l
'
1
8
0
3
'
1
8
4
1
)

，
他
是
愛
德

的
致
命
者
；
另
一
位
是
達
彌
盎
神
父

(
D
a
m
i
g'1840'1889) 

伯
鐸
·
尚
耐
生
於
法
國
東
部
，
當
他
加
入
新
創
立
的
聖
母
司
鐸
會
時
，
已
晉
鐸
多
年
了
；

他
是
該
會
派
往
大
洋
洲
的
首
批
傳
教
士
之
一
。
他
同
一
位
輔
理
修

t

在
富
土
那

(
F
u
t
u
n
a
)

小
島

登
陸
，
島
上
的
居
民
有
－
兩
千
，
酋
長
予
以
熱
烈
的
招
待
；
不
料
兩
年
後
，
酋
長
嫉
妒
他
們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
因
之
態
度
大
變
；
當
他
的
兒
子
也
表
示
願
作
教
徒
時
，
他
遂
勃
然
大
怒
，
立
命

首
相
幹
掉
這
位
傳
教
士
；
一
斧
頭
下
去
，
便
把
教
士
打
得
腦
漿
迸
裂
。
砷
父
預
知
危
險
，
本
來

能
夠
逃
脫
；
但
他
不
逃
，
卻
說
：
「
我
被
殺
與
否
都
沒
關
係
，
反
正
教
會
已
扎
了
根
，
絕
不
會

因
我
的
死
亡
而
消
滅
。
」
結
果
證
實
了
他
的
預
言
．
，
他
在
島

J

二
年
的
努
力
，
只
歸
化
了
幾
個

人
；
但
他
死
後
六
個
月
，
居
民
便
自
動
請
求
給
他
們
派
遣
傳
教

+
i
.，
兩
年
後
，
島
民
全
部
皈
依
；

兇
手
本
人
也
痛
悔
前
非
，
請
求
受
冼
。
今
日
該
代
牧
區
全
信
天
主
教
，
且
有
數
位
本
籍
砷
父
。

一
九
五
四
年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將
伯
鐸
·
尚
耐
列
人
聖
品
，
並
立
他
為
人
洋
洲
的
主
保
。

伯
鐸
·
尚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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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鄔
斯
特

(
J
o
s
e
p
h

de 

Veuster'1840 

, 

1
8
8
9
)，
會
名
達
彌
盎
，
是
比
國
魯
汶
附
近
農
家
之

子
，
追
隨
他
的
長
兄
加
入
畢
布
斯
聖
心
會
作
初
學
。
一
八
六
三
年
他
啟
程
去
夏
威
夷
，
因
乃
畢

布
斯
會
士
曾
於
一
八
一
七
年
在
該
處
開
始
傳
教
。
他
過
了
九
年
的
傳
教
士
生
活
，
從
事
栽
培
教

友
，
建
造
大
小
聖
堂
。
可
惜
一
種
可
怕
的
災
難
蹂
躪
著
這
個
羣
島
，
那
就
是
痲
瘋
；
當
局
彗
避

免
傳
染
也
沒
有
別
的
辦
法
，
只
好
把
已
染
患
的
人
集
中
到
摩
洛
開
烏

(
M
o
l
o
k
a
i
)

去
與
世
人
隔

絕
，
把
成
干
患
絕
症
的
人
聚
集
在
一
起
。
既
已
喪
失
了
任
何
希
望
，
還
有
什
麼
道
德
秩
序
可
言
！

因
此
他
們
說
：
「
在
這
裡
沒
有
法
律
，
更
談
不
上
道
德
。
」
能
讓
他
們
連
宗
教
的
幫
助
也
得
不

到
嗎
？
於
是
達
彌
盎
砷
父
便
自
動
獻
身
，
願
去
同
他
們
生
活
在
一
起
。
他
曾
寫
道
：
「
他
們
的

肉
體
醜
陋
難
看
，
那
是
真
的
，
但
他
們
都
有
由
救
主
的
寶
血
所
救
贖
的
靈
魂
。
耶
眛
在
世
時
也

曾
經
安
慰
過
這
樣
的
人
＇
治
癒
過
他
們
．
＇
我
雖
不
能
冶
好
他
們
，
卻
能
帶
給
他
們
安
慰
。
」
於

是
他
不
顧
一
切
困
難
，
先
盡
力
設
法
改
善
他
們
的
物
質
生
活
；
在
他
的
領
導
下
，
凡
有
能
力
工

作
者
，
便
開
始
工
作
。
先
製
這
溝
渠
水
塘
，
把
山
上
的
泉
水
引
下
來
，
以
備
飲
食
灌
溉
之
用
；

然
後
開
荒
種
植
，
建
築
房
屋
聖
堂
，
一
切
都
組
織
起
來
。
這
位
自
貶
於
痲
瘋
人
行
列
的
神
父
'

逐
漸
聲
名
洋
溢
＇
傳
到
了
各
處
，
於
是
善
心
人
士
的
接
濟
源
源
而
來
。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
還
不

瘺
瘋
人
的
傳
教
士
達
彌
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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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洋
洲
二
十
世
紀
的
情
形

是
達
彌
盎
在
這
人
間
地
獄
所
做
的
物
質
改
善
，
而
是
道
德
的
重
建
；
以
前
那
裡
充
滿
著
仇
恨
、

互
毆
，
弱
肉
強
食
，
沒
有
絲
毫
道
德
的
觀
念
·
，
現
在
秩
序
卻
建
立
了
起
來
，
正
式
的
家
庭
出
現

f
'

暴
力
酗
酒
等
惡
習
絕
跡
了
，
兒
童
們
也
開
始
受
教
育
，
男
孩
們
組
成
了
各
種
運
動
的
團
體
，

少
女
們
學
習
女
紅
唱
歌
·
，
成
年
人
也
學
會
了
教
會
的
禮
儀
，
不
時
唱
歌
遊
行
。

達
彌
盎
正
如
他
早
已
預
料
到
的
，
終
於
傳
染
上
了
痲
瘋
，
自
始
他
便
甘
心
接
受
這
種
犧
牲
；

他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去
世
，
得
年
四
十
九
歲
，
在
摩
洛
閼
痲
瘋
人
之
中
度
過
了
十
六
年
。

甘
地

(
M
a
h
a
t
m
a
G
a
n
d
h
i
)
曾
從
達
彌
盎
神
父
和
其
他
類
似
的
生
活
中
，
提
取
了
如
下
的
教

訓
：
「
如
果
傳
教
士
，
尤
其
是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
認
定
伺
候
痲
瘋
人
是
一
種
可
愛
可
喜
的
工

作
，
那
是
因
乃
仟
何
服
務
也
沒
有
這
種
服
務
需
要
更
大
的
犧
牲
精
神
。
政
界
和
新
聞
界
所
傳
述

的
英
雄
，
哪
個
也
不
能
同
達
彌
盎
相
提
並
論
。
反
之
，
在
天
主
教
內
追
髓
達
彌
盎
的
榜
樣
而
獻

身
為
痲
瘋
人
服
務
的
，
卻
有
成
千
上
萬
的
人
。
這
種
英
豪
的
根
由
是
值
得
研
究
探
討
的
。
」

6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對
大
洋
洲
是
一
個
新
紀
兀
，
表
明
一
個
時
代
已
告
結
束
。
幾
乎
所
有
的

譌
嶼
都
接
觸
了
西
方
和
亞
洲
的
文
化
，
日
本
同
美
國
在
這
個
地
域
所
進
行
的
空
戰
和
海
戰
，
所

造
成
的
混
亂
情
形
，
真
是
難
以
想
像
。
以
前
同
外
界
幾
乎
從
未
接
觸
過
的
島
嶼
，
現
在
卻
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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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東
的
教
務

伍
亞
洲
傳
教
的
情
形

旅
行
家
光
顧
，
因
此
思
想
和
習
俗
都
大
朽
改
變
。
亞
洲
方
面
，
中
國

7

、
越
南
、
印
度
等
處
的
移

民
，
都
向
那
些
海
島
湧
去
，
如
此
傳
教
事
業
也
產
生
了
新
問
題
：
乃
了
這
共
移
民
，
需
要
各
該

國
籍
或
至
少
通
曉
各
該
國
語
言
的
神
父
，
才
能
對
他
們
傳
教
。

然
而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教
徒
的
分
裂
：
天
主
教
徒
和
基
督
新
教
徒
彼
此
競
爭
，
這
種
分
裂
更

增
強
了
教
外
人
對
教
會
的
不
信
任
。
根
據
一
九
六

O
年
的
統
計
，
在
這
些
羣
島
中
，
有
二
十
七

萬
五
千
名
天
主
教
徒
，
三
十
八
萬
五
千
名
基
督
新
教
徒
。

在
整
個
近
束
，
無
論
土
耳
其
二
匕
在
十
九
世
紀
不
但
統
治
了
小
亞
細
亞
，
還
有
阿
拉
伯
各

地
區
)
或
伊
朗
(
即
以
前
的
波
斯
)
，
回
教
徒
都
占
著
絕
大
多
數

o

然
而
這
也
是
自
十
九
卅
紀

初
葉
以
來
，
便
恢
復
傳
教
的
地
域
之
一
。
但
以
直
接
講
勸
去
歸
化
回
教
徒
，
實
際
上
幾
乎
不
可

能
。
最
有
效
的
辦
法
是
開
辦
學
校
，
學
生
無
宗
教
與
種
族
之
分
，
一
概
收
錄
；
這
樣
的
學
校
，

一
方
面
可
消
散
回
教
徒
對
天
主
教
徒
的
成
見
；
另
一
方
面
對
提
高
該
地
少
數
天
主
教
徒
的
水
準

也
是
必
要
的
。
同
時
慈
善
事
業
如
醫
院
、
孤
兒
院
等
，
也
能
贏
得
當
地
居
民
的
同
情
。
直
至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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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教
育
事
業
可
說
非
常
繁
榮
，
遣
使
會
、
道
明
會
、
耶
酥
會
以
及
其
他
修
會
的

許
多
修
士
修
女
，
都
熱
心
辦
學
。
最
著
名
的
教
育
機
構
是
一
八
八
－
年
耶
穌
會
士
所
創
辦
的
貝

魯
特
大
學
，
它
對
近
束
一
帶
的
影
響
，
直
到
今
日
仍
舊
未
衰
。

可
惜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激
起
了
回
教
徒
反
某
督
宗
教
的
情
緒
；
這
種
情
緒
瘋
狂
地
發
洩

了
十
年
之
久
，
屠
殺
了
不
少
教
友
。
小
亞
細
亞
和
亞
美
尼
亞
等
處
的
古
代
教
團
(
無
論
天
主
教

或
同
羅
馬
分
裂
的
教
會
)
'
已
被
消
滅
無
餘
，
傳
教
事
業
也
遭
摧
毀
。
教
宗
駐
波
斯
的
代
表
也

慘
遭
屠
殺
。

與
德
意
志
同
盟
的
土
耳
其
戰
敗
後
被
分
割
，
已
侷
促
於
小
亞
細
亞
，
新
興
的
幾
個
國
家
，

也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獲
得
獨
立
，
像
是
敘
利
亞
、
伊
拉
克
、
約
日
、
黎
巴
嫩
和
以
色
列
等

國
。
目
下
土
耳
其
的
人
民
幾
乎
全
數
為
回
教
徒
，
政
府
則
自
稱
是
俗
化
的
，
禁
止
任
何
宗
教
的

宣
傳
。
天
主
教
徒
尚
不
及
全
民
的
千
分
之
－
；
教
會
的
幾
座
學
校
和
慈
善
機
構
，
只
是
苟
延
殘

喘
而
已
。在

以
色
列
及
阿
拉
伯
國
家
如
敘
利
亞
、
伊
拉
克
、
約
旦
等
圈
，
基
督
徒
只
是
極
少
數
，
還

分
為
各
種
典
禮
的
天
主
教
徒
和
同
羅
馬
分
裂
的
基
督
徒
，
後
者
又
分
為
許
多
不
同
的
典
禮
。
在

伊
朗
境
內
也
是
如
此
。
在
這
親
聆
基
督
或
宗
徒
們
傳
布
福
音
的
地
方
，
概
為
回
教
的
海
潮
所
淹

沒
＇
只
剩
下
幾
侗
信
奉
基
督
的
小
島
。
只
有
黎
巴
嫩
例
外
。
在
這
個
小
圈
內
，
天
主
教
徒
同
分



天王教史 卷四 248 

印
度
傳
敉
的
情
形

裂
的
基
督
徒
合
在
一
起
，
和
回
教
徒
不
相
上
下
。
憲
法
賦
予
信
仰
的
完
全
自
由
；
基
督
徒
和
回

教
徒
在
平
等
地
位
上
和
平
相
處
。

至
於
阿
拉
伯
，
任
何
傳
教
土
均
不
得
入
境
，
它
是
清
一
色
的
回
教
國
；
少
數
的
基
督
徒
能

在
該
處
生
存
，
是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後
的
事
，
他
們
都
是
石
油
礦
的
外
籍
職
員
。

印
度
也
和
其
也
傳
教
區
一
樣
，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情
形
很
悲
慘
。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的
神

父
＇
在
耶
蛛
會
枝
取
締
以
後
，
繼
承
了
傳
教
的
事
業
，
不
過
人
數
不
足
，
無
處
求
援
。
教
宗
國

瑞
十
九
世
三
挽
救
這
種
情
勢
，
泯
遣
了
宗
座
代
牧
，
但
遭
葡
國
反
對
；
他
們
雖
無
法
負
責
－
切

教
務
＇
卻
丐
堅
持
舊
日
的
保
教
權
不
放
。
因
此
起
了
很
難
堪
的
衝
突
，
直
至
一
八
八
六
年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同
葡
國
簽
訂
協
議
後
，
始
獲
正
式
解
決
。
印
度
也
就
在
那
年
建
立
了
教
會
的
正
統
。

雖
然
困
難
重
重
＇
但
教
會
自
一
八
三
五
年
仍
不
斷
進
步
，
步
伐
儘
管
緩
慢
，
情
勢
卻
稱
穩

定
。
這
個
時
期
對
傳
教
最
大
的
鼓
勵
者
是
包
眞
主
教

(
M
g
r
.

Bonnand 

M
E
P
'
1
7
9
6
'
1
8
6
1
)

，
他
用

印
度
語
編
著
了
一
本
《
救
贖
史
》
，
令
知
識
界
印
象
很
深
。
一
八
四
五
年
他
召
集
了
印
度
第
－

次
會
議
，
主
要
是
為
了
建
立
教
育
系
統
連
女
子
教
育
也
包
括
在
內
，
這
在
當
時
是
一
種
大

膽
的
改
革
以
及
改
組
神
學
院
的
事
宜
；
這
對
徵
召
更
多
人
數
，
受
更
好
栽
培
的
本
地
砷
職



249 第二十六章 十九與二十世纪的傳教清形

人
員
，
是
非
常
緊
要
的
。
這
些
決
議
案
只
能
逐
漸
完
成
，
但
日
久
功
效
自
著
。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印
度
北
部
剛
剛
開
教
。
耶
穌
會
士
隨
著
英
國
軍
隊
，
以
隨
營
司
鐸
的
身

分
，
於
一
八
七
六
年
在
印
度
北
部
山
岳
地
帶
發
現
了
一
些
人
民
，
不
像
大
多
數
的
印
度
人
信
奉

印
度
教
，
乃
是
精
靈
崇
拜
者
；
他
們
都
遭
受
地
主
和
高
利
貸
者
的
壓
榨
。
一
位
比
籍
耶
穌
會
士

名
叫
黎
萬

(
F
r
.Li
e
v
e
n
s
)
，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到
達
此
地
，
盡
力
保
護
他
們
的
權
利
。
他
們
被
他

的
愛
德
和
慈
善
所
戚
動
，
紛
紛
請
求
入
教
。
五
年
後
，
他
已
給
七
萬
九
千
多
人
覆
洗
；
嗣
囚
操

勞
過
度
，
不
得
不
回
國
休
養
；
但
因
曾
受
他
的
鼓
勵
，
常
有
成
批
的
人
皈
依
＇
至
一
九
六

O
年

代
，
該
處
天
主
教
徒
已
有
二
十
六
萬
名
。

印
度
傳
教
的
－
個
特
點
，
是
自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教
育
事
業
的
重
大
發
展
，
不
但
是
初
級
、

中
等
和
技
術
教
育
，
還
有
高
等
教
育
。
一
九
五
八
年
已
有
大
專
學
校
七
十
五
座
，
學
生
三
萬
兩

千
名
。
這
些
學
校
因
為
收
錄
各
宗
教
的
學
生
，
所
以
影
響
很
大
；
在
校
受
洗
者
雖
不
甚
多
，
但

栽
培
了
－
批
優
秀
的
天
主
教
學
生
，
其
中
出
了
不
少
紳
父
。
未
受
洗
的
畢
業
生
，
對
他
們
的
老

師
經
常
保
持
著
尊
重
和
厰
激
；
其
中
不
少
人
在
政
府
和
社
會
上
占
有
崇
高
地
位
，
對
天
主
教
常

保
持
好
鼠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教
會
曾
遭
人
輕
視
，
現
在
卻
極
受
重
視
和
尊
重
了
。
教
友
以
前
過

分
保
守
和
被
動
，
現
在
已
覺
醒
而
組
織
起
來
；
公
教
進
行
會
如
今
也
已
非
常
活
躍
。

困
難
並
非
沒
有
。
自
一
九
四
七
年
獨
立
以
來
，
有
些
愛
國
的
團
體
常
想
立
印
度
教
為
國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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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國
傳
教
士
入
境
已
大
受
限
制
，
不
少
的
知
識
分
子
已
傾
向
馬
克
斯
主
義
。

印
度
教
會
的
弱
點
之
一
是
分
配
不
均
，
北
部
甚
少
，
天
主
教
徒
多
集
中
在
南
部
。
以
前
聖

多
默
宗
徒

(
S
t
.
Thomas 

the 

A
p
o
s
t
l
e
)

和
聖
方
濟
·
薩
威
所
播
種
的
地
區
，
都
是
凱
拉
拉
一
帶
，

那
裡
的
教
友
最
多
。

印
度
教
友
的
數
字
，
一
八
七
－
年
有
八
十
萬
，
一
九
六

O
年
已
超
過
了
七
百
萬
；
對
這
個

數
字
不
可
發
生
錯
覺
：
當
知
－
九
六

O
年
代
，
印
度
的
人
口
已
超
過
五
億
，
那
麼
七
十
人
中
才

有
－
名
教
友
．
＇
不
過
司
鐸
和
修
女
的
聖
召
在
南
部
相
當
可
觀
，
本
地
的
傳
教
會
也
創
立
不
少
'

這
都
可
以
袖
助
北
部
的
缺
乏
＇
傳
教
的
前
途
很
有
希
望
。
印
度
自
一
九
二
三
年
已
有
近
代
的
第

一
位
本
籍
主
教
，
乂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有
了
第
－
位
樞
機
孟
買
總
主
教
格
拉
西
亞

(
C
a
r
d

G
r
a
c
i
a
s
)
。
目
下
主
教
的
半
數
和
七
千
七
百
位
神
父
中
的
六
分
之
五
，
都
屬
本
地
神
職
界
。
(
編

註
：
此
為
－
九
八

O
年
代
資
料
°
)

當
印
度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獲
得
獨
立
時
，
回
教
徒
占
大
多
數
的
東
北
和
西
北
郃
，
共
同
組
成

了
獨
立
的
已
基
斯
坦
。
那
裡
只
有
極
少
數
的
天
主
教
徒
。
憲
法
雖
然
保
證
信
仰
完
全
自
由
，
回

教
徒
的
輿
論
卻
極
反
對
皈
依
其
他
宗
教
；
本
籍
和
外
籍
的
神
父
都
不
充
足
。
根
據
－
九
六
一
年

巴
基
斯
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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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
半
世
纪
的
教
難

易
蘭
釒

的
統
n
t
．
九
千
九
百
萬
人
口
中
，
天
主
教
徒
只
有
三
十
萬
五
千
人
，
也
就
是
稍
多
於
千
分
之
三
。

自
十
六
世
紀
初
，
葡
人
已
將
輻
音
傳
入
錫
蘭
。
及
至
葡
萄
牙
帝
國
瓦
解
，
荷
蘭
基
督
教
徒

占
領
該
島
以
後
，
天
主
教
的
進
展
便
完
全
陷
於
停
頓
，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才
又
開
始
活
動
。
錫
蘭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和
印
度
同
時
宣
布
獨
立
。
在
一
千
萬
人
口
中
，
天
主
教
徒
占
七
十
萬
。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很
多
，
但
教
友
數
字
的
增
加
趕
不
上
人
口
增
加
的
速
度
。
近
年
來
天
主
教
又
觸
及
愛
國

運
動
的
暗
礁
，
此
運
動
力
主
復
興
佛
教
；
某
政
黨
促
使
立
佛
教
為
國
教
，
限
制
其
他
宗
教
的
自

由
。
一
九
六
一
年
'
-
切
私
立
學
校
均
由
政
府
接
收
。

十
七
世
紀
由
陸
德

(
F
r
.
Al. 

de 

R
h
o
d
e
s
)
所
開
創
的
教
會
，
雖
經
歷
了
教
難
的
時
期
，
仍
有

良
好
的
進
展
；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尚
有
三
十
萬
名
教
友
。
但
皇
帝
明
命

(
M
i
n
h
'
M
a
n
g
'

在
位
期

間

1
8
2
0
, 

1
8
4
1
)所
興
起
的
教
難
＇
幾
乎
持
續
了
半
個
世
紀
沒
有
間
斷
；
除
了
高
麗
以
外
，
任
何

國
家
為
徹
匠
根
除
教
會
，
也
沒
有
像
越
南
那
樣
計
畫
得
既
周
密
又
慘
酷
的
了
。
－
八
二
五
年
出

了
禁
止
傳
教
士
入
境
的
第
－
道
十
諭
·
，
隨
後
於
一
八
三
一
－
年
和
八
三
五
年
出
了
更
為
嚴
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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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諭
，
命
令
將
教
堂
拆
毀
；
皇
帝
發
給
了
各
省
總
督
多
尊
苦
像
，
命
令
將
它
置
於
各
城
門
口
＇

凡
進
城
者
必
須
踐
踏
苦
像
而
過
，
否
則
處
以
死
刑
。
受
酷
刑
殉
道
者
有
九
位
傳
教
士
，
本
籍
的

砷
父
、
傳
這
員
和
各
種
年
齡
的
教
友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

明
命
於
一
八
四
一
年
去
世
，
但
禁
教
的
法
令
仍
屬
有
效
，
他
繼
位
的
兒
子
紹
治

(
T
h
i
e
u
'

T
r
i
'
在
位
期
間
蕊

4
1, 

1
8
4
7
)雖
已
不
那
麼
嚴
格
執
行
，
仍
有
許
多
砷
父
和
教
友
被
逮
捕
或
放
逐
，

但
流
血
的
迫
害
已
經
減
少
。
越
南
教
會
在
這
悲
慘
時
期
的
偉
大
鼓
勵
者
，
是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的
樂
道
爾
主
教

(
M
g
r
.

Retord 

M
E
P
)
·，
他
見
教
會
沒
有
獲
得
自
由
的
跡
象
，
乃
毅
然
從
藏
匿
的

地
方
走
出
，
到
各
本
堂
區
去
巡
視
．
，
砷
父
和
教
友
見
此
也
膽
壯
起
來
，
不
再
藏
藏
躲
躲
，
且
公

然
重
建
聖
堂
＇
慶
祝
瞻
禮
節
日
。
宮
廷
雖
曾
試
圖
阻
止
教
徒
集
會
，
但
活
動
並
未
因
此
停
止
＇

砷
父
和
教
徒
也
未
遭
受
拘
禁
。
在
這
個
時
期
，
羅
馬
聖
座
曾
委
任
幾
位
新
的
宗
座
代
牧
，
從
此

又
展
開
了
傳
教
的
活
動
。

紹
治
於
一
八
四
七
年
去
世
，
他
的
兒
子
嗣
德

(
T
u
, 
D
u
e
'

在
位
期
間

1
8
4
7
'
1
8
8
2
)

繼
位
，

教
難
死
灰
復
燃
：
他
命
令
將
歐
籍
砷
父
投
入
海
中
，
國
籍
神
父
腰
斬
；
凡
涉
嫌
藏
匿
傳
教
士
的

村
莊
，
都
沿
門
搜
查
。
傳
教
士
不
得
已
逃
入
森
林
和
山
中
去
避
難
。
樂
道
爾
主
教
在
他
的
隱
身

處
接
到
了
更
惡
劣
的
消
息
：
聖
堂
被
拆
毀
了
，
教
友
遭
受
酷
刑
，
臉
上
都
烙
了
印
，
有
的
被
放

逐
了
。
這
一
切
並
不
能
使
主
教
絕
望
·
，
他
雖
力
盡
筋
疲
，
又
發
著
高
燒
，
仍
從
他
最
後
的
隱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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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計
畫
著
重
建
廢
墟
，
直
至
－
八
五
八
年
去
世
為
止
。

這
樣
的
事
態
傳
至
歐
洲
，
激
起
了
莫
大
的
憤
怒
。
輿
論
連
非
天
主
教
徒
在
內
認

為
非
替
自
己
受
虐
待
的
厥
民
復
仇
不
可
，
哪
怕
需
要
動
用
武
力
，
也
得
爭
取
信
仰
的
自
由
。
於

是
法
國
數
次
派
戰
艦
去
保
護
傳
教
士
，
但
結
果
並
未
像
所
預
料
的
那
樣
順
利

.. 

威
脅
一
經
解
除
，

教
難
便
變
本
加
厲
起
來
。
於
是
法
圍
已
成
騎
虎
之
勢
，
遂
決
心
去
征
服
越
南
；
此
時
教
徒
被
視

為
同
情
侵
略
者
的
奸
細
，
常
被
集
體
屠
殺
，
直
至
一
八
八
五
年
越
南
淪
為
法
國
的
保
護
國
，
教

難
始
告
停
止
。

在
這
半
世
紀
血
腥
教
難
的
期
間
，
越
南
教
會
表
現
了
英
豪
的
堅
強
：
有
－
百
一
十
五
位
越

籍
神
父
殉
教
，
二
千
位
修
女
被
迫
逃
散
，
十
萬
名
教
徒
為
保
持
信
德
而
致
命

8
o

在
這
些
殉
道
者
中
，
有
一
位
放
射
著
無
比
異
彩
的
，
人
稱
之
為
「
喜
樂
的
殉
這
者
」
，
就

是
衛
納
爾
神
父

(
T
h
e
o
p
h
a
n
e

V
e
n
a
r
d
)
，
他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被
斬
首
，
年
僅
三
十
二
歲
。
他
在

九
歲
時
閱
讀
一
位
越
南
殉
道
者
的
事
跡
，
曾
說
道
：
「
我
也
願
去
越
南
，
我
也
願
作
殉
道
者
！
」

他
的
志
願
得
以
實
現
。
他
加
入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後
，
於
一
八
五
四
年
被
派
至
越
南
。
七
年
的

工
夫
東
藏
西
躲
，
逃
避
追
捕
，
最
後
還
是
被
捕
；
判
處
死
刑
後
，
始
終
笑
口
常
開
，
表
示
心
中

的
愉
快
；
他
被
關
在
木
籠
中
等
待
執
行
達
數
月
之
久
；
就
在
那
時
他
給
家
中
寫
了
多
封
美
妙
的

信
，
使
閱
讀
的
人
產
生
了
傳
教
的
聖
召
。
他
在
赴
刑
場
時
，
一
路
唱
著
聖
詠
，
好
像
去
赴
慶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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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刑
、
流
放
、
死
亡
都
無
法
窒
息
皇
帝
們
所
稱
的
「
邪
教
」
。
反
之
，
連
在
迫
害
天
主
教

最
劇
烈
的
時
期
，
仍
不
斷
有
人
奉
教
，
經
過
了
半
世
紀
的
教
難
之
後
，
換
來
了
半
毌
紀
的
平
安

時
期
，
莊
稼
又
得
以
發
芽
滋
長
。
傳
教
士
和
修
女
蜂
擁
而
至
，
連
專
務
默
觀
天
主
的
修
會
，
如

陴
篤
會
、
聖
衣
會
、
佳
蘭
(
加
辣
)
會
也
跟
著
來
了
;
本
籍
的
砷
父
也
增
加
起
來
，
教
友
的
數

字
，
自
一
八
八
五
年
的
三
十
五
萬
，
增
加
到
－
九
三

0
年
的
－
百
五
十
萬
，
尚
在
繼
續
增
長
中
。

除
菲
律
賓
外
，
越
南
是
束
亞
地
區
教
友
比
例
最
高
的
國
家
，
即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至
八
。

越
南
教
會
最
新
無
疑
也
是
最
強
的
敵
人
，
便
是
共
產
黨
。
共
產
主
義
唯
物
的
理
論
，
宣
傳

的
技
巧
，
對
良
心
所
施
加
的
壓
力
，
和
它
手
段
的
毒
辣
，
使
它
對
天
主
教
比
前
世
紀
的
血
腥
迫

害
更
為
可
怕
。
當
九
四
五
年
革
命
爆
發
時
，
許
多
越
南
教
徒
積
極
地
參
與
獨
立
運
動
。
實
際

上
領
導
這
次
運
動
的
則
是
越
共
，
他
們
盡
力
利
用
－
切
愛
國
熱
忱
以
擴
展
他
們
的
勢
力
。
當
北

越
共
產
黨
徒
認
清

f

天
主
教
徒
那
樣
熱
烈
參
加
獨
立
運
動
＇
絕
非
有
意
按
照
共
產
黨
的
利
益
行

會
一
樣
。

越
南
的
共
產
棠

越
南
：
半
世
纪
的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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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時
，
他
們
便
改
變
了
對
天
主
教
的
態
度
，
在
他
們
所
控
制
的
各
地
，
發
動
了
一
次
陰
險
而
暴

戾
的
政
治
迫
害
。

一
九
五
四
年
的
日
內
瓦
協
定
，
結
束
了
戰
爭
，
以
北
緯
十
七
度
為
界
，
將
越
南
分
為
兩
部

分
：
北
部
歸
越
共
，
南
部
為
自
由
越
，
人
民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自
己
的
居
留
地
。
原
住
北
部
的
六

十
多
萬
名
天
主
教
徒
，
不
顧
共
產
的
宣
傳
和
威
脅
、
反
對
，
毅
然
放
棄
了
他
們
的
田
園
房
屋
和

－
切
，
甚
至
冒
著
生
命
的
危
險
，
向
南
越
投
奔
自
由
。
這
次
集
體
的
流
亡
，
震
動
了
全
世
界
。

這
些
難
民
大
部
分
是
窮
苫
的
農
民
、
工
人
和
渔
戶
，
他
們
寧
肯
接
受
流
亡
的
艱
難
困
苦
，
唯
一

的
目
的
只
是
為
了
保
衛
自
己
和
子
孫
的
信
仰
自
由
，
真
是
信
仰
篤
實
的
英
勇
表
現
，
不
愧
為
十

九
世
紀
殉
道
者
的
孝
子
賢
孫
。

這
次
流
亡
完
全
改
變
了
天
主
教
徒
在
越
南
的
分
配
情
形
。
以
前
北
部
為
數
最
多
，
現
在
北

部
只
剩
下
八
十
來
萬
名
，
南
部
卻
增
加
到
二
日
五
十
萬
名
。

緬
甸
、
泰
國
、
老
撾
、
柬
埔
寨

緬
甸
、
泰
國
、
老
撾
、
柬
埔
寨
雖
然
有
種
種
分
別
，
但
有
一
共
同
點
，
就
是
皆
乃
佛
教
國

家
；
佛
教
已
深
深
浸
入
他
們
的
風
俗
習
慣
，
與
國
家
的
文
化
合
為
一
體
，
政
府
雖
給
了
人
民
信

仰
的
自
由
，
他
們
卻
甚
難
接
受
天

E

教
；
所
以
在
這
幾
個
國
家
中
天
主
教
徒
很
少

.. 

泰
國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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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馬
來
西
亞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
緬
甸
和
束
埔
寨
(
或
稱
高
棉
)
有
百
分
之
－
'
老
撾
(
或
稱
寮
國
)

有
百
分
之
一
點
五
；
而
且
教
徒
多
係
中
圖
和
越
南
的
僑
民
，
或
不
信
佛
教
而
信
靈
魂
的
少
數
原

住
民
。

馬
來
西
亞
的
天
主
教
是
十
六
世
紀
由
葡
國
人
傳
入
的
。
我
們
記
得
聖
方
濟
·
薩
威
曾
多
次

停
留
在
麻
六
甲
宣
教
。
而
這
裡
不
是
佛
教
徒
而
是
回
教
徒
阻
礙
傳
教
，
因
為
那
是
大
多
數
馬
來

西
亞
人
的
宗
教
。
這
裡
的
天
主
教
徒
大
都
是
中
國
和
印
度
的
移
民
，
為
數
十
六
萬
。

印
尼
是
於
十
六
世
紀
開
教
，
聖
方
濟
．
薩
威
也
在
此
講
過
道
。
但
自
荷
蘭
的
喀
爾
文
教
派

占
領
那
些
島
嶼
後
，
便
把
首
次
開
教
的
成
果
消
滅
了
。
以
後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
才
得
以
重
新
再

來
。
起
初
進
步
很
慢
；
以
後
傳
教
士
逐
漸
增
加
，
尤
其
是
在
十
九
世
紀
，
傳
教
事
業
展
開
了
活

動
。
一
九
二
八
年
有
教
徒
二
十
七
萬
五
千
名
，
在
一
九
六

O
年
代
則
已
增
至
－
百
四
十
萬
名
。

在
印
尼
九
千
五
百
萬
人
口
中
，
百
分
之
八
十
五
是
回
教
徒
，
是
世
界
回
教
徒
最
多
的
國
家
，

等
於
非
洲
和
阿
拉
伯
世
界
的
總
和
。
不
過
同
教
是
十
二
世
紀
傳
入
的
，
對
其
他
宗
教
的
態
度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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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賓

較
緩
和
。
國
家
的
基
本
信
條
不
是
回
教
，
而
是
「
五
個
原
則
」
，
主
要
是
信
仰
－
砷
和
彼
此
互

信
。
在
這
樣
的
原
則
下
，
占
少
數
人
的
宗
教
不
會
受
到
歧
視
，
而
被
視
為
國
家
構
成
道
德
和
精

砷
生
活
的
一
種
助
力
；
而
且
天
主
教
的
學
校
最
多
，
入
學
的
也
最
踴
躍
，
並
接
受
政
府
的
津
貼
。

這
些
學
校
為
印
尼
造
就
了
不
少
優
秀
而
有
影
響
力
的
天
主
教
徒
。

使
教
會
進
步
緩
慢
的
原
因
，
是
神
職
人
員
不
敷
；
外
籍
傳
教
士
的
入
境
也
受
到
嚴
格
的
限

制
，
本
籍
神
父
只
占
所
有
傳
教
士
的
三
分
之
-
(
總
數
為
－
干
)
'
遠
不
敷
傳
教
的
霈
要
。

菲
律
賓
擁
有
人
口
三
千
三
百
萬
，
其
中
有
二
千
六
百
萬
天
主
教
徒
、
三
百
萬
基
督
新
教
徒
＇

在
全
亞
洲
是
唯
一
稱
得
上
是
天
主
教
固
的
國
家
。
在
十
六
世
紀
競
相
尋
覓
新
地
的
時
代
，
福
音

由
西
班
牙
人
移
植
於
菲
律
賓
羣
島
，
在
一
代
的
時
間
便
傳
遍
了
大
部
分
地
區
。
所
以
十
九
和
二

十
世
紀
的
傳
教
工
作
，
只
是
設
法
歸
化
深
山
中
的
落
後
民
族
而
已
。

一
八
九
八
年
西
班
牙
被
美
國
打
敗
，
割
讓
了
菲
律
賓
。
美
國
的
政
策
對
天
主
教
的
進
展
，

妨
礙
真
是
不
小
．
，
美
國
政
府
派
去
的
教
育
人
員
，
世
俗
化
的
思
想
非
常
濃
厚
，
反
抗
天
主
教
的

影
響
。
基
督
新
教
徒
也
抓
住
美
國
占
領
的
機
會
，
大
量
湧
入
。

另
一
種
不
幸
，
就
是
名
叫
阿
格
利
伯

(
G
r
e
g
o
r
i
o

Aglipay, 

1
8
7
0
'
1
9
4
0
)

的
一
位
神
父
，
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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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國
獨
立
連
動
奮
鬥
無
效
＇
轉
而
組
織
了
一
個
異
端
運
動
，
取
名
二
非
律
賓
獨
立
教
會
」
，
現
在

已
經
衰
落
°
[
開
始
在
羣
眾
階
級
看
來
好
似
一
個
愛
國
的
堡
壘
，
在
幾
年
之
中
，
便
贏
得
了
一

百
多
萬
名
會
員
。

一
九
四
－
年
日
本
侵
占
菲
律
賓
，
凡
是
日
本
交
戰
國
的
傳
教
士
都
被
關
人
集
中
營
；
傳
教

事
業
和
國
家
，
在
戰
爭
時
期
都
受
了
莫
大
的
損
失
。

戰
爭
一
結
束
(
九
四
六
年
)
;
非
律
賓
便
獲
得
了
獨
立
，
教
會
也
得
到
新
的
力
量

o

菲

律
賓
人
的
宗
教
忭
本
來
就
很
深
，
而
且
傳
統
地
堅
決
依
附
羅
馬
聖
教
會
。
宗
教
節
日
同
社
會
生

活
緊
密
結
合
在
起
。
只
是
同
拉
丁
美
洲
一
樣
，
教
會
的
教
育
接
受
得
太
少
，
原
因
也
是
因
乃

神
職
人
員
不
足
，
不
敷
分
配
：
只
有
二
千
名
砷
父
，
半
數
是
本
地
人
，
所
以
平
均
一
位
神
父
須

負
責
八
千
七
百
名
教
徒
(
-
九
八

O
年
代
的
臺
灣
一
位
神
父
只
負
責
－
百
九
十
五
位
教
友
)
°

為
提
高
宗
教
教
育
的
水
準
，
使
一
般
教
徒
明
瞭
自
己
的
責
任
，
需
要
很
大
的
努
力
。
這
樣
一
年

年
的
過
去
，
大
主
教
已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希
望
菲
律
賓
在
遠
束
教
會
的
發
展

k

能
擔
任
重
要

的
角
色
。一

八
三
一
年
傳
信
郃
邀
請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重
拾
日
本
傳
教
的
工
作
。
這
項
邀
請
未
能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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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實
行
，
原
因
是
兩
世
紀
以
來
日
本
便
閉
關
自
守
，
嚴
禁
外
人
入
境
。
傳
教
士
除
了
學
習
日
語

預
作
準
備
外
，
一
籌
莫
展
，
只
能
等
待
時
機
好
轉
。
為
此
他
們
居
留
在
沖
繩
島
等
候
。
十
年
之

中
只
付
洗
了
兩
個
人
。
一
八
五
二
年
日
本
同
西
方
列
強
簽
訂
了
條
約
，
開
埠
通
商
；
直
至
－
八

五
九
年
，
傳
教
士
始
得
進
入
日
本
。
其
中
一
位
名
貝
第
讓

(
P
e
t
i
t
j
e
a
n
)
'

在
長
崎
建
立
了
一
座

聖
堂
，
特
敬

4

五
九
七
年
的
二
十
九
位
殉
道
者
；
這
聖
堂
指
定
暫
歸
外
交
使
節
的
人
員
使
用
'

因
為
大
家
都
想
十
七
世
紀
此
處
雖
有
五
十
萬
名
教
友
，
經
過
那
樣
慘
酷
的
教
難
，
必
已
煙
消
霧

散
，
未
留
孑
遺
。
不
料
一
八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開
堂
時
，
竟
有
一
夥
日
本
人
以
奇
異
的

步
伐
追
隨
著
神
父
，
一
位
婦
人
向
神
父
低
聲
說
：
「
我
們
的
心
同
你
們
一
樣
啊
！
」
隨
後
乂
說
：

「
聖
母
瑪
利
亞
的
祭
臺
在
哪
裡
？
」
次
日
乂
有
夥
人
集
合
來
，
甚
至
彆
動
了
警
察
·
'
到
五
月

十
五
日
左
右
，
出
現
了
千
數
來
家
的
－
夥
，
但
態
度
表
現
出
不
敢
信
任
，
不
知
神
父
是
哪
一
教

派
，
為
此
問
神
父
說
：
「
您
沒
有
子
女
嗎
？
您
是
不
是
服
從
羅
丐
教
宗
？
您
也
敬
禮
救
主
之
母

瑪
利
亞
嗎
？
」
及
至
得
到

f

滿
意
的
答
覆
，
立
即
喜
形
於
色
，
表
示
完
全
信
任
。
這
些
人
無
疑

是
十
七
世
紀
老
教
友
的
後
代
，
雖
然
沒
有
砷
父
，
他
們
仍
舊
給
兒
女
們
授
冼
，
傳
授
著
信
德
的

主
要
道
理
；
小
久
便
有
數
萬
名
教
徒
同
教
會
再
結
合
起
來
。
教
宗
碧
岳
九
世
聞
此
消
息
後
．
高

興
得
流
卜
淚
來
，
於
是
便
委
任
貝
第
讓
岬
父
為
日
本
宗
座
代
牧
。

政
府
聞
知
由
地
下
出
現
了
這
個
教
團
，
聲
明
埜
教
的
法
令
仍
屬
冇
效
；
於
是
威
脅
、
放
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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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閉
，
想
盡
了
各
種
方
法
使
他
們
叛
教
，
無
奈
均
歸
無
效
。
一
八
七
三
年
西
方
的
外
交
團
出
而

干
涉
，
禁
教
的
法
令
才
被
撤
銷
，
坐
監
的
也
獲
釋
放
，
但
兩
千
名
業
已
死
亡
。
雖
然
如
此
，
當

年
的
年
尾
，
教
徒
已
增
至
一
萬
五
千
，
神
父
二
十
九
位
。

一
八
八
四
年
的
法
律
，
將
神
道
教
和
佛
教
與
國
家
分
離
；
－
八
八
九
年
明
治
天
呈

(
E
m
p
e
r
o
r

M
c
j
i
'在
位
期
間

1
8
6
7
'
1
9
1
2
)

頒
布
憲
法
，
准
許
信
教
自
由
。
容
忍
的
新
制
度
准
許
教
會
公
開

組
織
；
於
是
天
主
教
便
開
辦
學
校
，
不
過
進
展
得
很
慢
：
至
一
八
九
一
年
良
十
三
世
建
立
教
會

正
統
時
，
日
本
只
有
四
萬
五
千
名
教
友
，
一
九
四
七
年
僅
增
至
十
－
萬
。
這
是
因
乃
政
教
雖
宣

布
分
離
，
人
民
的
成
見
仍
認
為
神
道
教
建
基
於
效
忠
皇
室
，
對
國
家
也
無
條
件
地
效
忠
，
這
是

同
天
主
教
不
能
相
容
的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告
終
，
結
束
了
這
些
困
難
，
也
給
天
主
教
徒
帶
來
了
－
個
特
別
的
考
驗
：

第
二
顆
落
在
長
崎
的
原
子
彈
，
殺
害
了
八
千
名
教
友
。

日
本
無
條
件
投
降
後
(
-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
往
日
的
系
統
全
部
癱
瘓
；
日
皇
也

下
詔
否
認
了
他
的
神
性
。
在
人
心
混
亂
和
國
家
觀
念
失
敗
所
留
的
真
空
中
，
天
主
教
好
像
引
起

了
遭
受
痛
苦
的
人
民
的
注
意
；
實
際
上
同
情
的
熱
潮
吸
引
了
許
多
人
嚮
往
聖
教
會
，
為
日
本
招

來
了
許
多
傳
教
士
，
但
還
沒
有
大
批
皈
依
的
徵
象
；
反
之
，
技
術
和
經
濟
的
驚
人
進
步
，
财
富

的
增
加
和
生
活
的
舒
適
，
反
倒
對
唯
物
的
思
想
有
利
。
不
過
教
會
進
展
得
雖
慢
，
但
隨
著
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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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麗
入
7

稱
韓
國
，
分
店
南
韓
、
北
韓
)

的
步
伐
，
每
年
有
近
萬
個
人
受
洗
。
一
九
六

0
年
代
教
徒
的
數
字
已
超
過
三
十
萬
，
但
這
在
一

億
人
口
中
又
算
得
了
什
麼
？
不
過
教
徒
的
影
響
是
同
他
們
的
數
字
不
成
比
例
的
。
教
會
已
根
深

柢
固
，
只
是
還
在
播
種
的
階
段
，
收
穫
的
時
期
尚
未
到
來
而
已
。

由
普
通
教
友
開
始
的
高
麗
教
會
，
自
始
便
遭
受
流
血
的
考
驗
，
這
些
考
驗
延
長
了
－
世
紀

之
久
，
因
此
可
毫
無
誇
張
地
說
：
高
麗
教
會
的
歷
史
是
以
神
父
和
教
徒
的
血
所
寫
成
的
。
一
八

O

一
年
由
北
京
派
去
教
導
最
初
教
徒
的
中
匿
神
父
周
雅
各
，
同
三
百
位
教
徒
殉
教
而
死
，
從
此
他

們
又
沒
有
砷
父
了
，
然
而
教
會
團
體
卻
賴
信
徒
的
虔
誠
和
傳
道
員
的
熱
忱
，
得
以
保
存
未
減
。

一
八
一
二
年
他
們
曾
上
書
給
教
宗
碧
岳
七
世
，
請
求
給
他
們
派
遣
傳
教
士
；
教
宗
當
時
正
作
拿

破
崙
的
俘
虜
，
未
能
滿
足
他
們
的
願
望
。
以
後
又
上
書
給
教
宗
良
十
二
世

(
L
e
oX
I
I
'
在
位
期

間

1
8
2
3
'
1
8
2
9
)

＇
教
宗
委
託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去
設
法
辦
理
。
但
高
麗
禁
教
仍
烈
，
傳
教
士
只

能
冒
險
偷
渡
。
第
一
位
宗
座
代
牧
是
由
中
國
起
身
前
去
的
，
但
在
入
境
之
前
便
身
心
交
瘁
而
死

(
－
八
三
五
年
)
.
，
他
的
兩
位
同
會
弟
兄
偷
渡
成
功
＇
－
位
新
的
代
牧
伊
主
教

(
I
m
b
e
r
t
)

不
久

也
入
境
；
教
會
在
他
們
的
領
導
下
便
茁
壯
起
來
。
一
八
三
九
年
教
難
變
本
加
厲
，
許
多
教
友
被

逮
捕
受
刑
，
神
父
遭
到
通
緝
；
伊
主
教
是
第
－
個
遭
逮
捕
的
，
他
以
為
如
果
砷
父
自
動
投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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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位
砷

教
難
或
能
停
止
，
於
是
使
命
令
他
的
兩
位
岬
父
去
自
首
。
真
是
「
善
牧
乃
羊
捨
命
」

父
果
然
如
命
去
自
首
．
，
他
們
受
了
種
種
酷
刑
之
後
，
和
自
己
的
主
教
同
被
斬
首
°

六
年
之
後
，
另
位
主
教
，
偕
同
－
位
在
澳
門
讀
書
晉
鐸
的
高
麗
砷
父
金
安
德
入
境
；
可

惜
金
神
父
次
年
便
被
捕
，
和
許
多
教
友
一
同
被
處
死
(
-
八
四
八
年

)
q
o

雖
弘
困
難
重
重
，
教
徒
卻
有
增
無
減
；
－
八
六
六
年
一
次
更
有
計
畫
．
更
加
慘
酷
的
教
難

正
在
雷
厲
風
行
時
，
教
徒
已
增
至
兩
萬
多
．
，
兩
位
主
教
七
位
神
父
被
逮
捕
處
決
，
教
徒
遭
徹
底

搜
查
，
以
使
集
體
處
決
；
幾
乎
所
有
教
徒
的
半
數
被
殺
，
或
者
逃
至
山
中
凍
餓
而
死
。

直
至
一
八
八
四
年
教
會
才
獲
得
自
由
，
從
那
時
以
來
＇
教
會
不
停
地
進
步
。
自
－
九

0
五

年
日
本
併
吞
高
麗
後
，
它
試
圖
把
它
的
神
這
教
介
紹
進
去
，
但
並
未
阻
止
人
們
伯
奉
天
主
教
。

新
的
傳
教
士
如
本
篤
會
士
、
瑪
利
諾
會
士
、
聖
高
隆
會

L

等
，
都
先
後
前
來
加
強
陣
容
。
根
據

－
九
四
O
年
的
統
計
，
教
徒
已
有
二
十
萬
名
，
本
籍
砷
父
一
百
三
十
九
位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給
高
麗
帶
來
新
的
困
難
：
九
四
五
年
高
麗
被
分
割
為
二
：
北
韓
已
由

共
產
辜
支
配
＇
南
韓
尚
亨
有
自
由
。
一
九
五

O
年
共
產
黨
侵
入
南
韓
，
雖
只
占
據
一
時
，
已
有

多
位
紳
父
被
捕
；
停
戰
後
(
-
九
五
三
年
計
算
)
'
韓
國
的
砷
職
人
員
被
殺
害
、
死
於
囚
埜
和

失
蹤
的
，
共
有
八
十
八
位
，
其
中
有
宗
座
代
牧
，
另
有
三
十
－
位
修
女
和
二
十
五
位
輔
琿
修
士
。

北
韓
鐵
幕
低
垂
，
沒
有
一
位
紳
父
能
自
由
，
天
主
教
的
公
開
生
活
已
完
全
被
取
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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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教
會
在
南
韓
努
力
減
輕
人
民
的
極
度
貧
困
。
人
民
經
過
了
顛
沛
流
離
，
死
裡
逃
生
之
後
，

對
生
命
的
意
義
自
然
便
要
重
新
估
計
，
不
免
要
自
問
·
·
像
這
樣
的
人
生
到
底
有
什
麼
意
義
？
凡

願
追
求
真
理
的
人
，
教
會
都
能
給
他
滿
意
的
解
答
；
所
以
一
九
五
三
年
以
來
，
無
論
社
會
的
優

秀
分
子
或
一
般
大
眾
，
嚮
往
宗
教
的
一
天
比
－
天
多
。
只
自
一
九
五
七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年
之

間
，
受
洗
的
人
就
有
六
萬
一
千
名
；
根
據
一
九
六
六
年
的
統
計
＇
在
南
韓
二
千
九
白
萬
人
口
中
，

教
徒
的
數
字
已
超
過
了
七
十
萬
。
一
般
教
友
對
傳
教
的
熱
忱
，
不
亞
於
他
們
的
祖
先
對
開
教
的

熱
忱
，
再
說
本
籍
砷
職
人
員
也
相
當
多
，
這
一
切
對
傳
教
都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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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註

釋此
時
宗
座
代
牧
雖
稱
為
王
教
包
不
是
他
所
管
轄
地
區
的
王
教
而
是
一
現
已
不
存
在
的
古
代
教
區

的
名
義
主
教
理
由
是
他
只
是
以
教
宗
代
表
的
身
分
行
使
該
傳
教
區
的
臘
權
教
宗
才
是
該
區
的
實

際
王
教
教
宗
能
按
傳
教
的
需
要
將
代
牧
調
任
、
升
遷
式
令
他
退
休
。
至
於
本
地
王
教
卻
擁
有

所
屬
教
區
的
本
有
瑊
權
。

因
為
十
七
世
紀
曾
有
過
一
位
中
國
王
教
羅
文
溪
(
參
閼
卷
三
第
+
九
章
貳
節
)
°

傳
教
士
們
把
這
種
轉
機
完
全
歸
功
於
里
修
小
德
蘭
的
代
禱
＇
這
位
青
年
聖
衣
會
修
女
在
十
年
前
去

世
他
們
曾
懇
求
她
代
禱
。
這
個
聖
寵
的
奇
蹟
傳
至
羅
馬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便
決
心
尊
皇
女
小
德

蘭
為
普
世
傳
教
區
主
保
。

所
問
拉
丁
美
況
，
就
是
說
拉
丁
民
族
語
言
的
二
十
個
共
和
國
＇
由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纪
曾
為
罟
班
牙
戎

葡
萄
牙
的
殖
民
地
＇
即
墨
西
哥
和
中
美
洲
的
六
個
共
和
國
加
勒
比
海
中
的
古
巴
海
地
和
多
明
尼

柚
共
和
國
＇
以
及
南
美
洲
的
十
個
共
和
國
。
這
些
國
家
雖
然
幅
員
、
人
口
和
地
帶
各
不
相
同
＇
但

隸
屬
西
班
牙
式
葡
萄
牙
已
三
世
纪
之
久
深
受
這
兩
國
的
影
響
(
語
言
和
文
化
十
分
相
近
)
,
除
笆

西
－
园
外
都
以
西
班
牙
語
為
國
語
巴
西
則
用
荷
語
，
海
地
卻
用
法
語
。
這
些
國
家
的
人
民
，
大

都
信
奉
夭
王
教
＇
與
北
美
三
梠
反
的
是
＇
印
第
安
民
族
在
拉
丁
美
洲
卻
保
存
了
下
來
許
多
印
第
安

人
都
同
歐
洲
人
和
他
們
的
後
裔
結
了
婚
＇
近
代
拉
丁
美
洲
民
族
的
大
部
分
都
是
混
血
族
＇
此
外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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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良
十
三
世
、
碧
岳
十
世
和
碧
岳
十
二
世
列
入
其
福
品
。

5

這
個
數
字
內
不
包
括
夏
威
夷
它
自
一
九

O
0
年
已
割
歸
美
國
的
版
圖
。

一
點
是
印
第
安
人
已
不
存
在
代
替
他
們
的
是
些
黑
人
。

有
差
不
多
三
千
萬
人
＇
仍
保
持
著
印
第
安
的
純
粹
血
统
在
加
勒
比
海
(
式
罟

t
p
度
羣
島
)
特
殊
的

這
是
一
九
四
六
年
廿
地
給
拉
合
爾

(
L
a
h
o
r
e
在
巴
基
斯
坦
)
的
學
生
們
演
講
時
說
的
。

－
九
六
六
年
在
大
洋
洲
(
包
括
庾
洲
在
內
)
有
中
國
僑
艮
九
萬
了
干
六
百
人
其
中
天
王
教
徒
有
兩

萬
一
千
六
百
名
°

殉
道
者
中
有
一
百
多
名
的
事
跡
可
考
足
以
確
切
證
胡
他
們
是
為
保
持
信
德
而
死
的
＇
已
先
後
由
教

一
九
二
五
年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將
一
八
三
九
和
一
八
四
六
年
的
七
十
九
位
殉
道
者
列
入
真
福
品
其

中
便
有
金
安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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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段
時
期
的
教
會
史
，
只
是
我
們
在
十
九
章
第
肆
節
所
述
教
難
的
延
續
二
頏
參
閱
卷

三
)
°
我
們
還
記
得
中
國
教
會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葉
所
處
的
悲
慘
情
形
：
舉
行
敬
禮
和
宣
傳
福
音

都
在
禁
止
之
列
。

除
了
在
北
京
供
職
內
廷
的
人
員
以
外
，
歐
人
一
概
嚴
禁
入
境
；
傳
教
士
無
奈
，
只
得
冒
著

坐
牢
或
被
驅
逐
甚
至
喪
失
生
命
的
危
險
偷
渡
，
並
在
地
下
執
行
工
作
．
，
他
們
被
中
國
官
廳
視
朽

走
私
人
員
，
或
外
崮
的
間
諜
；
一
旦
被
發
覺
，
便
控
以
擾
亂
治
安
、
傳
布
邪
教
，
或
破
壞
地
方

神
職
人
員

孝
旦
教
難
時
期
(
自
了
八

O
O

至
－
八
四
二
)

第
一
一
十
七
章

十
九
及
－
一
十
世
紀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的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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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尚
之
罪
；
再
說
躲
躲
藏
藏
，
更
加
被
人
猜
忌
。
砷
父
給
婦
女
聽
告
解
，
便
蒙
受
勾
引
良
家
婦

女
的
嫌
疑
，
給
病
人
傅
油
和
給
垂
死
的
嬰
兒
覆
冼
，
便
誣
以
摘
心
剜
眼
以
便
製
造
藥
品
的
罪
名
；

竟
有
人
深
信
不
疑
，
連
縉
紳
士
子
也
不
例
外
，
真
是
愚
昧
得
可
笑
！
拉
丁
話
誰
也
不
了
解
；
於

是
禮
儀
中
所
用
的
拉
丁
經
文
，
便
被
視
朽
邪
術
咒
語
；
馴
至
禮
節
的
裝
飾
、
聖
像
、
聖
牌
、
聖

水
等
，
都
視
片
妖
術
的
符
籙
工
具
。
這
一
切
嚴
重
的
誤
解
和
曲
解
，
便
成
了
控
告
、
誣
衊
和
仇

恨
教
會
的
根
由
。

當
時
中
國
籍
砷
父
稍
多
於
外
籍
傳
教
士
，
大
都
是
在
國
外
接
受
的
栽
培
。
他
們
在
國
內
雖

然
不
能
視
為
違
法
，
但
他
們
的
地
位
危
險
性
也
不
小
，
因
為
傳
布
外
國
教
對
他
們
而
言
便
是
一

種
該
死
的
罪
名
。

情
況
雖
這
般
惡
劣
，
傳
教
事
業
仍
繼
續
進
行
；
其
間
也
有
較
緩
和
的
時
期
，
因
為
有
些
比

較
開
明
的
官
員
，
對
居
留
在
他
們
轄
區
的
傳
教
士
，
假
裝
不
知
。
四
川
和
雲
南
的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砷
父
＇
在
在
地
神
父
幫
忙
和
掩
護
之
下
，
傳
教
有
顯
著
的
成
績
＇
且
維
持
著
一
座
神
學
院
＇

造
就
了
不
少
的
神
父
。
－
八

0
三
年
四
川
宗
座
代
牧
徐
德
新

(
J
o
h
n
Gabriel 

Dufresse) 

1

，
曾

召
集
了
一
次
四
川
、
雲
南
和
貴
州
所
有
砷
父
的
全
體
會
議

U
這
是
中
國
教
會
史
上
破
天
荒
的
第

－
次
會
議
)
'
制
定
了
極
具
智
慧
的
規
條
，
且
蒙
羅
馬
批
准
，
推
行
至
全
中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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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乾
隆
以
後
的
兩
朝
：
嘉
慶
(
-
七
九
六

教
難

在
禮
儀
之
爭
以
後
，
學
有
優
長
或
在
社
會
上
有
影
響
力
的
優
秀
教
友
，
有
的
放
棄
了
教
會
，

有
的
遭
政
府
迫
害
，
大
部
分
都
銷
聲
匿
跡
了
．
＇
不
過
在
北
京
和
上
海
以
及
這
兩
大
都
市
的
附
近

地
區
尚
有
例
外
，
少
數
的
官
宦
家
庭
還
恆
心
地
保
持
著
他
們
的
信
德
，
寧
願
同
社
會
絕
緣
，
而

維
持
著
他
們
的
宗
教
生
活
。
這
些
大
家
庭
的
府
第
，
便
成
了
官
廳
追
蹤
的
歐
籍
傳
教
士
避
難
的

穩
妥
之
地
。

北
京
的
教
友
，
在
教
難
初
起
時
，
便
有
不
少
人
離
佣
京
城
，
自
動
遷
往
內
蒙
古
去
了
．
，
許

多
團
聚
在
西
萵
子
一
帶
，
該
處
便
成
了
北
部
教
團
的
中
心
。

可
惜
大
多
數
的
教
友
，
尤
其
是
內
地
省
分
的
新
教
友
，
都
屬
社
會
低
層
階
級
，
如
果
他
們

不
參
加
敬
孔
和
祭
祖
，
便
不
能
參
加
考
試
，
獵
取
功
名
，
將
永
無
光
宗
耀
祖
之
望
。
他
們
大
多

數
是
自
耕
農
或
漁
戶
，
全
部
財
產
是
幾
畝
薄
田
或
一
隻
漁
船
，
再
不
然
就
是
工
人
和
小
本
商
人
，

這
些
人
都
不
為
人
所
重
視
。

教
友

一
八
二

0
)

和
道
光
(
-
八
二
一
一
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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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屢
起
變
亂
，
已
呈
式
微
之
象
。
教
友
人
少
而
孤
，
更
加
不
堪
其
擾
；
因
他
們
的
生
活
與
眾

不
同
，
風
俗
習
尚
也
有
些
特
別
，
往
往
被
視
同
祕
密
結
社
的
白
蓮
教
，
或
不
時
倡
亂
起
義
的
哥

老
會
。自

康
熙
朝
以
來
，
在
北
京
供
職
內
廷
的
傳
教
士
，
多
少
受
皇
帝
的
庇
護
，
往
往
賴
他
們
在

皇
帝
前
求
情
，
得
以
減
低
仇
教
者
的
氣
焰
。
耶
穌
會
遭
取
締
以
後
，
遣
使
會
士
繼
承
了
他
們
在

欽
天
監
的
職
務
。
內
廷
既
無
供
職
之
人
，
這
一
點
奧
援
也
就
隨
之
消
失
了
。
再
說
法
國
革
命
幾

乎
阻
止
了
傳
教
士
的
東
渡
，
經
濟
的
來
源
也
告
枯
竭
。
嗣
後
一
八

0
五
年
(
即
嘉
慶
+
年
)
'

乂
因
地
圖
事
件
引
起
了
教
難
。
原
來
傳
教
士
德
天
賜

(
A
d
e
o
d
a
t
u
s
)

畫
了
二
張
「
自
廣
平
府
至

登
川
府
路
徑
圖
樣
」
，
據
稱
上
有
「
圖
內
自
山
東
登
州
至
直
隸
廣
平
府
，
又
自
曲
阜
至
直
隸
景

州
，
俱
係
傳
教
的
地
方
．
，
近
日
各
堂
爭
要
前
往
傳
教
，
他
想
把
這
張
地
圖
呈
送
傳
信
部
，
請
傳

信
部
傳
諭
各
堂
，
不
許
他
們
競
爭
」
等
語
。
不
料
此
圖
為
官
廳
截
獲
，
遂
疑
心
是
寄
給
英
國
戰

艦
的
地
圖
，
以
便
他
們
登
陸
。
這
起
事
件
過
去
以
後
，
又
來
了
－
批
新
的
傳
教
士
，
抵
達
北
京

後
便
遭
拘
禁
，
所
有
在
京
的
傳
教
士
也
被
嚴
密
監
視
。
一
八
一
一
年
二
勗
慶
十
六
年
)
'
－
位

中
國
神
父
在
山
西
被
捕
，
又
引
起
一
道
新
的
仇
教
法
令
。
這
這
上
諭
竟
說
「
除
惡
務
盡
」
。
北

京
西
堂
的
教
士
也
被
驅
逐
，
教
士
住
宅
遭
拍
賣
；
北
京
其
他
三
座
聖
堂
也
遭
到
同
樣
的
命
運
。

次
年
東
堂
失
火
焚
燬
，
未
予
重
建
；
北
堂
也
於
一
八
二
六
年
放
棄
。
當
時
北
京
只
剩
一
位
西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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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南
京
主
教
畢
學
源

(
P
i
r
e
s

P
e
r
e
i
r
a
)
·

，
他
總
未
能
去
南
京
上
任
，
只
是
北
京
教
區
的
代
理
人
，

住
在
利
瑪
竇

(
M
a
t
t

g 

R
i
c
c
i
)
、
湯
若
望

(
A
d
a
m
Scha 

=
)
、
南
懷
仁

(
F
e
r
d
i
n
a
n
d

V
e
r
b
i
e
s
t
)

的

舊
宅
上
所
建
的
南
堂
。
他
於
一
八
三
八
年
去
世
，
北
京
教
友
一
時
無
人
管
理
。
不
久
南
堂
也
被

拆
毀
。

一
八
一
一
年
的
教
難
蔓
延
全
國
。
－
向
未
遭
教
難
的
西
部
省
分
，
這
次
教
難
更
為
慘
烈
。

英
勇
的
徐
德
新
主
教
便
作
了
教
難
的
犧
牲
品
，
他
於
一
八
一
五
年
被
逮
捕
，
解
送
成
都
＇
即
在

成
都
斬
首
。
同
年
中
國
神
父
趙
奧
斯
定
亦
遭
逮
捕
下
獄
，
痕
死
獄
中
，
時
年
七
十
一
。
英
勇
的

張
大
鵬
義
士
亦
於
是
年
被
捕
，
他
原
在
原
籍
貴
州
作
傳
道
員
，
朽
了
暫
避
該
省
的
教
難
而
逃
至

四
川
。
徐
德
新
主
教
請
他
回
原
籍
去
支
持
教
友
們
的
信
德
，
後
被
一
名
叛
徒
出
賣
被
捕
，
他
的

家
人
受
地
方
官
的
誘
騙
慫
恿
＇
干
方
百
計
地
勸
他
背
教
，
他
毅
然
予
以
拒
絕
，
最
後
在
高
聲
承

認
信
仰
中
被
絞
決
。

次
年
方
濟
會
士
藍
月
旺

(
J
o
h
n
of 

T
r
i
o
r
a
)
在
湖
南
長
沙
被
殺
殉
教
；
－
八
一
七
年
中
國
神

父
袁
在
德
，
聖
名
若
瑟
，
在
四
川
致
命
；
次
年
另
一
位
劉
保
祿
遭
同
樣
的
命
運
，
劉
達
陡
則
是

在
－
八
二
一
年
殉
教
的
。
遣
使
會
會
士
劉
方
濟

(
F
r
a
n
c
i
s

C
l
e
t
)在華
傳
教
二
十
八
年
後
，
於
一

八
一
九
年
在
武
昌
殉
教
，
時
年
七
十
一
歲
；
另
一
位
遣
使
會
會
士
董
文
學

(
G
a
b
r
i
e
l

Perboyre)

' 

在
劉
方
濟
殉
教
二
十
一
年
後
，
也
在
武
昌
為
一
叛
徒
以
三
十
銀
圓
的
代
價
出
賣
被
捕
，
在
獄
中



夭王教史 卷四 272 

受
了
－
年
的
酷
刑
，
於
一
八
四

0
年
被
絞
於
十
字
架
而
死
，
完
全
步
武
了
吾
主
的
芳
表
，
真
不

愧
為
「
耶
鯀
的
真
徒
」
。

聖
教
會
將
以
上
殉
道
者
，
連
同
其
他
此
處
未
及
敘
述
者
共
二
十
四
位
，
前
後
於
一
九

O
O

和
－
九

O
九
年
由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及
碧
岳
十
世
列
入
真
福
品
。
不
過
在
這
段
教
難
期
間
，
其
他

不
知
名
的
教
友
、
貞
女
和
傳
道
員
等
，
或
被
殺
或
坐
牢
或
流
放
，
只
有
天
主
知
道
有
多
少
，
對

他
們
我
們
只
能
獻
上
馨
香
－
瓣
了
。

一
八
四
－
一
年
中
國
教
務
情
形

一
八
四
二
年
簽
訂
南
京
條
約
，
當
時
中
國
有
三
個
主
教
區
(
北
京
丶
南
京
、
澳
門
)
＇
九

個
宗
座
代
牧
區
，
一
個
宗
座
監
牧
區
。
因
為
同
羅
馬
聯
繫
困
難
，
教
難
頻
仍
，
這
些
教
區
的
主

教
往
往
出
缺
後
無
人
遞
補
，
或
只
委
人
代
理
。
當
時
在
中
國
有
多
少
位
砷
父
？
因
為
只
能
在
地

下
潛
伏
工
作
，
所
以
很
少
；
據
估
計
大
概
中
國
籍
神
父
有
八
十
名
上
下
，
外
籍
傳
教
士
在
五
、

六
十
名
之
間
。
至
於
教
友
的
數
目
，
那
更
無
法
統
計
了
。
據
歷
史
家
的
估
計
在
一
八

0
0

年
'

恐
在
十
二
萬
五
千
名
至
三
十
萬
名
之
間
；
四
十
年
以
後
，
西
部
各
省
的
教
友
倒
是
增
加
了
，
但

因
他
省
的
損
失
，
恐
怕
總
數
無
大
增
減
，
大
約
二
十
萬
名
上
下
。
無
論
如
何
，
這
些
散
處
在
各

省
的
教
友
，
常
遭
官
廳
搜
索
追
捕
，
在
國
內
所
占
的
地
位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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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兩
世
紀
半
以
前
由
利
瑪
竇
等
人
所
傳
入
的
教
會
，
究
竟
成
了
什
麼
情
形
？
由
那
麼
多

的
血
汗
所
建
立
的
教
團
，
究
竟
命
運
如
何
？
就
如
唐
朝
由
聶
斯
托
里
派

(
N
e
s
t
o
r
i
a
n
i
s
m
)

所
建

立
的
教
團
，
或
如
元
朝
由
孟
高
維
諾

(
J
o
h
n
of 

Monte 

g 
r
v
i
n
o
)
主
教
和
方
濟
會
傳
教
士
所
建
立

的
教
團
，
同
樣
地
雲
消
霧
散
了
嗎
？
－
八
四

O
年
中
國
教
團
的
確
又
有
一
次
逐
漸
湮
滅
的
危
險
。

不
平
等
條
約
時
期

鴉
片
戰
爭
及
其
餘
波

傳
教
的
自
由
因
列
強
的
脅
迫
而
訂
入
條
約
，
對
中
嗣
教
會
實
是
一
大
不
幸
；
不
但
不
能
減

低
中
國
人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反
咸
＇
反
而
變
本
加
厲
，
何
況
又
是
由
強
權
藉
國
恥
的
鴉
片
戰
爭
(
自

一
八
三
九
至
一
八
四
二
年
)
所
造
成
的
。
英
商
向
中
國
輸
入
鴉
片
毒
品
，
本
就
是
一
種
慘
無
人

道
的
事
。
朝
廷
出
令
禁
止
，
派
林
則
徐
去
往
廣
州
查
辦
，
林
氏
勒
令
英
商
將
鴉
片
－
萬
九
千
一

百
八
十
七
箱
又
二
千
二
百
一
十
九
袋
繳
出
，
悉
數
焚
燬
，
遂
引
起
中
英
之
戰
。

但
其
時
中
國
的
武
力
，
已
不
能
與
西
方
列
圍
的
武
力
相
頡
頑
。
康
熙
崇
尚
西
學
，
且
喜
躬

親
研
究
，
設
法
給
中
國
介
紹
輸
入
·
，
無
奈
滿
清
末
葉
的
幾
位
皇
帝
日
益
腐
化
，
忘
卻
了
他
們
聖

祖
皇
帝
的
遺
訓
，
盲
目
地
自
尊
自
大
，
不
求
上
進
；
而
歐
西
各
國
則
因
科
學
與
機
器
的
進
步
'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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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已
使
中
國
望
塵
莫
及
，
自
然
非
英
國
船
堅
炮
利
之
敵
。
所
以
英
艦
占
領
上
海
，
溯
長
江
而
上
，

直
逼
南
京
·
，
因
而
作
了
城
下
之
盟
，
迫
使
中
國
簽
訂
南
京
條
約
，
割
讓
香
港
，
開
闢
廣
州
、
廈

門
、
輻
州
、
寧
波
、
上
海
五
口
通
商
。

南
京
條
約
簽
訂
後
，
列
強
競
相
效
尤
，
爭
求
利
益
均
沾
，
美
利
堅
與
法
蘭
西
更
甚
，
於
是

乃
於
一
八
四
四
年
先
後
在
澳
門
訂
立
中
美
條
約
，
在
黃
埔
締
訂
中
法
條
約
。
法
園
全
權
代
表
拉

亨
納

(
L
a
g
r
e
n
e
)

乘
機
要
求
列
入
保
護
傳
教
之
條
文
：
即
准
在
開
闢
之
五
口
建
造
禮
拜
堂
、
醫

院
，
開
辦
學
校
，
聘
請
學
人
教
授
華
語
等
；
凡
越
出
五
口
界
限
以
外
之
法
人
，
均
可
逮
捕
，
但

當
交
該
國
領
事
處
理
，
中
國
官
廳
不
得
審
訊
虐
待
：
此
即
所
謂
領
事
裁
判
權
的
由
來
。

兩
年
之
後
(
-
八
四
六
年
)
'
法
使
拉
亨
納
又
與
清
外
務
部
事
務
大
臣
耆
英
磋
商
＇
得
蒙

這
光
皇
帝
飭
諭
：
中
國
人
民
可
自
由
信
教
，
不
復
以
干
法
獲
罪
論
；
所
有
以
前
禁
教
之
法
令
，

一
概
取
消
。
於
是
教
徒
獲
准
建
造
教
堂
，
而
康
熙
朝
所
查
封
充
公
之
教
堂
，
除
已
改
乃
寺
廟
者

外
也
一
併
發
還
。

在
禁
教
一
百
五
十
年
之
後
，
這
這
上
諭
總
算
開
了
容
忍
之
門
，
但
絕
不
能
與
「
米
蘭
詔
書
」

相
比
，
只
可
視
為
一
種
妥
協
，
還
不
能
使
人
完
全
滿
意
。
上
諭
堅
稱
：
傳
教
士
在
通
商
之
五
口

以
外
居
留
，
尚
認
片
不
合
法
(
雖
然
實
際
上
地
方
官
對
傳
教
士
在
內
地
居
留
，
往
往
熟
視
無

睹
)
.
'
事
實
上
自
一
八
四
二
至
一
八
五
六
年
間
，
有
十
五
位
左
右
傳
教
士
自
內
地
被
驅
逐

c
;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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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百
十
來
位
外
籍
傳
教
士
，
則
同
數
目
不
相
上
下
的
中
國
籍
砷
父
＇
享
受
著
或
多
或
少
的
自
由
。

另
一
方
面
，
飭
令
地
方
官
不
得
再
歧
視
教
徒
和
發
還
教
會
財
產
的
訓
令
，
則
開
了
許
多
訴
訟
之
門
。

這
光
於
一
八
五

O
年
去
世
，
咸
豐
繼
位
；
當
年
即
在
廣
西
爆
發
了
革
命
，
幾
乎
顛
覆
了
滿

清
的
社
稷
。
自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
民
間
即
不
斷
有
驅
逐
韃
虜
的
騷
動
傳
布
民
間
．
，
那
是
明
朝
遺

民
所
早
已
醞
釀
的
「
故
國
之
思
」
。
他
們
先
假
手
祕
密
結
社
，
即
所
謂
「
天
地
會
」
丶
「
二
一
合

會
」
，
以
後
公
然
揭
竿
而
起
，
組
成
了
「
太
平
天
國
」
(
開
始
也
稱
「
拜
上
帝
會
」

)
o
他
們

的
領
袖
洪
秀
全

(
1
8
1
2
'
1
8
6
4
)

曾
閱
讀
基
督
新
教
所
散
布
的
書
籍
，
結
識
了
一
位
牧
師
，
自
稱

為
基
督
之
弟
，
曾
由
天
父
授
命
拯
救
國
家
民
族
於
滿
清
的
虐
政
，
因
號
太
平
天
國
。
這
股
革
命

潮
流
，
在
長
江
以
南
發
展
甚
速
，
但
在
想
北
上
攻
掠
北
京
時
即
漸
衰
微
。
雖
然
如
此
，
他
盤
據

南
京
，
統
治
華
中
一
帶
，
竟
達
十
年
之
久
，
直
至
一
八
六
四
年
曾
國
荃
攻
破
南
京
時
始
亡
。
計

自
洪
氏
起
事
，
毀
六
百
餘
城
，
雙
方
死
亡
數
百
萬
人
；
教
會
所
受
的
損
失
自
可
想
見
。
太
平
軍

拆
毀
教
堂
，
殺
戮
了
傳
教
士
和
數
百
名
教
友
；
最
可
惜
的
是
洪
氏
抄
襲
基
督
宗
教
的
道
理
，
致

啟
清
廷
的
疑
竇
，
視
天
主
教
與
彼
等
為
－
丘
之
貉
。
尤
其
曾
國
藩
曾
嚴
責
基
督
徒
(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
以
四
部
福
音
代
替
「
四
了
書
」
。
由
天
十
教
徒
看
來
，
這
是
由
基
督
新
教
散
布
聖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二
八
五
二
一
八
六
四
)



夭王教史 卷四 276 

一
八
五
六
年
英
人
藉
口
亞
羅
船
事
件
，
法
人
藉
口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的
馬
賴
神
父

(
S
t

Auguste 

C
h
a
p
d
e
l
a
i
n
e
)

助
凶
糾
認
＇
芋
央
淖
i
声
細
＾
口
山
山
丘
＾
志
＾
叩

3
'
祈
久
昭E
孛
廙
糾m
'
鹵
百
贌
閂
笹
羋
雲
名

I
四
外
鈾
凶
陌
h
'
n
痂
示

勝
直
逼
天
津
，
迫
清
廷
訂
立
新
約
，
其
中
有
一
款
：
以
前
所
有
－
切
禁
教
法
令
，
一
概
取
消
；

基
督
新
教
及
天
主
教
凡
有
傳
習
'
-
體
保
護
。

天
津
條
約
只
是
一
時
的
停
戰
；
兩
年
後
聯
軍
又
來
進
犯
，
連
陷
津
沽
，
直
達
北
京
＇
火
燒

圓
明
園
，
迫
簽
北
京
條
約
。
此
條
約
對
傳
教
也
有
規
定
：
所
沒
收
之
教
堂
政
府
一
律
發
還
；
准

許
傳
教
士
在
各
省
租
買
田
地
，
建
造
自
便

3
o

從
此
以
後
，
傳
教
士
不
必
再
躲
躲
藏
藏
了
，
且
享
有
官
廳
的
保
護
；
甚
至
有
些
傳
教
士
，

當
他
們
的
教
徒
被
控
於
官
廳
時
，
他
們
竟
出
面
袒
護
(
以
致
有
些
個
人
或
家
庭
，
乃
了
得
這
項

便
宜
而
入
教
自
然
有
人
要
問
，
像
這
樣
的
皈
依
有
什
麼
價
值
呢
'
.
)
。
但
條
約
不
能
左
右

敵
視
外
人
的
原
情
，
也
不
能
阻
止
流
血
事
件
不
再
發
生
，
因
此
教
士
和
教
徒
犧
牲
的
事
件
，
時

有
所
聞
。
最
悲
慘
的
事
件
是
一
八
七

O
年
在
天
津
所
發
生
的
：
當
時
有
一
種
流
行
性
疫
症
，
在

仁
愛
貞
女
會
所
辦
的
孤
兒
院
中
招
致
了
許
多
死
亡
；
於
是
便
有
人
控
告
修
女
偷
竊
嬰
兒
，
摘
心

天
津
條
約
二
八
五
《
與
北
京
條
約
二
八
六

O
)

經
而
不
加
充
分
的
註
解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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剜
眼
，
以
便
配
製
藥
品
。
民
眾
為
這
種
流
言
所
激
，
進
而
焚
燬
教
堂
和
孤
兒
院
；
有
十
位
修
女
、

中
法
砷
父
各
一
、
九
名
歐
人
慘
遭
殺
戮
。

天
津
和
北
京
條
約
所
造
成
的
事
態
，
是
將
中
國
的
傳
教
士
置
於
法
國
保
護
之
下
了
；
羅
馬

教
廷
卻
寧
願
和
北
京
政
府
建
立
外
交
關
係
。
一
八
八
五
年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相
信
此
事
能
夠
實
現
。

法
國
當
時
正
同
東
京
(
現
在
的
北
越
)
交
戰
，
中
法
的
關
係
相
當
緊
張
；
德
宗
(
光
緒
)
聲
稱

中
國
教
徒
和
傳
教
士
都
不
致
不
贊
成
。
教
宗
致
書
德
宗
表
示
謝
意
，
並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的
信
中
說
明
，
教
宗
所
派
遣
的
傳
教
士
，
並
非
單
由
－
國
所
徵
調
，
「
這
與
天
主
教
的
性
質

很
符
合
，
因
為
它
不
是
某
一
國
的
教
會
，
而
是
萬
國
萬
民
的
教
會
，
所
有
的
人
類
不
分
國
籍
種

族
，
同
屬
兄
弟
。
」

清
廷
在
答
書
內
通
知
教
廷
，
他
已
準
備
派
遣
一
位
欽
使
常
駐
教
廷
，
也
歡
迎
教
廷
大
使
駐

節
北
京
。
然
而
法
國
政
府
為
了
保
持
威
望
，
不
願
放
棄
北
京
條
約
所
賦
予
它
的
保
教
特
權
，
此

計
畫
便
未
能
實
現
。 教

宗
艮
十
三
世
與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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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教
事
業
雖
然
困
難
重
重
，
但
仍
在
進
展
．
，
因
教
會
在
歐
洲
又
蓬
勃
復
興
起
來
，
傳
教
士

遂
得
源
源
而
來
。
遣
使
會
的
活
動
主
要
是
在
江
西
、
浙
江
和
直
隸
各
省
；
道
明
會
士
仍
在
輻
建
，

他
們
在
那
兒
已
工
作
了
兩
世
紀
；
方
濟
會
的
工
作
園
地
則
是
山
東
、
山
西
、
陝
西
、
湖
南
、
湖

北
；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在
西
南
各
省
：
四
川
、
雲
南
、
貴
州
。
至
於
耶
穌
會
士
，
因
咸
豐
於
一

八
五

O
年
登
基
時
有
抵
於
耶
穌
會
士
，
始
終
懷
恨
在
心
，
不
願
使
耶
酥
會
士
在
北
京
仍
從
事
天

文
等
科
學
工
作
，
他
們
便
到
上
海
附
近
的
徐
家
匯
去
了
那
是
以
前
徐
閣
老
光
啟
贈
獻
給
他

們
的
，
所
以
他
們
便
在
江
南
一
帶
傳
教
，
又
自
一
八
五
六
年
讓
他
們
到
直
隸
東
南
部
去
。
不
過

以
上
各
修
會
的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已
工
作
多
年
，
無
論
他
們
如
何
熱
忱
，
對
倍
大
的
中
國
而
言
，

人
數
總
是
不
夠
的
；
於
是
又
有
新
的
修
會
加
入
：
一
八
五
八
年
米
蘭
外
方
傳
教
會
前
來
，
一
八

六
五
年
聖
母
聖
心
會
的
神
父
們
開
始
在
內
蒙
古
建
立
教
友
農
村
；
西
班
牙
的
奧
斯
定
重
整
會

(Augustinian 

R
e
c
o一l
e
c
t
s
'臨
回
稱
太
).R
.
S
.
A
)
於
今
八
七
九
年
屯
返
西
南
；
－
八
八
二
年
聖
言
會
開

始
在
山
東
傳
教
。
最
新
奇
的
是
，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
熙
篤
會
會
士
在
北
京
教
區
的
楊
家
坪
(
在

察
哈
爾
省
懷
來
縣
，
今
屬
宣
化
教
區
)
建
立
了
一
座
苦
修
院
。

另
一
項
新
的
措
施
，
就
是
派
送
修
女
來
華
：
最
早
來
的
是
仁
愛
貞
女
會
(
八
四
七
年
)
'

教
務
的
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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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北
都
呼
之
為
「
白
帽
子
修
女
」
，
其
次
是
加
諾
撒
仁
愛
會
修
女

(
C
a
n
o
s
s
i
a
n
s
)

於
－
八
六

0

年
來
華
，
拯
望
會
是
－
八
六
七
年
，
聖
衣
會
於
一
八
六
九
年
在
上
海
建
立
了
會
院
，
方
濟
聖
母

傳
教
修
女
會
是
一
八
八
六
年
來
的
，
最
後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來
華
辦
教
育
，
而
且
發
展
很
快
的
'

是
聖
母
小
昆
仲
會
。傳

教
的
方
法

歷
經
整
個
十
九
世
紀
，
成
見
最
深
的
舊
知
識
分
子
和
無
知
的
羣
眾
，
百
般
反
動
攻
擊
。
傳

教
士
在
那
個
時
期
，
特
別
努
力
強
化
前
人
已
建
立
的
事
業
，
並
努
力
給
教
友
以
更
堅
實
的
栽
培

來
徐
圖
發
展
。
教
團
多
在
農
村
，
且
極
分
散
，
砷
父
不
能
常
去
巡
察
探
視
，
於
是
領
導
教
友
祈

禱
和
栽
培
望
教
者
的
責
任
，
大
部
分
便
專
靠
男
女
傳
這
員
了
。
這
個
時
期
，
政
府
不
注
意
栽
培

人
才
，
任
令
教
土
閾
意
辦
教
育
，
因
此
傳
教
士
對
學
校
非
常
重
視
．
，
他
們
的
目
的
＇
是
教
授
已

受
洗
的
兒
童
們
教
義
，
並
使
他
們
受
一
種
良
好
的
教
育
＇
至
於
教
外
的
兒
童
，
則
不
強
迫
他
們

接
受
。
慈
善
的
事
業
則
特
別
著
重
孤
兒
院
，
那
是
仁
愛
貞
女
們
格
外
心
愛
的
事
業
。

傳
教
士
們
用
這
些
方
法

4

培
植
教
友
們
的
堅
實
信
德
二
這
在
拳
匪
時
尤
為
顯
著
)
'
但
對
公

共
社
會
生
活
未
免
脫
節
。
既
然
敬
孔
祭
祖
的
禁
令
尚
在
嚴
格
執
行
，
他
們
除
此
之
外
也
就
無
法

可
施
了
。
此
外
對
栽
培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也
並
未
忽
視
，
代
牧
區
已
日
益
增
多
，
幾
乎
每
一
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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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自
己
的
砷
學
院
(
至
少
有
小
神
學
院
)

當
時
天
主
教
雖
然
不
及
利
瑪
竇
和
湯
若
望
時
代
的
輝
煌
，
但
對
科
學
並
沒
有
完
全
忽
視
。

就
如
遣
使
會
戴
維
德

(
A目
a
n
d
D
a
v
i
d
)神父
曾
搜
集
各
種
植
物
，
移
植
中
國
；
耶
穌
會
士
於
一

八
七
二
年
在
徐
家
匯
創
建
一
座
天
文
臺
＇
在
預
測
和
預
報
颶
風
上
便
利
航
業
界
不
少
。
對
於
印

刷
，
則
有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士
在
香
港
所
開
設
的
納
匝
肋
隱
修
院
，
耶
穌
會
士
在
徐
家
匯
的
土

山
灣
和
直
隸
獻
縣
所
開
辦
的
印
書
館
，
以
及
遣
使
會
士
在
北
京
北
堂
的
印
書
館
，
不
但
出
版
教

會
書
籍
，
且
編
印
字
典
，
翻
譯
或
重
印
古
典
文
學
和
有
名
學
者
的
著
作
，
其
中
不
少
至
今
尚
一

再
重
印
。中

日
甲
午
乙
役
(
-
八
九
五
年
，
即
光
緒
二
十
-
年
)
慘
敗
以
後
，
中
國
割
讓
臺
灣
，
對

朝
鮮
也
喪
失
了
宗
主
權
。
兩
年
之
後
，
德
圍
藉
口
兩
名
傳
教
士
被
害
＇
強
占
膠
川
疊
與
青
島
，

美
其
名
曰
租
借
，
並
取
得
在
山
束
全
省
內
之
種
種
特
權
。
其
他
列
強
如
帝
俄
、
日
本
、
法
蘭
西
、

英
吉
利
亦
起
而
效
尤
，
要
求
利
益
均
沾
；
他
們
全
得
到
了
海
口
或
港
灣
，
作
為
海
軍
根
據
地
，

並
約
定
割
分
各
該
國
的
勢
力
範
圍
。

中
國
遭
受
了
這
樣
的
恥
辱
，
幾
遭
亡
國
瓜
分
之
禍
＇
朝
野
上
下
都
受
了
很
大
的
刺
激
＇
再

義
和
圉
的
倡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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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不
發
憤
圖
強
了
，
於
是
乃
有
「
百
日
維
新
」
之
舉
。
但
西
太
后
深
恐
大
權
旁
落
，
反
對
改

革
維
新
，
保
守
派
又
從
而
慫
恿
，
愚
民
無
知
，
仍
存
自
大
之
心
，
反
對
一
切
仿
效
歐
美
之
「
洋

務
洋
政
」
；
於
是
釀
成
「
戊
戌
政
變
」
，
光
緒
帝
被
幽
禁
，
六
君
子
被
殺
，
康
梁
逃
亡
海
外
等

一
連
串
不
幸
的
事
件
…
…
當
時
海
內
騷
然
，
岌
岌
不
可
終
日
；
西
太
后
將
一
切
不
幸
統
統
歸
罪

傳
教
士
，
一
時
朝
野
鼎
沸
，
直
呼
外
國
傳
教
士
為
「
大
毛
子
」
，
教
徒
為
「
二
毛
子
」
，
大
有

滅
此
而
朝
食
之
勢
。
一
八
九
八
年
兩
位
法
國
傳
教
士
在
廣
西
被
害
，
又
一
名
在
廣
東
連
同
十
三

名
教
徒
被
殺
；
－
名
比
籍
方
濟
會
士
及
八
名
教
徒
遇
害
；
各
處
教
徒
被
騷
擾
，
房
屋
遭
焚
燬
，

仇
教
之
事
，
層
出
不
窮
＇
至
一
八
九
九
年
幾
已
瀰
漫
全
國
，
緊
張
已
極
；
為
禍
最
烈
的
，
乃
是

山
束
的
「
義
和
團
」
。
義
和
團
又
名
義
和
拳
，
源
出
「
大
刀
會
」
，
是
一
種
祕
密
會
社
；
入
會

者
必
須
學
習
拳
棒
棍
杖
以
及
落
伍
的
刀
槍
劍
戟
；
頭
目
號
「
大
師
兄
」
，
能
行
妖
術
惑
人
，
號

稱
刀
槍
不
入
·
'
到
處
立
團
招
人
，
勢
甚
猖
獗
。
起
初
清
廷
對
他
們
尚
懷
疑
忌
，
深
怕
他
們
像
太

平
天
國
一
樣
，
轉
而
想
推
倒
滿
清
。
無
奈
西
太
后
不
知
海
闊
天
空
，
剛
愎
自
恃
，
想
利
用
他
們

打
倒
列
強
，
以
洩
胸
中
之
恨
；
義
和
團
又
盛
倡
「
扶
清
滅
洋
」
的
口
號
，
以
固
其
心

.. 

於
是
西

太
后
起
始
加
以
鼓
勵
，
繼
而
遂
公
然
予
以
保
護
支
持
了
。

一
九
O
0

年
五
月
，
直
隸
省
二

7
河
北
省
)
到
處
騷
動
；
政
府
佯
片
不
知
，
不
加
干
涉
，

於
是
拆
毀
鐵
路
，
焚
燒
教
堂
，
集
體
屠
殺
教
徒
之
事
頻
傳
。
六
月
二
十
日
太
后
召
集
御
前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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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
后
與
各
大
臣
辯
論
甚
烈
二
明
參
閱
蕭
－
山
《
清
代
通
史
》
卷
下
，
＼
－
九
五
頁
)
'
穩
健

者
力
諫
，
不
可
貿
然
啟
釁
＇
更
不
可
不
分
皂
白
開
罪
列
強
。
無
奈
太
后
二
意
孤
行
，
不
納
忠
諫
，

竟
傳
諭
剿
滅
洋
人
，
命
義
和
團
為
先
鋒
，
董
輻
祥
軍
為
接
應
，
聞
者
駭
然
。
其
實
在
北
京
由
義

和
團
訓
練
的
亂
民
，
在
未
接
到
這
項
諭
令
之
前
，
早
已
動
手
搗
毀
教
堂
，
屠
殺
天
主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徒
了
；
只
有
躲
藏
起
來
，
或
逃
至
使
館
和
武
裝
防
衛
地
帶
的
，
始
得
求
生
。
北
堂
便
是
一

個
這
樣
的
地
帶
，
教
友
把
北
堂
和
相
連
的
仁
慈
堂
關
閉
起
來
，
急
忙
布
置
防
禦
工
事
；
其
中
有

教
友
三
千
來
名
，
包
括
婦
女
孩
童
，
有
法
國
和
義
國
水
兵
四
十
三
名
相
助
，
抵
抗
成
萬
的
義
和

團
反
覆
猛
烈
圍
攻
，
達
兩
月
之
久
，
直
至
自
天
津
方
面
來
的
聯
軍
到
達
，
始
行
解
圍
。

在
北
京
鄰
近
各
省
，
尤
其
是
直
隸
、
山
西
和
內
蒙
等
地
，
以
及
東
北
各
省
，
義
和
團
任
意

橫
行
，
瘋
狂
肆
虐
；
逃
避
不
及
和
不
能
自
衛
的
教
士
教
友
，
幾
乎
均
遭
集
體
屠
殺
。
山
西
太
原

總
督
毓
賢
格
外
敵
視
外
國
人
，
親
身
監
斬
主
教
、
副
主
教
及
整
堂
內
所
有
的
人
，
計
有
砷
父
、

修
生
及
七
名
方
濟
聖
母
傳
教
會
修
女
。
直
隸
朱
家
西
，
有
一
千
教
友
在
村
中
抵
抗
義
和
團
的
猛

烈
進
攻
，
及
至
官
兵
前
來
聯
合
猛
撲
，
始
因
眾
寡
懸
殊
而
淪
陷
；
未
被
打
死
者
齊
集
聖
堂
內
，

兩
位
神
父
給
眾
人
念
了
赦
罪
經
，
全
部
被
焚
而
死
。
潘
隔
的
主
教
同
百
十
來
名
教
友
也
－
起
被

焚
死
在
主
教
座
堂
中
。

其
他
省
分
也
有
暴
亂
和
局
部
的
屠
殺
，
不
過
地
方
首
長
曉
得
這
些
屠
殺
的
荒
謬
絕
倫
＇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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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力
維
持
秩
序
，
保
護
教
士
教
民
。

秩
序
恢
復
以
後
，
佔
計
死
了
四
位
主
教
'
-
-
-
|
－
位
神
父
，
二
一
萬
多
名
教
友

5

。
中
國
跪
脆

不
安
的
教
會
史
上
，
還
從
來
沒
有
遭
受
過
這
樣
血
腥
的
大
難
。
基
督
新
教
所
受
的
損
失
也
不
小
，

只
是
他
們
的
人
數
遠
比
天
主
教
為
少
而
已
。

二
十
世
紀
的
前
半
期
，
由
義
和
團
的
慘
劇
開
始
＇
由
另

1

悲
劇
共
產
黨
的
侵
入

結
束
；
其
間
不
少
的
事
故
，
完
全
改
變
了
中
國
的
向
目
。

八
國
聯
軍
加
給
滿
清
的
壓
迫
和
恥
辱
，
終
於
使
多
年
來
反
對
維
新
的
勢
力
解
體
了
。
日
俄

之
戰
結
束
，
顯
示
所
謂
西
方
強
權
，
並
非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利
用
自
己
的
武
器
便
能
將
它
戰
勝
。

衰
老
的
慈
禧
也
曉
得
改
革
實
屬
必
要
了
。
一
九

O
五
年
宣
布
廢
除
舊
制
科
舉
，
創
立
學
校
。
青

年
熱
中
新
學
，
派
赴
日
本
與
歐
美
的
留
學
生
也
與
日
俱
增
。

然
而
滿
清
腐
敗
已
極
，
積
重
難
返
，
雖
聲
言
預
備
立
憲
，
派
大
臣
赴
歐
洲
考
察
，
其
實
都

是
推
諉
拖
延
；
有
志
之
士
，
忧
於
亡
國
之
痛
，
實
不
能
再
事
容
忍
，
終
於
演
成
－
九
一
一
年
的

辛
亥
革
命
，
滿
清
卒
告
推
翻
，
建
立
了
民
國
。
但
數
千
年
的
老
大
帝
國
，
維
新
談
何
容
易
！
是

以
民
國
初
年
經
歷
了
軍
閥
的
多
少
變
亂
和
內
戰
，
國
民
黨
始
在
蔣
總
統
領
導
之
下
·
統
一

f

全

4參
弁
出
壯
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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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不
料
喘
息
未
定
，
又
面
臨
了
日
本
的
全
面
侵
略
，
雖
八
年
抗
戰
，
勝
利
成
功
，
共
產
黨
又

乘
機
而
起
，
發
動
了
亙
古
未
有
的
內
亂
。

傳
教
事
業
的
進
步
二
九

O
\
~

一
九
－
－O
)

在
義
和
團
暴
亂
之
後
的
二
十
年
之
間
，
傳
教
的
方
法
未
有
多
大
的
進
步
。
傳
教
士
的
活
動

大
都
消
耗
在
照
顧
教
友
和
訓
練
傳
這
員
上
了
。
不
過
已
玭
覺
有
接
觸
知
識
階
級
和
發
展
教
育
事

業
的
需
要
＇
於
是
開
始
創
辦
中
等
和
高
等
教
育
機
關
，
耶
龢
會
士
乃
於
一
九

O
三
年
於
上
海
震

旦
創
立
第
一
座
天
主
教
大
學
。
但
在
這
方
面
天
主
教
已
較
基
督
新
教
落
後
甚
遠
，
他
們
早
知
利

用
機
會
，
以
滿
足
青
年
對
新
學
的
求
知
慾
。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初
葉
，
雖
仍
有
局
部
的
騷
亂
困
擾
傳
教
士
和
教
徒
，
但
就
大
體
來
說
，
總

算
享
受
了
一
段
平
安
與
進
步
的
時
期
；
十
二
年
之
間
，
已
使
教
友
的
數
字
倍
增
，
由
－
九

O
O

年
的
七
十
二
萬
，
增
至
－
九
一
二
年
的
－
百
四
十
三
萬
，
一
九
二
一
年
已
達
兩
百
萬
。
不
過
儘

管
數
字
加
增
，
但
教
會
對
國
計
民
生
，
還
沒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平
均
教
徒
只
占
國
民
的
兩
百
分

之
一
，
而
且
大
多
數
是
貧
苦
的
大
眾
，
至
少
對
進
步
中
的
圍
家
，
不
能
起
什
麼
作
用
。
雖
然
努

力
發
展
神
學
院
，
但
中
國
籍
砷
父
仍
較
外
籍
者
為
少
；
－
九
一
二
年
中
崮
砷
父
雖
有
七
百
二
十

九
位
，
外
籍
神
父
則
幾
乎
多
一
倍
，
且
沒
有
一
位
中
崮
砷
父
在
管
理
教
會
上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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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鳴
遠
神
父
獨
樹
一
幟

即
使
有
那
麼
多
的
中
外
砷
父
鞠
躬
盡
瘁
地
宣
傳
福
音
，
其
中
也
確
有
不
少
熱
忱
、
知
識
、

聖
德
都
堪
稱
卓
越
不
凡
的
；
即
使
倍
多
的
砷
父
及
教
友
為
信
仰
流
了
鮮
血
，
聖
教
會
在
中
國
，

可
說
距
離
真
正
根
深
柢
固
尚
遠
，
尚
滯
留
在
播
種
時
期
！
於
是
有
些
人
便
開
始
熟
思
這
種
失
敗

的
原
因
：
是
不
是
方
法
上
有
著
根
本
的
錯
誤
呢
？

一
位
在
拳
禍
後
一
年
來
到
北
京
的
青
年
遣
使
會
士
，
便
被
這
樣
的
思
想
困
惑
著
。
雷
鳴
遠

(Vincent 

L
e
b
b
e
)一
八
七
七
年
生
於
比
國
剛
城

(
G
a
n
d
)，
十
八
歲
加
入
了
遣
使
會
。
因
為
健

康
不
佳
尤
其
是
眼
疾
被
長
上
派
赴
羅
男
休
養
，
希
望
那
邊
的
水
土
能
有
助
於
他
的
健

康
。
在
那
裡
他
邂
逅
了
北
京
宗
座
代
牧
樊
國
樑

(
M
g
r
.Fa
v
i
e
r
)
·

，
他
雖
然
神
學
尚
未
畢
業
，
竟

蒙
主
教
青
睞
，
親
自
把
他
帶
來
中
國
。
他
被
安
置
在
北
堂
大
修
院
內
，
與
中
國
道
生
共
朝
夕
，

一
面
教
書
，
一
面
學
中
文
；
不
久
便
奠
定
了
中
圈
語
文
學
的
基
礎
，
以
後
不
但
能
說
一
口
標
準

國
語
，
且
能
瀏
覽
四
書
五
經
，
寫
一
筆
秀
美
的
行
書
。
他
很
快
便
看
出
，
他
所
接
觸
的
中
圖
人
，

不
但
有
很
多
聰
明
能
幹
的
人
才
，
而
且
德
學
兼
優
；
何
以
竟
沒
有
一
位
中
國
神
父
在
傳
教
事
業

上
擔
任
重
要
職
務
呢
！
興
念
及
此
，
不
覺
五
內
俱
焚
！
他
發
現
所
謂
「
保
教
權
」
，
在
教
外
人

自
羅
文
藻
主
教
以
來
，
竟
沒
有
一
位
中
國
神
父
升
任
主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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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中
，
使
教
會
同
西
方
文
化
連
在
一
起
，
無
怪
乎
他
們
視
基
督
宗
教
為
「
洋
教
」
了
．
，
他
清
晰

地
看
出
傳
教
的
方
法
實
在
是
大
錯
特
錯
，
照
這
樣
下
去
，
萬
難
使
中
國
皈
依
。
從
此
他
便
下
定

決
心
，
要
以
全
力
來
從
事
改
弦
更
張
的
運
動
，
不
達
目
的
絕
不
休
止
。
他
嘗
戚
慨
地
說
：
「
假

如
聖
保
祿
當
時
墨
守
他
的
猶
太
生
活
不
變
，
試
問
他
還
能
使
教
外
人
歸
化
嗎
？
」
所
以
他
既
來

中
國
傳
教
，
便
願
完
全
中
國
化
。
他
先
在
京
東
京
南
一
帶
傳
教
，
以
後
被
派
往
天
津
；
他
的
中

國
話
是
那
般
純
熟
自
然
，
所
以
不
但
能
隨
意
給
教
友
講
道
，
就
是
公
開
演
講
也
毫
無
問
題
。
外

國
傳
教
七
在
公
共
場
合
演
講
＇
那
是
前
所
未
聞
的
＇
不
但
號
召
力
驚
人
，
收
效
也
很
可
觀
；
無

論
是
教
友
與
否
，
也
不
管
是
縉
紳
學
者
或
是
凡
夫
俗
子
，
都
成
千
上
萬
的
爭
著
聽
他
演
講
。
「
中

國
歸
中
國
人
，
中
國
人
歸
基
督
！
」
這
是
他
的
口
號
。
他
見
中
國
是
那
樣
大
，
人
口
又
是
那
麼

多
，
只
憑
神
父
傳
教
，
絕
對
不
夠
，
於
是
他
便
創
立
了
－
個
「
傳
信
會
」
，
組
織
教
友
傳
教
，

這
是
「
公
教
進
行
會
」
的
先
河
。
他
也
知
道
報
章
雜
誌
對
傳
教
的
助
益
很
大
，
便
想
創
辦
一
份

刊
物
，
無
奈
卜
峰
反
對
；
他
幾
經
交
涉
，
終
於
得
到
了
主
教
的
許
可
。
他
先
辦
了
一
份
週
刊
，

取
名
《
廣
益
錄
》
，
繼
而
又
辦
了
家
日
報
，
即
有
名
的
《
益
世
報
》
。

雷
鳴
遠
岬
父
為
天
主
的
光
榮
，
實
事
求
是
，
把
傳
教
士
已
往
的
作
風
完
全
推
翻
＇
提
倡
人

民
愛
國
，
由
愛
國
而
愛
教
：
這
在
當
時
新
興
的
中
國
，
是
傳
教
最
好
的
辦
法
，
可
以
一
掃
中
國

過
去
對
「
洋
教
」
的
誤
解
。
不
幸
天
津
發
生
了
「
老
西
開
事
件
」
，
把
他
捲
入
了
外
交

t

的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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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原
來
天
津
法
圈
租
界
與
老
西
開
接
壤
，
而
天
主
教
的
總
堂
又
適
在
老
西
開
；
這
是
一
片
窪

地
，
葦
葭
叢
牛
，
如
果
把
它
填
平
起
來
，
可
成
為
一
塊
大
好
的
市
區
。
法
國
領
事
對
它
早
已
垂

涎
三
尺
，
但
因
是
中
國
的
領
土
·
還
不
敢
貿
然
占
領
，
乃
請
求
中
國
政
府
准
他
向
該
處
擴
展
租

界
。
中
國
為
避
免
交
涉
糾
纏
，
未

f

答
覆
，
法
領
事
以
朽
是
「
默
認
」
，
遂
開
始
興
工
填
平
。

一
時
人
心
大
譁
，
紛
起
反
對
，
《
益
世
報
》
也
著
論
主
持
正
義
。
雷
鳴
逕
神
父
平
日
既
然
提
倡

愛
國
，
自
鈥
不
能
袒
護
法
國
，
但
礙
於
法
國
的
壓
力
，
主
教
的
禁
止
＇
又
不
能
暢
所
欲
言
：
他

自
稱
當
時
真
是
心
如
刀
絞
，
痛
苦
萬
分
。
雷
鳴
遠
砷
父
終
於
被
迫
離
開
天
津
＇
凋
往
浙
江
寧
波
。

沿
息
漸
漸
傳
至
羅
馬
，
當
他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返
回
比
國
時
，
曾
訪
問
枏
謝
樞
檢
，
作
一
長
談
，

樞
機
對
他
謀
求
祝
聖
中
國
主
教
的
主
張
甚
表
同
情
，
且
與
汪
勞
松
樞
機

(
V
a
n
RossL 

= 
m
)

的
意
見

不
謀
而
合
，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正
好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委
任
汪
勞
松
樞
機
与
傳
信
部
部
長
。
一
九

二
0
年
雷
鳴
遠
神
父
被
調
回
歐
洲
＇
以
便
照
顧
中
國
的
留
學
生
；
這
是
個
很
重
要
的
工
作
，

同
時
他
也
得
以
乘
機
使
羅
馬
教
廷
明
瞭
他
的
主
張
。
於
是
在
梅
謝
樞
機
的
安
排
下
，
得
見
汪
勞

松
部
長
，
並
蒙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召
見
；
部
長
與
教
宗
都
同
情
他
的
奮
鬥
，
並
囑
以
暫
時
忍
耐
'

保
證
祝
聖
中
國
主
教
一
事
，
定
要
實
現
。
他
又
利
用
在
歐
洲
的
這
段
時
期
，
同
袍
朗
神
父

(
F
r

B
o
l
a
n
d
)
共
同
創
立
了
輔
助
傳
教
會
(
簡
稱

S
A
M
)
，
是
不
在
修
會
的
砷
父
在
傳
教
區
給
本
地

L

教
服
務
的
一
個
協
會
；
以
後
袍
朗
砷
父
又
按
照
雷
鳴
遠
紳
父
的
要
求
成
立
了
鳴
遠
女
子
服
務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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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座
駐
華
代
表
剛
恆
毅

《
夫
至
大
》
通
諭

一
九
－
九
年
，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為
了
使
人
們
認
識
教
會
的
思
想
，
頒
發
了
《
夫
至
大
》

通
諭
，
給
傳
教
史
開
了
－
個
新
紀
元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其
中
不
少
的
見
解
都
同
雷
鳴
遠
神
父
的

完
全
吻
合
：
傳
教
士
應
絕
對
避
免
謀
求
其
本
國
的
利
益
，
否
則
便
要
使
傳
教
的
努
力
完
全
失
效
；

關
於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
通
諭
明
確
地
說
：
「
有
些
傳
教
區
域
，
天
主
教
已
傳
入
了
數
世
紀
，
而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
至
今
只
居
次
等
地
位
…
…
給
他
們
以
適
當
的
栽
培
和
教
育
，
實
屬
刻
不
容
緩
；

倘
欲
產
生
預
期
的
效
果
…
…
給
他
們
的
栽
培
，
不
可
只
求
其
能
作
外
籍
傳
教
士
的
助
手
，
卻
當

使
他
們
在
自
己
的
民
族
中
，
有
接
收
管
理
的
能
力
。
」

一
九
二
二
年
繼
任
本
篤
十
五
世
的
碧
岳
十
－
世
，
對
宣
傳
信
德
的
關
心
，
絕
不
讓
他
的
前

任
專
美
於
前
，
他
把
《
夫
至
大
》
通
諭
所
擬
的
計
畫
，
完
全
視
為
己
出
．
，
他
為
急
於
在
中
園
實

現
這
計
畫
，
即
位
後
的
最
先
措
施
之
一
，
便
是
派
遣
一
位
宗
座
代
表
剛
恆
毅

(
M
g
r
.

Costantini) 

來
華
。
宗
座
代
表
雖
不
是
外
交
使
節
，
但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
從
此
傳
教
士
無
論
是
哪
國
國

籍
都
要
直
接
隸
屬
於
聖
座
，
教
宗
也
是
藉
此
表
示
他
的
意
志
，
是
使
教
會
擺
脫
國
家
的
保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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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恆
毅
大
主
教
一
到
任
，
便
立
即
建
議
羅
馬
將
兩
個
教
區
委
任
中
國
人
管
理
：
成
和
德
片

湖
北
蒲
圻
監
牧
，
孫
德
禎
為
河
北
蠡
縣
監
牧
；
這
兩
位
監
牧
且
參
加
了
在
上
海
所
召
開
的
全
國

教
務
會
議
。

上
海
全
國
教
務
會
議

剛
恆
毅
大
主
教
所
負
使
命
之
一
，
是
籌
備
中
國
主
教
全
體
會
議
。
中
國
傳
教
史
上
破
天
荒

第
－
次
的
全
國
教
務
會
議
，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在
上
海
召
開
，
參
加
的
是
各
教
區
首
長
，
各
修
會

和
中
國
砷
職
界
的
代
表
。
會
議
討
論
各
教
區
應
－
體
遵
守
的
正
確
綱
要
，
要
完
全
符
合
本
篤
十

五
世
所
給
的
指
示
。
有
整
個
一
章
，
嚴
禁
傳
教
士
涉
足
俗
事
和
政
治
：
「
絕
不
可
讓
腦
筋
簡
單

的
人
，
視
天
主
教
為
某
一
區
家
的
教
會
，
要
使
由
神
聖
的
創
教
者
所
昭
示
的
大
公
無
私
的
特
徵
，

顯
耀
於
大
眾
之
前
。
」
大
會
便
規
定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可
擔
任
任
何
職
務
：
「
本
地
砷
職
人
員
只

要
有
資
格
，
絕
不
可
拒
絕
他
們
擔
任
任
何
職
務
。
大
會
且
有
更
高
大
的
希
望
，
並
期
望
其
盡
可

能
早
日
實
現
，
即
在
本
國
神
父
內
選
任
主
教
。
」

中
國
主
教
的
祝
聖

大
會
的
希
望
也
就
是
教
宗
的
心
願
，
碧
岳
十
一
世
為
使
其
圓
滿
實
現
，
遂
任
命
了
六
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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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職
界

國
主
教
6

，
並
片
使
全
毌
界
汪
意
他
這
項
行
動
的
意
義
，
他
願
親
身
予
以
祝
聖
，
且
要
使
禮
節
特

別
莊
嚴
輝
煌
。
一
九
，
六
年
十
月
二

f

八
日
，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裝
飾
得
燦
爛
奪
目
'
.
如
舉
行

最
大
慶
節
的
情
形
，
六
位
中
國
砷
父
，
在
駐
羅
馬
的
全
體
樞
機
、
九
十
位
主
教
及
仝
體
駐
梵
蒂

岡
外
交
使
節
前
，
由
教
宗
手
中
接
受
了
卞
教
祝
聖
禮
。

這
件
大
事
的
意
義
＇
誰
也
不
難
明
白
。
－
位
中
國
部
長
曾
向
剛
恆
毅
大
主
教
說
：
「
教
會

的
大
公
性
在
中
國
以
面
幾
乎
很
難
令
人
了
解
；
從
此
已
成
朽
顯
明
的
事
實
了
。
」

教
宗
不
久
又
委
任
了
多
位
中
國
主
教
。

此
外
教
廷
乂
和
中
國
政
府
建
立
了
外
交
關
係
。
一
九
四
六
年
教
宗
任
命
黎
培
理

(
M
g
r

R
i
b
e
r
i
)
為
教
廷
第
一
仟
駐
華
公
使
。
同
時
羅
男
認
為
在
華
建
立
教
統
之
時
機
已
成
熟
，
於
是
擢

升
二
f

二
位
總
主
教
，
七

f

九
位
主
教
，
代
替
宗
座
代
牧
，
此
外
尚
有
二
十
七
位
宗
座
監
牧
。

在
全
國
一
百
一
－
十
七
個
教
區
中
，
有
二
十
九
位
中
國
主
教
。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又
於
同
年
冊
封

青
島
主
教
田
耕
莘
為
中
國
第
一
位
樞
機
，
且
調
任
北
平
總
主
教
；
這
是
中
國
人
榮
膺
此
銜
的
第

－
人
，
也
是
東
亞
第
－
位
樞
機
。

為
培
植
神
職
人
員
，
教
會
乂
在
中
國
成
立
了

t

四
座
總
修
院
，
教
區
神
學
院
也
日
益
增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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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二
百
二
卜
位
增
至
二
千

自
一
九
二
五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中
國
砷
父
增
加
了
一
倍
以
上
，
即
自
一

六
百
七
十
六
位
。

為
使
教
會
在
某
一
國
根
深
柢
固
，
它
不
扣
當
擁
有
教
區
砷
職
人
員
，
也
當
有
修
會
神
職
人

員
。
在
老
修
會
中
固
然
早
已
有
許
多
中
國
會
士
，
但
教
宗
碧
岳
卜
；
世
在
《
中
國
傳
教
》
通
諭

中
，
曾
諄
囑
考
慮
，
是
否
理
應
在
傳
教
區
域
創
立
新
的
修
會
，
就
地
域
與
環
境
的
特
殊
情
況
'

適
應
本
地
人
的
性
格
與
傾
向
。

莒
響
應
這
項
號
召
，
有
朋
個
宗
旨
與
會
規
完
全
不
同
，
但
同
屬
純
粹
中
國
的
修
會
，
於
．

九
二
七
年
同
時
產
生
：
二
個
是
雷
鳴
遠
砷
父
在
安
國
所
創
立
的
「
耀
漢
小
兄
弟
會
」
，
熔
隱
修

與
顯
修
生
活
的
理
想
於
一
爐
：
「
在
會
中
乃
苦
修
十
，
在
外
乃
傳
教
十
」
；
另
個
是
剛
恆
毅

人
主
教
所
提
倡
並
協
助
成
立
的
「
十
徒
會
」
，
目
的
是
培
植
熱
心
而
有
學
識
的
神
父
，
且
要
有

高
度
敬
禮
聖
體
和
堅
決
服
從
聖
座
的
熱
忱
。

本
地
神
職
人
員
雖
有
增
加
，
但
為
應
付
這
浩
大
的
使
命
尚
嫌
不
足
，
是
以
仍
有
號
召
外
籍

傳
教
士
面
來
相
助
的
必
要
。
第
－
次
毌
界
大
戰
對
徵
召
歐
洲
傳
教
士
阻
礙
了
一
時
，
美
洲
傳
教

士
卻
在
此
時
前
來
補
充
。
美
國
瑪
利
諾
會
的
傳
教
士
乃
於
．
九
一
七
作
首
批
來
華
。
由
於
本
篤

l

五
世
和
碧
岳
十
二
世
的
鼓
勵
提
倡
，
大
戰
以
後
反
而
成

f

發
展
傳
教
熱
忱
的
最
好
時
期
。
在

一
九
二
0
至
一
九
四

O
年
之
間
，
修
會
和
傳
教
協
會
派
遣
來
華
的
人
數
很
多
：
如
聖
高
隆
外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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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們
的
傳
教
活
動

傳
教
會

(
F
o
r
e
i
g
n

Missions 

of 

St. 

C
o
l
u
m
b
a
n
)
和
愛
餛
蘭
外
方
傳
教
會

(
1
9
2
0
)、
苦
難
會

(Passionists 

, 

1
9
2
1
)、
早
平
布
屮
邯
和
一
了
心
命
曰

(
P
i
c
p
u
s

Fathers, 

1
9
2
2
)、
晶
坏
毌d士
4
命
目
(
1
9
2
3
)
、

m
~下
1

傷
司
鐸

(
P
r
i
e
s
t
s

of 

the 

Holy 

S
t
i
g
m
a
t
a
)

和
贖
世
主
會

(
R
e
d
e
m
p
t
o
r
i
s
t
s
)

等
，
外
籍
砷
父
自
一
九

二
五
年
的
一
千
八
百
零
六
位
增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的
二
千
六
百
七
十
六
位
。

聖
教
會
自
知
在
籌
辦
中
等
和
高
等
教
育
上
已
經
落
後
，
於
是
便
在
這
一
段
時
期
內
急
起
直

追
。
天
主
教
的
三
座
大
學
直
到
大
陸
淪
陷
時
尚
在
上
課
：
最
早
的
是
震
旦
，
那
是
耶
穌
會
士
於

一
九
0

三
年
在
上
海
創
辦
的
；
它
所
造
就
出
來
的
醫
師
、
工
程
師
、
法
學
博
士
等
，
已
經
散
布

全
國
，
頗
著
聲
譽
。
其
次
是
輔
仁
，
由
美
國
本
篤
會
士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北
平
創
辦
'
-
九
三

二
年
由
聖
言
會
接
辦
。
耶
龢
會
士
又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在
天
津
開
辦
了
一
座
工
商
學
院
，
一
九
四

八
年
正
式
立
案
為
津
沽
大
學
。

此
時
天
主
教
在
全
中
國
有
中
學
－
百
八
十
九
所
，
小
學
二
千
座
。

傳
教
士
對
他
們
的
主
要
工
作
傳
教
，
絕
不
忽
視
：
他
們
對
照
顧
教
友
和
給
望
教
者
講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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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儀
問
題

道
，
已
咸
餘
力
不
多
，
於
是
便
呼
籲
教
友
們
的
協
助
．
，
那
不
只
是
對
傳
教
工
作
占
重
要
地
位
的

傳
道
員
，
尤
其
是
公
教
進
行
會
的
會
員
．
，
該
會
由
雷
鳴
遠
砷
父
發
起
試
辦
有
效
，
他
處
多
起
而

仿
效
，
以
後
在
剛
恆
毅
大
主
教
的
鼓
勵
之
下
，
日
益
發
展
。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曾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六
月
致
函
中
國
宗
座
代
牧
和
監
牧
，
敦
促
他
們
成
立
公
進
會
，
否
則
傳
教
之
功
便
不
能
圓
滿

達
成
。
于
斌
神
父
由
羅
馬
歸
國
後
，
任
全
國
公
教
進
行
會
總
監
，
曾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在
上

海
召
開
全
國
大
會
，
成
效
卓
著
。
陸
伯
鴻
當
時
為
全
國
公
進
會
會
長
，
他
不
但
是
一
位
模
範
教

友
，
且
是
一
位
殷
實
的
實
業
家
，
對
教
會
的
熱
誠
以
及
扶
危
救
困
的
愛
德
，
都
是
超
人
一
等
的
，

教
宗
曾
譽
之
為
中
國
第
一
教
友
。

對
教
會
不
只
一
次
招
來
最
大
損
害
的
，
是
天
主
教
人
士
對
傳
統
敬
孔
祭
祖
所
持
的
態
度
。

自
教
宗
本
篤
十
四
世

(
B
e
n
e
d
i
c
t

X
I
V
'

在
位
期
間

1
7
4
0
'
1
7
5
8
)

於
一
七
四
二
年
以
這
些
禮
儀
沾

染
了
迷
信
，
予
以
斷
然
禁
止
以
來
，
環
境
已
經
大
變
：
因
教
育
的
普
及
和
科
學
的
精
神
，
這
些

禮
俗
已
失
掉
了
原
有
的
宗
教
性
意
義
，
政
府
也
曾
正
式
聲
明
不
過
是
一
種
純
政
治
與
教
化
性
的

禮
俗
而
已
。

傳
信
部
乃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根
據
事
實
的
演
變
發
出
了
新
訓
令
，
聲
明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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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所
舉
行
或
下
令
舉
行
的
敬
孔
典
禮
，
既
非
向
孔
子
施
行
宗
教
件
的
敬
禮
＇
乃
是
向
這
位
偉

人
表
示
他
應
得
的
尊
崇
，
並
尊
重
本
國
文
化
的
傳
統
，
因
此
教
會
取
消
以
前
的
禁
令
。
羅
男
這

項
決
定
，
不
但
消
除
了
教
友
們
良
心
上
的
疑
懼
不
安
，
以
前
的
誤
解
也
隨
之
雲
消
霧
散
了
。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一
九
一
七
年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

1

直
延
續
了
八
年
，
終
於
原
子
彈

1

擊
，
日
本
無
條
件
投

降
。
長
期
的
國
難
也
成
了
變
相
的
教
難

.. 

許
多
教
團
慘
遭
毀
滅
，
許
多
聖
堂
、
學
校
、
醫
院
等

建
築
被
蹂
躪
損
傷
。
那
雖
然
不
是
物
質
繁
榮
的
時
期
，
精
神
方
面
卻
顯
然
嶄
露
了
頭
角
。
愛
國

的
堅
貞
，
和
紳
父
、
修

j

、
修
女
以
及
教
友
乃
減
輕
人
民
的
痛
苫
所
完
成
的
卓
越
工
作
，
使
教

會
的
真
實
面
目
得
以
突
出
，
在
人
前
清
楚
地
顯
示
，
它
真
是
一
個
博
愛
而
關
心
人
民
幸
福
的
機

構
。
那
此
愛
國
愛
人
的
事
件
，
無
法
一
一
舉
出
；
這
裡
只
引
證
雷
鳴
遠
神
父
和
他
那
耀
漢
會
的

弟
兄
們
所
組
織
的
救
護
隊
(
或
稱
擔
架
隊
)
,
以
概
其
餘
使
了

o

抗
戰
軍
興
，
雷
鳴
遠
神
父
激

於
愛
國
愛
教
的
熱
誠
，
既
限
於
自
己
的
身
分
不
使
執
戈
衛
教
衛
國
，
乃
組
織
了
前
線
救
護
隊
，

不
顧
任
何
危
險
，
到
前
線
去
搶
救
傷
兵
，
並
在
醫
院
內
服
侍
安
慰
他
們
，
真
不
知
救
活
了
多
少

生
命
，
直
至
他
本
人
和
他
的
弟
兄
們
犧
牲
了
生
命
才
告
停
止
。
一
九
四

0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雷
鳴

遠
紳
父
和
十
五
位
本
會
弟
兄
＇
被
共
產
黨
徒
陰
險
地
逮
捕
·
其
中
十
二
位
慘
遭
屠
殺
。
雷
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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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父
雖
被
蔣
委
員
長
救
出
，
但
已
心
力
交
瘁
，
病
入
膏
肓
，
延
至
六
月
一

l

四
日
於
爭
慶
逝
卅
。

從
此
教
徒
始
被
視
乃
真
正
的
愛
國
者
，
而
不
再
懷
疑
他
們
是
「
．
－
毛
子
漢
奸
」
了
，
天
主

教
在
社
會
上
也
贏
得
了
榮
譽
與
地
位
。

勝
利
後
的
兩
年
，
在
未
被
共
產
黨
纏
據
的
地
區
內
，
是
一
個
喘
息
的
時
期
，
教
會
獲
益
不

小
。
教
廷
駐
華
公
使
黎
培
理
曾
在
愛
爾
蘭
和
非
洲
目
睹
聖
母
軍
所
獲
致
的
成
果
，
為
此
在
中
國

盡
力
提
倡
並
推
展
這
種
教
友
傳
教
的
新
方
式
，
成
效
卓
著
。
在
上
海
所
成
立
的
「
天
主
教
教
務

協
進
會
」
，
對
教
會
服
務
的
－
切
活
動
也
活
躍
起
來
。

在
共
產
黨
篡
據
大
陸
的
前
夕
＇
天
主
教
的
前
途
真
是
大
有
希
望
，
數
字
已
接
近
四
百
萬
；

不
過
若
以
令
國
的
人
口
論
，
尚
嫌
太
少
，
尚
小
到
百
分
之
；
但
教
會
在
國
內
已
成
了
活
躍
而

有
作
為
的
一
股
力
量
。
中
國
主
教
已
占
居
像
南
京
、
北
平
、
上
海
、
南
昌
、
僙
州
等
最
重
要
的

位
置
，
全
國
聖
統
主
教
國
籍
化
，
預
料
已
不
在
遠
。
教
會
除
南
京
第
一
任
中
國
主
教
于
斌
外
，

也
吸
收
了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人
物
，
像
曾
作
外
交
總
長
內
閣
總
理
卒
於
本
篤
會
院
長
任
內
的
陸
徵

祥

(
1
8
7
1
, 

1
9
4
9
)，
和
學
德
兼
優
曾
作
中
國
駐
梵
蒂
岡
公
使
的
吳
經
能
、
博
士
，
都
是
中
國
教
會

的
光
榮
。
三
千
位
中
國
砷
父
和
一
千
多
位
人
修
牛
正
準
備
接
班
；
有
六
十
種
中
國
女
修
會
，
二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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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十
二
萬
曾
在
四
千
四
百
五
十
所
各
級
學
校
接
受
教
育
的
青
少
年
，
二
百
一
十
六
座
醫
院
，
二
百

六
十
四
所
育
嬰
院
。
在
幾
千
位
殉
教
者
中
，
被
教
會
列
入
真
福
品
者
已
有
數
十
位
。
中
國
教
會
，

回
顧
過
去
足
以
自
豪
，
瞻
望
將
來
大
有
前
途
。

然
而
謀
事
在
人
，
成
事
在
天
。
不
料
正
當
教
會
奮
發
有
為
時
，
霹
靂
一
聲
，
大
禍
從
天
而

降
，
竟
遭
受
了
千
古
未
有
，
最
有
系
統
、
最
具
陰
謀
和
最
難
逃
避
的
迫
害
。

鐵
幕
內
的
教
會

鐵
幕
內
中
國
教
會
的
歷
史
，
雖
說
充
滿
了
血
淚
，
但
也
格
外
榮
耀
，
現
在
我
們
予
以
敘
述
。

對
這
個
題
目
，
曾
有
不
少
不
同
文
字
的
書
籍
問
世

L
1

。
倘
欲
從
其
中
摘
錄
一
些
最
美
麗
動
人
的
英

勇
事
蹟
，
絕
不
是
我
們
這
部
天
主
教
簡
史
所
能
容
納
的
，
我
們
只
能
予
以
粗
枝
大
葉
的
概
括
敘

述
而
已
。
我
們
距
離
這
段
歷
史
太
近
，
尚
未
揭
曉
的
事
蹟
又
太
多
，
以
致
無
法
撰
寫
這
個
時
期

決
定
性
的
歷
史
。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日
本
投
降
以
後
，
中
共
偽
政
權
對
教
會
的
態
度
，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自

一
九
四
五
至
－
九
四
八
年
，
是
暴
力
迫
害
時
期
；
－
九
四
九
年
是
短
暫
的
偽
裝
平
靜
時
期
；
不

久
即
發
動
的
第
三
個
階
段
，
是
有
系
統
地
先
強
迫
中
國
教
會
脫
離
羅
馬
，
最
後
由
內
部
予
以
徹

底
消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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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力
迫
害
時
期
二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八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日
本
投
降
時
，
教
友
早
已
知
道
共
產
黨
徒
仇
視
天
主
教
，
因
為
在
抗
戰
時
，

已
吃
了
八
路
軍
游
擊
隊
不
少
的
苦
頭
。
雖
然
當
時
黨
的
路
線
是
避
免
惹
惱
民
眾
的
蕻
情
，
而
與

之
發
生
正
面
的
衝
突
，
但
很
顯
然
的
，
他
們
仍
在
尋
找
各
種
方
法
利
用
各
種
機
會
來
破
壞
教
會
。

抗
戰
勝
利
後
，
他
們
便
在
日
軍
撤
退
而
由
他
們
竊
據
的
地
域
內
，
例
如
北
部
各
省
，
揭
開
了
掙

擰
的
面
目
：
教
堂
被
拆
毀
，
或
改
為
開
會
、
演
戲
、
儲
藏
糧
秣
的
處
所
；
以
後
藉
著
清
算
鬥
爭

和
公
審
，
令
各
地
教
會
接
受
數
字
驚
人
的
罰
款
，
以
剝
奪
他
們
的
財
產
；
同
時
更
以
暴
力
加
諸

人
身
。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的
一
年
中
＇
至
少
有
五
十
八
位
神
父
、
十
六
位
修
士
、
十
三
位
修
女
遭

屠
殺
；
其
他
痕
死
獄
中
及
失
蹤
者
更
是
無
法
計
算
。
在
熱
河
，
迫
令
神
父
、
修
女
和
教
友
背
教
；

不
從
者
備
受
酷
刑
，
或
在
大
路
上
拖
拉
，
以
致
凍
餓
而
死
。

有
兩
件
驚
人
的
慘
劇
惹
起
了
全
世
界
的
忿
怒
：
一
是
毀
滅
西
灣
子
，
一
是
鬥
爭
楊
家
坪
熙

篤
苦
修
會
。

西
灣
子
是
察
哈
爾
省
最
古
老
、
教
友
人
數
最
多
的
－
個
教
團
，
且
是
該
教
區
的
中
心
；
自

日
本
投
降
便
被
共
產
黨
徒
占
據
，
砷
職
人
員
和
教
友
均
遭
受
了
嚴
酷
的
鬥
爭
和
冼
腦
；
但
一
九

四
六
年
秋
季
，
圍
軍
收
復
該
地
，
紅
軍
便
誓
言
報
復
，
他
們
於
十
二
月
反
攻
成
功
，
遂
將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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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及
聖
堂
等
付
之
一
炬
，
撤
退
時
又
將
未
能
逃
脫
的
鄉
民
帶
走
，
斷
臂
缺
腿
的
殘
屍
遺
棄
遍
地
。

次
年
懷
來
縣
楊
家
坪
苫
修
院
的
熙
篤
會
修
士
便
受
了
公
審
，
有
兩
位
紳
父
和
三
位
輔
理
修

士
當
場
被
石
頭
打
死
，
其
他
的
將
手
腕
以
鐵
絲
綁
起
來
，
在
行
軍
中
被
拖
拉
步
行
了
二
個
星
期
，

－
路
遭
受
著
虐
待
毒

t
J
，
有
些
倒
斃
路
旁
。
計
該
苫
修
院
七
十
五
位
會
士
中
，
死
了
三
十
－
位
。

一
九
四
八
年
末
，
戰
術
轉
變
：
共
黨
到
處
聲
明
「
信
仰
自
由
」
，
有
些
砷
父
被
釋
放

f
,

也
有
幾
處
教
堂
發
還

f

。
轉
變
的
原
因
不
難
猜
測
：
共
黨
正
開
始
所
謂
過
江
解
放
汀
南
，
認
為

此
時
不
宜
多
樹
立
敵
人
，
何
況
乃
組
織
新
占
領
區
也
需
要
時
間
，
有
比
對
付
幾
百
萬
天
主
教
徒

更
急
切
的
事
情
。

傳
教
士
們
對
這
短
暫
的
平
靜
並
不
心
存
幻
想
，
不
過
利
用
這
喘
息
的
時
間
加
強
工
作
罷
了
。

t

海
的
天
十
教
教
務
協
進
會
散
布
護
教
的
小
冊
子
；
－
時
皈
依
聖
教
者
很
多
，
但
人
人
都
預
料

到
須
準
備
將
來
的
奮
鬥
。

實
際
上
迫
害
的
再
起
按
地
域
有
遲
早
的
不
同
；
這
次
並
非
全
面
公
開
地
幹
，
卻
是
更
為
陰

迫
害
的
再
起

短
暫
的
平
靜
時
期
二
九
四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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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
這
是
同
男
列
主
義
相
符
合
的
。
按
照
男
列
主
義
，
宗
教
這
「
人
民
的
鶻
片
」
必

須
予
以
鏟
除
，
但
需
要
時
間
；
要
盡
力
避
免
殉
教
事
件
，
因
為
那
是
教
徒
的
種
子
。
信
仰
自
由

的
口
號
仍
是
到
處
高
叫
著
，
教
會
也
從
未
直
接
受
過
攻
擊
，
卻
以
資
本
主
義
和
帝
國
主
義
工
具

的
罪
名
加
以
誣
衊
鬥
爭
。
向
教
會
指
定
繳
納
的
捐
稅
和
罰
金
，
數
目
大
得
驚
人
，
目
的
就
是
要

迫
使
他
們
出
賣
或
放
棄
他
們
的
房
屋
，
甚
至
是
教
堂
。
因
為
經
費
無
著
，
學
校
自
然
得
關
閉
'

或
是
必
須
教
授
唯
物
辯
證
法
。
這
樣
一
步
一
步
地
進
逼
，
先
是
由
「
進
步
」
的
叛
徒
管
理
，
但

不
久
便
完
全
落
到
政
府
的
手
中
。
藉
口
正
在
實
行
土
地
改
革
，
人
人
得
從
事
勞
作
＇
不
能
再
舉

行
宗
教
儀
式
去
曠
費
時
日
；
除
了
大
都
市
尚
准
許
舉
行
宗
教
崇
拜
，
以
轉
移
國
際
間
的
耳
目
外
，

他
處
是
不
准
舉
行
了
'
,
砷
父
們
或
回
家
從
事
生
產
，
或
軟
禁
在
教
堂
內
，
不
准
有
任
何
活
動
。

神
職
人
員
無
論
中
國
籍
或
外
籍
，
都
得
設
法
適
應
環
境
。
他
們
既
被
剝
奪
了
全
部
财
產
，

便
效
法
聖
保
祿
，
靠
兩
手
工
作
謀
生
：
有
的
種
田
，
有
的
操
手
工
業
；
這
位
主
教
作
鞋
，
那
位

主
教
糊
火
柴
盒
．
，
砷
父
們
有
的
經
營
小
本
商
業
，
有
的
作
賣
藥
郎
中
，
這
樣
可
以
藉
機
去
訪
問

教
友
。

三
自
運
動

物
質
的
損
失
和
外
來
的
打
擊
雖
嚴
重
地
阻
礙
了
它
的
活
動
，
但
在
精
神
方
面
，
教
會
尚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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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
立
不
搖
；
脆
弱
的
分
子
固
然
經
不
起
考
驗
而
垮
了
，
但
信
友
大
眾
卻
愈
考
驗
愈
堅
強
，
跪
踞

在
他
們
的
牧
者
主
教
和
神
父
身
邊
，
同
整
個
教
會
及
最
高
領
袖

l
,
1

教
宗
，
堅
決
保
持
著
聯
繫
。

教
會
的
敵
人
此
時
藉
協
商
為
名
，
發
動
了
更
狡
猾
、
更
具
危
險
性
的
攻
擊
＇
就
如
他
們
誘
使
佛

教
徒
親
手
去
搗
毀
寺
廟
的
偶
像
一
樣
，
他
們
也
試
圖
使
天
主
教
徒
親
手
去
搗
毀
教
會
的
精
神
建

築
，
使
教
會
的
聖
統
解
體
，
斬
斷
同
羅
馬
宗
座
聯
繫
的
鎖
鍊
。

這
樣
的
目
的
自
然
得
細
心
喬
裝
起
來
，
否
則
便
要
立
即
遭
受
教
會
人
士
的
拒
絕
。
但
馬
列

主
義
的
信
徒
為
散
播
分
裂
的
種
子
，
布
置
了
有
效
的
辦
法
辯
證
法
。
若
能
使
教
徒
互
相
告

發
政
府
加
給
他
們
的
罪
名
(
特
別
是
帝
國
主
義
)
,
不
但
他
們
互
愛
的
鎖
鍊
要
斬
斷
，
良
心
要

被
攪
亂
，
就
連
教
會
內
部
的
分
裂
也
是
輕
而
易
舉
。
於
是
向
教
徒
宜
布
說
：
「
教
會
的
本
身
必

須
革
新
＇
教
徒
應
清
除
隱
藏
在
其
中
的
帝
國
主
義
分
子
。
」
為
實
現
這
項
原
則
，
外
籍
主
教
、

砷
父
必
須
先
軀
逐
出
境
，
「
他
們
是
隱
身
在
羊
羣
中
的
豺
狼
，
帝
國
主
義
的
工
具
，
他
們
在
教

會
的
掩
護
下
，
進
行
他
們
間
諜
和
破
壞
的
工
作
。
」
凡
拒
絕
合
作
的
砷
父
或
教
徒
，
都
應
視
為

「
帝
國
主
義
的
走
狗
」
而
先
加
以
清
算
。
這
樣
一
來
，
教
會
便
徒
具
虛
名
，
成
了
政
府
手
中
宣

傳
的
工
具
，
日
久
便
會
自
行
消
滅
了
。

這
就
是
「
三
自
運
動
」
(
自
治
丶
自
養
丶
自
傳
)
的
目
的
，
為
欺
騙
沒
有
經
驗
的
頭
腦
所

精
選
的
名
詞
，
因
為
該
項
名
詞
的
本
身
，
可
給
予
很
正
確
的
解
釋

8

。
這
項
辦
法
，
在
一
九
五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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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先
向
基
督
新
教
開
刀
，
於
是
便
有
了
各
種
名
稱
互
不
相
同
的
教
會
。
他
們
的
組
織
本
來
就
不

及
天
主
教
的
健
全
，
致
使
這
種
陰
謀
很
容
易
實
現
。
一
個
基
督
新
教
的
領
袖
吳
耀
宗
與
共
產
黨

妥
協
，
甘
作
政
府
的
馬
前
卒
，
首
先
對
自
己
的
同
道
倡
行
了
三
自
運
動
，
其
實
是
蹂
躪
了
自
己

的
同
這
。－

九
五
O
年
末
，
政
府
認
為
已
到
了
對
天
主
教
下
手
的
時
期
，
卻
找
不
到
－
個
有
影
響
力

的
人
物
發
起
這
項
運
動
，
於
是
便
改
用
欺
騙
的
手
段
。
一
九
五

O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
新
華
社
」

乃
發
表
了
一
篇
消
息
：
「
廣
元
(
在
川
北
)
五
百
多
名
教
徒
宣
言
，
贊
成
教
會
革
新
的
三
自
運

動
，
絕
不
容
許
聖
潔
的
教
會
再
被
帝
國
主
義
玷
汙
利
用
…
…
」
然
而
這
項
報
導
是
真
的
嗎
？
查

廣
元
堂
區
以
前
幾
乎
不
朽
人
知
，
教
友
一
共
不
到
－
百
名
；
宣
言
上
說
：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會
議
，

一
致
熱
烈
擁
護
。
事
實
上
到
會
者
只
四
十
人
左
右
，
其
中
十
五
名
是
孩
童
，
大
部
分
是
尚
不
懂

事
、
不
會
講
話
的
小
孩
。
會
議
時
將
政
府
擬
好
的
宣
言
當
眾
朗
誦
了
一
遍
，
要
求
眾
人
簽
名
，

大
部
分
人
都
不
明
白
內
容
究
竟
是
什
麼
。
當
該
本
堂
區
神
父
王
良
佐
發
現
他
的
名
字
被
人
冒
用

刊
登
在
報
端
時
，
立
刻
擬
就
更
正
啟
事
，
要
求
報
社
如
實
刊
登
，
他
的
要
求
當
然
未
被
接
受
。

中
共
所
製
造
的
「
三
自
運
動
發
起
人
」
是
假
的
，
可
是
三
自
運
動
在
各
處
發
起
的
消
息
，
報
紙

上
層
出
不
窮
的
報
導
，
他
們
以
為
神
父
和
教
徒
被
捏
造
的
消
息
所
騙
，
必
將
羣
起
響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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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上
．
神
職
界
和
教
友
對
施
予
他
們
的
壓
迫
都
致
地
奮
勇
抵
制
，
而
對
他
們
的
狡
猾

宣
傳
自
然
也
有
人
上
當
。
教
廷
駐
華
公
使
黎
培
理
立
即
致
書
全
國
主
教
，
請
他
們
提
高
警
覺
。

這
正
是
政
府
所
期
待
的
機
會
，
以
便
打
擊
教
宗
代
表
，
將
他
驅
逐
出
境
當
時
黎
培
理
公
使

已
被
中
共
軟
禁
在
公
使
館
內
(
-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
但
乃
配
合
中
共
的
戰
術
，
政
府
願
教

徒
們
自
動
攻
擊
他
。
於
是
各
地
開
會
、
上
書
、
請
求
政
府
驅
逐
「
帝
國
主
義
者
黎
培
理
＇
入
主

教
愛
國
運
動
的
破
壞
者
」
。

據
－
九
五
－
年
六
月
四
日
報
載
：
昨
日
[
-
日
)
天
主
教
徒
在
重
慶
開
大
會
遊
行
，
大
喊

驅
逐
黎
培
理
的
口
號
，
其
他
教
會
也
有
人
參
加
．
，
並
說
在
參
加
的
人
中
有
二
位
不
在
會
的
四
川

籍
砷
父
，
名
叫
董
世
祉
。
這
個
消
息
使
人
十
分
驚
奇
，
因
為
董
砷
父
是
教
務
協
進
會
的
一
員
．

他
對
教
會
的
堅
貞
不
移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

事
實
是
這
樣
的
：
董
砷
父
固
然
參
加
了
遊
行
的
行
列
，
但
晚
間
在
主
教
大
堂
前
開
會
，
中

共
代
表
和
謂
主
教
相
繼
演
講
，
要
求
驅
逐
黎
培
理
時
，
他
忽
然
從
人
羣
中
擠
出
，
登
十
講
臺
，

發
表
了
一
篇
演
講
，
真
如
青
天
霹
靂
，
給
了
中
共
一
個
莫
大
的
打
擊
。
他
先
堅
定
沉
著
地
畫
了

－
個
十
字
聖
號
，
呼
求
耶
穌
聖
心
、
聖
母
、
聖
伯
多
祿
、
聖
保
祿
之
後
，
向
「
毛
主
席
」
像
和

鬥
爭
教
廷
公
使
及
董
世
祉
神
父
在
重
慶
的
信
仰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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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首
長
－
鞠
躬
，
開
口
說
道
：
「
各
位
首
長
、
砷
長
、
有
信
德
的
教
友
，
各
位
來
賓
，
我
今

天
的
講
題
是

.. 

兩
全
其
美
，
自
我
犧
牲
。
不
承
認
有
天
主
、
有
靈
魂
，
也
不
承
認
耶
穌
的
代
表

教
宗
，
與
天
主
教
聖
統
的
人
們
，
把
『
三
自
連
動
』
講
成
純
愛
國
運
動
，
雖
說
承
認
天
主

教
的
信
仰
自
由
，
雖
說
天

t

教
教
友
與
教
宗
有
純
宗
教
的
聯
繫
，
但
是
脫
離
了
聖
統
的
『
三

自
』
，
今
天
要
我
們
攻
擊
教
宗
的
代
表
黎
培
理
總
主
教
，
明
天
就
會
要
我
們
攻
擊
耶
穌
的
代
表

教
宗
，
後
天
豈
不
是
要
我
們
攻
擊
天
主
了
？
哪
怕
理
論
上
可
以
把
它
分
裂
了
來
攻
擊
，
但

在
實
際
上
，
天
主
是
－
個
，
教
宗
是
一
個
整
體
的
人
，
而
教
宗
的
代
表
也
是
一
個
整
體
的
人
'

因
此
這
樣
的
『
三
自
』
與
天
主
教
自
己
的
『
三
自
』
，
實
在
無
法
結
合
。
」
他
見
幹
部
們
出
其

不
意
地
未
加
干
涉
，
便
繼
續
說
這
：
「
而
且
我
只
有
．
個
靈
魂
，
不
能
分
作
兩
分
，
只
有
我
的

身
體
才
是
能
分
割
的
。
更
好
把
我
整
個
的
靈
魂
獻
給
天
主
，
獻
給
教
會
；
而
把
我
的
身
體
獻
給

國
家
，
粉
身
碎
骨
在
所
不
辭
。
朽
不
信
有
靈
魂
而
只
說
有
身
體
的
唯
物
論
者
，
邏
輯
地
講
，
應

該
滿
意
我
這
種
奉
獻
了
吧
…
…

「
我
是
一
個
中
國
天
主
教
教
友
，
我
要
愛
國
又
要
愛
教
會
。
一
切
違
反
國
法
或
教
規
的
事
，

當
然
乾
脆
拒
絕
，
尤
其
是
不
作
從
中
挑
撥
的
事
。
但
是
政
教
兩
方
，
如
果
不
能
諒
解
，
中
國
教

友
早
晚
是
活
不
成
的
。
不
如
趁
早
獻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促
進
雙
方
的
諒
解
。
誰
不
接
受
這
個
請

求
，
就
表
示
誰
拒
絕
了
解
，
拒
絕
和
平
。
想
政
府
不
致
堅
決
地
要
逼
我
們
二
百
七
|
萬
名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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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爭
皇
母
軍

教
友
沒
有
生
路
吧
！
…
…
」

9

他
一
講
完
，
在
場
的
人
，
無
論
天
主
教
徒
、
基
督
教
徒
或
佛
教
徒
＇
均
報
以
熱
烈
的
掌
聲
。

一
位
手
無
寸
鐵
只
靠
真
理
的
天
主
教
神
父
，
竟
敢
面
對
著
大
權
在
握
的
人
，
高
聲
宣
布
他
心
底

的
思
想
。
這
次
大
會
使
組
織
它
的
人
戚
到
非
常
尷
尬
；
－
星
期
之
後
，
那
些
因
怯
懦
或
因
政
府

的
虛
偽
宣
傳
，
誤
信
可
以
搞
三
自
運
動
的
人
，
都
公
然
表
示
了
懺
悔
；
尤
其
是
重
慶
的
副
主
教
，

六
月
十
日
在
明
供
聖
體
之
前
，
以
全
體
神
職
界
的
名
義
，
當
眾
朗
誦
悔
過
書
。
董
神
父
在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被
捕
，
以
後
便
消
息
全
無
了
。
但
他
這
輝
煌
的
榜
樣
，
堅
強
了
人
們
的
勇
氣
，
此
後

誰
也
不
能
再
心
存
幻
想
。
政
府
所
提
倡
的
三
自
運
動
，
同
天
主
教
的
道
理
水
火
不
容
，
它
要
導

致
一
個
與
羅
馬
分
離
的
裂
教
！

教
友
們
競
相
傳
閱
董
神
父
的
信
仰
宣
言
，
他
使
他
們
自
豪
且
又
增
加
了
勇
氣
·
，
他
們
實
在

需
要
勇
氣
，
因
為
反
宗
教
的
鬥
爭
尚
繼
續
不
停
。
政
府
現
在
又
開
始
鬥
爭
聖
母
軍
，
在
天
津
特

別
劇
烈
·
，
隨
後
發
覺
組
織
中
心
在
上
海
，
便
決
心
予
以
粉
碎
；
為
了
幾
百
名
聖
母
軍
團
員
，
全

城
動
員
起
來
，
報
紙
、
廣
播
電
臺
、
展
覽
、
開
會
，
一
齊
進
攻
，
弄
得
雞
犬
不
寧
，
想
不
到
有

多
少
公
務
人
員
致
力
於
這
個
特
殊
工
作
，
期
待
著
聖
母
軍
悔
悟
，
也
就
是
說
，
準
備
承
認
聖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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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是
一
種
反
革
命
的
帝
國
主
義
組
織
；
聖
母
軍
團
員
給
勸
他
們
示
弱
的
幾
位
神
父
，
寫
了
一
封

用
血
簽
名
的
信
，
說
明
他
們
絕
不
承
認
那
些
玷
辱
聖
母
軍
和
教
會
的
罪
名
，
要
至
死
對
聖
教
會

效
忠
。
大
無
畏
的
上
海
主
教
龔
品
梅
，
鼓
勵
他
們
堅
持
這
種
態
度
。

正
在
這
樣
鬧
得
天
翻
地
覆
的
時
候
，
某
日
在
教
友
中
傳
遞
著
一
個
消
息
說
：
「
張
伯
達
神

父
死
了
」
。
張
伯
達
是
徐
匯
中
學
的
校
長
，
素
有
學
養
，
是
上
海
婦
孺
皆
知
的
＇
深
為
人
所
敬

愛
。
一
九
五
－
年
春
天
，
政
府
召
集
私
立
學
校
校
長
開
會
，
當
時
正
在
進
行
「
三
自
」
運
動
，

伯
達
神
父
在
開
會
時
演
講
說
明
主
教
的
立
場
，
講
得
淋
漓
盡
致
，
贏
得
全
場
虻
雷
的
掌
聲
，
這

是
共
黨
絕
不
能
容
忍
寬
恕
的
；
張
伯
達
雖
然
賦
性
仁
厚
，
態
度
和
藹
可
親
，
但
如
觸
及
良
心
問

題
，
他
卻
絕
不
肯
屈
服
，
於
是
在
八
月
九
日
被
捕
。
那
時
他
正
當
壯
年
，
健
康
甚
佳
；
他
受
了

怎
樣
的
酷
刑
？
我
們
只
能
揣
測
；
正
所
謂
鋼
鐵
意
志
，
威
武
不
能
屈
也
。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
日
警
察
交
出
了
一
具
枯
瘦
乾
癟
的
屍
體
，
令
人
無
法
辨
認
，
若
非
由
一
顆
金
牙
辨
認
出
來
，

誰
也
不
相
信
那
是
張
伯
達
。
這
個
消
息
一
經
傳
出
，
教
友
們
的
激
動
，
簡
直
無
法
形
容
。
警
察

怕
教
友
有
所
反
響
，
把
他
們
誣
的
「
罪
人
」
，
表
揚
成
光
榮
的
英
雄
，
於
是
勒
令
悄
消
地
將
他

埋
葬
。
然
而
全
上
海
每
座
天
主
堂
，
無
視
警
察
的
威
嚇
，
紛
紛
舉
行
大
禮
彌
撒
，
帝
王
堂
且
舉

張
伯
達
神
父
之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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嘔
逐
外
籍
教
士

行
紅
色
十
字
架
彌
撒
，
祭
臺
上
滿
供
紅
花
，
彌
撒
後
且
齊
聲
高
唱
〈
謝
恩
經
〉
，
青
年
都
為
他

帶
孝
：
男
青
年
佩
黑
袖
章
，
女
青
年
頭
戴
白
花
；
人
人
面
上
所
表
現
的
，
不
是
悲
痛
失
去
了
－

位
敬
愛
的
砷
父
，
乃
是
殉
道
者
的
弟
兄
所
咸
受
的
光
榮
。

對
聖
母
軍
的
鬥
爭
，
就
在
這
樣
的
氣
氛
中
收
了
兵
。
除
極
少
數
的
例
外
，
男
女
青
年
並
沒

有
氣
餒
；
政
府
只
得
承
認
失
敗
。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政
府
認
為
時
機
已
成
熟
，
乃
下
令
軀
逐
教
廷
公
使
出
境
。
他
像

1

名
罪

犯
一
樣
被
押
送
至
香
港
。
遭
受
這
樣
待
遇
的
不
只
他
／
人
，
因
為
政
府
已
下
定
決
心
，
要
清
除

所
有
的
外
籍
教
士
。
但
為
符
合
它
的
戰
術
，
絕
不
願
扣
以
傳
教
的
罪
名
，
卻
要
教
徒
控
訴
他
們
，

令
他
們
自
認
危
害
國
家
，
在
宗
教
的
外
衣
下
搞
間
諜
的
勾
當
，
作
美
帝
的
工
具
，
破
壞
愛
國
運

動
，
是
中
國
人
民
的
仇
敵
，
醜
惡
的
罪
人
，
外
披
羊
皮
內
藏
狼
心
：
這
是
他
們
一
再
叫
囂
的
控

訴
。
為
了
逼
供
，
不
論
是
洗
腦
、
日
夜
不
停
地
疲
勞
審
訊
甚
至
酷
刑
，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
雖
說

他
們
不
願
見
殉
教
者
，
主
教
神
父
因
受
刑
而
死
者
卻
比
比
皆
是

.. 

例
如
廣
東
梅
縣
瑪
利
諾
會
的

輻
主
教

(
M
g
r
.

Ford 

M
M
)

一
九
五
O
年
十
二
月
被
捕
'
-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去
世
；
濟

南
總
主
教
楊
恩
賚

(
M
g
r
.
Cyrillus 

J
a
r
r
e
)
，
於
一
九
五
－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被
捕
入
獄
，
時
已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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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七
十
六
，
受
折
磨
後
不
支
，
送
入
醫
院
，
一
九
五
二
年
三
月
八
日
逝
世
。
直
至
將
斷
氣
時
，

警
察
尚
不
停
地
提
出
種
種
問
題
來
折
磨
他
，
最
後
他
說
：
「
我
要
到
墳
墓
裡
去
答
覆
你
們
。
」

他
去
世
的
消
息
一
傳
出
，
闔
城
及
附
近
敬
愛
他
的
教
友
，
齊
來
為
他
送
殯
。
人
們
給
總
主
教
入

殮
時
穿
的
是
紅
色
主
教
祭
服
；
－
名
叛
徒
去
向
警
察
告
發
，
說
紅
色
表
示
死
者
為
殉
教
者
。
警

察
立
命
將
死
人
掘
出
，
剝
去
紅
色
祭
服
，
易
以
囚
犯
的
衣
服
。
羣
情
大
譁
，
誓
死
反
對
這
種
侮

辱
＇
致
使
警
察
不
得
不
讓
步
；
最
後
乃
換
穿
白
色
祭
服
埋
葬
。
警
皇
祭
雖
盡
力
找
麻
煩
，
這
樣
的

殯
僙
對
附
和
革
新
運
動
者
實
在
是
奇
恥
大
辱
。

教
友
們
拒
絕
附
和
對
傳
教
士
們
的
誣
衊
控
訴
，
不
少
的
中
國
神
父
和
教
友
，
与
了
不
肯
違

反
良
心
而
喪
失
了
生
命
；
因
此
為
完
成
驅
逐
外
籍
教
士
的
陰
謀
，
竟
拖
延
了
那
麼
久
，
真
是
中

共
政
府
始
料
未
及
的
。
既
然
無
人
控
訴
，
當
局
便
轉
而
改
用
其
他
辦
法
：
乃
了
教
他
們
無
法
生

活
下
去
，
斷
絕
了
同
他
們
的
－
切
來
往
，
連
替
他
們
賣
東
西
以
維
持
生
活
也
不
許
＇
這
樣
他
們

便
不
得
不
自
動
請
求
離
境
了
。
他
們
也
往
往
組
織
公
審
，
教
人
提
出
最
荒
謬
的
控
訴
；
最
令
人

痛
恨
的
是
對
育
嬰
院
的
公
審
鬥
爭
：
修
女
們
收
養
的
棄
嬰
，
往
往
進
育
嬰
院
時
已
奄
奄
一
息
，

有
人
卻
控
訴
修
女
屠
殺
成
百
成
干
的
嬰
兒
。
但
如
何
證
明
呢
？
到
育
嬰
院
的
墓
地
去
挖
掘
，
不

是
白
骨
累
累
嗎

1
0
!

一
九
五
五
年
末
，
留
駐
中
國
的
外
籍
砷
父
、
修
士
、
修
女
尚
有
六
了
人

t

下
，
均
以
各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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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被
迫
出
離
中
國
。
一
九
八
六
年
只
剩
下
九
位
方
濟
聖
母
傳
教
會
的
修
女
＇
她
們
獲
准
居
留
'

是
因
為
她
們
在
北
平
有
一
所
學
校
，
專
收
外
交
團
的
子
女
；
現
在
連
這
一
小
撮
人
他
們
也
不
能

容
忍
了
，
雖
然
她
們
只
求
老
死
在
她
們
所
選
擇
的
第
二
祖
國
也
不
能
，
終
於
被
紅
衛
兵
粗
暴
地

驅
逐
。
此
時
除
了
華
理
柱
主
教

(
M
g
r
.

James 

Walsh 

M 

M
)
'

在
中
共
區
內
連
一
名
外
籍
傳
教
士

也
沒
有
了
．
，
華
理
柱
主
教
至
．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
已
滿
七
十
六
足
歲
，
當
初
他
被
判
二

十
年
徒
刑
，
仍
在
獄
中
。

試
圖
給
中
國
找
一
位
教
宗

在
獄
中
的
外
籍
傳
教
士
早
已
看
出
，
當
他
們
被
迫
離
境
時
，
他
們
的
痛
苦
也
就
算
完
了
；

至
於
中
國
的
主
教
、
神
父
卻
不
那
麼
簡
單
，
他
們
或
是
違
反
良
心
同
共
產
黨
妥
協
，
最
後
走
上

裂
教
之
途
；
或
是
眼
睜
睜
地
看
著
自
己
受
更
大
的
壓
迫
、
坐
監
、
受
死
，
並
且
權
位
愈
高
，
受

苦
也
愈
大
．
，
因
為
政
府
已
看
清
，
倘
若
沒
有
一
位
主
教
出
頭
領
導
蓮
動
，
成
立
與
羅
馬
分
裂
的

教
會
的
企
圖
絕
難
實
現
，
於
是
便
想
用
誘
騙
的
手
段
達
成
他
們
的
目
的
。
一
九
五
－
年
，
他
們

看
中
了
南
昌
的
總
主
教
周
濟
世
，
想
擁
立
他
為
中
國
教
會
的
教
宗
。
－
位
高
級
幹
部
到
南
昌
去

見
他
，
向
他
說
：
「
我
看
主
教
才
德
兼
優
，
聰
明
能
幹
，
何
不
出
來
發
揮
一
下
帶
頭
作
用
＇
領

導
進
步
的
教
徒
？
我
們
願
擁
立
你
為
中
國
的
教
宗
。
」
「
你
認
為
我
有
資
格
嗎
？
」
「
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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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國
運
動

有
！
」
於
是
主
教
幽
默
地
答
道
：
「
假
如
你
們
有
法
子
使
全
球
天
主
教
會
承
認
我
是
教
宗
，
我

真
有
意
搞
一
下
，
這
樣
對
我
們
中
圖
也
有
面
子
；
只
作
中
國
教
會
的
教
宗
實
在
不
過
癮
。
」
共

產
黨
絕
不
甘
受
這
樣
的
奚
落
，
數
月
之
後
，
周
總
主
教
和
教
區
的
砷
父
便
受
了
兩
個
月
的
洗
腦

教
育
，
嗣
後
更
受
人
民
的
公
審
，
並
警
告
他
要
同
梵
蒂
岡
斬
斷
「
政
治
的
關
係
」
。
他
回
答
說
：

「
根
本
沒
有
這
樣
的
關
係
，
你
教
我
怎
樣
斬
斷
呢
？
這
就
如
同
要
求
－
個
從
未
結
婚
的
人
辦
理

離
婚
一
樣
。
」
他
也
拒
絕
成
立
一
個
純
天
主
教
的
組
織
，
以
便
從
事
反
帝
國
于
義
的
鬥
爭
：
「
為

什
麼
專
向
天
主
教
徒
要
求
這
事
呢
？
如
果
他
們
是
良
好
的
國
民
，
根
本
不
需
要
這
類
的
組
織
；

假
如
政
府
認
定
他
們
不
是
良
好
國
民
＇
這
對
我
們
教
區
的
教
友
是
絕
大
的
侮
辱
。
」
這
一
下
更

激
惱
了
共
產
黨
·
於
是
聲
明
他
是
「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走
狗
」
而
將
他
銀
鐺
入
獄
。
教
區
的
人
非

常
愛
戴
周
主
教
，
這
樣
可
惡
的
宣
判
真
是
中
共
的
恥
辱
；
這
次
公
審
·
使
那
此
對
三
自
運
動
尚

存
幻
想
的
人
，
因
而
大
澈
大
悟
。
周
主
教
因
他
對
教
會
和
宗
座
的
忠
貞
＇
犧
牲
了
他
的
性
命
，

最
後
死
在
獄
中
。

在
展
開
三
自
連
動
一
年
半
以
後
，
中
國
教
會
雖
然
有
幾
處
囚
怯
懦
而
讓
步
了
，
但
大
致
都

拒
絕
與
基
督
的
代
表
斷
絕
關
係
．
，
政
府
雖
竭
盡
一
切
努
力
，
铇
未
能
建
立
一
個
全
國
性
的
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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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
，
它
已
承
認
失
敗
，
於
是
聲
言
不
再
提
三
自
運
動
，
但
鬥
爭
絕
未
中
止
。
接
著
提
出
的
第

二
個
口
號
是
「
愛
國
愛
教
」
運
動
(
好
像
天
主
教
徒
不
知
怎
樣
愛
護
他
們
的
教
會
二
樣
!
)
,

雖
然
他
們
用
種
種
欺
騙
的
言
詞
，
目
的
總
歸
是
一
樣
的
：
設
法
毀
滅
各
教
區
的
教
團
。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必
須
先
使
他
們
與
世
上
有
形
的
領
袖
教
宗
分
離
，
因
此
成
立
了
許
多
「
愛
國

協
會
」
。
為
了
引
誘
神
父
、
修
女
、
修
生
和
教
友
們
加
入
，
簡
直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
宣
傳
、
威

脅
、
利
誘
、
開
討
論
會
等
，
更
番
利
用
；
誰
敢
為
真
理
辯
護
，
便
加
上
「
國
家
敵
人
」
的
罪
名
；

隨
後
便
是
冼
腦
，
無
盡
無
休
的
上
課
、
開
討
論
會
、
小
組
會
，
有
時
一
連
幾
星
期
、
幾
個
月
；

用
坦
白
、
整
風
、
公
審
疲
勞
而
嚴
酷
的
手
段
，
艇
迫
砷
職
界
和
教
友
們
加
入
。

雖
然
用
盡
了
各
種
壓
力
，
仍
未
能
達
到
目
的
，
尤
其
是
上
海
的
教
團
，
在
賢
明
而
堅
決
的

龔
主
教
領
導
之
下
，
堅
守
著
純
宗
教
的
崗
位
，
樹
立
了
輝
煌
的
榜
樣
。
宗
教
事
務
部
的
專
員
對

公
教
青
年
瘋
狂
地
施
以
再
教
育
，
想
改
變
他
們
的
頭
腦
，
結
果
他
們
的
工
作
被
青
年
們
粉
碎
了
；

城
內
各
本
堂
區
的
教
友
急
忙
學
習
禮
儀
，
熱
烈
聽
講
教
義
，
他
們
戚
覺
有
更
加
明
瞭
自
己
勇
氣

的
需
要
。政

府
對
天
主
教
的
抵
制
既
不
能
說
服
，
威
脅
又
無
用
'
-
九
五
五
年
九
月
便
決
心
予
以
公

開
打
擊
．
，
光
是
兩
夜
(
即
九
月
九
日
和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
＇
在
上
海
－
地
，
除
龔
主
教
外
，
又

逮
捕
了
三
十
多
位
砷
父
，
三
十
八
位
修
生
，
五
位
修
女
和
數
千
名
教
友
；
幾
天
以
後
便
知
其
中



311 第二十七章 十九及二十世紇天王教在中國的憤彤

十
七
人
已
被
槍
決
。
在
中
國
唯
還
有
上
課
的
徐
匯
紳
學
院
也
遭
關
閉
，
地
址
改
乃
再
教
育
營
。

其
他
城
鎮
的
副
主
教
、
神
父
和
教
友
大
批
大
批
的
被
拘
捕
；
只
在
那
兩
夜
，
總
共
便
有
一
千
名

教
友
在
監
獄
失
蹤
。

一
九
五
七
年
六
月
，
在
政
府
的
壓
力
卜
，
在
北
京
召
開
了
－
次
「
天
卞
教
愛
國
大
會
」
，

由
瀋
陽
總
主
教
皮
漱
石
擔
任
名
譽
主
席
，
他
當
時
正
在
獄
中
，
特
乃
此
被
釋
放
前
來
。
實
際

t

是
由
宗
教
事
務
部
人
員
主
持
。
人
多
數
參
加
大
會
的
代
表
雖
然
反
對
，
大
會
仍
發
表
了
攻
擊
教

宗
的
宣
言
。

自
這
時
起
，
乂
發
生
了
許
多
新
的
暴
力
，
冗
長
的
討
論
會
，
甚
至
選
舉
和
祝
聖
不
合
法
的

主
教
等
新
花
樣
，
源
源
而
出
。
客
觀
地
說
，
這
樣
的
選
舉
祝
聖
都
是
小
合
法
的
，
因
乃
與
聖
教

會
的
立
法
不
合
，
且
違
反
教
宗
的
旨
意

1
1
.
，
何
況
往
往
並
非
教
區
主
持
無
人
，
那
些
教
區
的
主
教

或
合
法
代
理
人
尚
健
在
，
只
是
已
被
驅
逐
或
在
監
獄
內
受
苦
，
或
因
某
種
原
因
被
阻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而
已
。
我
們
對
在
鐵
幕
內
經
過
的
事
情
，
消
息
太
不
靈
通

1
2

，
無
法
明
瞭
那
些
選
舉
的
真

相
。
但
我
們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猜
測
＇
必
定
有
非
人
的
壓
迫
，
才
達
到
了
那
樣
的
結
果
；
而
且
誰

也
不
會
懷
疑
，
中
國
的
砷
父
和
教
友
衷
心
依
戀
基
督
、
祂
的
聖
教
會
和
祂
在
世
的
代
表
；
有
那

麼
多
熱
愛
他
們
的
祖
國
，
並
在
他
們
的
信
仰
中
找
到
愛
它
的
更
高
尚
理
由
的
人
，
在
不
斷
的
逮

捕
、
坐
牢
和
強
迫
勞
動
營
中
失
蹤

f
.

，
他
們
的
善
表
和
他
們
默
默
的
祈
禱
，
支
持
著
中
國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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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對
中
國
教
會
這
些
悲
慘
的
動
態
，
常
密
切
地
注
視
著
；
他
也
不
斷
呼
籲
全
球
教
友
祈

禱
犧
牲
，
以
支
持
中
國
的
弟
兄
們
忍
受
考
險
。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致

函
〈
我
們
切
願
聲
明
〉

(
C
u
p
i
m
u
s

i
m
p
r
i
m
i
s
)

給
中
國
神
職
界
和
信
友
，
讚
美
、
鼓
勵
且
指
導
他

們
。
一
九
五
四
年
卜
月
七
日
，
教
宗
又
在
《
致
中
華
民
族
》

(
A
dSinarum 

g
e
n
t
e
s
)

通
諭
中
，

再
度
讚
揚
中
國
教
友
，
並
譴
責
三
自
運
動
；
他
提
醒
人
們
注
意
：
誰
也
不
會
相
信
教
會
是
為
給

某
一
強
權
服
務
；
同
樣
，
誰
也
不
能
向
它
強
求
，
破
壞
它
的
創
立
者
耶
穌
基
督
所
制
定
的
統
一
，

在
各
國
另
行
建
立
與
伯
多
祿
的
首
座
分
裂
的
教
會
。
凡
這
樣
作
的
教
團
，
就
如
由
葡
萄
幹
上
砍

下
來
的
枝
子
，
必
將
自
行
枯
槁
，
絕
不
能
結
出
救
靈
的
果
實
。
最
後
碧
岳
十
二
世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在
《
宗
徒
之
長
》

(
A
dAposto/orum 

P
r
i
n
c
i
p
i
s
)

通
諭
中
，
對
試
圖
在
中
國

建
立
與
羅
丐
分
離
的
教
會
，
表
示
悲
傷
；
他
相
信
當
光
明
之
日
重
新
照
耀
時
，
教
友
的
痛
苦
和

眼
淚
以
及
殉
這
者
的
苦
刑
鮮
血
，
都
是
教
會
復
興
的
種
子
。

教
宗
與
中
國

會
與
基
督
的
奧
體
保
持
聯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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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教
帳
目
的
一
篇
總
結

兩
千
多
年
前
，
基
督
曾
吩
咐
祂
的
宗
徒
們
說
：
「
你
們
到
普
世
給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宣
傳
福

音
！
」
在
最
近
這
一
百
五
十
年
間
，
傳
教
士
的
努
力
究
竟
怎
樣
？
輻
音
真
的
傳
到
了
所
有
民
族

的
面
前
嗎
？

一
九
五
－
年
，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在
《
致
中
圈
教
會
》
通
諭
中
，
曾
為
其
之
前
的
二
十
五

年
結
了
－
下
帳
：
一
九
二
六
年
有
四
百
個
傳
教
區
，
其
中
教
友
總
數
不
到
－
千
五
百
萬
，
幾
乎

所
有
教
區
的
領
袖
都
是
外
國
人
；
二
十
五
年
以
後
，
傳
教
區
超
過
了
六
百
個
，
教
友
的
數
目
是

二
千
八
百
萬
；
八
十
八
個
教
區
已
委
任
本
地
人
管
理
。

從
那
時
起
，
新
的
進
步
也
有
記
載
。
自
從
亞
洲
許
多
國
家
被
赤
化
以
後
，
非
洲
的
進
步
，

給
人
以
強
烈
的
印
象
。
天
主
教
在
非
洲
，
在
一
百
多
年
之
間
所
造
成
的
形
勢
，
已
可
同
教
會
初

興
時
在
羅
馬
帝
國
內
三
個
世
紀
所
造
成
的
形
勢
相
媲
美
了
。
自
梵
二
大
公
會
議
以
來
，
天
主
教

的
大
公
無
私
才
充
分
地
表
現
出
來
。
出
生
在
亞
非
二
洲
的
主
教
竟
有
－
百
六
十
多
位
了
，
他
們

和
東
方
禮
的
主
教
們
，
在
教
會
的
中
央
羅
馬
，
同
樣
是
大
公
會
議
的
代
表
，
誰
看
見
這
個
場
面

會
不
厭
動
高
興
呢
？
可
見
教
會
絕
不
單
是
西
方
或
白
種
人
的
教
會
！
光
他
們
這
樣
在
場
，
便
足

以
表
示
有
些
事
情
變
了
，
聖
教
會
的
大
公
＇
不
再
只
是
一
種
許
諾
＇
卻
已
成
為
鐵
一
般
的
事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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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說
「
給
普
世
傳
幅
音
」
已
接
近
完
成
的
階
段
了
嗎
？
不
但
沒
有
·
血
且
適
得
其
反
，

甚
至
應
該
說
不
認
識
基
督
的
，
現
在
比
已
往
任
何
時
期
都
多
。
實
際
上
，
當
我
們
說
教
友
的
數

字
增
加
時
，
不
要
忘
記
世
界
人
口
的
數
字
同
時
也
在
增
長
；
自
二
卜
世
紀
初
葉
以
來
，
人
口
同

物
質
進
步
的
速
度
，
尤
其
是
醫
藥
衛
生
進
步
的
速
度
，
同
樣
的
愈
來
愈
快
。
八
八

O
年
世
界

人
口
是
十
二
億
二
千
五
百
萬
，
天
主
教
教
友
則
是
二
億
一
千
一
百
萬
；
－
九
六
四
年
呢
，
世
界

人
口
已
超
出
二
十
億
，
而
教
友
不
過
增
至
五
億
七
千
五
百
萬
。
如
果
把
東
正
教
徒
和
基
督
教
徒

也
合
在
一
起
，
則
是
十
億
．
，
然
而
尚
有
二
十
億
人
未
信
仰
基
督
。
在
非
洲
教
友
數
字
的
增
長
在

迁
代
可
說
是
無
比
的
驚
人
，
但
教
友
與
人
口
的
比
例
也
只
是
一
比
五
，
而
且
皈
依
的
人
愈
多
'

新
生
教
會
的
困
難
也
愈
大
：
砷
父
太
少
，
乂
得
照
顧
日
益
增
多
的
教
友
，
又
得
向
同
樣
增
多
的

外
教
人
傳
福
音
。
在
占
世
界
人
口
半
的
亞
洲
，
教
友
二
非
律
賓
除
外
)
只
占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一
。
自
梵
蒂
岡
第
屆
大
公
會
議
以
來
，
福
音
傳
播
的
速
度
，
無
疑
已
是
歷
來
最
快
的
了
，
但

還
無
法
看
出
，
什
麼
時
候
才
能
普
世
完
全
皈
依
；
在
將
來
的
歲
月
中
，
教
友
同
人
口
的
比
例
'

大
概
也
要
減
低
。
全
球
的
教
友
應
當
體
會
這
些
事
實
，
庶
幾
能
激
發
他
們
傳
播
輻
音
的
熱
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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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便
努
力
式
以
晝
籍
或
以
軸
入
百
万
的
知

蒙
古
廿
苫
而
抵
達
百
藏
的
扛
咢
(
-
八
四
六
年
)

一
時
管
了
、
＼
一
」

在
拉
蔭
圧
了
六
星
斟
丈

竺

抵
達

2

在
玻
五
年
噢
揸
罪
首

睜
噢

入
四
川

Q

一
八
O
O
年

鬥
戸
干
為
王
教

的
門
經
這 八

釋徐
笆
新
得
以
到
達
他
工
作
的
問
位
且
能
在
那
裡
居
留
足
以
讜
明
化
竪
決
的
毅
力
實
不
尋
常

他
在
一
七
七
三
年
首
次
來
到
中
國
在
由
虞
鬥
潛
入
四
川
的
中
尤
曾
雨
天
遭
逮
捕
留
難
他
終
於

院
逞
了
一
七
八
四
年
再
次
嘆
捎
且
玻
祥
至
北
亨
倘
他
留
往
北
言
便
言
這
得
釋
放
訌
他
寧

逐
出
境
遣
乏
回
點
五
年
二
後
他
又

逐
呂
篷
的
傳
教
士
中
有
雨
名
遣
使
會
會
士
古
信
察

(
H
u
e
)和
賈
伯
特

(
(
,
a
b
e
t
)

庹
鬥
古
尸
察
描
宣
這
次
行
程
真
是
美
麗
如
畫
譯
成

f

多
國
語
言

許
多
人
對
中
因
傳
教
的
興
趣
＾

此
灶
載
於
法
文
條
約
內
中
文
則
其
此
問
題
後
經
中
法
雨
國
政
府
折
衝
協
定
(

八
九
三
年
)
始
告
結
束
其
特
黠
為

) 

Mornson 

弓
起
了

一
八
六
三
年
及
－

傳
教
士
所
購
買
之
財
產
應
成
為
各
戸
垃
万
教
會
之
公
產
＾
)

這
和
雷
時
基
督
新
教
所
用
的
万
法
犬
不
相
同
。
留
柱
在
中
國
的
第
一
位
牡
詞
是
馬
禮
丑

(
R
o
b
e
r
t

於
一
八

O
七
年
來
華
。
在
北
亨
條
幻
簽
訂
以
怕
他
門
只
蟄
罟
在
這
商
口
岸
絕
不
外

出
胃
險
他
門
散
發
垕
經
和
其
位
宇
教
書
籍
傳
布
基
督
的
思
想
及
至
准
許
在
內
坦
傳
教
的
鬥

協
助
建
設
近
代
的
中
図
：
為
此
他
門
也
不
重
視
夭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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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妮
」

o

(
夭
三
教
的
另
一
名
稱
)
了
自
養
和
自
傳

教
所
辦
的
叨
统
小
學
卻
盡
力
繒
設
中
學
犬
學
尤
其
庄
重
建
設
醫
院
和
醫
科
學
校
。
所
以
基
督
新

教
的
傳
教
中
心
多
在
都
市
城
鎮
夭
三
教
則
多
王
意
郷
問
和
農
村
的
發
展
。

在
這
黑
數
的
被
害
人
中
有
一
小
夥
可
以
就
目
睹
的
人
確
切
讒
明
他
們
其
是
為
了
信
仰
而
致
命
的

教
宇
碧
岳
十
－
一
世
將
他
們
列
入
真
福
品
在
漢
中
和
太
原
殉
教
的
三
位
王
教
五
位
万
濟
會
神
父

七
位
万
濟
翌
毋
傳
教
會
的
佟
女
五
乜
修
生
和
九
位
教
友
於
一
九
四
－
＾
年
列
萁
福
品
克
勘
啻

(Alberico 

Crescite 

= 
i 

P
I
M
E
)在
陝
酉
殉
教
一
九
五
一
年
列
真
福
品
在
直
隸
獻
誓
教
區
殉
教
的
有

四
位
耶
跃
會
神
父
＇
五
十
二
位
年
齡
和
身
分
不
同
的
男
女
教
友
＇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列
入
其
福
品
其

中
一
位
十
四
歲
的
少
女
|
~
王
亞
絪
生
前
即
忠
行
純
潔
徑
行
不
凡
，
直
不
愧
稱
為
「
中
國
的
壁

六
位
中
國
王
教
察
哈
爾
宣
化
王
教
趙
懷
義
河
北
蠡
持
三
教
(
後
改
安
國
)
孫
往
禎
正
蓺
臺
州

王
教
胡
若
山
湖
北
蒲
圻
王
教
成
和
徑
山
罟
汾
陽
王
教
陳
國
砥
正
蘇
海
門
王
教
朱
開
敏
。

我
們
可
提
供
一
本
標
名
《
愛
的
考
臉
》
的
中
文
書
籍
其
中
記
這
不
少
這
蟀
的
事
蹟
作
者
是
竺
楠

宇
·
一
九
五
七
年
光
啟
出
瓶
。

寧
夏
王
教
王
守
禮

(
M
g
r
.

Van 

M
e
l
c
k
e
b
e
k
e
)

曾
聲
明
過
他
對
三
自
的
解
釋
如
果
「
自
冶
」
是
說
教

區
應
餑
本
地
王
教
王
持
那
正
是
翌
教
會
自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及
碧
岳
十
一
世
以
來
所
期
望
達
到
的

目
的
伷
同
教
宗
斷
絕
閼
係
那
便
不
再
是
「
公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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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地
方
教
會
所
致
力
的
理
想
當
某
處
教
圉
巳
充
分
發
展
用
不
著
其
他
教
圉
的
輔
助
時
便
自
叭

會
實
現
根
本
不
需
要
一
個
自
稱
氫
神
的
政
府
越
筮
代
甩
來
決
定
誰
能
禁
止
同
一
信
仰
的
弟
兄
們

互
助
呢

3

假
如
「
自
傳
」
是
說
各
地
教
團
應
自
行
決
定
講
什
麼
教
義
那
是
絕
對
不
能
接
受
的
然

而
這
卻
是
政
府
的
用
意
所
在
。

宣
言
全
文
見
《
愛
的
考
險
》
八
十
六
頁
°

閼
於
這
段
歷
史
的
「
實
錄
」
可
參
閱
光
啟
文
化
出
版
的
《
湘
酉
風
雲
路
》
|
|
＇
幾
乎
以
日
記
的
万

式
詳
逕
湖
南
省
元
陵
教
區
的
遭
遇
。

不
能
說
在
教
會
初
興
咭
主
教
白
地
万
的
神
犧
界
和
教
匣
選
舉
的
例
子
尚
可
實
行
三
為
由
教
會

合
法
的
權
戚
很
久
以
來
所
制
定
的
規
短
不
准
由
下
緩
人
員
隨
意
改
選
也
不
能
以
雲
要
『
人
望
卿

人
靈
為
理
由
自
選
王
教
。
因
為
這
樣
破
壞
教
會
的
法
律
驃
然
不
是
為
了
供
哈
教
友
的
)
色
主
需
要

直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凡
自
中
共
地
區
塈
逐
出
來
的
神
父
及
修
女
對
他
們
所
知
大
陸
的
橚
王
常
有

消
息
帶
出
這
些
消
息
的
來
原
現
在
已
咕
竭
了
＇
幾
乎
只
有
共
産
黨
報
紙
所
刊
裁
的
直
芝
芍
以
傳
已

誰
也
知
道
這
樣
的
報
導
＇
甚
難
分
辨
哪
些
是
真
的
＇
哪
些
是
虛
偽
的
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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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望
廿
三
世
的
膺
選

－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
全
球
樞
機
的
祕
密
會
議
，
要
給
去

l
t
t
的
碧
岳
十
二
世
選
一

位
繼
位
人
．
＇
第
三
日
下
午
－
－
分
之
二
的
多
數
票
終
於
開
出
；
－
位
樞
機
照
例
出
現
在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的
陽
臺
上
，
給
鵠
候
的
羣
眾
報
告
選
舉
的
結
果
：
「
我
給
諸
位
帶
來
一
個
喜
幸
的
消
息
：

我
們
已
有
了
一
位
教
宗
，
就
是
隆
嘉
禮
樞
機

(
C
a
r
d
.

Ronca 

=
i
)
，
他
取
名
若
望
廿
三
世
。
」

像
這
樣
不
同
的
人
物
相
繼
領
導
教
會
，
真
是
少
見
；
身
體
方
面
的
對
比
已
足
以
驚
人
了
：

碧
岳
十
二
毌
瘦
長
，
若
望
廿
一
世
則
圓
胖
。
他
們
兩
位
的
出
身
也
有
強
烈
的
對
比
：

4
問
者
是
羅

男
的
貴
族
，
後
者
則
和
聖
碧
岳
十
世
一
樣
，
出
身
義
國
北
部
的
農
家
，
而
且
子
女
甚
多
又
貧
窮
：

砉
-

丑
右
望
廿
三
世
：
大
會
開
幕
(
-
九
五
八
)

第
一
一
十
八
章

梵
蒂
岡
第
一
一
届
大
公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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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清
苦
而
衛
生
的
生
活
中
．
養
成
了
非
常
健
壯
的
體
格
。
他
雖
已
七
十
七
歲
，
精
力
卻
還
充

沛
，
不
過
那
樣
的
高
齡
，
自
然
預
警
他
在
位
的
期
間
不
會
太
長
。
當
時
且
流
行
著
這
樣
的
話
：

碧
岳
十
二
世
長
期
在
位
之
後
，
新
教
宗
不
過
是
過
渡
的
教
宗
罷
了
，
強
大
的
人
物
之
後
，
也
需

要
小
人
物
來
緩
衝
一
下
。
若
望
那
種
謙
遜
樸
實
，
很
容
易
使
人
有
這
樣
的
看
法
：
他
要
以
他
那

微
笑
和
人
所
共
知
的
塵
默
，
將
教
會
放
寬
，
以
便
大
事
發
揮
。

很
少
有
人
猜
想
得
到
，
正
是
這
位
教
宗
要
發
動
這
一
世
紀
中
教
會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事
件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但
當
若
望
廿
三
世
回
憶
自
他
晉
鐸
後
那
五
十
八
年
的
歲
月
時
，
能
看
得
出
他
的
整
個
－
生
'

便
是
天
主
安
排
好
為
準
備
這
件
大
事
。
他
剛
讀
完
神
學
，
便
被
任
命
為
他
的
故
鄉
柏
加
摩

(
B
e
r
g
a
m
o
)

總
主
教
的
祕
書
．
，
他
有
十
年
之
久
分
擔
著
這
位
司
牧
的
操
心
和
工
作
，
參
加
了
牧

靈
的
職
務
。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他
以
隨
營
司
鐸
的
身
分
，
在
戰
場
和
醫
院
，
經
歷
了
戰

爭
的
恐
怖
，
學
會
了
愛
護
戰
鬥
人
員
，
不
管
他
們
隸
屬
哪
一
方
。
以
後
在
近
東
作
了
二
十
年
宗

座
代
表
，
先
在
保
加
利
亞
，
後
在
土
耳
其
和
希
臘
，
由
此
對
東
正
教
獲
得
了
深
刻
的
認
識
，
同

時
在
心
中
產
生
了
熱
烈
的
希
望
，
願
為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合
一
而
工
作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後
的
混
亂
期
間
，
他
擔
任
著
宗
座
駐
法
大
使
，
操
練
外
交
的
本
領
。
最
後
升
任
威
尼
斯
宗
主
教
，

得
以
發
展
他
那
牧
靈
和
治
理
教
會
的
天
賦
才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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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一
切
職
務
中
，
隆
嘉
禮
樞
機
表
現
了
他
那
「
和
事
老
」
的
性
格
，
寧
願
和
解
，
不
願

紛
爭
(
雖
然
當
天
主
的
利
益
受
損
時
，
他
也
會
發
怒
)
；
他
那
慈
祥
丶
樸
實
和
細
膩
的
仁
愛
，

乃
他
贏
得
了
眾
人
的
心
，
無
論
是
國
家
元
首
也
好
，
或
最
貧
窮
、
最
被
遺
棄
的
人
也
好
。

在
作
教
宗
的
期
間

數
世
紀
以
來
，
教
宗
聖
座
的
四
周
便
顯
現
排
場
，
有
時
未
免
過
分
；
若
望
廿
一
「
世
卻
一
變

而
為
樸
實
謙
遜
的
作
風
，
真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
天
主
的
眾
僕
之
僕
」
。
那
此
－
不
合
時
宜
的
排
場

和
繁
文
縟
節
逐
漸
取
消
了
．
，
以
歌
唱
〈
信
經
〉
代
替
了
教
宗
進
聖
伯
多
祿
大
局
時
的
歡
呼
，
他

寧
願
步
行
，
也
不
願
高
坐
在
轎
椅
上
被
人
抬
著
。

對
其
他
事
情
，
他
也
毫
不
遲
疑
地
予
以
革
新
。
自
三
世
紀
以
來
，
樞
機
的
人
數
己
固
之
与

七
十
位
；
若
望
使
這
個
數
字
大
為
增
加
；
升
任
非
洲
黑
人
為
樞
機
是
他
的
創
舉

'
L
弁
任
丐
尼

拉
的
總
主
教
桑
道
斯

(
M
g
r
.Sa
n
t
o
s
)
為
菲
律
賓
第
－
位
樞
機
。

宣
布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若
望
廿
三
世
膺
選
後
才
二
個
月
，
便
首
次
宣
稱
他
有
意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
這
是
在
聖
保
祿
大
殿
宣
布
的
；
他
是
為
結
束
「
合
一
週
」
而
去
訓
話
，
並
為
「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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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中
國
」
(
他
這
樣
稱
呼
)
念
了
二
緬
經

O

在
禮
節
結
束
時
，
他
召
集
御
前
會
議
的
十
八
位

樞
機
開
祕
密
會
，
交
給
了
他
們
三
種
草
案
：
一
個
是
羅
馬
教
區
會
議
，
一
個
是
大
公
會
議
，
一

個
是
重
訂
教
會
法
典
。
最
使
人
吃
驚
的
是
第
二
項
，
他
們
是
以
極
度
的
驚
奇
而
予
以
接
受
的
。

這
項
決
定
是
誰
也
想
不
到
的
，
不
但
是
因
為
它
出
自
]
囧
人
們
以
為
是
「
過
渡
的
教
宗
」
，

而
且
來
勢
突
然
；
更
是
因
為
自
前
四
世
紀
脫
利
騰
會
議
以
來
，
只
開
過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就

是
q

八
七
O
年
開
的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
而
那
次
會
議
卻
宣
布
了
教
宗
不
可
錯
誤
的
紳

權
。
從
那
時
以
後
，
許
多
人
士
，
連
天
主
教
人
士
也
不
例
外
，
認
為
此
後
已
沒
有
再
開
大
公
會

議
的
必
要
：
既
然
教
宗
能
單
獨
決
定
，
何
必
召
集
全
球
的
主
教
呢
！
不
是
多
此
一
舉
嗎
？
(
事

實
證
明
這
是
一
種
誤
解
°
)
何
況
從
那
時
起
，
聖
教
會
並
未
面
臨
任
何
真
正
的
異
端
，
也
沒
有

什
麼
重
大
的
變
故
，
何
必
驚
動
全
教
會

1
?

若
說
教
宗
剛
即
位
就
要
召
集
大
公
會
議
，
未
免
使
人
驚
奇
，
連
教
宗
自
己
也
戚
覺
有
些
奇

怪
，
那
是
他
自
己
承
認
的
：
這
個
思
想
並
非
來
自
默
想
深
思
，
「
乃
是
一
種
前
未
料
及
的
意
外

衝
動
，
就
如
預
報
春
來
的
一
朵
早
開
的
花
一
樣
」
。
教
宗
認
為
是
聖
神
的
靈
誤
。
但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呢
？
所
有
以
前
的
會
議
都
有
對
異
端
邪
說
的
詛
咒
譴
責
。
若
望
願
這
次
會

議
沒
有
這
類
的
譴
責
；
它
要
是
二
種
實
用
性
的
會
議
，
而
非
宣
布
教
義
的
；
他
為
說
明
它
的
性

質
慣
常
用
的
一
句
話
，
就
是
「
提
出
來
討
論
」
，
使
教
會
適
應
時
代
的
情
形
，
並
使
教
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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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活
力
復
興
起
來
。
教
會
先
把
以
前
愁
眉
蹙
額
的
面
孔
掃
除
凈
盡
，
對
分
裂
的
弟
兄
姊
妹
顯
示

一
種
更
吸
引
他
們
的
面
孔
；
大
公
會
議
要
給
那
「
共
成
一
棧
，
共
屬
／
牧
」
的
日
子
鋪
路
，
儘

管
那
個
日
子
距
離
尚
遠
，
我
們
仍
熱
烈
期
待
著
。

改
造
中
的
世
界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地
符
合
了
急
切
的
需
要
。
聖
教
會
雖
非
對
付
任
何
指
定

的
異
端
邪
說
，
但
也
從
未
像
這
次
這
樣
被
徹
底
討
論
過
：
它
所
面
臨
的
世
界
好
似
已
不
需
要
它

了
，
可
是
它
應
當
找
到
它
所
處
的
地
位
。

我
們
試
向
世
界
看
]
眼
：
它
自
上
屆
大
公
會
議
(
-
八
七

O
年
)
以
來
所
仁
旳
變
化
，
實

在
比
自
教
會
開
始
至
該
會
議
開
幕
時
所
有
的
變
化
還
大
：
汽
車
的
發
明
還
及
有
＿

E

芷
．
飛
機

和
血
線
電
廣
播
剛
剛
六
十
年
，
太
空
飛
行
尚
不
及
十
年
，
電
的
利
用
也
不
過
一
忙
五
．
百
子
的

連
用
才
二
十
來
年
；
以
前
的
世
界
很
安
定
，
或
者
說
進
化
很
慢
，
繼
之
間
來
旳
＇
則
是
二
個
進

步
愈
來
愈
快
的
世
界
。
這
樣
的
情
勢
，
自
然
要
求
教
會
有
同
樣
愈
來
愈
快
的
適
應

這
種
戲
劇
性
變
化
的
動
力
就
是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進
步
。
科
學
在
各
方
面
，
把
牛
活
、
工
作

以
及
貿
易
的
方
式
都
改
變
了
。
技
術
呢
，
也
使
現
在
的
人
普
遍
希
望
更
幸
輻
的
生
活
，
人
文
也

要
成
為
這
德
的
最
高
標
準
。
然
而
這
種
進
步
，
也
隨
著
欺
騙
和
威
脅
俱
來
；
生
產
雖
然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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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很
多
的
人
吃
不
飽
，
國
際
間
的
不
平
等
從
來
沒
有
這
樣
巨
大
；
原
子
能
量
的
使
用
，
使
文

化
受
著
迅
速
而
全
面
毀
滅
的
威
脅
。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進
步
對
人
生
命
的
影
響
，
雖
然
不
是
那
樣
戲
劇
忤
地
顯
著
，
然
而
卻
更
深
。

抗
生
素
的
發
明
，
使
治
療
法
起

f

變
化
；
每
個
文
明
人
的
生
命
可
預
期
延
長
一
倍
，
今
日
已
超

過
了
七
十
歲
。
此
後
世
界
人
口
增
長
的
速
度
要
加
強
，
幾
十
年
間
恐
怕
要
增
加
一
倍
。
技
術
改

變
了
物
質
生
活
，
也
改
變

f

思
想
方
式
：
已
往
世
界
是
靠
傳
統
的
寶
藏
生
活
，
那
是
一
代
一
代

逐
漸
積
累
的
．
，
現
在
卻
靠
報
紙
、
廣
播
和
電
視
丐
上
傳
播
給
普
世
的
新
聞
和
活
動
而
生
活
。

社
會
生
活
也
在
改
變
．
，
都
市
因
吸
引
鄉
村
的
人
口
而
時
時
在
膨
脹
；
人
與
人
和
國
與
國
互

相
依
存
的
隔
係
也
日
益
增
長
，
人
文
的
一
致
也
愈
來
愈
緊
縮
：
這
是
一
種
進
步
，
但
這
種
進
步

也
顯
示
許
多
矛
盾
；
這
是
世
界
團
結
的
時
代
，
但
也
是
國
家
主
義
加
劇
的
時
代
；
是
容
忍
、
自

由
、
民
主
和
擺
脫
殖
民
主
義
的
時
代
，
但
同
時
也
是
暴
力
、
洗
腦
的
心
理
酷
刑
、
極
權
和
變
相

奴
役
的
時
代
。

至
於
聖
教
會
，
她
的
情
勢
也
很
奇
特
；
她
的
活
力
和
聲
望
無
疑
地
比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時
大
得
多
，
從
那
時
起
，
在
傳
教
區
實
現
了
很
大
的
進
步
；
在
老
教
友
的
國
家
，
優
秀
分

子
也
更
接
近
她
了
。
但
另
一
方
面
，
大
批
的
羣
眾
卻
同
她
距
離
更
遠
了
＇
世
界
－
－
分
之
一
以
上

的
人
口
，
生
活
在
無
神
主
義
的
政
府
之
下
，
同
教
會
割
斷
了
一
切
接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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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恿
母
與
導
師
》
通
堉

這
就
是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所
面
臨
的
史
無
前
例
的
事
實
：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文
化
固
然
奇
妙
'

但
失
掉
了
平
衡
，
是
在
啟
示
的
影
響
之
外
產
生
的
；
聖
教
會
能
接
受
它
，
使
它
純
潔
化
且
基
督

化
，
而
不
讓
信
德
的
寶
庫
變
質
嗎
？

若
望
廿
三
世
在
召
集
大
公
會
議
以
前
，
乘
《
新
事
的
》
通
諭
七

l

週
年
之
便
，
在
他
那
《
慈

母
與
導
師
》
的
通
諭
中
，
已
談
到
社
會
生
活
的
幾
個
嚴
重
問
題
。
最
使
讀
者
驚
奇
的
，
是
其
中

的
人
情
味
：
人
在
那
裡
面
找
不
到
什
麼
抽
象
的
珅
論
：
教
宗
所
注
視
的
是
人
，
是
血
肉
的
人
'

他
是
以
理
解
和
同
情
研
究
人
的
問
題
。

教
宗
提
示
了
他
的
前
任
良
十
三
世
、
碧
岳
十
世
和
碧
岳
十
二
毌
對
這
個
題
材
所
給
的
教

訓
之
後
，
隨
即
以
簡
明
的
語
氣
好
像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問
題
有
什
麼
複
雜
提
出
了
時
勢

演
變
所
要
求
的
正
確
性
和
補
救
的
方
法
。
人
們
尤
其
理
會
這
位
義
大
利
的
農
民
之
子
，
是
以
多

麼
適
當
和
熱
烈
的
心
情
，
談
論
現
代
農
民
的
地
竺
所
有
的
問
題
。
最
後
教
宗
觸
及
恐
怕
是
他
認

為
「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最
重
要
的
問
題
：
就
是
存
經
濟
已
經
發
展
的
國
家
和
經
濟
圧
在
發
展
的
國

家
之
間
的
問
題
，
前
者
已
在
享
受
高
度
生

1
5的
水
準
，
後
者
則
受
著
嚴
重
缺
乏
的
痛
苦
」
。
教

宗
說
對
營
養
不
足
的
民
族
人
人
有
責
，
他
呼
籲
國
際
間
的
合
作
。
就
如
良
十
－
－
世
在
一
八
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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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人
員

大
公
會
議
的
籌
備

年
曾
保
護
無
辜
遭
受
貧
困
的
無
產
階
級
羣
眾
，
若
望
廿
三
世
也
同
樣
替
現
在
被
迫
處
於
惡
劣
情

勢
的
民
眾
辯
護
。

在
《
慈
母
與
導
師
》
通
諭
中
＇
顯
示
了
作
者
的
人
格
，
他
那
牧
靈
的
熱
誠
和
他
的
樂
觀
＇

不
但
是
教
友
，
連
所
有
善
意
的
人
，
都
表
示
最
熱
烈
的
歡
迎
。

兩
千
多
人
共
聚
一
堂
，
討
論
最
重
要
的
問
題
，
倘
若
沒
有
長
時
間
又
細
心
的
籌
備
，
絕
不

能
獲
得
預
期
的
結
果
。
這
項
籌
備
需
要
三
年
半
的
繁
重
工
作
：
把
諮
詢
書
先
給
所
有
的
主
教
、

大
使
、
公
使
、
各
修
會
總
長
以
及
各
公
教
大
學
寄
去
，
邀
請
他
們
坦
白
地
貢
獻
提
議
。
把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先
分
門
別
類
地
整
理
好
，
然
後
交
給
由
樞
機
、
主
教
和
各
國
按
照
他
們
專
長
所
遴
選

的
專
家
和
神
學
家
所
組
成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各
委
員
會
再
就
所
陳
述
的
提
案
製
成
草
案
＇
準
備

提
交
大
會
的
會
員
們
討
論
。

大
會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在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開
幕
。
歷
屆
的
大
會
，
從
未
像
這
次

這
麼
多
人
。
有
投
票
權
的
會
員
，
即
樞
機
、
主
教
、
修
會
總
長
、
隱
修
院
院
長
，
共
二
千
九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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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八
位
。
當
然
，
有
些
因
為
年
紀
太
大
、
健
康
欠
佳
或
其
他
政
治
情
事
未
能
出
席
；
不
過
出
席

的
人
數
常
在
兩
千
以
上
，
平
均
是
二
千
二
百
人
。
最
堪
注
意
的
是
，
從
來
沒
有
像
這
次
大
會
這

樣
完
美
地
表
現
了
聖
教
會
的
普
遍
大
公
；
不
但
是
足
以
代
表
東
方
教
會
的
宗
主
教
和
主
教
們
全

體
出
席
二
女
提
約
基
雅
的
宗
主
教
馬
克
西
莫
四
世
〔

M
a
x
i
m
o
sI
V
〕
，
雖
已
高
齡
八
十
五
，
曾
發

表
了
數
次
卓
越
的
演
講
)
'
而
且
歷
史
上
第
－
次
，
不
但
有
傳
教
的
主
教
，
且
有
多
位
本
籍
的

樞
機
和
主
教
，
代
表
遠
東
和
黑
人
的
非
洲
出
席
大
公
會
議
。

為
了
使
主
教
們
更
無
拘
無
束
地
自
由
討
論
，
教
宗
不
親
身
出
席
一
般
的
討
論
會
，
只
以
電

視
追
隨
著
，
很
審
慎
地
領
導
著
議
程
；
只
是
在
必
要
時
，
為
避
免
僵
持
不
下
的
關
頭
，
他
才
出

面
干
涉
。
也
有
許
多
普
通
教
友
列
席
，
不
過
沒
有
投
票
權
。
在
第
一
期
集
會
時
，
若
望
廿
二
世

以
個
人
的
名
義
邀
請
了
法
國
哲
學
和
著
作
家
讓
·
圭
同

(
J
e
a
n
G
u
i
t
t
o
n
)

列
席
參
加
。
嗣
後
保
祿

六
世
也
請
了
另
外
十
位
教
友
，
以
旁
聽
者
的
身
分
列
席
。
旁
聽
者
的
數
目
不
斷
增
加
，
自
第
三

期
開
會
以
來
且
有
女
性
；
在
大
會
閉
幕
時
，
計
有
四
十
六
位
男
女
列
席
旁
聽
。
此
外
，
自
第
二

期
會
議
的
中
途
，
有
三
十
六
位
本
堂
神
父
和
十
位
修
女
也
應
邀
參
加
；
甚
至
有
幾
位
教
友
(
其

中
一
位
屬
非
籍
)
和
幾
位
本
堂
砷
父
曾
應
邀
在
大
會
中
發
表
言
論
。

代
表
分
離
教
會
的
觀
察
員
也
應
邀
參
加
；
在
第
三
節
中
再
乃
詳
述
。

歷
屆
大
公
會
議
，
所
有
參
加
會
議
的
人
，
對
討
論
的
一
切
問
題
皆
應
嚴
守
祕
密
：
第
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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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被
沒
有
充
足
能
力
的
人
誤
解
，
其
次
是
乃
避
免
大
會
受
外
來
壓
力
的
影
響
。
人
們
萬
想
不
到

這
次
竟
能
面
對
全
世
界
公
開
討
論
如
此
重
要
的
問
題
。
大
會
閼
幕
時
也
曾
有
過
保
守
祕
密
的
規

定
＇
但
經
瞼
很
快
地
便
證
明
了
，
在
這
到
處
充
斥
新
聞
報
祇
、
無
線
電
廣
播
和
電
視
的
世
紀
，

簡
直
無
法
保
守
祕
密
。
因
此
自
第
二
期
集
會
以
來
便
取
消
了
祕
密
，
並
且
每
次
會
議
以
後
，
便

把
簡
要
的
消
息
通
知
新
聞
記
者
。
因
此
，
世
界
輿
論
每
天
都
能
注
視
著
大
會
的
過
程
和
變
化
，

這
也
足
以
表
現
人
們
關
心
這
項
世
界
的
重
大
事
件
。

大
會
第
一
期

歷
屆
大
會
都
是
針
對
二
仁
的
問
題
而
召
集
的
＇
在
討
論
時
所
應
遵
循
的
步
驟
，
都
已
事
先

劃
分
．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卻
非
如
此
，
它
的
目
的
是
「
提
出
來
討
論
」
。

在
籌
備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大
批
資
料
，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予
以
修
改
整
理
，
作
乃
討
論
的
基
礎
'

各
種
不
同
的
資
料
已
彙
朽
七
十
種
草
案
＇
資
料
仍
嫌
太
多
，
而
且
系
統
不
夠
清
晰
。
對
這
樣
龐

大
的
項
目
如
何
著
手
？
如
何
運
用
？
在
兩
千
多
人
的
會
議
中
，
怎
樣
能
讓
每
個
人
有
發
言
的
自

由
而
能
避
免
曉
曉
不
休
的
危
險
？
否
則
，
豈
不
要
拖
長
一
世
紀
嗎
？
而
且
對
顯
然
無
法
解
決
的

問
題
如
何
答
覆
？
以
上
都
是
許
多
會
員
們
所
焦
慮
的
。

敎
宗
若
望
曾
想
應
該
有
所
行
動
，
終
會
找
到
應
遵
循
的
途
徑
。
他
本
人
先
選
了
－
個
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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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的
主
題
：
禮
儀
草
案
；
這
是
一
個
最
實
際
的
課
題
，
似
乎
不
致
遭
遇
困
難
的
爭
臣
和
反
對
；

但
在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很
快
便
發
現
，
當
討
論
到
問
題
的
深
處
，
不
能
不
觸
及
教
義
的
問
題
，

例
如
主
教
們
的
權
限
＇
教
友
在
教
會
所
處
的
地
位
等
。
光
明
逐
漸
來
到
，
這
得
歸
功
於
孟
第
尼

樞
機

(
C
a
r
d
.

Montini) 

(
未
來
的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
和
比
國
馬
連
的
總
主
教
孫
南
樞
機

(
C
a
r
d

S
u
e
n
e
n
s
)
。
許
多
認
為
混
淆
不
清
的
問
題
，
當
歸
併
為
決
定
性
的
程
序
：
大
會
應
准
許
教
會
藉

信
德
的
光
明
，
確
定
它
的
性
質
和
使
命
；
另
一
方
面
應
認
可
如
此
革
新
的
教
會
，
同
今
日
的
世

界
及
其
重
大
問
題
，
應
如
何
應
付
，
例
如
信
仰
的
自
由
、
和
平
、
貧
窮
與
飢
餓
以
及
人
身
的
尊

嚴
等
；
這
就
是
大
公
會
議
的
深
刻
靈
咸
：
教
會
先
說
明
自
己
的
立
場
，
鈦
後
同
教
會
以
外
的
人

商
談
，
這
是
給
此
後
各
期
工
作
指
定
方
向
的
兩
個
關
鍵
。

《
和
平
於
世
》
通
諭

大
會
第
一
期
閉
幕
時
(
-
九
六
二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
尚
未
批
准
任
河
公
文
。
教
宗
希
望

大
會
於
來
年
結
束
，
不
見
得
能
實
現
。
教
宗
繼
續
領
導
大
會
的
艱
巨
工
作
＇
卫
在
休
會
期
間
繼

續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內
工
作
。
除
此
以
外
．
教
宗
若
望
仍
有
餘
力
來
撰
寫
《
和
平
於
世
》

(
P
a
c
e
m

in 

T
e
r
r
i
s
)

通
諭
，
並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十
－
日
公
布
。
這
道
通
諭
的
釘
象
，
一
反
慣
例
＇
並

非
單
給
教
內
人
寫
的
，
乃
是
給
全
世
界
的
一
封
公
開
信
，
向
所
有
善
意
的
人
發
表
的
一
篇
談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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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詞
簡
明
。
教
宗
發
揮
這
個
題
目
說
：
全
世
界
所
希
望
的
和
平
，
應
以
真
理
作
基
礎
，
以
正
義

為
規
範
，
以
愛
為
動
力
，
以
自
由
為
養
成
所
。
從
來
沒
有
一
位
教
宗
，
在
全
球
各
處
，
引
起
過

這
樣
一
致
、
有
力
的
反
應
。

這
道
通
諭
彷
彿
教
宗
的
遺
囑
一
樣
，
因
為
他
虛
弱
已
極
＇
幾
乎
飲
食
不
進
；
延
致
五
月
底
，

諸
醫
束
手
，
回
天
乏
術
。
全
世
界
以
激
動
的
心
情
注
視
著
他
的
彌
留
。
教
宗
真
是
贏
得
了
眾
人

的
心
，
無
分
種
族
與
信
仰
，
人
人
愛
戴
。
在
他
彌
留
期
間
，
他
強
忍
著
痛
苦
，
為
大
公
會
議
的

成
功
和
人
類
的
和
平
奉
獻
了
他
的
生
命
，
他
對
環
繞
病
榻
的
人
友
愛
有
加
，
一
直
為
世
界
的
大

問
題
祈
禱
著
。
一
九
六
三
年
六
月
三
日
，
當
無
數
的
羣
眾
正
在
聖
伯
多
祿
廣
場
參
加
為
教
宗
舉

行
的
彌
撒
時
，
這
位
以
「
善
良
的
教
宗
若
望
」
永
留
史
冊
的
老
人
＇
便
安
然
長
逝
了
。
他
在
位

的
日
期
雖
是
二
十
世
紀
的
教
宗
中
最
短
的
只
有
四
年
零
七
個
月
，
但
結
的
果
實
卻
不
少
。

其
他
教
宗
逝
世
，
普
世
教
友
哀
悼
，
他
卻
無
疑
地
是
第
－
次
有
基
督
新
教
徒
、
東
正
教
、
猶
太

人
以
及
無
信
仰
者
同
聲
哀
悼
的
一
位
教
宗
，
大
家
一
致
地
由
衷
分
擔
著
羅
馬
教
會
的
悲
傷
。
我

們
分
離
的
弟
兄
之
-
(
阿
特
那
哥
拉
斯
〔

A
t
hg 
a
g
o
r
a
s〕
宗
主
教
)
'
曾
以
福
音
上
的
話
貼
合
在

他
身
上
說
：
「
曾
有
－
人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
他
名
叫
若
望
°
」
(
若
一

6
)
？

教
宗
若
望
的
逝
世



331 第二十八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宗
去
世
，
產
生
了
－
個
嚴
重
的
問
題
：
按
照
教
會
的
法
典
，
主
教
們

倘
若
不
與
教
會
的
有
形
領
袖
教
宗
聯
合
在
一
起
＇
不
能
組
成
人
公
會
議
。
教
宗
一
去
世
，

會
議
丐
上
停
止
，
繼
任
的
教
宗
有
重
開
或
斷
然
關
閉
的
自
由
。
在
選
舉
教
宗
的
祕
密
會
議
中
誰

將
占
上
風
？
是
深
怕
若
望
所
發
動
的
革
新
運
動
的
人
呢
？
還
是
對
人
公
會
議
懷
著
無
限
希
望
的

人
呢
？
誰
將
繼
承
若
望
廿
三
世
的
職
位
？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即
選
舉
會
的
次
日
＇
樞
機
們
便
選
出
了
若
翰
·
孟
第
尼
為
教
宗
，
他

取
名
保
祿
六
世
．
，
當
時
人
便
曉
得
了
教
宗
若
望
的
事
業
絕
不
致
中
斷
，
因
朽
孟
第
尼
樞
機
早
已

表
示
過
，
他
希
望
眼
見
大
會
圓
滿
閉
幕
。

新
教
宗
一
如
他
的
前
任
若
望
，
一
八
九
七
年
生
於
義
大
利
北
部
，
對
他
的
使
命
可
說
是
天

主
早
已
安
排
好
了
。
他
曾
在
教
廷
任
職
達
三
十
年
之
久
(
自
了
九
二
四
至
了
丸
五
四
年
)
,
最

後
作
了
碧
岳
十
二
世
最
親
密
的
助
手
，
所
以
他
完
全
認
識
羅
男
統
治
機
構
的
每
個
齒
輪
和
它
的

－
切
問
超
。
但
他
在
盡
治
理
教
會
的
職
務
時
，
並
沒
有
忘
記
諸
事
之
先
他
是
一
位
司
鐸
：
只
要

保
祿
六
世

貳
保
祿
六
世
及
大
公
會
議
圓
滿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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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職
務
許
可
，
他
便
每
天
去
羅
丐
的
一
個
本
堂
作
彌
撒
聽
告
解
；
同
時
還
是
大
學
生
們
的
指

導
司
鐸
。
一
九
五
四
年
被
任
命
為
米
蘭
的
總
主
教
；
他
領
導
著
這
個
大
教
區
展
開
了
偉
大
的
活

動
，
還
常
盡
力
同
各
階
層
的
人
連
分
離
教
會
的
人
也
不
例
外
保
持
著
接
觸
＇
尤
其
對

工
人
特
別
關
心
。
在
米
蘭
，
他
為
盡
教
宗
的
職
務
獲
得
了
最
有
用
的
牧
靈
經
驗
，
尤
其
是
為
好

好
地
領
導
若
望
所
希
望
的
「
牧
靈
大
公
會
議
」
°

在
籌
備
會
議
和
開
第
一
期
會
議
的
期
間
，
孟
第
尼
樞
機
就
擔
任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
他
那
高

度
的
智
慧
，
已
分
辨
出
應
把
大
堆
的
提
案
資
料
，
編
組
成
中
心
思
想
。
若
望
在
去
世
的
前
兩
天
，

最
後
·
次
接
見
在
羅
馬
的
樞
機
們
時
，
親
口
向
孟
第
尼
樞
機
說
：
「
我
把
教
會
、
大
公
會
議
以

及
世
界
的
和
平
＇
委
託
給
你
。
」

繼
續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新
教
宗
在
他
膺
選
的
次
日
向
全
世
界
致
詞
時
，
便
聲
明
他
在
位
的
主
要
事
業
是
繼
續
召
開

人
公
會
議
．
，
他
也
要
朽
民
族
間
的
和
平
和
基
督
徒
的
統
二
叩
致
力
工
作
。
這
就
是
若
望
廿
三
世

所
立
的
目
標
，
現
在
很
顯
明
的
是
，
他
所
創
的
事
業
不
致
中
斷
了
。

我
們
不
擬
在
這
裡
描
述
大
會
在
後
三
期
中
的
變
化
，
那
對
圓
滿
結
束
也
是
很
要
緊
的
(
自

－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四
日
；
乂
自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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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再
自
一
九
六
五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二
月
八
日
)
°
絕
不
可
認
為
，
主
教
們
到
達
羅
丐
'

便
對
展
開
在
他
們
面
前
的
問
題
，
會
立
刻
一
致
同
意
。
聖
教
會
對
信
條
，
固
然
是
命
令
所
有
的

子
女
們
全
心
信
服
，
但
對
其
他
事
項
，
卻
讓
他
們
有
發
表
意
見
的
絕
大
自
由
。
幾
乎
在
討
論
的

－
切
題
材
上
，
常
有
爭
辯
，
有
時
甚
至
爭
得
面
紅
耳
赤
：
有
的
希
望
革
新
，
其
他
人
(
有
少
數

的
所
謂
保
守
派
，
奧
大
維
尼
樞
機
〔

C
a
r
d
.O
t
t
a
v
i
a
n
i
〕
是
最
顯
著
的
代
表
)
深
怕
試
圖
革
新
會
危

及
信
德
，
給
異
端
邪
說
敞
開
方
便
之
門
；
不
過
所
謂
兩
派
都
是
熱
心
衛
護
真
理
和
聖
教
會
的
益

處
的
，
每
人
都
為
此
貢
獻
自
己
的
力
量
。
雖
有
對
立
爭
執
，
但
都
同
意
修
改
條
文
，
有
時
原
提

案
的
面
目
完
全
改
變
，
並
且
大
會
的
決
議
案
幾
乎
一
致
接
受
；
這
證
明
已
獲
得
了
全
教
會
的
同
意
。

大
公
會
議
的
第
－
個
好
處
，
就
是
把
全
球
各
地
、
各
國
、
各
民
族
的
信
徒
，
無
論
行
東
方

禮
或
拉
丁
禮
，
都
聚
在
一
起
對
質
；
他
們
私
下
接
觸
和
全
體
會
議
時
一
樣
，
大
家
交
換
意
見
'

彼
此
詢
問
，
都
能
增
長
自
己
的
見
聞
。
有
些
主
教
的
知
識
，
以
前
只
限
於
自
己
的
教
區
和
國
家
，

現
在
認
識
了
其
他
各
洲
的
問
題
；
他
們
對

t
f
r界的
眼
界
拓
寬
了
＇
也
更
加
體
會
到
自
己
原
是
整

個
教
會
的
一
分
子
，
以
及
向
全
世
界
傳
布
幅
音
當
負
的
責
任
。

大
公
會
議
的
一
覽
表
(
严
r
^
n報
導
)

呈
交
大
會
討
論
的
一
切
資
料
，
最
後
彙
編
乃
十
六
種
草
案
。
在
這
冗
長
的
文
件
中
，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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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憲
章

的
幾
點
是
一
切
都
向
著
教
會
的
中
心
思
想
集
中
，
大
會
基
本
的
文
獻
是
教
會
憲
章
《
教
會
憲
章
·

萬
民
之
光
》

(
L
u
m
e
nGe
n
t
i
u
m
)
，
它
給
教
會
本
身
的
性
質
下
了
定
義
。
《
天
主
啟
示
的
教
義

憲
章
：
天
主
的
聖
言
》

(
D
e
iV
e
r
b
u
m
)
是
啟
示
的
慮
章
，
因
為
教
會
是
建
立
在
天
主
的
啟
示
上

的
。
其
他
論
禮
儀
、
主
教
、
司
鐸
、
教
友
、
修
道
院
、
天
丁
教
教
育
、
修
會
會
士
、
傳
教
、
束

方
教
會
等
文
獻
，
陳
明
了
教
會
及
其
機
構
的
內
部
革
新
。

另
有
一
系
列
文
獻
證
明
教
會
對
她
以
外
的
所
有
人
類
都
關
心
，
對
天
主
教
教
徒
、
非
基
督

徒
、
不
信
者
，
甚
至
全
世
界
，
都
敞
開
了
商
談
之
門
。

我
們
不
擬
分
析
一
切
文
獻
的
內
容
，
只
簡
短
地
把
比
較
突
出
的
指
出
便
夠
了
。

就
如
一
個
人
雖
然
不
曉
得
生
物
學
的
規
律
，
但
能
生
活
得
很
健
康
，
同
樣
聖
教
會
對
自
身

的
性
質
沒
有
思
考
以
前
，
已
經
生
活
了
很
久
而
且
很
壯
大
了
。
砷
學
家
們
，
尤
其
是
基
督
新
教

改
教
以
後
，
對
這
層
思
考
和
分
析
深
深
地
下
了
一
番
工
夫
：
基
督
教
徒
推
翻
了
教
會
的
聖
統
組

織
，
否
認
教
宗
的
首
位
，
不
承
認
教
會
是
一
個
有
形
的
組
織
。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家
，
以
聖
羅
伯
·

白
敏

(
S
t
.
Robert 

B
e
l
l
a
r
m
i
n
e
，
或
譯
羅
伯
·
博
敏
)
為
首
，
曾
努
力
反
駁
那
些
錯
誤
，
並
證
明

基
督
在
世
上
建
立
了
－
個
有
形
的
教
會
，
她
在
世
的
領
袖
，
就
是
繼
承
聖
伯
多
祿
職
位
的
羅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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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教
；
這
是
一
種
必
要
的
反
應
。
但
因
強
調
這
些
真
理
，
遂
致
把
教
會
無
形
的
但
卻
同
樣
基
本

的
一
面
，
雖
說
不
是
忘
記
了
，
卻
是
過
分
忽
視
任
它
晦
暗
不
明
了
。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
已
經
開
始
辯
論
關
於
教
會
本
身
的
道
理
；
但
因
政
局
的
關
係
，

使
大
會
未
能
充
分
準
備
，
便
結
束
了
它
的
工
作
。
只
把
關
於
教
宗
，
包
括
確
定
他
不
可
錯
誤
的

砷
權
的
那
一
章
，
加
以
討
論
並
投
票
通
過
了
；
有
關
主
教
的
那
一
章
那
正
是
為
說
明
教
宗

不
可
錯
誤
的
神
權
所
不
可
少
的
卻
未
暇
討
論
；
致
使
教
宗
的
砷
權
特
別
突
出
，
主
教
們
的

職
務
和
地
位
好
像
淹
沒
消
失
了
。
《
教
會
憲
章
：
萬
民
之
光
》
，
將
教
會
的
問
題
通
盤
處
理
，

確
定
了
正
確
的
比
例
。
它
提
示
教
會
諸
事
之
先
是
－
個
超
自
然
的
實
體
，
對
我
們
常
顯
得
神
祕
。

為
描
寫
它
，
引
用
了
聖
經
的
各
種
象
徵
：
教
會
是
天
主
的
子
民
，
是
牧
棧
，
是
羊
羣
＇
是
天
主

的
葡
萄
園
，
是
基
督
的
神
妙
身
體
。
對
上
屆
大
公
會
議
所
確
定
的
道
理
二
罨
也
沒
有
削
減
，
只

是
把
主
教
的
職
務
充
分
說
明
了
。
主
教
由
祝
聖
禮
領
受
司
鐸
的
完
滿
秩
位
，
以
及
教
誨
、
聖
化
、

治
理
的
權
柄
。
主
教
不
只
在
本
教
區
內
行
使
這
些
權
柄
(
雖
然
教
宗
有
權
限
制
行
使
)
,
另
外

同
教
宗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主
教
團
，
能
對
全
教
會
行
使
最
高
的
權
力
。
這
個
最
高
的
權
力
固
然
以

隆
重
的
方
式
在
大
公
會
議
內
行
使
，
但
當
教
宗
認
可
主
教
們
的
聯
合
行
動
時
，
也
能
由
教
宗
和

散
處
在
全
球
的
主
教
們
行
使
。

為
實
行
這
個
原
則
，
產
生
了
兩
個
新
機
構
：
－
是
主
教
會
議
，
即
一
國
或
一
個
地
區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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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們
共
同
開
會
，
商
討
有
關
該
國
或
該
整
個
地
區
的
問
題
；
－
是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所
建
立
的
主

教
諮
議
會
，
開
會
時
由
教
宗
或
他
的
代
表
出
席
，
為
贊
助
教
宗
對
全
教
會
行
使
他
的
職
權
。
這

個
諮
議
會
的
會
員
，
大
部
分
由
各
處
主
教
開
會
選
舉
，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九
月
於
羅
馬
開
了
第
－

次
會
議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的
一
種
新
決
定
，
是
恢
復
六
品
制
。
六
品
已
因
習
慣
只
成
了
邁
向
司
鐸
聖

秩
的
一
種
過
程
；
由
於
非
洲
和
拉
丁
美
洲
許
多
主
教
們
的
請
求
，
大
會
決
定
恢
復
六
品
為
一
種

永
久
性
的
階
級
。
地
方
的
主
教
會
議
可
以
開
會
決
定
，
為
人
靈
的
利
益
制
定
這
樣
的
六
品
是
否

適
宜
，
然
後
請
求
教
宗
批
准
實
行
。
六
品
可
付
給
已
婚
的
成
年
人
，
或
付
給
有
志
的
青
年
，
但

未
婚
的
青
年
仍
不
准
結
婚
。
六
品
的
職
務
是
：
給
人
付
洗
，
送
聖
體
，
以
教
會
的
名
義
給
人
證

婚
，
講
這
，
領
導
教
友
行
敬
禮
和
祈
禱
＇
主
持
喪
葬
等
禮
。

《
禮
儀
憲
章
：
神
聖
的
公
議
會
》

(
S
a
c
r
o
s
a
n
c
t
u
m

C
o
n
c
i
l
i
u
m
)

是
革
新
禮
儀
的
憲
章
，
更

恰
當
地
說
，
是
將
拉
丁
禮
儀
教
會
已
廢
弛
的
古
禮
再
予
以
恢
復
實
行
。
原
則
是
領
導
教
友
更
完

美
、
更
主
動
地
參
加
禮
儀
，
並
使
禮
儀
適
應
地
方
的
情
形
和
各
民
族
的
心
理
。
無
需
敦
促
，
新

禮
儀
已
普
遍
實
行
起
來
．
，
最
使
教
友
興
奮
的
是
在
禮
俄
中
使
用
本
地
語
言
，
不
過
還
有
其
他
改

禮
儀
憲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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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
比
如
恢
復
「
共
祭
」
，
就
是
多
位
砷
父
圍
繞
著
一
個
祭
臺
用
同
－
聖
爵
同
時
行
祭
；
這
更

能
表
現
司
祭
秩
的
單
-
性
(
教
宗
、
主
教
、
神
父
都
是
分
享
基
督
的
唯
一
大
司
祭
秩
)
°
還
有

在
特
殊
的
情
形
下
，
准
許
教
友
兼
領
聖
體
聖
血
，
這
也
是
恢
復
古
制

3
o

自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以
來
，
教
會
普
遍
的
現
象
，
是
大
權
愈
來
愈
集
中
於
聖
座
，
而
且
在

拉
丁
教
會
內
紀
律
和
禮
儀
也
力
求
一
致
。
這
次
大
會
推
翻
了
這
種
傾
向
，
這
由
恢
復
主
教
們
的

權
限
和
創
立
主
教
會
議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
，
它
特
別
為
禮
儀
＇
建
立
了
變
換
花
樣
的
原
則
＇
這
與

信
仰
的
一
致
並
無
牴
觸
。

大
會
的
召
開
是
為
革
新
，
不
是
為
重
複
已
規
定
的
事
項
，
但
也
萬
萬
不
可
認
鬥
，
因
為
這

幾
點
改
革
，
大
公
會
議
以
後
的
教
會
，
便
同
往
日
完
全
不
同
了
，
絕
對
不
會
。
建
立
在
基
督
身

上
的
教
會
，
根
本
常
是
一
樣
；
大
會
並
非
把
已
往
的
鉋
光
，
只
是
使
教
會
更
符
合
嗝
音
，
並
按

照
福
音
去
生
活
而
已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與
以
往
最
不
同
的
是
＇
給
教
會
以
外
所
有
的
人
敞
開
了
商
談
的

大
門
。
幾
乎
所
有
以
前
的
會
議
，
都
對
錯
謬
的
道
理
予
以
譴
責
。
這
次
會
議
＇
遵
照
若
望
廿
三

世
的
願
望
，
未
譴
責
任
何
人
，
真
稱
得
上
是
一
個
「
商
談
的
會
議
」
：
轉
向
外
面
，
邀
請
所
有

與
全
世
界
敞
開
商
談
之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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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它
子
女
的
人
來
同
它
商
談
；
先
邀
請
那
因
對
基
督
救
主
有
共
同
信
仰
＇
同
它
更
為
接
近
的
，

那
就
是
「
大
公
主
義
法
令
」
；
然
後
邀
請
那
些
至
少
同
它
共
同
相
信
－
個
全
能
天
主
的
人
，
那

就
是
教
會
對
基
督
宗
教
以
外
的
宗
教
所
應
持
的
態
度
。
這
個
宣
言
不
提
彼
此
不
同
之
點
，
乃
是

尋
找
彼
此
接
近
之
點
；
「
天
主
教
絕
不
屏
棄
任
何
宗
教
所
揭
櫫
的
真
理
與
砷
聖
性
，
卻
由
衷
地

尊
重
各
宗
教
行
動
與
生
活
的
諸
般
措
施
，
以
及
其
規
律
與
理
論
，
雖
然
這
些
觀
點
及
訓
誨
與
聖

教
會
所
持
所
教
的
不
同
，
但
也
往
往
提
供
普
照
全
人
類
的
真
理
之
光
」
。
商
談
的
條
件
，
是
每

人
能
隨
從
他
良
心
的
呼
聲
，
那
就
是
「
宗
教
自
由
宣
言
」
了
。

最
為
人
所
周
知
的
文
獻
＇
恐
怕
就
是
《
喜
樂
與
期
望
》
那
個
論
教
會
在
現
代
世
界
牧
職
的

憲
章
了
．
，
它
在
一
開
始
便
明
白
揭
示
了
它
的
目
的
和
精
神
：
「
我
們
這
時
代
的
人
們
，
尤
其
是

貧
困
者
和
遭
受
折
磨
者
，
所
有
喜
樂
與
期
望
、
愁
苦
與
焦
慮
；
也
是
基
督
信
徒
的
喜
樂
與
期
望
、

愁
苦
與
焦
慮
。
凡
屬
於
人
類
的
種
種
，
在
基
督
信
徒
心
靈
內
，
莫
不
有
所
反
映
…
…
因
此
，
教

會
深
深
原
到
自
身
和
人
類
及
其
歷
史
，
有
著
密
切
的
聯
繫
。
職
是
之
故
，
大
公
會
議
在
深
加
探

討
了
教
會
的
奧
蹟
後
，
不
獨
向
教
會
的
子
女
及
信
仰
基
督
者
致
辭
，
而
且
也
毫
不
猶
豫
地
向
整

個
人
類
講
話
，
以
期
闡
明
教
會
寄
居
並
活
動
於
現
代
世
界
的
意
義
。
」

憲
章
描
述
了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在
各
方
面
所
產
生
的
重
大
變
化
以
後
，
證
明
人
類
尊
嚴
的
基

礎
，
是
因
他
是
按
照
天
主
的
肖
像
所
造
，
並
由
基
督
的
寶
血
所
救
贖
的
。
它
又
分
析
無
神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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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祿
六
世
與
世
界
開
誠
相
見

的
原
因
，
證
明
這
個
世
界
既
能
毀
滅
，
所
以
它
的
開
始
存
在
和
完
結
絕
不
在
它
自
身
。
但
教
友

絕
不
可
因
期
待
來
生
，
便
不
關
心
這
世
界
的
文
化
，
反
而
應
當
振
作
精
神
去
研
究
．
，
因
為
雖
然

世
上
的
進
步
，
與
基
督
砷
國
的
進
展
不
同
，
但
對
天
主
的
國
卻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在
憲
章
的
第
二
部
分
，
藉
由
福
音
和
人
類
經
驗
的
光
照
，
它
提
醒
人
們
注
意
我
們
這
個
時

代
幾
個
特
別
迫
切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關
係
人
類
至
巨
，
就
是
婚
姻
、
家
庭
、
文
化
、
社
會
、

政
治
生
活
，
以
及
各
民
族
的
團
結
與
和
平
。
最
後
它
號
召
大
家
互
相
商
談
合
作
，
以
達
成
建
立

世
界
和
平
的
目
標
。

教
宗
保
祿
對
與
世
界
開
誠
相
見
－
節
，
躬
親
踐
諸
實
行
。
當
他
對
大
會
宣
稱
，
他
有
意
去

參
加
－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在
孟
買
舉
行
的
國
際
聖
體
大
會
時
，
使
大
會
非
常
驚
異
。
同
年
年
初
'

保
祿
親
赴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
是
兩
千
年
來
第
位
離
開
歐
洲
的
教
宗
，
但
那
還
是
伯
多
祿
的
繼

位
者
去
基
督
生
活
和
受
難
的
聖
地
；
這
次
去
印
度
，
卻
是
到
一
個
教
友
尚
居
少
數
的
國
家
，
不

是
有
招
致
其
他
國
家
不
滿
的
危
險
嗎
？

實
際
上
，
教
宗
深
知
印
度
人
是
世

J

最
虔
誠
的
民
族
，
他
們
視
教
宗
到
他
們
之
中
去
作
客

為
無
上
的
光
榮
。
當
教
宗
下
機
去
巡
視
城
中
最
貧
陋
的
街
道
時
，
不
只
是
三
十
萬
名
天
主
教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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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和
政
府
首
長
，
連
所
有
的
人
民
都
給
他
以
該
國
史
無
前
例
的
歡
迎
，
民
眾
熱
烈
的
程
度
真
是

始
料
所
不
及
的
。
估
計
有
一
百
萬
名
各
種
信
仰
的
人
夾
道
歡
呼
，
歷
久
不
衰
，
全
國
熱
情
沸
騰
，

這
是
該
國
對
獻
身
神
明
的
人
所
有
傳
統
的
虔
敬
。
教
會
對
印
度
這
史
無
前
例
的
殊
遇
，
也
寄
予

同
情
和
應
有
的
欣
幸
。

－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四
日
，
教
宗
應
邀
赴
聯
合
國
，
見
全
球
各
國
聚
集
在
紐
約
的
代
表
，
同

全
世
界
商
談
今
日
人
類
所
關
心
的
種
種
問
題
：
怎
樣
避
免
戰
爭
，
確
保
和
平
？
次
日
返
回
羅
馬
，

教
宗
便
向
大
會
聲
明
：
「
和
平
的
使
命
，
從
來
沒
有
向
一
個
更
高
尚
、
我
們
可
以
說
也
更
愛
聽

的
議
會
傳
達
過
。
教
會
顯
示
了
她
本
來
的
面
目
天
主
和
世
人
間
的
中
介
，
她
可
以
把
人
類

最
深
的
希
望
向
天
主
傳
達
。
由
言
而
行
的
時
候
已
經
來
到
，
從
此
以
後
我
們
應
該
更
注
意
窮
人
'

因
為
物
質
分
配
的
不
均
是
亂
源
，
且
可
引
起
戰
爭
。
這
種
對
世
界
上
的
不
公
和
貧
窮
的
卍
意
'

催
促
著
信
德
多
做
愛
德
服
務
的
工
作
，
不
但
在
大
會
中
討
論
，
還
要
同
一
切
民
族
、
一
切
信
仰

中
懷
有
善
意
的
人
，
促
進
社
交
和
精
神
的
交
往
。
」

也
是
這
同
樣
的
思
想
，
啟
發
了
保
祿
六
世
成
立
一
個
永
久
機
構
「
片
無
信
仰
者
的
祕
書

處
」
，
委
任
維
也
納
主
教
客
尼
格
樞
機

(
C
a
r
d
.
K
o
n
i
g
)
為
主
席
。
這
樣
的
商
談
是
困
難
的
，
有

時
幾
乎
不
可
能
實
現
，
但
教
會
既
已
受
命
向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宣
傳
福
音
，
勢
必
要
求
她
試
用
－

切
可
能
的
方
法
，
以
便
將
真
理
也
傳
達
給
不
信
天
主
的
羣
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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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望
廿
三
世
給
大
會
指
定
的
目
標
之
一
，
是
準
備
實
現
基
督
的
願
望
：
「
一
個
羊
棧
，
一

個
牧
羊
人
。
」

相
信
所
渴
望
的
這
個
日
子
已
經
臨
近
，
未
免
是
幻
想
，
但
自
教
宗
宣
布
計
畫
的
那
天
起
，

已
在
這
條
路
卜
邁
進
了
幾
大
步
，
則
是
不
能
懷
疑
的
。
若
望
的
偉
大
人
格
，
他
那
不
平
凡
的
慈

祥
，
他
那
對
人
廣
泛
的
理
解
，
以
及
他
對
東
方
教
會
的
認
識
＇
都
大
有
助
於
創
造
彼
此
信
任
的

氣
氛
，
那
是
一
切
接
近
的
先
決
條
件
。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的
預
告
，
也
喚
起
了
葬
天
主
教
徒
的
最

大
興
趣
。

合
一
祕
書
處

其
便
利
彼
此
的
接
觸
，
教
宗
若
望
於
一
九
六

O
年
六
月
五
日
成
立
了
一
個
永
久
旳
機
構
「
合

一
祕
書
處
」
，
說
明
這
個
機
構
的
近
程
目
的
，
是
協
助
非
天
主
教
的
基
督
徒
觀
察
大
會
的
工
作
，

更
廣
大
的
目
的
是
協
助
所
有
基
督
徒
走
向
合
－
：
這
足
以
證
明
他
的
經
驗
宏
富
。
同
時
他
更
委

任
一
位
德
籍
耶
穌
會
士
伯
雅
樞
機

(
C
a
r
d
.
B
e
a
)為
祕
書
長
。
伯
雅
樞
機
曾
仟
教
宗
碧
岳
十
二
世

的
聽
告
司
鐸
，
而
若
望
廿
三
世
本
人
六
個
月
前
剛
升
任
他
為
樞
機
。
實
在
不
能
有
更
好
的
人
選

4參
林
凡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與
大
公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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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人
所
周
知
的
這
個
說
法
：
「
基
督
徒
是
由
聖
經
分
裂
的
，
還
要
藉
聖
經
來
重
新
聚
首
」
，

好
像
是
對
伯
雅
樞
機
的
二
則
預
言
。
他
是
一
位
著
名
的
聖
經
學
者
，
曾
在
羅
馬
擔
任
三
十
年
聖

經
講
座
的
講
師
，
他
已
準
備
好
而
且
最
適
當
不
過
，
同
基
督
新
教
的
神
學
家
開
始
商
談
。
他
精

通
多
種
語
言
，
他
那
長
足
的
經
驗
使
他
對
這
項
職
務
應
付
裕
如
；
尤
其
是
他
那
敏
捷
的
理
解
力

和
坦
率
的
性
格
以
及
正
確
的
判
斷
等
才
能
，
使
他
在
大
會
中
成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一
位
演
說
家
。

他
雖
年
已
八
十
，
活
力
仍
很
充
沛
。
他
以
「
合
一
的
大
使
」
為
己
任
＇
在
周
遊
歐
洲
時
，
對
大

公
運
動
曾
作
過
多
次
演
講
，
同
分
裂
教
會
的
領
導
人
也
有
過
不
少
的
接
觸
。

由
他
這
種
活
力
和
教
宗
若
望
所
贏
得
的
普
遍
同
情
，
產
生
了
非
常
和
諧
的
氣
氛
；
其
中
最

顯
著
的
表
示
＇
是
坎
特
伯
里

(
C
a
n
t
e
r
b
u
r
y
)

總
主
教
兼
聖
公
會
首
長
斐
設
爾
博
士

(
D
r
.
Fisher)

' 

於
一
九
六

0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來
羅
馬
晉
謁
教
宗
。
他
雖
聲
明
只
是
以
私
人
的
名
義
來
作
禮
貌
上

的
訪
問
，
事
實
卻
不
因
此
而
減
低
其
重
要
性
。
自
四
世
紀
多
分
裂
以
來
，
這
是
破
天
荒
第
－
次

聖
公
會
的
首
長
來
羅
丐
見
教
宗
；
這
在
幾
十
年
前
簡
直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事

4
o

僵
局
已
被
斐
設
爾
打
破
，
隨
即
有
許
多
基
督
新
教
或
東
正
教
的
高
級
人
物
來
訪
問
教
宗
；

教
廷
也
派
遣
觀
察
員
去
參
加
「
普
世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
，
尤
其
是
一
九
六
一
年
在
新
德
里
召
開

的
全
體
代
表
大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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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公
會
議
的
觀
察
員

大
公
會
議
是
不
是
會
邀
請
分
裂
的
基
督
徒
，
尤
其
兩
個
最
大
的
集
團
基
督
新
教
和
東

正
教
？
如
果
他
們
受
邀
，
將
以
什
麼
名
義
來
參
加
呢
？
他
們
是
否
應
邀
參
加
？
這
些
問
題
都
與

將
來
的
大
公
運
動
有
關
。

當
然
不
能
邀
請
分
裂
的
教
會
代
表
來
參
加
大
會
的
討
論

5

，
並
且
在
邀
請
觀
察
員
以
前
，
羅

馬
願
意
知
道
他
們
是
否
接
受
邀
請
。
事
情
看
去
似
乎
有
些
費
解
，
東
正
教
對
信
仰
和
教
會
的
觀

念
，
都
比
較
接
近
天
主
教
，
但
同
基
督
新
教
交
談
卻
遠
比
同
東
正
教
衿
易
。
普
世
基
督
宗
教
協

會
和
基
督
新
教
幾
個
著
名
的
大
教
派
都
派
遣
了
觀
察
員
；
教
宗
若
望
還
另
外
以
個
人
名
義
邀
請

了
許
多
基
督
新
教
的
神
學
家
。

同
東
正
教
談
判
更
為
困
難
。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切
東
正
教
會
在
羅
德
斯
島

(
R
h
o
d
e
s
'
位
於
希

臘
)
開
會
時
，
他
們
決
定
採
取
一
致
的
行
動
。
但
從
政
治
的
立
場
卻
出
現
許
多
難
題
；
因
為
東

正
教
有
的
在
鐵
幕
之
內
，
有
的
在
鐵
幕
之
外
．
，
何
況
還
有
君
士
坦
丁
堡
和
莫
斯
科
的
競
爭
問
題
：

前
者
享
有
精
神
領
袖
的
榮
譽
，
號
稱
「
第
二
羅
馬
」
；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宗
主
教
阿
特
那
哥
拉
斯

是
東
正
教
最
高
權
力
的
象
徵
，
因
此
羅
馬
的
請
柬
便
給
他
寄
去
了
。
然
而
莫
斯
科
的
宗
主
教
是

擁
有
教
徒
最
多
的
－
個
教
會
，
它
不
承
認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首
位
，
而
爭
取
「
第
三
羅
馬
」
的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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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
。
宗
主
教
阿
特
那
哥
拉
斯
本
來
全
心
接
受
羅
丐
的
邀
請
，
但
直
到
大
會
的
前
夕
，
莫
斯
科
方

面
始
終
表
示
不
友
好
的
態
度
，
他
因
為
不
願
破
壞
羅
德
斯
島
會
議
所
議
決
行
動
一
致
的
協
定
，

便
拒
絕
了
羅
馬
的
邀
請
。
不
料
兩
天
後
即
大
會
開
幕
的
次
日
，
莫
斯
科
的
宗
主
教
所
派
的

兩
位
觀
察
員
卻
抵
達
了
羅
馬
。
雖
說
是
不
速
之
客
，
卻
給
大
會
平
添
了
很
大
的
喜
慶
，
然
而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方
面
卻
未
免
戚
覺
不
是
滋
味
。
不
過
事
態
並
非
不
可
挽
救
，
因
片
在
大
會
第
三
期

－
切
東
方
教
會
除
希
臘
以
外
，
都
給
大
會
派
遣
了
觀
察
員
。
會
議
第
一
期
只
有
四
十
九
位
觀
察

員
，
在
大
會
閉
幕
時
則
增
至
一
百
零
三
位
。
許
多
人
以
為
開
大
會
，
只
是
把
教
廷
所
準
備
的
草

案
稍
加
修
飾
批
准
通
過
而
已
；
豈
知
卻
是
自
由
辯
論
，
人
人
能
發
表
自
己
的
意
見
。
觀
察
員
自

然
不
能
參
加
公
開
討
論
，
但
私
下
卻
能
發
表
自
己
的
觀
戚
，
且
有
小
組
和
不
少
的
主
教
們
去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
無
疑
地
因
他
們
的
在
場
，
大
會
公
開
討
論
問
題
時
多
少
有
點
顧
忌
，
免
傷
耿
情
。

在
開
會
期
間
，
有
兩
宗
突
發
的
事
件
，
對
與
東
正
教
的
心
情
接
近
，
大
有
裨
益
：
第
一
是

教
宗
赴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
第
二
是
天
主
教
與
東
正
教
同
意
撤
銷
雙
方
開
除
教
籍
令
。
首
先
是
教

宗
保
祿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一
月
四
日
至
六
日
去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
這
是
自
教
宗
碧
岳
七
世
於
一
八

O

九
年
被
俘
虜
以
來
，
教
宗
第
一
次
出
離
義
大
利
國
境
。
這
次
是
伯
多
祿
的
繼
位
者
返
回
伯
多
祿

保
祿
六
世
去
耶
路
撒
冷
朝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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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身
到
外
邦
去
傳
教
的
地
方
，
去
到
基
督
誕
生
和
受
難
的
白
冷
、
納
匝
肋
、
加
里
肋
亞
湖
邊
和

耶
路
撒
冷
。
教
宗
在
他
所
經
過
的
兩
個
國
家
約
旦
和
以
色
列
，
曾
受
到
當
局
最
殷
勤
的
歡

迂
和
招
待
。
約
旦
國
王
胡
笙

(
H
u
s
s
e
i
n
)

和
以
色
列
總
統
夏
莎

(
Z
a
l
m
a
n
S
h
a
z
a
r
)
都
在
教
宗
抵

達
該
兩
國
國
境
時
，
親
身
去
歡
迎
致
候
。
但
最
咸
人
的
是
羣
眾
難
以
形
容
的
興
奮
。
他
們
衝
破

警
察
的
－
切
封
鎖
線
，
只
乃
了
能
接
近
教
宗
，
致
使
預
定
的
禮
節
和
演
講
都
無
法
施
行
；
但
什

麼
樣
的
演
講
能
比
得
上
眾
人
的
興
奮
更
有
聲
有
色
呢
！
阿
拉
伯
人
也
好
，
猶
太
人
也
好
，
信
徒

也
好
，
都
爭
先
恐
後
地
一
睹
羅
馬
教
宗
納
匝
肋
人
耶
穌
的
代
表
的
丰
采
為
快
。

教
宗
一
直
布
他
去
耶
路
撒
冷
的
計
畫
，
宗
主
教
阿
特
那
哥
拉
斯
便
高
聲
說
：
「
這
是
由
天

主
來
的
靈
戚
！
」
他
立
即
表
示
願
到
聖
地
去
會
見
教
宗
。
他
們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相
見
的
。
這
一

幕
歷
史
性
的
昭
片
宗
主
教
同
教
宗
互
相
擁
抱
＇
散
布
到
普
世
去
了
。
這
樣
的
會
見
已
經
有

四
世
紀
未
曾
出
現
了
。
一
四
三

0
年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宗
主
教
約
瑟

(
J
o
s
e
p
h

II 
of 
Constantinople' 

1
3
6
0
'
1
4
3
9
)

菡
曰
尹
即
任
丘
立
多
加
佛
羅
倫
斯
大
公
會
議
，
並
曾
與
希
臘
人
共
同
簽
署
合
－
的
協
定
；
但

當
時
並
沒
有
合

1

的
誠
心
，
成
見
和
仇
怨
也
未
完
全
消
除
，
因
此
合
－
的
簽
訂
只
是
一
紙
空
文
，

並
未
見
諸
實
行
(
參
閲
卷
二
第
十
章
肆
節
)
二
這
次
的
會
見
卻
適
得
其
反
，
雖
明
知
對
全
面
合

－
尚
有
重
人
的
阻
礙
，
但
雙
方
的
心
情
卻
已
接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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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即
大
公
會
議
閉
幕
的
前
夕
，
雙
方
教
會
在
和
解
的
路
上
邁

進
了
－
大
步
：
雙
方
同
意
取
消

1
0
五
四
年
造
成
東
方
和
西
方
教
會
決
定
性
分
裂
的
絕
罰
令
(
參

閱
卷
二
第
八
章
肆
節
)
°
教
宗
派
遣
了
－
個
代
表
團
赴
君
士
坦
丁
堡
，
在
阿
特
那
哥
拉
斯
宗
主

教
和
議
會
前
宣
讀
了
共
同
聲
明
。
同
時
－
個
東
正
教
的
代
表
團
，
以
梅
里
東

(
M
e
l
i
t
o
n
)

為
首
，

在
聖
伯
多
祿
大
殿
參
加
了
教
宗
和
二
十
多
位
主
教
所
舉
行
的
共
祭
(
彌
撒
)
;
在
禮
節
進
行
的

期
間
，
梅
里
東
宗
主
教
宣
讀
了
同
樣
的
聲
明
。
雖
然
公
認
雙
方
的
分
裂
並
未
因
此
舉
便
算
結
束
，

但
共
同
聲
明
承
認
：
「
這
是
相
互
諒
解
的
誠
懇
表
示
，
並
共
同
邀
請
，
在
彼
此
信
任
、
尊
重
和

互
相
的
友
愛
下
，
進
行
商
談
，
以
期
賴
天
主
的
助
佑
，
引
導
雙
方
在
信
德
和
友
愛
的
完
美
融
合

中
生
活
，
那
本
是
東
西
教
會
在
他
們
歷
史
的
最
初
千
年
中
早
已
存
在
的
現
象
。
」
在
這
項
文
獻

宣
讀
後
，
教
宗
與
梅
里
東
宗
主
教
行
親
抱
禮
＇
大
會
報
以
激
動
而
熱
烈
的
掌
聲
。

我
們
站
在
這
段
和
平
與
諒
解
的
歷
史
過
程
中
，
希
望
使
教
會
悲
傷
的
分
裂
早
日
結
束
。
此

日
何
時
到
來
？
誰
也
不
能
預
言
，
因
為
仍
有
很
大
的
阻
礙
；
不
過
有
一
件
事
實
是
我
們
能
確
認

的
：
即
自
塞
魯
來

(
M
i
c
h
a
e
l

C
e
r
u
l
a
r
i
u
s
)

的
裂
教

(
1
0
五
四
年
)
和
馬
丁
．
路
德
的
改
教
以

來
·
東
正
教
和
基
督
新
教
走
上
了
他
們
同
天
主
教
愈
來
愈
遠
的
路
線
；
自
大
公
運
動
產
生
以
來
，

絕
罰
的
取
消



347 第二十八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結

華
磾

尤
其
自
若
望
廿
三
毌
即
位
後
，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已
向
復
合
的
這
路
邁
進
；
我
們
對
完
全
實
踐
耶

穌
「
願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
之
願
望
的
日
子
，
已
能
寄
予
堅
強
的
希
望
。

五
旬
節
日
撒
在
田
地
裡
的
小
小
種
子
，
已
長
成
了
參
天
大
樹
。
有
些
帝
國
傾
覆
了
，
許
多

文
化
也
毀
滅
了
＇
教
會
經
歷
了
這
些
危
機
，
雖
然
遭
受
了
無
數
的
痛
苦
，
卻
屹
立
長
存
。
教
會

自
身
雖
常
在
能
毀
滅
的
文
化
中
，
卻
世
世
代
代
傳
達
著
她
的
創
立
者
基
督
永
世
不
滅
的
信
息
。

教
會
誕
生
，
便
當
從
事
選
擇
：
她
的
創
立
者
是
猶
太
人
，
她
最
初
的
信
徒
也
是
忠
於
梅

瑟

(
M
o
s?
)
法
律
的
猶
太
人
＇
教
會
仍
是
猶
太
人
的
教
會
嗎
？
要
成
乜
猶
太
教
中
的
－
派
嗎
？

還
是
要
收
錄
外
邦
人
呢
？
遲
疑
並
沒
有
延
長
多
久
。
聖
保
祿
毅
然
決
定
了
選
擇
的
路
線
，
聖
伯

多
祿
也
批
准
了
：
此
後
已
沒
有
猶
太
人
或
希
臘
人
、
文
明
人
或
野
蠻
人
、
自
由
人
或
奴
隸
的
分

別
＇
人
人
都
同
樣
蒙
召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民
。

教
會
擺
脫
了
梅
瑟
法
律
的
羈
絆
而
成
長
起
來
，
在
羅
丐
帝
國
中
發
展
著
；
羅
馬
的
平
靜
時

代
，
讓
她
能
夠
傳
播
，
直
至
西
方
文
明
世
界
的
極
端
。
然
而
福
音
的
觀
念
，
在
許
多
點
上
是
同

羅
馬
文
化
的
基
礎
相
牴
觸
的
；
信
徒
拒
絕
崇
拜
皇
帝
，
不
承
認
他
為
良
心
的
至
上
主
宰
，
於
是

尼
祿
、
戴
克
里
先

(
D
5o
c
l
e
t
i
a
n
)

等
決
意
要
消
滅
他
們
。
然
而
殉
道
者
的
英
勇
戰
勝
了
迫
害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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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力
。
君
士
坦
丁

(
C
o
n
s
t
a
n
t
i
n
e
)

給
了
教
會
自
由
，
她
便
在
光
天
化
日
下
成
長
發
展
起
來
。
她

在
前
期
的
大
公
會
議
中
與
異
端
邪
說
奮
鬥
，
確
定
了
基
本
信
條
。
教
父
那
些
無
與
倫
比
的

大
思
想
家
，
在
古
代
的
文
明
中
，
把
那
能
歷
久
不
變
的
成
分
吸
收
了
。

但
日
爾
曼
、
匈
奴
、
斯
拉
夫
等
蠻
族
由
各
方
來
侵
，
希
臘
羅
丐
的
世
界
便
崩
憤
了
。
在
當

時
西
方
人
的
眼
裡
，
在
羅
馬
帝
國
之
外
無
所
謂
文
化
。
教
會
也
要
隨
著
它
消
滅
嗎
？
許
多
人
懷

著
這
樣
的
憂
慮
。
可
是
教
會
的
眼
界
並
不
那
麼
短
淺
，
她
不
相
信
羅
男

1

亡
，
其
他
一
切
都
算

亡
了
；
她
對
人
類
並
不
失
望
，
她
應
付
著
所
經
歷
的
種
種
變
故
，
深
知
自
己
永
久
的
使
命
＇
毫

不
畏
縮
地
去
和
蠻
族
接
觸
。

結
果
如
河
呢
？
蠻
族
征
服
了
羅
丐
和
皇
帝
，
然
而
教
宗
們
的
羅
馬
卻
歸
化
蠻
族
，
且
使
他

們
接
受
了
文
化
。
這
當
然
需
要
時
間
，
也
遭
受
了
許
多
損
失
和
危
險
。
回
教
徒
的
進
侵
淹
沒
了

北
非
的
－
切
教
團
，
他
們
豎
起
了
一
道
不
能
逾
越
的
壁
壘
，
阻
止
教
會
向
東
方
發
展
，
達
數
世

紀
之
久
。
東
方
教
會
自
幾
百
年
以
來
便
同
西
方
愈
走
愈
遠
，
終
於

1
0
五
四
年
斷
然
脫
離
羅
馬
。

教
會
在
西
方
也
幾
乎
被
封
建
勢
力
所
奴
役
，
幸
賴
教
宗
國
瑞
七
世
解
放
了
她
。
在
十
二
、
十
二

兩
個
世
紀
，
中
古
時
期
的
文
化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西
方
普
遍
接
受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信
仰
，
公
私

生
活
都
瀰
漫
著
信
徒
的
精
神
，
教
會
領
導
著
創
立
大
學
，
像
教
堂
等
藝
術
的
傑
作
，
都
是
受
她

的
靈
戚
而
建
造
的
。
她
還
栽
培
了
許
多
聖
人
新
修
會
的
創
立
者
聖
方
濟

(
S
t
.
Franc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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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s
i
s
i
)
、
聖
道
明

(
S
t
.
D
o
m
i
n
i
c
)
等
，
還
有
博
學
聖
師
像
聖
道
茂
和
聖
文
德

(
S
t
.
Bonaventure)

, 

以
及
聖
君
賢
王
如
法
國
國
王
聖
路
易

(
S
t
.
L
o
u
i
s
)。
所
有
西
方
國
家
雖
有
他
們
種
種
的
不
同
點
，

但
在
教
宗
的
最
高
領
導
下
，
卻
都
認
為
他
們
形
成

f

－
個
大
團
體
。

然
而
不
久
中
占
的
天
主
教
團
體
便
分
崩
離
析
了
，
原
因
是
歐
洲
各
國
都
愈
來
愈
羨
慕
獨
立

自
主
，
互
相
爭
雄
；
西
方
大
分
裂
時
，
幾
乎
認
不
清
哪
一
位
是
聖
伯
多
祿
的
真
正
繼
位
人
了
，

於
是
人
大
地
減
低
了
教
宗
的
權
威
。
人
們
的
思
想
也
大
變
，
那
就
是
所
謂
的
文
藝
復
興
文

明
的
出
奇
繁
榮
；
同
時
又
受
了
發
現
新
地
的
刺
激
，
尋
獲
了
新
大
陸
和
從
未
認
識
的
文
化
，
這

是
對
希
臘
羅
馬
古
典
傑
作
的
加
深
研
究
，
以
及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所
促
成
的
結
果
。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汪
重
來
生
，
異
教
的
觀
念
認
朽
人
的
最
終
目
的
就
是
世
間
的
幸
輻
，
因
此
二
者
勢
同
水
火
'

不
能
相
容
。
可
是
不
能
像
教
父
們
那
樣
，
借
用
古
代
更
豐
富
和
更
美
好
的
方
式
，
發
揮
基
督
宗

教
取
之
不
竭
的
底
蘊
嗎
？
任
令
文
藝
復
興
的
強
有
力
運
動
來
衝
擊
教
會
嗎
？
教
宗
們
沒
有
這
樣

想
。
尼
閣
五
世

(
N
i
c
h
o
l
a
s
V
'

在
位
期
間

1
4
4
7
, 

1
4
5
5
)卻
試
圖
領
導
這
個
運
動
把
它
納
入
正
軌
。

他
們
並
不
憎
厭
學
術
的
發
明
和
繁
榮
，
他
們
認
為
只
是
用
得
不
得
其
當
而
已
．
，
他
們
願
意
利
用

它
來
光
榮
天
主
＇
救
人
靈
魂
。

這
是
－
個
大
膽
的
嘗
試
，
而
且
頗
具
危
險
性
．
＇
為
使
古
代
的
文
明
同
基
督
宗
教
的
文
明
互

相
調
和
，
大
費
周
章
摸
索
試
探
，
而
且
往
往
過
分
。
在
抱
持
人
文
主
義
者
中
，
有
不
少
人
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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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教
思
想
的
傳
染
，
導
致
道
德
的
墮
落
。
在
這
個
艱
巨
的
時
期
，
尼
閣
五
世
的
繼
位
者
，
糾
纏

在
俗
事
中
，
雖
然
能
維
持

r

信
德
的
寶
庫
」
未
受
損
傷
，
但
對
自
己
砷
聖
的
使
命
只
是
聊
以
塞

責
而
已
，
對
全
世
界
所
期
待
的
教
會
內
部
革
新
，
未
能
採
取
主
動
。
於
是
馬
丁
·
路
德
奮
起
；

可
惜
他
未
做
到
革
新
＇
卻
煽
起
了
宗
教
的
離
叛
，
使
北
歐
的
大
部
分
同
羅
馬
分
裂
了
。

其
實
天
主
教
已
著
于
革
新
．
古
老
的
修
會
也
在
重
新
整
頓
，
新
的
也
正
在
創
立
；
傳
教
士

也
隨
著
發
現
新
地
的
人
去
開
教
。
教
會
在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中
，
在
一
切
爭
論
之
點
上
確
定
了

她
的
教
義
，
銳
意
進
行
紀
律
的
革
新
。
大
批
的
聖
人
，
其
中
有
教
宗
、
主
教
、
修
會
的
創
立
人

或
改
組
者
，
努
力
將
會
議
的
議
決
案
付
諸
實
施
，
教
會
重
新
振
作
了
她
的
毅
力
。

不
料
又
湧
來

l
股
思
想
的
逆
流
，
起
初
尚
扭
梶
作
態
，
隨
後
便
大
張
旗
鼓
＇
不
是
攻
擊
某

端
信
條
＇
卻
是
攻
擊
教
會
的
本
身
；
－
種
新
的
世
界
觀
出
現
了
，
堅
持
應
把
它
建
立
在
科
學
上
，

想
把
一
切
神
祕
逐
漸
使
之
消
失
；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被
陰
險
地
攻
擊
，
列
為
古
老
的
傳
奇
小
說
。

有
人
相
信
進
步
是
無
止
境
的
，
認
為
人
的
本
性
是
徹
底
善
良
的
，
長
久
被
壓
制
的
衝
動
應
當
予

以
解
放
。
伏
爾
泰
和
盧
梭
自
稱
是
這
新
福
音
的
先
知
，
不
料
結
果
卻
促
成
了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浩
劫
。

革
命
的
浪
潮
衝
擊
著
顯
然
已
經
動
搖
的
教
會
建
築
。
拿
破
崙
失
敗
後
，
浪
潮
便
退
了
，
人

們
很
驚
奇
地
看
見
教
會
仍
屹
立
不
搖
；
教
會
成
了
唯
理
派
輕
視
和
譏
嘲
的
目
標
達
一
世
紀
之
久
，

又
一
次
證
明
了
她
的
生
命
力
；
她
雖
然
在
物
質
方
面
顯
得
貧
困
了
＇
卻
以
更
大
的
毅
力
重
新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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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了
對
遠
方
的
傳
教
事
業
；
在
這
個
工
業
的
新
時
代
，
走
在
前
面
。
一
位
天
才
的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
對
他
所
處
的
時
代
有
廣
泛
的
理
解
，
他
為
使
教
會
的
永
恆
道
理
適
應
新
時
代
，
做
過

很
大
的
努
力
。
他
在
混
亂
的
時
期
中
，
早
已
看
出
極
權
政
府
的
誕
生
和
世
界
大
戰
。
碧
岳
十
一

和
十
二
世
把
教
宗
的
聲
望
提
升
得
極
高
。

然
而
在
我
們
眼
中
，
世
界
不
止
一
次
改
變
了
面
目
。
技
術
的
文
化
，
傳
遞
的
新
方
法
，
改

變
了
生
活
方
式
，
連
由
新
思
想
所
創
造
的
在
內
，
強
令
全
世
界
接
受
；
原
始
文
化
的
國
家
，
竟

在
一
代
內
，
一
變
而
為
原
子
時
代
的
國
家
。
人
能
改
造
自
然
、
創
造
財
富
，
有
幾
乎
無
限
的
新

能
力
。
然
而
在
富
庶
的
民
族
和
貧
窮
的
民
族
之
間
的
偏
差
，
卻
從
來
沒
有
這
樣
大
過
；
只
需
幾

個
人
發
瘋
，
馬
上
便
可
引
起
史
無
前
例
的
原
子
毀
滅
戰
。
在
好
多
的
人
心
中
，
虔
誠
的
不
安
已

經
消
散
無
餘
，
不
是
不
信
有
砷
，
便
是
對
宗
教
漠
不
關
心
。

在
這
千
變
萬
化
的
世
界
上
，
我
們
多
次
看
不
出
有
什
麼
嚴
重
(
正
是
:
不
見
廬
山
真
面
目
，

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
)
'
原
因
是
我
們
相
處
得
太
近
，
反
而
熟
視
無
睹
了
。
若
望
廿
三
世
的
真
知

灼
見
卻
分
辨
得
出
這
是
「
時
代
的
標
誌
」
。
教
會
應
使
她
的
機
構
和
方
法
，
適
合
社
會
的
新
組

織
，
她
該
給
那
些
在
黑
暗
中
摸
索
尋
找
光
明
，
以
及
在
個
人
和
民
族
間
嚮
往
更
大
正
義
的
人
，

指
示
應
走
的
道
路
；
她
對
尋
求
合
一
的
基
督
徒
，
無
論
他
們
屬
於
哪
個
教
派
，
應
當
對
他
們
的

嚮
往
有
所
答
覆
。
若
望
廿
三
世
，
那
般
溫
文
和
善
的
－
位
老
人
，
誰
也
沒
想
到
他
竟
有
那
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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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力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
他
的
左
右
幾
乎
都
認
為
太
冒
險
。
教
會
在
分
裂
的
弟
兄
姊
妹
和
全
世
界

的
眼
前
，
給
自
己
下
定
義
，
改
革
禮
儀
，
同
分
裂
的
弟
兄
姊
妹
，
同
非
基
督
徒
，
甚
至
同
連
天

主
是
造
物
主
都
不
信
的
人
，
大
膽
地
敞
開
了
商
談
之
門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
也
要
像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一
樣
，
畫
－

個
新
時
代
嗎
？
我
們
交
給
將
來
的
時
間
去
說
明
吧
。
因
為
會
議
不
是
終
點
，
乃
是
起
點
。
就
歷

史
的
教
訓
我
們
可
以
預
先
看
出
來
，
天
主
教
要
面
目
－
新
，
不
過
常
是
同
樣
的
天
主
教
；
就
如

一
棵
枝
葉
繁
生
的
樹
，
過
了
每
個
冬
季
以
後
，
便
要
結
新
的
果
實
。
暴
風
雨
能
摧
殘
它
，
枝
葉

能
枯
乾
或
者
脫
落
，
新
芽
又
長
出
來
，
然
而
常
是
同
樣
的
樹
；
同
樣
，
教
會
雖
經
歷
年
代
的
變

化
，
都
仍
是
那
個
建
立
在
磐
石
上
的
教
會
；
她
的
創
立
者
基
督
向
她
許
下
了
：
「
我
同
你
在
一

起
，
直
至
世
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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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註

革 釋其
實
若
望
的
雨
包
前
任
碧
岳
十
一
和
十
二
世
都
曾
有
過
召
集
大
公
會
議
之
意
碧
岳
十
一
世

在
他
第
一
道
通
諭
中
便
曾
提
過
他
鬥
雨
位
也
那
為
此
事
徵
詢
遏
他
人
的
意
見
而
且
做
這
隹
亡
而
工

作
只
是
時
局
阻
凝
他
們
實
現
可
巳
。

－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教
字
保
祿
六
世
在
致
犬
公
會
議
的
一
篇
凈
講
中
為
答
覆
眾
人
的
請
求

曾
宣
布
碧
岳
十
二
世
和
若
望
廿
三
世
列
真
福
品
的
案
件

R
r
1將
進
行
。

在
拉
丁
禮
教
會
內
直
至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只
有
袖
＾
人
閂
竽
皇
血
這
巴
是
習
慣
使
殃
。
當
叨
教
友

們
是
兼
領
垕
體
皇
血
的
東
万
禮
教
會
一
直
保
存
著
這
種
翌
俗
不
這
翌
教
會
常
堅
筐
餅
月
二
形

卫
及
有
把
扉
跃
的
聖
體
分
開
餅
百
－
一
形
下
都
冇
訌
跃
旳
全
體
。
在
古
万
單
領
翌
體
的
習
俗

是
由
十
二
世
纪
至
十
四
世
纪
行
開
的
這
是
為
；
一
至
二
了
力
珪
由

十
五
世
纪
胡
斯

(
J
o
h
n
H
u
s
s
)的門
徒
妄
言
兼
領
呈
體
垕
血
對
救
靈
是
必
要
的
那
是
很
犬
的
錯
謬
邪

説
(
參
問
卷
二
第
十
章
參
節

)
o
為
了
避
免
呾
護
這
種
鈣
垛
康
士
鈤
聶

E
(
－
四
-
五
年
)
及
脫
利

騰
(
-
五
六
二
年
'
)
雨
大
公
會
議
才
不
准
教
友
領
垕
血
。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有
此
禮
儀
的
改

卫
夫
改
變
教
義
只
是
勺
』
為
現
在
誤
信
那
種
邪
訊
的
危
險
己
不
存
在
了
＾

1

當
時
誤
丈
愿
得
到
五
年
多
以
後
(
-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m
)
斐
設
爾
這
士
的
繒
位
者
藍
百

鴴
士

(
D
r
.Ra
m
s
e
y
)
竟
亦
來
訪
教
宗
若
望
的
繼
位
者
而
且
這
次
是
以
垕
公
會
代
表
的
資
格
作
正
式

即
万
便
乾
凈
利
落
節
省
蒔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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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 

好
力
与
杲

的
訪
問
。
這
雷
趴
還
不
是
合
一

嚴
重
的
阻
礙
尚
存
不
遏
至
少
在
愛
徑
內
的
商
談
之
門
巳
経
敞
開
了
。

在
羅
馬
教
廷
人

1
0
5還
之
得
當
一
八
－
＾
九
年
梵
蒂
岡
第
一
屆
大
公
會
議
召
開
時
在
羅
馬
所
發
生
的

事
惜
。
它
曾
邀
請
同
字
、
圭
及
有
往
來
的
夏
万
禮
所
有
的
王
教
勸
他
們
同
羅
启
言
歸
於
好
他
們
能

同
其
他
的
王
教
－
積
京
參

n
u會
議
。
對
所
有
的
基
督
新
教
徒
及
其
他
非
夭
王
教
徒
世
一
併
致
函
遨

請
他
們
同
夭
三
教
団
復
關
係
。
這
些
邀
請
都
引
起
了
不
友
好
的
反
應
就
大
公
運
動
來
謊
是
一
次
完

全
的
失
敗
芸
吒
坦
伷
若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仍
以
同
樣
的
詞
句
發
出
請
東
也
不
會
有
較



355 八名中丈索引

人名中文索引

三畫

于斌 293,295 

大德蘭 St. Teresa of Avila 219 

小德蘭 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139-141,264 

四畫

公保尼 Comboni 226 

公勃 Combes 112-113 

公撒味 Consalvi 42 

孔德 Auguste Comte 96-97, 119,128 

巴本 von Papen 163-164 

巴塞里 Pacelli 164.175 

文德 St. Bonaventure 349 

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348 

方濟．薩威 St. Francis Xavier 140,250.256 

比約 Pie 93 

比諾 Noel Pinot 36 

王守禮 Yan Melckebeke 316 

玉良佐 301 

王亞納 316 



天王教史卷四 356 

五畫

代古爾丹 Decurtins 119 

加里波底 Garibaldi 86 

加富爾 Cavour 86 

加斯巴利 Gasparri 151 

包爾達 Potial 194-195 

包囊 Bonnand MEP 248 

古伯察 Hue 315 

史特勞斯 Strauss 98,131 

史達林 Stalin 5Ll82 

尼祿 Nero 179.347 

尼閣五世 Nicholas V 349-350 

布倫特 Charles Brent 196-197 

弗海伯爾 Faulhaber 164 

弗戛匝勞 Fogazzaro 120 

本篤十四世 Benedict XIV 293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46-149, 151, 167,212,214,216,28 

7-289.291,316 

札里高 Pauline Jaricot 210 

瓦特生 Wattson 199 

甘地 Mahatma Gandhi 245,265 

甘迺迪 J .F. Kenned) 231 

田耕莘 215,290 



357 八 'S cc 文索引

皮漱石 311 

皮爾 Peel 61 

六畫

伊（主教） Imbert 261 

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85-86 

伏爾泰 Voltaire 27 .54, 111,206,350 

列寧 Lenin 51,146,170 

吉瓦奴加 Kiwanuka 224 

多林格 Dollinger 59,130 

多默（宗徒） St. Thomas the Apostle 

成和德 289,316 

朱開敏 316 

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54 

St. Cyprian 217 西彼連

西門 Saint-Simon 81 

七畫

Hem) IV 109 

250 

亨利四世

伯多祿

伯勞西

St. Peter 88. l 98- l 99.302.312.334.339,344,34 7,349 

Perosi 137 

伯雅 Bea 3-+1-3-+2 

伯爾納德 Bernadene Soubirous 134,142 

伯鐸·尚耐 St. Peter Chanel 243 



夭王教史 卷四 358 

佛朗哥 Franco 171 

佛蘭克 Cesar Fran ck 13 7 

克勒西 Alberico Crescitelli PIME 316 

利瑪竇 Matteo Ricci 271.273,280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348 

吳經熊 295 

吳耀宗 301 

希特勒 Hitler l 46.161-166.174. 176-177 .202 

李文斯頓 Livingstone 223 

杜邦魯 Dupanloup 90.93 

汪勞松 Van Rossum 287 

沃婁 Louis Veuillot 93 

沙維豪 St. Dominic Savio 138 

狄托 Tito 178 

良十二世 Leo XII 261 

良十三世 Leo XIII 64-65,82.100, l 02-103.105-106.108, 110 

, 112-l 14,116,119.127-128, 150.153,157.193-194 

良．哈爾美 Leon Harmel 119 

貝第讓 Petitjean 259 

八畫

亞爾伯．得蒙 Albert de Mun 119 

亞爾豐索十三世 Alfronso XIII 170 

佳琳．拉布萊 Catherine Laboure 132 



359 入名中文孝引

依沙貝拉 Isabella 77 

周雅各 261 

周濟世 308 

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 273 

孟第尼 Montini 329,331-332 

尚巴拿 B. Champagnat 142 

拉米耶 Ramiere 131 

拉亨納 Lagrene 274 

拉高爾代 Lacordaire 56,71-74,124,128 

拉崗熱 Lagrange O.P. 131 

拉梅內 Lamennais 55-56,71-73,106 

拉斐爾 Raphael 54 

才立紅隹凳內和」 Lavigerie 221-223.225-226 

明命 Minh-Mang 251-252 

明治天皇 Emperor Meiji 260 

林則徐 273 

法柏 P. Faber 64 

法蘭西斯一世 Francis I 31 

法蘭西斯．若瑟一世 Francis Joseph I 76 

祁朗赭

臥各桑

Dom Gueranger 126,136-137,188 

Vogelsang 119 

金安德 262,265 

佃H各和H自 Gregorio Aglipay 257 

阿特那哥拉斯 Athenagoras 330.34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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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畫

保祿 St. Paul 48,88.186,199.211,220.271,286,299,302,321,3 

39,344,347 

保祿六世 Paul VI 202,221.224.327,329,331,336,339,340,3 

44,353 

保祿．瑪納 Paolo Manna 211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271 

咸豐 275.278 

哈利法克司 Lord Halifax 194-195 

威廉（荷） William 75 

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38 

客尼格 Konig 340 

思道四世 Sixtus IV 88 

思道五世 Sixtus V 117 

查理曼 Charlemagne 43-44 

柯圖烈 Paul Couturier 200 

z.it^ 采乃^ 王 275 

約瑟 Joseph II of Constantinople 345 

胡若山 316 

胡笙 Hussein 345 

胡斯 John Huss 353 

若望 St. John 63 

若望廿三世 St. John xxm 10s, I 93,201,21s-216,319-32 l, 



361 人名中文索引

325-327,331-332,337,341,347,351,353 

若瑟二世 Joseph II 125 

若翰．衛雅 St. John Mary Vianney 123 

十畫

俾斯麥

剛伯達

剛恆毅

Bismarck 109-110,162,241 

Gambetta 100 

Costantini 288-291,293 

夏多布利昂 Chateaubriand 54,68 

夏莎 Zalman Shazar 345 

孫南 Suenens 329 

孫德禎 289.316 

庫克 Cook 239 

徐光啟 278 

徐德新 John Gabriel Dufresse 268.271.271.315 

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38,40,42-46,48,53,69,74,86,93 

, 114,120,206,261,350 

拿破崙三世 Napoleon III 93,111,222 

格拉西亞 Gracias 250 

格萊斯 Gorres 58 

格魯阿爾 Grouard 233 

桑道斯 Santos 321 

紐曼 John Henry Newman 60,62-65,68, 119,130.194 

索特婁 Calvo Sotello 171 



天王教史卷四 362 

袁在德 271 

郝夫包爾 St. Clement Hofbauer 58 

馬立雍 d e Manon-Bresillac 221 

馬克西莫四世 Maximos IV 327 

馬克斯 Karl Marx 81,99.111, l 19.130.154.159,172,250 

馬寧 Manning 64,119 

嗎賴 St. Auguste Chapdelaine 276 

馬禮遜 Robe11 Morrison 315 

高刀藍高 St. Joseph Cottolengo 138 

高林 Colin 142 

高特萊 Gautrelet 133 

高萊第 St. Maria Goretti 138,142 

十一晝

亁隆 269 

偉斯曼 Wiseman 64,68 

勒南 Renan 98,119,130-131 

國瑞七世 St. Gregof)·VII 109,348 

國瑞十六世 Gregory XVI 73-7 4,84,208,212,248 

康熙 270,273-274 

張大鵬 271 

張伯達 305 

梅里東 Meliton 346 

梅瑟 Moses 347 



363 人名中文索引

梅謝 Mercier 131,155,195,287 

梯瑞爾 Tyrrell 120 

畢學源 Pires Pereira 271 

＇和兀1 、上
；口 Thieu-Tri 252 

莫勒 Mohler 59,130 

莫萊諾 Garcia Moreno 78 

陳國砥 316 

陸伯鴻 293 

陸徵祥 295 

陸德 Al. de Rhodes 251 

麥爾米勞 Mermillod 119 

十二畫

傑倫 Jerome Bonaparte -1--1-

凱特萊 Ketteler 59,82.109,119 

喀爾文 Calvin 63,256 

富高 Charles de Foucauld 190,192,228 

斐理．乃立 St. Philip Neri 64 

斐設爾 Fisher 342.353 

斯代比納克 Stepinac 178 

斯坦萊 Stanley 223 

斯麥特 de Smet 231 

普勞 Miguel Pro 169 

普魯東 Pierre Proundhon 81 



夭王教史卷四 3M 

曾國荃 275 

曾國藩 275 

湯若望 Adam Schall 271.280 

華理柱 James Walsh MM 308 

華盛頓 Washington 65 

閔真諦 Mindszenty 178-179 

隆嘉禮 Roncalli 319.321 

雅物艾 Anne Marie Javouhey 218-220 

+_=..!§. ~ 
嗣德 Tu-Due 252 

塔伊基 Anna Taigi 138 

塞勒 Sailer 58 

塞魯來 Michael Cerularius 346 

奧力振 Origen 217 

奧大維尼 。ttaviani 333 

奧考乃爾 O'Connell 61-62 

奧斯定 St. Augustine 217,235,271,278 

奧薩南 Ozanam 57 

慈禧 283 

楊恩賚 Cyrillus Jarre 306 

溫陶爾 Windthorst I 09 

葉名琛 276 

董文學 Gabriel Per boy re 2 71 



365 人名中文索引

董世祉 302 

董福祥 282 

該爾博 Querbes 142 

賈伯特 Gabet 315 

尹貝方'""" John Carroll 65-66 

声貝｀迁來 Calles 169 

賈爾定 Joseph Cardijn 154-155,202 

賈藍 von Galen 165 

路昂加 Charles Lwanga 224 

路易 St. Louis 349 

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25,27-28,32 

路德 Luther 63-64.196,346,350 

道尼奧老 Toniolo 119 

道光 269,274-275 

道明 St. Dominic 349 

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105, 130-131,349 

達尼爾 Daniel 63 

達伽馬 Vasco da Gama 217 

達彌盎 Damien 243-245 

達彌謝 Emilie Tamisier 132 

雷鳴遠 Vincent Lebbe 285-288,291,293-294 

十四畫

嘉勒 Don Carlos 77-78 



嘉慶 269-270 

瑪加利大 St. Margaret Mary 133 

天主教史卷四 366 

碧岳六世 Pius VI 25,38,39-40.45,65, 124,206 

碧岳七世 Pius VII 40.42-45.4 7-48.50.206-261,344 

碧岳九世 Pius IX 64,69,70,76,78,82,84-89,91-92,102,113, 

131-132, 151,201,212,259 

碧岳十世 St. Pius X 102,113-118,131,136,146,150,153,187, 

l 99,212,265,272,319 

碧岳十一世 Pius XI 51,87,121,137-140,149-153.157-162, 

164-167, 169-173, 175, 183,20 l ,211,213-216,234,264-265,288-

289,29 l ,293,316,325,353 

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18,134,164,175-176,180-182,185-

188,202,215,220,224,229,243,265,290,312-313,316,319-320, 

325,331,341,353 

輻（主教） Ford MM 306 

福庇詹森 Forbin-Janson 211 

維辛斯基 Wyszinski 179 

蒙大郎白爾 Montalembert 71-72,74,82 

蒲賽 Pusey 62-63, 194 

趙奧斯定 271 

趙懷義 316 

十五畫

劉方濟 Francis Clet 271 



367 人名二文索引

劉保祿 271 

劉達徙 271 

墨索里尼 Mussolini 87,146, 151,159-162, 166,174,176-177 

德天賜 Adeodatus 270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6 

德宗（光緒） 277 

德波那 de Bonald 68 

德鄔斯特 Joseph de Veuster 244 

德蓮索非 St. Madeleine Sophie Barat 128 

撒爾托 Sarto 114 

樂道爾 Retord MEP 252 

樊圍樑 Favier 285 

凳內卫思 St. Gemma Galgani 138 

衛納爾

黎伯滿

黎培理

黎奧保－世

Theophane Venard 253 

Liberman 220-221 

Riberi 290.295,302-303 

Leopold I 75 

黎萬 Lievens 249 

十六晝

盧梭 Rousseau 27 ,5 L 79,350 

穆利 Murri 120 

篩肋 Shell 120 

袍思高 St. John Bosco 128-129,136 



鮑朗 Boland 287 

十七畫

彌勒．希爾 Mill Hill 232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34 7 

戴來郎 Talleyrand 30,32 

戴維德 A1mand David 280 

邁斯特爾 Joseph de Maistre 55,68 

十八畫

藍月旺 John ofTriora 271 

藍西 Ramsey 353 

十九晝

瓊斯 Spencer Jones 199 

羅文藻 264,285 

羅西 Rossi 85 

羅伯．白敏

羅伯斯比冏

羅依西

St. Robert Bellarmine 334 

Robespierre 29,35 

Loisy 120 

二十畫

蘇德布隆 Nathan Soderblom 196 

天王教史卷四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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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畫

龔品梅 305 

二十四畫

讓· 比加

讓．圭同

Jeanne Bigard 211 

Jean Guitton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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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文索引

A 

Adam Schall 湯若望 271.280 

Adeodatus 德天賜 270 

Al. de Rhodes 陸德 251 

Alberico Crescitelli PIME 克勒西 316 

Albert de Mun 亞爾伯．得蒙 119 

Alfronso XIII 亞爾豐索十三世 170 

Anna Taigi 塔伊基 138 

Anne Marie Javouhey 雅物艾 218-220 

Armand David 戴維德 280 

Athenagoras 阿特那哥拉斯 330,343-346 

Auguste Comte 孔德 96-97,119,128 

B 

B. Champagnat 尚巴拿 142 

Bea 伯雅 341-342 

Benedict XIV 

Benedict XV 

本篤十四世 293 

本篤十五世 146-149, 151,167,212,214,216, 

287-289,291,316 

Bernadette Soubirous 伯爾納德 134,142 

Bismarck 俾斯麥 109-110,162,241 



371 人名英文索引

Boland 鮑朗 287 

Bonnand MEP 包囊 248 

C 

Cesar Franck 佛蘭克 137 

Calles 賈萊 169 

Calvin 喀爾文 63,256 

Calvo Sotello 索特婁 171 

Catherine Laboure 佳琳．拉布萊 132 

Cavour 加富爾 86 

Charlemagne 查理曼 43-44 

Charles Brent 布倫特 196-197 

Charles de Foucauld 富高 190,192.228 

Charles Lwanga 路昂加 224 

Chateaubriand 夏多布利昂 54.68 

Colin 高林 142 

Combes 公勃 112-113 

Comboni 公保尼 226 

Consalvi 公撒味 42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3-+8 

Cook 庫克 239 

Costantini 剛恆毅 288-291.293 

Cyrillus Jarre 楊恩賚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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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ollinger 多林格 59,130 

Damien 達彌盎 243-245 

Daniel 達尼爾 63 

de Bonald 德波那 68 

de Marion-Bresillac 馬立雍 221 

de Smet 斯麥特 231 

Decurtins 代古爾丹 119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347 

Dom Gueranger 祁朗赭 126,136-137,188 

Don Carlos 嘉勒 77-78 

Dupanloup 杜邦魯 90,93 

E 

Emilie Tamisier 達彌謝 132 

Emperor Meiji 明治天皇 260 

F 

Faulhaber 弗海伯爾 164 

Favier 樊國樑 285 

Ferdinand Verbiest 南懷仁 271 

Fisher 斐設爾 342,353 

Fogazzaro 弗戛匝勞 120 



373 人名英文索引

Forbin-Janson 福庇詹森 211 

Ford MM 輻（主教） 306 

Francis Clet 劉方濟 271 

Francis I 法蘭西斯一世 31 

Francis Joseph I 法蘭西斯．若瑟一世 76 

Franco 佛朗哥 171 

G 

Gorres 格萊斯 58 

Gabet 賈伯特 315 

Gabriel Perboyre 董文學 271 

Gambetta 剛伯達 100 

Garcia Moreno 莫萊諾 78 

Garibaldi 加里波底 86 

Gasparri 加斯巴利 151 

Gautrelet 高特萊 133 

Gracias 格拉西亞 250 

Gregorio Aglipay 阿格利伯 257 

Gregof) XVI 國瑞十六世 73-7 4,84,208,212,248 

Grouard 格魯阿爾 233 

H 

Henry IV 亨利四世 109 

Hitler 希特勒 146, 161-166,174, 176-177,202 



Hue 古伯察 315 

Hussein 胡笙 345 

I 

Imbe1i 伊（主教） 261 

Isabella 依沙貝拉 77 

J 

J.F. Kennedy 甘迺迪 231 

James Walsh MM 華理柱 308 

Jean Guitton 

Jeanne Bigard 

Jerome Bonaparte 

讓·圭同 327 

讓· 比加 211 

傑倫 44 

John Carroll 賈勞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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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abriel Dufresse 

John Henry Newman 

徐德新 268,271,271,315 

紐曼 60,62-65,68, 119,130,194 

John Huss 胡斯 353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高維諾 273 

John of Triora 藍月旺 271 

Joseph Cardijn 賈爾定 154-155,202 

Joseph de Maistre 邁斯特爾 55,68 

Joseph de Veuster 德鄔斯特 244 

Joseph II 若瑟二世 125 

Joseph II of Constantinople 約瑟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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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onig 

Karl Marx 

Ketteler 

Kiwanuka 

客尼格 340 

L 

Leopold I 

馬克斯 81,99, 111,119,130, 154.159,172,250 

凱特萊 59,82, 109,119 

吉瓦奴加 224 

黎奧保－世 75 

Lacordaire 拉高爾代 56,71-74,124,128 

Lagrange O.P. 拉崗熱 131 

Lagrene 拉亨納 274 

Lamennais 拉梅內 55-56,71-73,106 

Lavigerie 拉維熱利 221-223,225-226 

Lenin 列寧 51.146,170 

Leo XII 良十二世 261 

Leo XIII 良十三世 64-65,82, 100, 102-103, 105-106, 108,110 

, 112-114, 116,119, 127-128, 150,153,157, 193-194 

LeonHarmel 良．哈爾美 119 

Liberman 黎伯滿 220-221 

Lievens 黎萬 249 

Livingstone 李文斯頓 223 

Loisy 羅依西 120 

Lord Halifax 哈利法克司 194-195 



Louis Veuillot 沃婁 93 

Louis XVI 路易十六世 25,27-28,32 

Luther 路德 63-64, 196,346.350 

M 

Meliton 

Mohler 

梅里束 346 

莫勒 59,130 

Mahatma Gandhi 甘地 245.265 

Manning 馬寧 64,119 

Matteo Ricci 利瑪竇 271,273,280 

Maximos IV 馬克西莫四世 327 

Mercier 梅謝 131,155,195,287 

Mermillod 麥爾米勞 119 

Michael Cerularius 塞魯來 346 

Michelangelo 米開蘭基羅 54 

Miguel Pro 苹曰羣力 169 

Mill Hill 彌勒．希爾 232 

Mindszenty 閔真諦 178-179 

Minh-Mang 明命 251-252 

夭主教史卷四 376 

Montalembert 蒙大郎白爾 71-72.74,82 

Mantini 孟第尼 329,331-332 

Moses 梅瑟 3-1-7 

Murri 穆利 120 

Mussolini 墨索里尼 87, 146,151,159-162, 166,174,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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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崙 38,40,42-46,48,53 嶋69,74,86,9

3,114,120,206,261,350 

Napoleon III 拿破崙三世 93,111,222 

Nathan Soderblom 蘇德布隆 196 

Nero 尼祿 179.347 

Nicholas V 尼閣五世 349-350 

Noel Pinot 比諾 36 

。
O'Connell 奧考乃爾 61-62 

Origen 奧力振 217 

。ttaviani 奧大維尼 333 

Ozanam 奧薩南 57 

p 

P. Faber 法柏 64 

Pacelli 巴塞里 164,175 

Paolo Manna 保祿．瑪納 211 

Paul Couturier 柯圖烈 200 

Paul VI 

44,353 

保祿六世 202,221,224,327,329,331,336,339,340,3 

Pauline Jaricot 札里高 210 



夭王教史卷四 378 

Peel 皮爾 61 

Perosi 伯勞西 137 

Petitjean 貝第讓 259 

Pie 上七糸勺 93 

Pierre Proundhon 普魯東 81 

Pires Pereira 畢學源 271 

Pius VI 碧岳六世 25,38.39-40.45,65, 124,206 

Pius VII 碧岳七世 40,42-45,4 7-48,50,206-261,344 

Pius IX 碧岳九世 64.69,70,76,78,82,84-89,91-92, 102,113, 

131-132, 151,201,212,259 

Pius XI 碧岳十一世 51,87, 121, 137-140, 149-153, 157-162, 

164-167, 169-173, 175, 183,20 l ,211,213-216,234,264-265,288 

-289,29 l ,293,316,325,353 

Pius XII 碧岳十二世 118,134,164, 175-176, 180-182, 185-1 

88,202,215,220,224,229,243,265,290,312-313,316,3 l 9-320.3 

25.331,341,353 

Portal 包爾達 194-195 

Puse) 蒲賽 62-63,194 

Q 

Querbes 

R 

Ramiere 

該爾博 142 

拉米耶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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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sey 藍西 353 

Raphael 拉斐爾 54 

Renan 勒南 98,119,130-131 

Retord MEP 樂這爾 252 

Riberi 黎培理 290,295,302-303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315 

Robespierre 羅伯斯比爾 29,35 

Roncalli 隆嘉禮 319,321 

Rossi 羅西 85 

Rousseau 盧梭 27,51,79,350 

s 
Sailer 塞勒 58 

Saint-Simon 西門 81 

Santos 桑道斯 321 

Sarto 撒爾托 114 

Shell 篩肋 120 

Sixtus IV 思道四世 88 

Sixtus V 思道五世 117 

Spencer Jones 瓊斯 199 

St. Auguste Chapdelaine 丐賴 276 

St. Augustine 奧斯定 217,235,271,278 

St. Bonaventure 文德 349 

St. Clement Hofbauer 郝夫包爾 58 



St. Cyprian 

St. Dominic 

西彼連 217 

道明 349 

St. Dominic Savio 沙維豪 138 

St. Francis of Assisi 方濟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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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rancis Xavier 方濟．薩威 140,250,256 

St. Gemma Galgani 熱瑪 138 

St. Gregory VII 國瑞七世 109,348 

St. John 若望 63 

St. John Bosco 鮑思高 128-129,136 

St. John Mary Vianney 若翰．衛雅 123 

St. John XXIII 若望廿三世 108, 193,20 l,215-216,319-321, 

325-327,331-332,337,341,347,351,353 

St. Joseph Cottolengo 高刀藍高 138 

St. Louis 路易 349 

St. Madeleine Sophie Barat 德蓮索非 128 

St. Margaret Mary 瑪加利大 133 

St. Maria Goretti 高萊第 138,142 

St. Paul 保祿 48,88, 186,199,211,220,271,286,299,302,321, 

339,344,347 

St. Peter 伯多祿 88, 198-199,302,312,334,339,344,34 7.349 

St. Peter Chanel 伯鐸．尚耐 243 

St. Philip Neri 斐理．乃立 64 

St. Pius X 碧岳十世 102,113-118,131,136,146,150,l53,l87 

, 199,212,265,272.3 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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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Robert Bellarmine 羅伯· 白敏 334 

St. Teresa of Avila 大德蘭 219 

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 小德蘭 139-141,264 

St. Thomas Aquinas 道茂 I 05, 130-131.349 

St. Thomas the Apostle 多默（宗徒） 250 

Stalin 史達林 51,182 

Stanley 斯坦萊 223 

Stepinac 斯代比納克 178 

Strauss 史特勞斯 98.131 

Suenens 孫南 329 

T 

Talleyrand 戴來郎 30,32 

Teilhard de Chardin S.J. 

Theophane Venard 

德日進 186 

衛納爾 253 

Thieu-Tri 紹治 252 

Tito 狄托 178 

Toniolo 道尼奧老 119 

Tu-Due 嗣德 252 

T) rrell 梯瑞爾 120 

V 

Van Melckebeke 王守禮 316 

Van Rossum 汪勞松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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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o da Gama 達伽馬 217 

Victor Emmanuel 伊曼紐爾 85-86 

Vincent Lebbe 雷鳴遠 285-288,291,293-294 

Vogelsang 臥各桑 119 

Voltaire 伏爾泰 27,54,111.206.350 

von Galen 

von Papen 

w 
Washington 

Wattson 

William Pitt 

William 

Windthorst 

Wiseman 

Wyszinski 

z 

賈藍 165 

巴本 163-164 

華盛頓 65 

瓦特生 199 

威廉· 皮特

威廉（荷） 75 

溫陶爾 109 

偉斯曼 64,68 

維辛斯基 179 

Zalman Shazar 夏莎 34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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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的革命浪潮席捲了全世界，也對整頓中的教會產生了莫大

的影嚮。科技的發展、知識領域的擴張丶生活水準的提升……大大

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貌，人類的手中似乎握有無限的力量，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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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教會永遠是建立在盤石上的教會， 一

切正如基督的許諾：「我同你在一起，直到世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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